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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布洛赫论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

金寿铁

【摘要】１９６１年８月恩斯特·布洛赫移居西德，以７６岁高龄受聘为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次年，他发表了新版
《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解释》。在这部关于黑格尔的杰出作品中，布洛赫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遗产的观点。布洛

赫不仅把黑格尔视为独一无二的哲学家，而且把他的哲学誉为一切百科全书式地世界化的辩证法的典范。但是，继承

黑格尔的遗产决不能像黑格尔右派那样继承其政治哲学，特别是国家学说的衣钵，而要像马克思一样继承其活生生的

辩证法，扬弃 “哲学的假问题、意识形态和所谓世界精神的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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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到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者以及库萨的
尼古拉，哲学史上辩证法传统可谓源远流长。然

而，２５００多年来，在西方哲学史上除了后期柏
拉图①之外，还鲜有人从方法论上反省辩证法的

实施过程。黑格尔独具匠心，另辟蹊径，把自身

的辩证法与柏拉图的概念辩证法联系起来，首次

创造了辩证逻辑，开启了近代西方哲学史上思辨

辩证法的新河。

如今从事辩证哲学思维的人，恐怕谁也离不

开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但是，如何继承黑格尔

的遗产？是像黑格尔右派那样继承其政治哲学，

特别是国家学说的衣钵，还是像马克思一样继承

其活生生的辩证法，扬弃世界精神的唯心主义？

在 《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解释》（１９６２）中，
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 （Ｅｒｎｓｔ
Ｂｌｏｃｈ，１８８５－１９７７），根据马克思主义视角，继
承黑格尔辩证法的 “趋势形态”遗产，同时驱散

其柏拉图静态 “回忆说”的魔力，使头足倒立的

唯心辩证法重新站立在辩证物质、过程物质、开

放物质的基础之上。

一

１９６１年 ８月恩斯特·布洛赫移居西德，以
７６岁高龄受聘为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
图宾根大学建校于１４７７年，是德国知名的大学
城之一，当时居民五万，其中大学生就有两万，

素有德国的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之称。

毋庸讳言，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唯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执教于图宾根大学无

疑给这座大学城平添了一份新鲜而浪漫的活力，

但也扰乱了这里悠久的和谐、保守和宁静的氛

围。１１月中旬，尚未安顿好生活的他就马不停
蹄地开始了冬季授课，他的第一课 《希望会成为

失望吗？》（１９６１年图宾根开讲词）②获得了空前
的巨大成功，众多听众慕名而来，其中除了大学

生，还有不少社会各界名流，不仅有满脸稚气的

少男少女，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听众把讲堂围

得水泄不通，连楼道里也站满了人，以至于中途

不得不更换讲堂。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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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季讲座期间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布洛赫一
边授课，一边撰写 《图宾根哲学导论》①。但是，

在出版这部作品之前，苏尔卡姆普出版社首先出

版了布洛赫在美国流亡最后阶段撰写的 《主体—

客体：对黑格尔的解释》②。１９５１年这部作品曾
由东柏林建设出版社出版，此次新版一扔其旧，

但是新增加了后记和第２３节。在东德莱比锡的
最后一个月里，布洛赫撰写了这部西德新版后

记，回眸渐渐走远的人和事，在变化了的政治语

境中，他有意识地弘扬了黑格尔体系的威力和思

想的现实性。

这部作品在联邦德国重新出版发行后，很快

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发表，这对于

布洛赫作品的传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部作

品涉及１９４５－４７年间布洛赫流亡美国期间的研
究手稿，他曾与美国一家出版社联系出版该手

稿，但遭到该社傲慢的拒绝。后来这部手稿被译

成西班牙文，１９４９年在墨西哥出版。战后，１９５１
年，这部手稿首次由东柏林建设出版社根据德文

出版。如今时隔十年后，由苏尔卡姆普出版社重

版发行，除了后记外，布洛赫还为新版增写了第

２３节：《黑格尔与回忆，反对回忆的魔力》。
在此，他特别明确地强调：“黑格尔一再想

要置身于某种流动性的地方，但是，在其辩证法

中，他同样一再在这个地方停滞不前。”③ 究其

原因，正如我们所发现，在黑格尔本人那里，尽

管 “没有太古的回忆或历史地驻扎的类型”，但

是，源自辩证思维的 “趋势形态”（Ｔｅｍｄｅｎｚｆｉｇ
ｕｒｅｎ）充其量是某种支离破碎的、“片段的解决方
案”，这就是说，这种临时性的、片段的解决方案

仅仅存在于柏拉图意义上的 “回忆”（Ａｎａｍｎｅｓｉｓ）
之中。④ 在黑格尔那里，这种源自回忆的魔力偶

尔也被打破，但这种魔力如此神奇巨大，一再给

向前的趋势形态套上新的无形枷锁，形成沉重的

历史包袱，以至于不堪重负、举步维艰。

在１９６２年 《后记》中，鉴于前东德 “官僚

国家社会主义”的现状与弊端，布洛赫一针见血

地指出了黑格尔哲学在前苏东各国中的 “厄运”：

现在，在东方黑格尔已不再受欢迎了，尽管

他的法哲学原理还在流行。所谓议会的任务并不

是对政府的运作进行监督，而是维护统治阶级的

利益，向人民证明这种利益是完全合理合法

的。⑤

在 《法哲学原理》 （１８２１）中，黑格尔认
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应当是代表理性并因而行使

实质性权力的机关。国家公职人员代表这样一类

人，他们体现着国家制度的精神，并充当整个共

同体的典范。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腐败堕落，蜕

变为官吏们的暴政，他们沆瀣一气，勾结成帮，

就会形成一个凌驾于全体市民之上特权阶层，构

成一个国中之国。在此，布洛赫援引黑格尔的话

对前东德政府发出下述警告：不得在预防本质性

效应中采取非本质性效应。如果统治者一意孤

行，势必导致官逼民反，揭竿而起，最终人民将

废除自身与旧政府的约定，重建一个代表人民意

愿的 “新的政府”。

布洛赫用黑格尔的话暗示，一旦现存政府丧

失人民的信任，人民就会旋即离它而去，选择更

好的政府。从黑格尔保守的、甚至 “反动的作品

中”，他批判地继承某些革命性因素，进而把这

些因素当作批判的武器辩证地抨击当时东欧各国

向官僚权威—政治国家的蜕变。在此，他不仅援

引马克思的话作证，也援引黑格尔的辩证法作证。

在上个世纪４０－５０年代，在苏东各国黑格
尔被视为 “反动普鲁士国家的哲学家”而受到冷

遇⑥，但是，布洛赫坚信，在东西方，新的黑格

尔复兴是不可避免的。１９４８年，Ｇ．卢卡奇发表
了 《青年黑格尔》一书，这是这种新的复兴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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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ｍｎｅｓｉｓ又译作记忆，这里指柏拉图意义上的 “灵魂

回忆说”。柏拉图认为：“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学习都不过是灵

魂的回忆而已。”因此，所谓学习的过程也就是回忆的过程，但

是，只有经过合适的训练，灵魂才能回忆起曾经见过的东西。

在布洛赫看来，柏拉图的 “回忆说”给整个西方认识论带来了

极其消极的后果，受其影响，几乎所有哲学家都不是向前看而

是向后看，即使是像黑格尔这样的辩证法大家也经常被柏拉图

回忆说的魔力所迷惑，一味耽于太古的回忆而不能自拔，以致

大大锈钝了自身辩证法的革命锋芒。

ＥｒｎｓｔＢｌｏｃｈ：ＳｕｊｅｋｔＯｂｊｅｋｔ．ＥｒｌｕｔｅｒｕｎｇｅｎｚｕＨｅｇｅｌ，Ｓ１３．
上个世纪４０－５０年代，黑格尔之所以在前苏东阵营受

到冷遇，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斯大林本人对黑格尔缺乏

兴趣和专门研究；二是因为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在苏东居民中，

黑格尔作为大德意志 “国家哲学家”的形象也产生了某种不良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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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而且，布洛赫在１９４７年
流亡美国期间就曾写道：

如果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研究中放过黑

格尔，岂不是根本无望赢得历史辩证法的唯物主

义吗？①

然而，在１９４９年莱比锡 《前言》 （初稿撰

写于１９４７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中，布
洛赫强调，他自身的黑格尔研究 “并非要求一本

超越黑格尔的书，相反，这种研究要求一本趋向

黑格尔的书，即与他一道并通过他而穿过他的

书”②。对于他来说，黑格尔是一位 “教师”，他

不仅认识到 “生成中的全体”，也通过他的思想

的王国使之成为可能。一方面，黑格尔明察秋

毫，觉察到在最微小的细节中，事物也经历某种

“世界观” （Ｗｅｌｔａｎｓｉｃｈｔ），因为在真正的哲学思
维中，事物本身具有告知我们的作用。另一方

面，黑格尔，细察其纹理，认识到迄今业已形成

的东西并不是封闭的、完结的，因为 “在辩证的

过程中，悬而未决的事物依然是敞开的”。

此外，在经历漫长的法西斯独裁的 “日食”

之后，布洛赫致力于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试图

把黑格尔的哲学计划编入他自身战斗的乐观主义

的哲学世界观中，即民主地、革命地改变世界。

但是，这里并不涉及黑格尔右派③所勾画的那种

迂腐保守、冥顽不化的黑格尔图像，黑格尔死

后，保守的黑格尔右派追随黑格尔的保守思想，

对普鲁士国家持绝对肯定态度，试图在黑格尔身

上寻找十足的基督教哲学的踪影。例如，理查德

·克罗纳④、泰奥多·Ｌ．海宁等人极力美化作为
普鲁士国家辩护士的黑格尔，而纳粹则利用黑格

尔 “绝对精神”和 “伟人理论”的思想，大搞

国家崇拜和领袖崇拜。

黑格尔强调国家是一种理念和 “绝对精神”，

国家的基础是普遍意志而非个人意志，是有限现

实中全部存在的形态，它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具

有超人的力量，是一种 “在地上行进的”全能的

神。因此，继承黑格尔的遗产决不能像黑格尔右

派那样继承其保守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国家学说

的衣钵，而要像马克思一样继承其活生生的辩证

法，扬弃 “哲学的假问题、意识形态和所谓世界

精神的唯心主义”。在此，布洛赫援引恩格斯的

一段格言：“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以我们不仅继

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

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⑤

黑格尔乃是一位教师，他教导我们与死亡存

在正相反对的活生生的运动。他的命题是达到认

识的那个自我，即主体乃是通过客体辩证地渗透

的主体，客体乃是通过主体辩证地渗透的那个客

体，真理乃是作为真实的那个真理。而且，像黑

格尔认为的那样，真理很少停顿也很少具有确定

的因素。作为真实的东西，真理毋宁是必然变得

清晰或获得成功的那种过程的结果。这方面，黑

格尔乃是迄今最重要的一位证人，他不仅涉及辩

证法也涉及其陈述的范围。……谁想跟随真理，

谁就必须投入这种哲学中。在此真理，即活生生

的、包含新东西的唯物主义未曾停息也不会停

息。黑格尔否定了未来，但是，任何未来都不会

否定黑格尔。⑥

二

布洛赫接着指出，黑格尔哲学所特有的核心

思想是对苏格拉底 “认识你自己”这一原理的精

辟独到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黑格尔是第一个

把这一原理推至终极后果的人：“直到黑格尔才

赋予这一原理仿佛是统一的伦理宇宙的展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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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ｂｄ．，Ｓ１１．
“黑格尔右派” （Ｒｅｃｈｔｓ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ｅｒ），又称 “老黑格尔

派” （Ａｌｔ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ｅｒ），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道布 （Ｋａｒｌ
Ｄａｕｂ，１７６５－１８３６）、菲利普·康拉德·马黑内克 （ＰｈｉｌｉｐｐＫｏｎ
ｒａｄＭａｒｈｅｉｎｅｋｅ，１７８０－１８４６）、卡尔·弗里德里希·高谢尔
（Ｃ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ｓｃｈｅｌ，１７８１－１８６１）、约翰·内斯舒尔茨 （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Ｓｃｈｕｌｚｅ，１７８６－１８６９）、约翰·爱德华·埃德曼 （Ｊｏｈａｎｎ
ＥｄｕａｒｄＥｒｄｍａｎｎ，１８０５－１８９２）、尤利乌斯 · 夏勒 （Ｊｕｌｉｕｓ
Ｓｃｈａｌｌｅｒ，１８１０－１８６８）、康斯坦丁·罗斯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Ｒｌｅｒ，
１８２０－１８９６）、阿道夫·拉松 （ＡｄｏｌｆＬａｓｓｏｎ，１８３２－１９１７）、尤利
乌斯·宾德尔 （ＪｕｌｉｕｓＢｉｎｄｅｒ，１８７０－１９３９）、泰奥多·Ｌ．海宁
（ＴｈｅｏｄｏｒＬ．Ｈａｅｒｉｎｇ，１８８４－１９６４）、格哈德·杜尔克凯特 （Ｇｅｒ
ｈａｒｄＤｕｌｃｋｅｉｔ，１９０４－１９５４）、卡尔·拉伦茨 （ＫａｒｌＬａｒｅｎｚ，１９０３
－１９９３）等。

理查德·克罗纳 （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ｒｏｎｅｒ，１８８４－１９７４），德国
新黑格尔主义的最主要代表，１９３０年在国际黑格尔联盟第一次
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该联盟的第一任主席。纳粹党上台后，他移

居英、美等国，其主要著作为两卷本的 《从康德到黑格尔》

（１９２１－１９２４）。
ＥｒｎｓｔＢｌｏｃｈ：ＳｕｊｅｋｔＯｂｊｅｋｔ．ＥｒｌｕｔｅｒｕｎｇｅｎｚｕＨｅｇｅｌ，Ｓ１２．
Ｅｂｄ．，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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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①。换言之，在此 “这个 ｇｎｏｔｈｉｓｅａｕｔｏｎ［认
识你自己］具有已知的自我认识的基本颜色、已

知的主体—客体化以及历史的、穿越的、追踪的

主体—客体—关系，而这种关系辩证地充满黑格

尔的全部著作，并且一再呈现极其丰富多彩的颜

色以及高度统一的、突破性的格调”②。然而，

布洛赫强调，这一核心思想却是通过另一个基本

思想、另一个基本原理即 “无所不在”而得到进

一步完善的：

通过无所不在 （ｏｍｎｉａｕｂｉｑｕｅ）这一原理，
每样东西都实现自身的辩证主体 －客体 －关系的
众多集团。这一基本原理源于库萨的尼古拉③和

莱布尼茨，但是，从中所表达的影像本质也最终

承诺了黑格尔辩证多样性之中的自身统一。④

在布洛赫看来，黑格尔青年时代的作品已经

包含了 “作为渐渐破晓的、作为心头萦绕的某种

核心思想，例如，一切善都有其恶的方面”。黑

格尔把理性赞扬为启蒙运动路线中的事实性、具

体性概念，并且把理性与自身时代以骑士城堡精

神意欲 “月光”的那种浪漫主义反动派明确区别

开来。不过，与此同时，鉴于黑格尔 《法哲学》

中的 “现实主义”理念，布洛赫强调黑格尔是

“一个复辟思想家”⑤，也就是说，他代表旧的历

史权力对１７９３年雅各宾派的相对胜利，代表对
近代启蒙运动的幸灾乐祸和冷嘲热讽。不过，布

洛赫的这一步表述与下述保留联系在一起：即使

黑格尔与 “复辟”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ｔｉｏｎ）这一遗传的—
历史的程序相联系，他也没有参与这种复辟的

“畏光” （Ｌｉｃｈｔｓｃｈｅｕ），因为 “黑格尔并非一个

浪漫主义者，在理性中，在沉重的负载状态中

……，他仍然与所有情感风暴色彩联系在一

起”⑥。

与歌德相似，黑格尔学会了一种 “渴望的直

觉” （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ｄｅｓＶｅｒｚｅｈｒｅｎｓ）。据此，布洛
赫把黑格尔的思维标明为具有 “包罗万象的客观

主义特征” （ｋａｔｈｏｌｉｓｃｈ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Ｚｕｇ）的
思维。在黑格尔那里，“始终保持着知识的渴望

以及借助认识来享受世界的渴望，从而得以超越

世界而延伸至它的所有客观王国”⑦。不仅如此，

“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制造

的活动，就像夺取主体一样，这种活动夺取所制

造的内容”⑧。从中，自我与 “事物” （Ｓａｃｈｅ）
发生重合，即发生神学意义上的幸运的和解。也

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 “自我认识即自我生

成”。然而，布洛赫强调，在黑格尔那里，这种

自我并非唯我论意义上全然涉及自身的存在，因

为在这种封闭状态中，自我根本无法与外部世界

交往，或者沦为莱布尼茨意义上的一个 “没有窗

户的单子”。恰恰相反，这种自我乃是 “劳动着

的人，他不仅最终领会自身的产品，也使其从自

我异化中摆脱出来”⑨。因此，布洛赫断言：

在遗产方面，黑格尔的金玉良言就是在现实

的全部广度和深度中，开启生成的东西、批评自

我异化的东西、提升人性自我复归的东西。瑏瑠

对于布洛赫来说，黑格尔不仅是第一个关于

“生成的思想家”，也是第一个关于 “劳动异化”

的发现者。瑏瑡 与此同时，布洛赫还强调，黑格尔

《逻辑学》中关于存在 （Ｓｅｉｎ）与无 （Ｎｉｃｈｔｓ）
的学说是他的辩证法思想的光辉范例。在此，黑

格尔把 “无”当作他者从属于矛盾或差异领域。

“存在本身分娩无，作为其否定性规定，精神可

以在差异中并且恰恰在差异本身中工作”，从而，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Ｅｂｄ．，Ｓ３４．
Ｅｂｄ．，Ｓ３６．
库萨的尼古拉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Ｃｕｓａｎｕｓ，１４０１－１４６４），生于

摩塞尔的库萨地方，所以被称为库萨的尼古拉。尼古拉曾研究

过法学、神学、哲学、数学。他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是 《天

主教的协调》与 《论有学识的无知》。前者是他在１４３１年参加
巴塞尔宗教会议时所著，其目的在于强调一切事物有矛盾，但

是可以协调，借以阐明宗教内部的矛盾是可以协调的。《论有学

识的无知》是从认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认为上帝是绝对的极

大，宇宙是相对的极大，是绝对极大上帝的 “缩影”，宇宙中的

事物与宇宙整体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即极大与极小是统一

的，一与多是统一的。本书以三卷论述这个问题，第一卷论上

帝是绝对的极大，第二卷论宇宙是相对的极大，第三卷论基督

教的一些神学问题。第一、二卷有一些泛神论思想，也有一些

异端思想，但第三卷的神学观点与正统神学是一致的。

ＥｒｎｓｔＢｌｏｃｈ：ＳｕｊｅｋｔＯｂｊｅｋｔ．ＥｒｌｕｔｅｒｕｎｇｅｎｚｕＨｅｇｅｌ，Ｓ３７．
Ｅｂｄ．，Ｓ３９．
Ｅｂｄ．，Ｓ４０．
Ｅｂｄ．，Ｓ４１．
Ｅｂｄ．，Ｓ４５．
Ｅｂｄ．，Ｓ４２．
Ｅｂｄ．，Ｓ５５．
参见马克思：“因此，黑格尔的 《现象学》及其最后成

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

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

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抓住了劳

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人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

自己的劳动的结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０１页。）



理解与获取

“黑格尔辩证中间环节的结果就是无的历史。”在

黑格尔泛逻辑主义的结构中，这个成为反命题的

“无”越俎代庖，擅自主张，占领并取代 “力的

因素”（Ｋｒａｆｔｆａｋｔｏｒ）的地位。
这是一种 “巨大的否定力量，作为不可遏止

的冲动，它使辩证发展运转起来并保持下去：在

此，否定乃是创造性的死亡”①。换言之，无乃

是某种 “日光中的黑夜”，某种 “客观的靡菲斯

特”②，它在世界中受到引诱，并日臻完成。于

是，无成为旨在反对 “有限规定性”（Ｄｅｒｅｎｄｌｉ
ｃｈｅｎ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ｈｅｉｔｅｎ）固定化的一种不确定的动
因。这一点成为下述辩证认识和客观实在的根

据：一切现存的肯定的东西都归于灭亡，一切合

理的东西一再成为不合理的东西。与所有其他黑

格尔的解释者不同，布洛赫更强调黑格尔 “泛逻

辑主义” （Ｐａｎｌｏｇｉｓｍｕｓ）的典型特征，即消解乃
至瓦解所有固定性，无情溶解所有固定概念。正

是这一特征使得黑格尔凭借辩证法 “颠覆”存在

的每一个坚固性和不动性，从而间接地颠覆每一

个稳固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

这样，在永无止境的运动中，无 （ｄａｓＮｉｃｈ
ｔｓ）处于一种紧张对峙之中：并非杂乱无章、混
沌一片，相反，黑格尔坚称，某种冲动弹簧本身

就是生生不息的活力。③

根据这一特殊的辩证法理解，布洛赫在这部

作品中沿着黑格尔的 《青年神学作品》、 《精神

现象学》到法学、美学、历史和宗教哲学，全面

考察了他的思想的所有重要发展阶段和节点。尤

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第１９章 《马克思与唯心辩

证法》中，他深入探讨了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过

渡到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中心课题。他把这种过

渡的本真的核心命题概括如下：“在黑格尔左派

和费尔巴哈理论的巨大影响之下，马克思实施了

从 “精神”到 “人”的决定性的转变，亦即实

行了从思辨到反思辨、理念到需求及其社会循环

的革命性转变。④

在马克思那里，具体地形成的辩证法引导自

身的总体分析，它证明，作为由表及里的新东西

的突破，作为保持性的扬弃 （在这一点上也要进

行扬弃）乃是自身的总体希望。这种希望使自身

有能力区别于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者，即在不幸

中，不仅看见不幸，而是同样看见转折点。这种

希望确信，在无产阶级中，不仅发现人的否定，

而是恰恰因为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异化的缘

故，同样发现某种 ‘否定之否定’的条件。……

在马克思那里，进一步终结的东西正是黑格尔的

古董之厅。也就是说，尽管在辩证的幽灵特征方

面，那个作为回忆的倍加超凡脱俗的精神并不是

活灵活现的幽灵，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于

特征、对于过程而言，这种精神却最终扬弃了生

产空间。⑤

因此，布洛赫强调，马克思朝着辩证唯物论

的认识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马克思把 “黑格尔

的逻各斯连同所有其迷人的不安宁、其不安宁的

呆滞统统推下宝座”，创立了 “新哲学”⑥ 的理

论前提，并且，通过与实际全体的现实联系以及

作为这种尚需等待的总体，卓有成效地完成了

“有意识的历史创造”。然而，只要马克思主义是

一种 “新东西 （Ｎｏｖｕｍ），即不仅仅是面对黑格
尔哲学，而是面对直到这时的全部哲学，它现在

和将来仍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延续。马克思主义是

一种新东西，因为在此它并非像以前一样在某个

阶级社会里出现，而是在废除了阶级社会的新社

会里出现”⑦。不过，如果没有德国古典哲学的

中介，这种新东西就不会产生，而且根本就不会

存在，因为无论对黑格尔还是对马克思来说，哲

学都是 “在思维中领悟自身的时代”⑧。

在这一点上，布洛赫表达了马克思主义黑格

尔读本的特殊性，在马克思那里，“精神的自为

形成和借助于劳动的人的自我生产构成实际的历

史”⑨。作为物质的、辩证的历史，这种历史仅

仅作为 “一部阶级斗争史”才存在，因为历史的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Ｅｂｄ．，Ｓ１５３．
靡菲斯特 （Ｍｅｐｈｉｓｔｏ），中世纪魔法师之神，与德国博

士浮士德订约的魔神。据学者考证，它的来源有两种：一是来

源于古希伯来文，意为 “破坏者”、“骗子”、“憎恶光者”；二

是来源于希腊文，意为 “不爱光的人”、“不爱浮士德的人”。

ＥｒｎｓｔＢｌｏｃｈ： ＳｕｊｅｋｔＯｂｊｅｋｔ． Ｅｒｌｕｔｅｒｕｎｇｅｎ ｚｕ Ｈｅｇｅｌ，
ＳＳ１５３－１５４．

Ｅｂｄ．，Ｓ４１５．
Ｅｂｄ．，Ｓ４０９．
参见金寿铁： 《“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及其文化遗产

———布洛赫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命题１１的解读》，《中国
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ＥｒｎｓｔＢｌｏｃｈ： ＳｕｊｅｋｔＯｂｊｅｋｔ． Ｅｒｌｕｔｅｒｕｎｇｅｎ ｚｕ Ｈｅｇｅｌ，
Ｓ４１１．

Ｅｂｄ．，Ｓ４１２．
Ｅｂｄ．，Ｓ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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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目标是 “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同样地，

马克思把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中的 “自我认

识”（Ｓｅｌｂｓｔ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转变成一种非静观的、动
态的认识。这种认识将成为劳动着的人和价值生

产者的主体的认识，这种主体不仅革命性地扬弃

自身的异化特征，而且革命性地摆脱自身的商品

拜物教特征。因此，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

辩证法，其实质是，不再停留在思辨的、静观的

层面，而是面向现实世界，积极投入人的解放事

业。黑格尔业已注意到了辩证法的这一现实方

面，但他仅仅在纯粹唯心主义的、抽象思辨的框

架中注意到了这一方面。

此外，布洛赫也注意到了活在马克思心目中

的那种鲜活的人道主义传统，这种传统肇始于莱

布尼茨，后经康德、谢林、费希特、黑格尔一路

传承下来。

在此，整个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处于

永不停顿、永无止息的启蒙之中。其论点就是人

性，即对象方面未被异化的，或者不再被异化的

对象。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就是黑格尔的生

平。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与一个精神下降的旧社

会相比，另一个新的社会需要德国古典哲学的遗

产。①

三

在 《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解释》中，布

洛赫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反省黑格尔哲学，阐明了

这份不可或缺的辩证法的珍贵遗产：

尽管黑格尔的著作是最终之作，但这是意识

形态的外观。世界依然在辛劳和希望之中继续行

进，与世界一道，黑格尔的光辉也继续照亮世

界。每一个伟大的思想都站在自身时代的高度，

因此，它能够眺望下一个时代，甚至能够洞悉全

人类的时代诉求。这种伟大的思想在自身的本质

性问题中包含未解决的东西和历久弥新的关系，

并且在这种尝试性的解决办法中包含尚未偿清的

东西。②

因此，布洛赫不仅把黑格尔视为独一无二的

哲学家，而且把他的哲学誉为一切百科全书式地

世界化的辩证法的典范。对于他来说，黑格尔不

啻 “哲学的命运”。唯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测

定哲学究竟会是什么这一事实。事实上，马克思

也不是黑格尔的某个他者，而是黑格尔的近邻，

是使其 “头足正立”，教他重新走路的人。③ 在

布洛赫看来，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要像马

克思一样进行哥白尼式的哲学转变，对黑格尔的

唯心辩证法加以辩证的、过程的、物质的改造，

使其重新站立在辩证的、过程的、开放的物质基

础之上。

唯有辩证法家黑格尔才通过理念实现了通过

肉体和人所发生的事实，但是，他常常只在理念

中反省具体的此在关系中的事实。然而，唯当废

除了观念假象的时候，我们才能明了作为实际过

程的辩证法。换言之，辩证法乃是物质的运动法

则。不过，现在这一点同样变得显而易见：现实

的全体及其现实而普遍的基质乃是作为辩证的、

作为过程的、包含开放性的物质。④

如前所述，布洛赫 《主体—客体：对黑格尔

的解释》１９５１年发表于东德、１９６２年发表于西
德。他的这部关于黑格尔的伟大作品不仅受到德

国学界的普遍好评，也获得的了国际学界的高度

评价。⑤ 由于布洛赫毕生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创作，部分高校教师对他心存疑虑，担心他一不

小心掉进 “意识形态的陷阱”，使他陷入十分尴

尬的境地。但是，出乎意外，这部作品结构严

谨，造诣高深、文笔犀利、富于创新，一扫黑格

尔研究中纷繁复杂的 “历史尘埃”，重新追问黑

格尔哲学的现实性，为黑格尔研究注入了一股新

鲜血液，从而在出版界和读书界引起了巨大的、

持久的共鸣。

（责任编辑　林　中）

６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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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ｂｄ．，ＳＳ４１５－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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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１１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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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中的古典与现代


———基于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关系的考察

郭奕鹏

【摘要】马克思与古人有着亲密的关系。古希腊文化思潮对１８、１９世纪德国的影响形塑了马克思的教育背景，这一教
育背景正是马克思思想得以奠基的传统。在古典层面上，马克思分享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想———人是一个政治动物，

城邦着眼于人的能力与德性的发展，城邦与人的关系是内在真实的；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推动了个体的普遍发展，

但也带来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试图调和古典与现代两个因素。

【关键词】马克思；亚里士多德；古典；现代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０７－１０

一、马克思的 “自在体系”与古人的关联

１８５７年－１８５８年间，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
两封信中，谈及拉萨尔的著作 《赫拉克利特》。

在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１日的信中，马克思写道：
谢谢你的 《赫拉克利特》。我对这位哲学家

一向很感兴趣，在古代的哲学家中，我认为他仅

次于亚里士多德。［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

鲁 （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 ［我］

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

说出于 ［政治的］兴趣。①

１８５８年５月３１日，马克思谈道：
我在病中细读了你的 《赫拉克利特》，并且

发现，根据保存下来的零星残篇而恢复起来的体

系作得很高明；而机智的论战也使我感到不小兴

趣。……你在写作中必须克服的困难，我尤其清

楚，因为十八年前我曾对容易理解得多的哲学家

———伊壁鸠鲁进行过类似的工作，也就是说，根

据一些残篇阐述了整个体系。不过，我确信这个

体系，赫拉克利特的体系也是这样，在伊壁鸠鲁

的著作中只是 “自在地”存在，而不是作为自觉

的体系存在。即使在那些赋予自己的著作以系统

的形式的哲学家如象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的

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

形式是完全不同的。②

在这两封信中，我们可以明确如下两点：其

一，马克思对古代哲学家的兴趣并非仅限于 《博

士论文》期间，“一向很感兴趣”的自述隐藏着

某些仍待省察的东西；其二，马克思认为，某些

思想家内部的结构与其体系的形式是完全不同

的，马克思斩钉截铁地 “确信”，其在 《博士论

文》中通过残篇阐述伊壁鸠鲁的体系是存在的，

但这一体系是 “自在地”存在着。

由此，引发了这样两个问题：其一，古人在

马克思的思想谱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其二，

马克思思想谱系中是否也存在一个他本人未曾明

确表述 （甚至是本人未曾察觉到）的自在体系，

而这一自在体系和古人又有何关联？

针对第二个问题，日本学者柄谷行人 （Ｋｏ
ｊｉｎＫａｒａｔａｎｉ）认为，马克思的上述洞察 “同样适

用于马克思的作品本身”③。也就是说，马克思

思想内部同样存在一个与其自觉采用的体系形式

不同的结构，亦即存着一个外形的 “马克思”与

７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 （１１０９１３１）资助。
作者简介：郭奕鹏，广东中山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博士生。

①　马克思：《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１日）》，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年，第５２７页。中括号处为手稿缺损。

②　马克思：《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９５８年５月３１日）》，同上，第５４０页。加粗字体为笔者强调。
③　柄谷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田友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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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内部结构”的马克思。

马克思对正义的暧昧态度也恰好揭示了这一

点。众所周知，关于马克思是否存在正义理论的

争论一直是众说纷纭，杰拉斯 （ＮｏｒｍａｎＧｅｒａｓ）
在梳理了晚近几十年此方面代表性文献的争论

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确实认为资本主

义是不正义，但他不认为他自己是这样想的。”①

认为马克思反对正义以及认为马克思赞同正义的

双方都可以援引马克思的文本为自己的立论作辩

护，以致于杰拉斯不得不反思：“对同一作者的

意思，居然存在两种如此截然相反的解释，且每

种解释显然被大量对其著作的直接引用和推理所

支撑，面对这一局面，我们最好直截了当地提出

这样一个问题：仅仅参考马克思的文本，是否是

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② 怀特 （ＳｔｕａｒｔＷｈｉｔｅ）
则认为，这一现象正是 “一个极力避开基于正义

批判和倡导的 ‘正式的’马克思与一个仍然默默

地卷入正义话语的 ‘非正式的’马克思之间的分

岐”③。

事实上，马克思这一思想特质愈为人们所感

受。从第二国际的决定论思想和以卢卡奇契始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决定论的反叛及对自我能动性

的彰显，④ 以及晚近波普尔关于此方面的讨论，⑤

都可以看得出，立基于马克思的文本，却可以得

出两种异质甚至是对立的思想，该如何解释这样

的现象呢？

就此，阿伦特认为，这种矛盾正是马克思作

为一流思想家的标志。在二流的思想家中，“一

种根本性的、公然的矛盾很少出现”⑥，“而在伟

大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些矛盾通往他们作品的核

心，并且提供了真正理解他们的问题以及他们全

新洞见的最重要线索”⑦。在阿伦特看来，马克

思这一矛盾源于传统与现在的紧张关系。当马克

思试图在思想中反抗传统，同时又采用了传统本

身的概念工具时，则不得不陷入绝望与悖谬之

中。⑧

显然，阿伦特的这一判断有一定的依据。从

教育经历来看，深受古典教育的马克思与古人确

实有着亲密的联系。另一方面，身处现代的马克

思又面临着与古人不一样的社会世界。然而，马

克思是站在古典批判现代，还是站在现代反观古

典，抑或在这两个世界来回穿梭？马克思从古人

那里汲取了什么样的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是

否正是马克思 “自在体系”的内核，而现代又给

马克思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是否正是这些现代

问题赋予马克思所 “自觉提出体系”的外观？进

一步说，马克思思想内部的张力是否真的是古典

与现代的对峙？

这些问题应该得到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国

内学界越来越注重对马克思的学理性分析。“回

到马克思”、 “走近马克思”、 “与马克思同行”

之类的主题依然方兴未艾。无疑，无论是通过文

本的细致解读，考察马克思的真义，还是以当代

问题重思马克思的理论，抑或是对马克思的比较

性研究，都可以拓宽对马克思的理解。通过立体

式 （也常常会是相互冲突）的解读，马克思的形

象虽显得越来越复杂，但对于打破一言堂式研

究，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如果仅把马克思的

文本抽离出来，从外形的体系性或片断性孤立考

察、强行肢解进行当代解读，则不免落入了麦卡

锡 （ＧｅｏｒｇｅＥ．ＭｃＣａｒｔｈｙ）批评北美近几年关于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诺曼·杰拉斯：《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载李惠

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７７页。柯亨 （Ｇ．Ａ．Ｃｏｈｅｎ）和埃尔斯特
（ＪｏｎＥｌｓｔｅｒ）也持这样的观点，可参 Ｇ．Ａ．Ｃｏｈｅ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ｂｙＡｌｌｅｎＷ．Ｗｏｏｄ，Ｍｉｎｄ，ＸＣＩＩ，Ｎｏ３６７，Ｊｕｌｙ１９８３，
ｐｐ４４３－４４４；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第１６２－２０５页。

诺曼·杰拉斯：《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载李惠

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５页。
斯图亚特·怀特：《需要、劳动与马克思的正义概念》，

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１９页。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的纷

争也恰好印证了一这点。以弗洛姆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倾向和以

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倾向也体现了这一张力。

国内学界最近关于历史决定论与主观能动性张力的讨

论，可参考郭奕鹏整理并综述：《聚焦历史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

的关系》，载 《现代哲学》２０１２年第５期。关于马克思思想中
的张力亦可参徐长福：《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及

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开显》，载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２年第２
期。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０页。
同上，第２０页。
同上，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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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伦理学研究中的窠臼： “在它们当中，

大多都存在这样一个毛病，即那些问题都是从一

个文化真空中提炼出来的。虽然它们都展现了严

密的诠释学问，只可惜还是没能深入去考察马克

思思想发展所立足的哲学背景与传统。由此导致

的结果是，研究仅流于对马克思话语的泛泛之

论，而遗漏了赋予其话语以意义和关切的潜在精

神。”①

因此，回到马克思首先要有一个自觉，这种

自觉意味着必须先理解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文化氛

围、马克思自身的教育背景、及马克思对各种批

判所作的 “本体论承诺”，亦即必须把握马克思

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理论批判中所依据的标准。

任何批判必定基于一定的标准，只是这些标准可

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自在的。自觉的标准往往

在文本上 “明码标价”，直接写明。自在的标准

则散存于各文本之中，必须从文本隐喻、整体的

含义来厘清。作为资本主义最好的学生，也是最

激烈的批判者，马克思必定是依据一定标准来反

思和批判资本主义，只是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极

少可以直接看到他本人关于这方面的直接论述，

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则是把马克思依据的标准

重构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澄清马克思与古人的

关系以及其本身潜在的关切。

二、古典人文主义运动对

马克思思想旨趣的形塑

一个人的阅读旨趣、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决

定他的学术取向。马克思与古人的关系无疑和他

所受的教育紧密相联。马克思一生有大量的藏

书，据布鲁诺·凯撒 （ＢｒｕｎｏＫａｉｓｅｒ）的研究，
马克思的书房藏有８９卷古希腊和古罗马作者的
书 （４８卷为原文）②。从高中到大学，马克思一
直沉浸在古典文化和哲学的氛围中。“从他最初

对希腊罗马的历史与神话学的兴趣，到他完成论

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物理学的博士论文，古典

哲学构成了他理智生命的核心。”③ 到晚年，马

克思依然保持着对古典文化的热爱，并且将阅读

古典文化当作一种放松的方式。１８６１年２月２７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及各种琐事使他无

法安静从事研究时，曾说：“晚上为了休息，我

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④

马克思对古典文化的沉迷与当时德国的文化

氛围紧密相关。梅维斯 （Ｍｅｗｅｓ）认为，古希腊
文化在１８世纪德国人文主义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的占
据无可争议的重要位置：“就人文主义的这种一

般精神的关键成份在马克思中得到保存来说，就

有理由去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与希腊人的关系，尤

其是研究他与某种特别是德国对古希腊的解释的

紧密关系。”⑤

古希腊文化对德国的全面影响始于１７世纪
的教育改革。１７０３年，腓特烈大帝登上普鲁士
王位，标志着德国启蒙运动的开始。启蒙运动时

期，经格斯纳和海涅的努力，学习希腊文在大学

和中等学校受到重视。“人们在这时已经感到还

有比对一般功利更为高尚的兴趣；感到 ‘人性’

以及知识分子的全面教育，在它们本身都具有绝

对的价值。就这方面而论，则不能认为还有比探

索希腊知识和熟悉希腊文学更加重要的事。以传

授最高文化为目标的教育，若想抛开希腊语文于

不顾，似乎是不可能的。”⑥ １７３７年公布的德国
高等学校规章更是明确地规定：“凡确定从事学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页。
ＢｒｕｎｏＫａｉｓｅｒ，ＥｘＬｉｂｒｉｓ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

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７，ｐｐ２２１－２２２；转引自 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ｅＧｏｌｙｅｒ，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Ａｃｃ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ａｎＭａｔｒｉｘ，ｉｎＧｅｒｏｇｅＥ．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ｅｄｓ．，
Ｍａｒｘａｎｄ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ｙｃｅｎｔｕｒｙＧｅｒｍ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２，ｐ１１５．麦
卡锡主编的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一书由郝亿春等合译，近

期将出版，笔者参与其中一篇文章的译校，在此特别感谢郝亿

春老师提供全书的译稿，下列的引文涉及此书的均来自此译稿，

部分术语作调整。

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页。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１年２月２７日）》，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
第１５９页。

ＨｏｒｓｔＭｅｗｅｓ，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ＧｒｅｅｋＡｎｔｉｑｕｉ
ｔｙｏｎ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Ｇｅｒ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ＧｅｒｏｇｅＥ．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ｅｄｓ．，Ｍａｒｘａｎｄ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ｙｃｅｎｔｕｒｙＧｅｒｍ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２，ｐｐ２２
－２３．

鲍毕生： 《德国教育史》，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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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工作者不可不攻读希腊语文，否则将遇到无法

弥补的损失。……凡欲从事任何研究工作者，为

求以后工作进行顺利，莫重于事先掌握希腊语

文。”①

１８世纪７０年代之后，新人文主义运动在德
国文化教育领域取得支配地位，新人文主义一个

重要的面向就是复兴古希腊文化，其基本任务就

是论证德国人和希腊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具有密切

关系。因此，“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按照古希腊的

模式塑造青年一代，即使不能在体格和容貌上如

此，至少在心灵和精神上应该如此。就是说，应

该用希腊人所具有的情操、寻求真理的勇气和能

力、反对内外敌人的坚定气概以及对善与美的热

爱，来培育青年的心灵。”②

德国精神与古典文化的亲和性在卢卡奇的

《歌德与其时代》一书中也得到阐释，卢卡奇认

为１８世纪后期和１９世纪早期的德国文学是建基
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膜拜的基础上的，是为德国

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意识形态所做的准备工

作。③

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氛围成长起

来。在波恩大学早期时日里，马克思的研究集中

围绕着希腊罗马的诗人和哲学家，他还加入一个

叫做 “邦纳诗人”的团体，这一团体的兴趣点在

于希腊美学理想的复兴，特别是美与和谐的理

想。④ １８３６年，即柏林大学成立 ２６年后，马克
思进入该校学习。⑤ １８３７年，马克思开始研究黑
格尔。黑格尔曾被称为德国的亚里士多德，⑥ 其

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回归到亚里士多德

的伦理学典范。在 《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

深情地讲道： “假使一个人真想从事哲学工作，

那就没有什么比讲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更值得去

做的了。”⑦ 黑格尔是最早同时阅读了亚里士多

德的 《尼各马可伦理学》、 《政治学》以及密尔

（ＪａｍｅｓｓｔａｕａｒｔＭｉｌｌ）、弗格森 （Ａｄａｍ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休谟、斯密、萨伊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Ｓａｙ）和李嘉图
等人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方面著作的现代理论

家。⑧ 在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那里，伦理学、政

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统一的。马克思深受这一

思想的影响。在１８３７年致父亲的信中，马克思
谈到自己的一个转向：“我从理想主义，———顺

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

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

去寻求思想。”⑨ 这一转向使他重新钻回黑格尔

的大海里。与费希特不同，在黑格尔那里，法、

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是统一的：“在这

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

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

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

身求得自己的统一。”瑏瑠 古希腊的魅惑力不仅通

过黑格尔，还通过温克尔曼 （Ｗｉｎｃｋｅｌｍａｎｎ）、莱
辛、诺瓦利斯 （Ｎｏｖａｌｉｓ）、歌德、席勒等人的想
象而进入马克思的思想世界。瑏瑡 这种思想魅惑不

仅集中于文学与艺术领域，还渗入德国的政治与

经济理论，直至其伦理学与社会理论。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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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８９页。马克思在中学期间，已经具有较好的
古典语言修养。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９３２页。

鲍毕生， 《德国教育史》，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０页。
Ｌｕｋａｃｓ，ＧｏｅｔｈｅａｎｄＨｉｓＡ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ｒｌｉ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

ｐ１２．
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５－２６页。
作为 “古典教育”的缩影，柏林大学成为当时对古典

名著评注性版本编辑、评注性评论、以及词典编纂学文献、哲

学文献、考古学文献和历史学文献的中心。可参见参见维拉莫

威兹： 《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１－１７１页。
ＳｔｅｖｅｎＢ．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ｉｎＧｅｒｏｇｅ

Ｅ．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ｅｄｓ．，Ｍａｒｘａｎｄ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ｙｃｅｎｔｕｒｙ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２，ｐ７７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第２８４页。
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３页。亦可参见 Ｒｉｔｔｅｒ，Ｈｅｇｅｌ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ｐ７０．

马克思：《给父亲的信》，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５页。
同上，第１１页。
马克思在这一期间还摘录莱辛的 《拉奥孔》、佐尔格的

《埃尔温》、温克尔曼的 《艺术史》、卢登的 《德国史》，并且还

翻译了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的一部分，见马克思：《给父亲的

信》，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第１４、１６页。

ＧｅｏｒｇｅＥ．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ｅｄｓ．，Ｍａｒｘａｎｄ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Ｎｉｎｅ
ｔｅｅｎｔｈｙｃｅｎｔｕｒｙ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１．



马克思思想中的古典与现代

可见，古典文化几乎垄断了马克思所处时代

的文化精神，巴特勒 （Ｅ．Ｍ．Ｂｕｔｌｅｒ）在 《希腊

对德国的专制》直截了当地指出：“希腊文化深

刻地改变了整个现代文明的大势，在一切地方影

响她的思想、她的标准、她的文学形式、她的想

象、她的视野和梦想。但是德国是她胜利的精神

统治者的最高的例子。德国更忠心地模仿希腊，

更不可自拔地被它迷住了，德国人比任何一个种

族都更少地消化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对欧洲的影

响是不可估量的；最大的影响是在德国。”①

因此，抛开古典文化来理解马克思，不可避

免将遗忘其思想得以奠基的传统。“古典遗产在

十九世纪的欧洲对受教育阶层的影响力是如此的

巨大和无处不在，以致我们不必再问古典是否影

响过马克思和他的阅读和写作，相反我们应该问

马克思是怎样阅读古典和理解古典的。”②

三、政治动物与古典城邦的自然性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阅读和理解古典的呢？

马克思从古人那里继承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社

会理想？

晚近的大量研究表明，马克思在此方面受惠

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理想

社会的实际情形与雅典城邦国家有着惊人的相似

性，其关于最好社会形式的理想，“与其说它们

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不如说它们再现了柏拉图和

亚里士多德作为经验模式的、雅典城市国家的政

治社会状况”③。洛维特同样认为，马克思的社

会理想 “依据的是黑格尔的亚里士多德的样板：

城邦；城邦的人是一个政治动物，其自由就是在

他在中与自身同在”④。古典的城邦理想为马克

思提供了一种对完整、自由、和谐的人类社会的

洞见。麦卡锡先生直截了当地指出：“在马克思

批判政治经济学、产业资本主义以及权力和权威

的社会关系背后，隐含着一种对希腊城邦和亚里

士多德哲学传统之批判性因素的恢复和回归。”⑤

古典城邦的理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详细

的论述。亚氏无疑是马克思最感兴趣也是最尊敬

的哲学家。《博士论文》一开头，马克思尊称亚

氏为 “希腊哲学中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⑥，在

《资本论》中，亚氏被奉为 “古代最伟大的思想

家”⑦。作为一位一生从事 “无情批判”的思想

家，马克思此番赞誉绝非随口之词。“马克思甚

至一度考虑撰写关于亚里士多德 《论灵魂》的博

士论文。”⑧ 而卡弗 （ＴｅｒｒｅｌｌＣａｒｖｅｒ）就认为，如
果马克思能够一直关注 （或从事）哲学研究，那

么亚里士多德也应该是一个研究候选人。⑨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引用

了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的一个核心命题：“人

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瑏瑠，麦卡锡认为，这

一命题 “贯穿于马克思的著作，它尤其表现于马

克思对人类本质和自由问题的思考”瑏瑡。然而，

细致的考察将会发现，亚氏的这一命题包含进一

步诠释的空间。

凯特 （ＤａｖｉｄＫｅｙｔ）在１９８７年的 《亚里士多

德政治学的三个基本命题》中，认为亚氏的对于

城邦的定义与后来的霍布斯明显不同。亚氏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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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３５，ｐ６．转引自 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ｅＧｏｌｙ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ｅｋＡｃｃｅｎｔ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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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就像人和动物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而霍布

斯则认为城邦是人为约定的结果。然而，凯特指

出，按照亚氏认为城邦是实践理性的产品的政治

学原则，亚氏应该会同意霍布斯的结论。因此，

在亚氏的政治学中存在着悖论：即亚氏一方面认

为城邦的形成和延续依赖于立法者或统治者以及

各项法律，因而，统治的 “技艺”暗示了城邦本

身是人为的产物；另一方面，亚氏又宣称城邦是

自然的产物，而在 《物理学》中，自然的东西本

身内部已包含着自己变化。①

当然，亚氏的这一矛盾早已被人察觉到。但

是普遍的做法是消解这一矛盾，即通过认为亚氏

“设置了一种潜在的人性冲动，必须受到外在于

人的来源的主动刺激，这种冲动才能被认为并且

得到实行”②。而凯特显然拒绝这种做法，后来

亚氏的注疏者，都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③ 笔

者认为，内德门 （Ｎｅｄｅｒｍａｎ）依据亚氏文本提出
解释方案值得借鉴。内德门通过援引 《论灵魂》、

《论动物运动》，以及两个版本的 《伦理学》的

思想资源，试图证明 “城邦对人而言是自然的，

人是政治动物”④，“只有在城邦中，人才能充分

地过道德的生活，因为只有城邦 （通过城邦领导

者和城邦的法律）才能提供人作为人而进行选择

———即好好选择———所必需的教育。”⑤ 但是，

内德门这一解决方案仍缺乏一个关键环节的论

证，即如何证明城邦的运动就是人的运动，城邦

是自然的产物如何正是人道成肉身的结果。在这

一点，我们须回到质料与形式，潜能与现实的关

系上。

在亚氏看来，任何事物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结

合。虽然亚氏没有明确使用过城邦的质料与形式

这一用语，但是，如果按照亚氏的理论逻辑，这

一用法是合法的。因为城邦也是事物，并且是自

然物，因此，也必然存在着质料与形式的区分。

那么，哪些部分是城邦的质料？哪些部分是城邦

的形式呢？

城邦存在的基础是疆域和人口。柏拉图在

《法律篇》曾论述过，制订法律时，需兼顾疆域

的大小和居民两个要素。⑥ 亚氏同样认为，在城

邦的各种条件中，公民的数量和土地是最重要

的。⑦ 他以织工和船匠为例，在制造之前，如果

能够准备好越上乘的材料，那么，制成的作品则

愈佳。同样，一个理想的城邦所需要的人口和疆

域也应该恰到好处。“政治家所需要的原料首先

是众多的人口，自然他必须考虑人口的数量和性

质，然后照此考虑疆域的数量和性质。”⑧ 在亚

氏看来，城邦的人口不是越多越好，疆域也不是

越广越佳，两者皆要遵从适度原则：“人们知道，

美产生于数量和大小，因而大小有度的城邦就必

然是最优美的城邦。城邦在大小方面有一个尺

度，正如所有其他的事物———动物、植物和各种

工具等等，这些事物每一个都不能过小或过大，

才能保持自身的能力，不然就会要么整个地丧失

其自然本性，要么没有造化。”⑨ 可见，人口和

疆域是城邦的载体，两者可以划分为城邦的质

料。

但是人口和疆域并不能说明城邦的本质，决

定城邦本质的是政体。“正如城邦是某种共同体，

其公民共同参与某种政体，一俟政体的属类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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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４页。
同上，第１１４页。内德门的相关论证请参看此书第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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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法律篇》，载 《柏拉图全集》第３卷，王晓

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６１－４６２页 （卷四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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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变异，形成了与原先不同的政体，就可以说城

邦已不复是昔日的城邦了，好比我们说悲剧的合

唱队与喜剧的合唱队已然不同，尽管成员往往并

没改变。”① 一旦城邦的政体变化，则城邦的性

质就发生变化，所以 《政治学》才花大量的篇幅

讨论何为最佳的政体，何为最合乎现实的政体。

政体作为城邦居民的某种制度或安排，决定了城

邦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说政体是城邦的形

式。

质料与形式的结合体现为潜在与现实的运动

关系。质料是潜在，形式是现实。② 运动意味着

“潜在存在作为潜在存在的现实”③。在亚氏看

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区分为现实的和潜在的。

潜在意指着事物可能的但尚未实现的状态，例如

作为雕像的青铜、可建成房子的建材。现实

（ｅｎｔｅｌｅｋｈｅｉａ）或实现 （ｅｎｅｒｇｅｉａ） （亚氏经常交

替使用这两个概念）作为潜在的对立面，意指不

同种类的潜在的实现或满足。如此一来，很容易

将运动视为一种从潜在到现实的过程，陈康先生

和罗斯代表这一观点。④然而柯斯曼 （ｋｏｓｍａｎ）
对此提出质疑。⑤ 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先生对此

方面作出了精彩分析。李猛先生认为，导致这一

问题在于混淆亚氏考察运动的两个阶段。亚氏对

运动考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回答 “运

动是什么”，而对这问题的解决，是充分理解

“自然”的前提，须注意的是，在第一阶段的考

察中，亚氏并没有讨论运动与连续的关系以及运

动与时间的关系，这部分的关系是在运动的第二

阶段分析中才被纳入考察的范围。第二阶段考察

运动作为连续的东西，但对运动的考察的困难不

在于说明连续的含义，而是澄清 “变动”本身意

味着什么。⑥ “潜在存在作为潜在存在的现实就

是运动”，这是亚氏对运动的第一定义，但在这

一定义中涉及的不是一般意义的潜在，而是作为

潜在的存在。运动不意味着潜在从缺失状态进入

成全的状态，而是指潜在状态的完成。运动是质

料对形式的渴望，是 “‘形式自然’对 ‘质料自

然’的凯旋”⑦。

笔者认为，李猛先生对运动分析一个引人注

目的地方在于探明了质料自然与形式自然的存在

关系，并通过 “自然上先于”运动的潜在与现实

来界定运动，从而突破了人们对亚氏运动循环定

义的指责，并进而证明人工之 “工”，仍需以自

然为基础和目的。质料是可运动的质料，其标示

着与通过运动获得的 “形式”的存在关联。“潜

在作为雕像的青铜，能够刻成赫尔墨斯的木头，

能健康或也能得病的体液，可建成房子的砖头，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运动并不是在这些基底上武

断任意地添加一种新的形式，而毋宁说是对基底

潜在存在性质的成全。一位亚里士多德式的技艺

大家，就是因为能够从现成的东西中洞察到这些

‘处于潜在的东西’或者 ‘可运动的东西’，从

而比普通人更深地触及到了存在的 ‘原因’和

‘本原’。”⑧

对运动的考察，可以发现处于潜在状态的存

在标志着质料具有接纳形式的内在倾向，而实现

意味着这一内在倾向被置入形式之内。形式作为

与质料相异的他者必须在质料的自然本性上发挥

作用。质料与形式之间的潜在与成全关系已经蕴

含在处于潜在状态的存在的 “内在倾向”之中，

人工与自然的区别在于，“在自然的情形中，这

种倾向本身确保自然物足以通过自身运动，而在

人工的情形中仍然必须倚靠思虑作为外在的本

原”⑨。

人作为城邦最重要的质料，作为处于潜在状

态的存在，其不仅具备这样一种通过联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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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自身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足以通过自身来

运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氏在提出 “城邦

显然是自然的产物”① 命题后，紧接着马上指出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②。城邦与人的同构关

系在此可见一斑，人所谓的 “技艺”恰恰证明城

邦的自然。凯特以城邦是人缔造的结果来反对城

邦的自然，等于把城邦掏空，将人从城邦中驱逐

出去，而事实上人是城邦的质料自然。

城邦与人的同构关系进一步表现为，政体

（城邦的形式）的设计应着眼于人的能力和德性

发展。“城邦的任务在于促进人的能力从一种水

平跃迁至另一种水平。”③ 其功能不仅在于满足

人的生活，还在于让人过上好的生活。这种好的

生活意味人的德性的实现和品质的完善。在这个

意义上，城邦与人的关系才能如内德门所说：

立法者以某种方式培育宪政和法律，通过这

种方式来保证促进邦民的福乐和道德上的善；政

治家则应用并扩展法律以实现城邦的最终目的。

他们的活动都没有使城邦成为人造物，城邦总归

是要出现的，就因为它是人类欲求和选择的对

象。立法者和政治家只是运用他们的实践智慧，

以确保所出现的城邦成功地达到善的目的，而这

善的目的正是一切城邦社会中的成员活动的 “动

因”。④

四、古典与现代

“城邦是自然的产物，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表明城邦与人的关系是内在的。只有在城邦中，

人才能实现自身的潜能，实现德性，选择善行，

发挥自身的秉赋；在城邦中，人的活动本身就是

目的，“人的自由在他中与自身同在。”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了同样的理念： “只

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

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

自由。”⑤ 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灶在于，在政治领

域中，国家对于人而言，是一个抽象物；在经济

领域中，物的发展以人的贫困和蠢笨为代价，共

同体始终与人处于外在、对立的状态。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共产主义的粗糙论述奠基在

亚氏对城邦与人关系的洞见之上。

然而，马克思比亚氏走得更远，他看到了古

典城邦的自由是以牺牲整个奴隶阶级的不自由为

代价的。在多个场合，马克思极力痛斥这种奴役

制度。⑥ 古典的自由只能是少数人的自由。在自

由、平等的启蒙之风席卷的现代世界里，马克思

希望实现的是普遍的自由。

其次，马克思意识到，古典的自由仍是一种

依附性的自由，真正意义的个人在古代没有形

成。在古代，个人被束缚在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

念中，“在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发展，或

者这些个人发展了人”⑦。在过去冒充和虚幻的

共同体里，“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

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这样的自由无

疑戴上了幼稚、偏见的面纱。⑧

个人之所以不能呈现，之所以笼罩在共同体

的纱幕中，是由于个人的利益被包含在由神性和

封建宗法思想主导的集体利益之内。离开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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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页，１２５３ａ３－４。
同上，第４页，１２５３ａ３－４。
Ｎａｒｔｈａ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Ｎａｔ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ｒｉｓ

ｔｏｔｌｅ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ｔｕｉｏｎ，ｉｎＧｅｏｒｇｅＥ．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ｅｄｓ．，Ｍａｒｘａｎｄ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ｐｐ１７５－１７６．

内德门：《政治动物之谜———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中的

自然与人为》，载刘小枫主编：《城邦与自然》，北京：华夏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１１９页。

比如１８６４年１１月，马克思致信祝贺林肯再度当选美国
总统，指出：“如果说反抗奴隶主的权势是您在第一次当选时的

留有余地的口号，那么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胜利的战斗口号则

是：让奴隶制死亡。”，见马克思： 《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

肯》，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２４页。在对 “思想巨人”亚里士多德和经济学侏儒

巴师夏的对比中，马克思不无遗憾地指出，亚氏在评价奴隶劳

动也难免发生错误，参见马克思：《资本论》，载 《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４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１１８页。

同时代的研究者布克哈特从文化的角度表达与马克思

同样的洞见，他认为文艺复兴之前，“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

民族、党派、家庭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

而意识到自己。”见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

复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５页。



马克思思想中的古典与现代

体，个人就没有独立的生存意义。作为集体组织

成员的个人，随时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

意志褫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因

此，“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

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

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

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①

由此，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

思批评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

的 “鲁滨逊”虚构，他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

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

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

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

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

的公社中。只有到１８世纪，在 ‘市民社会’中，

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

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

性。”②

在过去的时代，个人作为集体的附属，其属

性和需要都来源于共同体。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打破了这一状态，它推动自我意识的普遍发展，

在整个社会生活层面形成了自由、平等、民主、

博爱的观念框架。马克思看到，在被亚里士多德

称为创制活动的物质生产劳动中，彰显了人的本

质力量。通过劳动，人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对象

世界。“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

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

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③，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

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④。

个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主观意识与客观条

件的根基。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一个体的发展

仍是畸形的，它并非真正个体潜能的发展，相

反，在物的支配下、在货币拜物教的笼罩下，个

体过着双重的生活。现代社会分裂成两极：“一

个要求自身利益、竞争和个体论，另一个则强调

政治共同体、总体福利和普遍论。”⑤ 在马克思

看来，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

都无法调和这一矛盾。自由主义对个体私利的强

调只能导致愈演愈烈的个人间的对立，社群主义

对国家的推崇则未能看到现代国家是一虚假的普

遍性。

当然，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

思仍寄望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制定管理社会

的法则来实现共同体与人的真实关系：

参与立法权就是参与政治国家，就是表明并

实现自己作为政治国家的成员、作为国家成员的

存在。因而全体人员都希望单个地参与立法权，

这无非是全体人员都希望成为现实的 （积极的）

国家成员，或者赋予自己以政治存在，或者表明

并有效地肯定自己的存在是政治存在。……因

此，市民社会希望整个地即尽可能整体地参与立

法权，现实的市民社会希望自己代替立法权的虚

构的市民社会，这不外是市民社会力图赋予自己

以政治存在，或者使政治存在成为它的现实存

在。市民社会力图使自己变为政治社会，或者市

民社会力图使政治社会变为现实社会，这是表明

市民社会力图尽可能普遍地参与立法权。⑥

麦卡锡据此认为，在马克思人生的这一时

期，他相信理性的权能和选举权的普遍化将会克

服公共与私人、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分野。但是，

经过莱茵报时期的社会实践后，马克思开始意识

到，市民社会的真理不存在于政治领域，而存在

于经济领域当中。由此，标志着马克思一个重要

的转折，即将注意力转向研究市民社会和政治经

济学。不过，即便在后期的著作中，马克思从未

排斥早期所强调的民主、人本主义以及个体自由

与权利。⑦

在笔者看来，虽然后来马克思思想发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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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１２１页。

马克思：《导言》，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５页。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 《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０６页。黑
体为原文所加。

同上，第３１０页。黑体为原文所加。
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４页。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４７页。黑体为
原文所加。

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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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大的转变，但是，古典城邦的理想并没有消

失。这一理想可从１８４３年 《评部颁指令的指控》

的文章中，马克思总结了他在 “莱茵报时期”所

致力的工作中得出：“《莱茵报》从来没有偏爱

某一特殊的国家形式。它所关心的是一个合乎伦

理和理性的共同体；它认为，这样一种共同体的

要求应该而且可以在任何国家形式下实现。”①而

一个合乎伦理和理性的共同体正是亚氏 《政治

学》的主题。②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这一时期的马

克思的思想还未够成熟，但正如阿伦特所指出

的：“１８７１年，即便已到垂暮之年，马克思仍然
非常革命般地热情欢迎巴黎公社，尽管它的爆发

与他的一切理论、一切预言相抵触。”③而巴黎公

社的政治民主本身就是失落了的希腊自由理想的

复活。④因此，古典城邦的理想———人是一个政

治动物，其自由就是在他在中与自身同在———贯

穿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追求。“在亚里士多德和马

克思那里都带有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人观，以及与

此相应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观点，作为该目的表达

和实现在起作用。”⑤随着现代工业体系历史发展

以及社会世界的改变，“现代世界远远大和复杂

于Ｐｏｌｉｓ的事实更昭示着现代生存的反讽性、自
悖谬性。”⑥马克思必然与古人有众多的分岐，但

是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与理想期待，古典传统融入

马克思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并得以具体

化。当马克思站在古人与现代人、过去与未来之

间思考时，则不可避免呈现各种思想的张力，而

这种张力正是马克思思想的魅力。

（责任编辑　林　中）

①　马克思：《评部颁指令的指控》，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２６页。黑体为

原文所加。

②　克诺斯 （Ｇ．Ｅ．Ｍ．ｄｅＳａｉｎｔｅＣｒｏｉｘ）在 《古希腊世界

的阶级斗争》一书中讨论了马克思与亚氏的相似之处，并指出

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马克思集中阅读了 《政治学》，这一阅读经历对

马克思后来的阶级斗争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可参见 Ｎａｒｔｈａ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Ｎａｔ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２１１，ｎｏｔｅ４７．

③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２页。

④　ＨｏｒｓｔＭｅｗ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Ｗｏｒｋ

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４３，Ｎｏ２，（ＳＵＭＭＥＲ１９７６），

ｐ２９１．

⑤　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１页。⑥　刘森林： 《实践的逻

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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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释学的 “前见”看意识形态

———一种文化认识论的解读

胡　潇　罗良宏

【摘要】意识形态，作为对社会心理的意识形式加工和升华，形成的理论化、精致化、系统化的观念体系，是对社会

现实生活的总体性认识。它是经由 “意识形态阶层”精心泡制而成的，并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思想体系。其一旦

形成，又作为一种带有客观性、实践性、既定性意韵的精神存在和文化语境，影响、孕育每一代新人的思想认识，入

驻主体的内部世界，作为先在性的文化 “前见”和 “权威”思想而流传下来，以行为规则、思想范式、文化逻辑、价

值秩序等社会文化无意识形式，在人类意识深处无形地发挥着内调节作用，影响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与评价，干预

人们的实践行为。正是它的这种意识形式和文化功能，让既往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体精神生活中的 “前见”，有了

一种貌似本体性的存在论意义。本文旨在为作为 “前见”的意识形态正名，从社会认识的历时态方面如实观照和深刻

理解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关键词】前见；意识形态；认知；理解

中图分类号：Ｂ０９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１７－０９

　　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品格，随着意识形态合
法性与价值论的争讼而日益为人们关注。坚持者

有之，抹煞者有之，除者亦有之。一些论者借

思想政治方面的权威性对意识形态作纯粹权能主

义的理解，全然否定其认识论意义。本文试图从

解释学的 “理解前结构”入手，对意识形态

“前见”作解释学的解释，借以洞见其中的文化

认识论特质。

一、“意识形态”与 “前见”的逻辑渊缘

意识形态概念最初由托拉西提出来时，意为

“关于观念的经验学科”，作为 “知识的知识”

或 “观念的观念”而论定。后经马克思恩格斯规

范，认定作为社会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

由各种传统、习俗、社会心理、思想观念构成

的，并经过精致化、理论化而成为一整套的社会

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内含深厚历史意蕴的社会人

文积淀。相对于每一当下主体而言，意识形态是

其成长起来的精神摇篮。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人偶然地来到这个世

界，他一生下来就被历史与传统文化因素包围

着，不能回避其无孔不入的影响。相对于久远的

历史，人只是传统中的匆匆过客，以其思想文化

因素为营养而生成自己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内

含的种种 “前见”，先行地统治着现实主体生活

的此在，影响他们的认知、价值取向和理想诉

求。他在 《存在与时间》里提出了 “理解的前

结构”范畴：“无论何时，只要某事物被解释为

某事物，解释就将本质地建立在前有、前见和前

设的基础上。一个解释决不是无预设地把握呈现

在我们面前的东西的。”①这种由 “前有”、 “前

见”和 “前设”相统一构成的理解前结构，规

制人的认识与理解。在其语义中，所谓 “前有”，

是指 “此在”之人所从属的文化结构对其领会

“此在”的制约性，是一种先在的思想文化事实

及主体身处其中的存在状态对理解此在的规定，

包括注定为主体所有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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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良宏，（广州５１０００６）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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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背景及其所属民族的心理结构等因素。它们是

生成和影响人的 “前见”的基础性因素。所谓

“前见”，就是一个解释的特定角度和观点，指社

会主体思想认识中那些 “先行见到”的
!

对其后

发的思想认识具有引导和制约作用的东西，表现

为已经被领会的东西对正在进行的理解活动的制

约性。海德格尔认为，解释活动奠基于前有
!

衍

生于前见。人对被理解了的但还隐绰未显的东西

的占有，在某种前见的眼光指导下加以揭示，被

理解的东西在 “前有”中持存，“前见”地被选

定和瞄准，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解释可以从有

待解释的在者自身汲取属于这个在者的概念方

式，但它因受到 “前有”、 “前见”的制约，所

以解释也奠基于一种 “前把握”中，即受到

“前有”、“前见”的预设。这就构成了理解活动

的 “前设”，表现为某种已经确定的思维方式、

解释方式对文本意义与实际事物意义理解的制约

性。海德格尔将理解活动视为对象意义的 “呈

现”和主体把前理解 “投射”其中的交互作用

过程。理解的前结构，有益于主体借助社会的、

他人的、以往的理解经验、知识范式和思想方

法，帮助他超越眼前事物的局限，从更深远、更

准确的程度上理解它们。因此，它具有一种对认

识活动之方向性、意义论的规定作用。

海德格尔之 “理解的前结构”思想，得到了

伽达默尔的关注，尤其对 “前见”理念做出了创

造性的发挥和理论延伸。伽达默尔重视 “前见”，

事出有因。他是为自启蒙运动以来被理性所打倒

和抛弃的 “传统”与 “权威”正名，借以恢复

历史文明的应有地位。他认为，“启蒙运动的基

本前见就是反对前见本身的前见，因而就是对流

传物的剥夺。”① 这是轻蔑历史文化、也违反解

释学常理的。诠释学的理解，需要在古代与现

代、过去与现在、陌生性与熟悉性之间进行对话

和调解。在伽达默尔看来，启蒙时代奉行的是一

种全然不顾传统先见、否定一切权威的有偏颇的

批判理性，强调主体性前见的当下理解。而承

认和坚持理解活动的 “前结构”，正好有利于克

服这种偏颇，免除人们对传统的、权威的一方和

自然理性的另一方作对抗性究诘，而实现两者的

和谐。正确地对待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权威，

要求人们承认并尊重理解结构中的 “前见”。他

指出：“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

史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恢复

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② 为此，理

所当然地要 “区分为权威的前见和轻率的前见，

……权威的过失在于根本不让我们使用自己的理

性”③。而承认理解活动中前见的合法性，并非

一概地主张或反对权威，合理合法的 “权威所说

的东西并不是无理性的和随心所欲的，而是原则

上可以被认可接受的。这就是教师、上级、专家

所要求的权威的本质。他们所培植的前见，……

也可成为客观的前见”④。尤其是那些存活于社

会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受到尊奉的传统、风俗

习惯这类无名的权威，“即因袭的权威———不仅

是有根据的前见———总是具有超过我们活动和行

为的力量。”人们受教育，也就意味着接受传统

文化和当下新思想的双重教化，即使进入生命成

熟期的人也不意味着他是自己的绝对主人，即他

摆脱了一切习俗和传统。“例如，道德的实在性

大多都是而且永远是基于习俗和传统的有效性。

道德是在自由中被接受的，但决不是被自由的见

解所创造，或者被自身所证明的。”⑤ 妄图消解

一切传统的人认为，在传统面前，一切理性必须

沉默。这是一种启蒙运动式的偏见。 “实际上，

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甚至最

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

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

握和培养。”⑥

出于这样一种对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内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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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释学的 “前见”看意识形态

系的考量，对前见与当下事件、当面文本之意义

解释与关系突显的思考，对前理解预设与主体自

由发挥关系机理的关注，伽达默尔对解释学中的

“理解前结构”现象及其作用机制做出了多方面

的深入诠释。他的用心在于帮助人们正确理解解

释活动，正确对待历史传统、历史文献、历史文

化精神以及它们在人的解释活动中的复出和再建

构现象。但不止于此。正如解释学这一关于人们

对真理把握和理解的方法之研究，本身就属于精

神科学那样，精神科学的解释学直接就是一种关

于理解活动的 “精神现象学”，它为人们理解精

神现象提供一种解释学的方法。因此，伽达默尔

解释学的最终思想归宿在其所表白的 “精神科学

的研究”上。他曾反复宣示：“精神科学的研究

不能认为自己是处于一种与我们作为历史存在对

过去所采取的态度的绝对对立之中。在我们经常

?取的对过去的态度中，真正的要求无论如何不

是使我们远离和摆脱传统。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

于传统之中，……以致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

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

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身的重新认

识”。① 在精神科学方面当人们理解的先在识见

都归到人们必须抛弃的 “前见”范围时，这样的

理解并未真正科学地理解了理解自身，那种 “无

前见的科学”无法深刻把握传统借以生存和过去

得以存在的历史内容，无法得到比它自身所知道

的更多的东西。“其实，在精神科学里，致力于

研究传统的兴趣被当代及其兴趣以一种特别的方

式激发起来。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实际上是由探究

的动机所构成的。因此历史的研究被带到了生命

自身所处的历史运动里，并且不能用它正在研究

的对象从目的论上加以解释。”② “我们的历史意

识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能听到过去反响的声音。

只有在这些众多的声音中，过去才表现出来。这

构成了我们所分享和想分享的传统的本质。现代

的历史研究本身不仅是研究，而且是传统的传

递。我们并不是只从进展的规律和确切的结果方

面去看待现代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好像也有

了某种新的历史经验，因为在研究中我们每次都

听到某种过去反响的新的声音。”③ 即使是在企

图摆脱一切历史前见而要 “客观地”研究历史的

极端想法中，“历史任务的真正实现仍然总是重

新规定被研究东西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既存在

于这种研究的结尾，也同样存在于这种研究的开

端：即存在于研究课题的选择中，研究兴趣的唤

起中，新问题的获得中”④。所有这些冗长的引

述，无不表明精神科学的研究，作为解释学的栖

身处，是无法摆脱历史与当下、传统与创造、前

见与新知的纠结的。解释学的宿命就是要在意识

形态发展变化中，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认识论方

略。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与诠释

策略。

伽达默尔对 “精神科学”的诠释
"

表明它作

为一种文化现象，就是 “精神科学的诠释学”。

它是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另类科学
#

“精神科学宁

可与道德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精神科学就是

‘道德的科学’。精神科学的对象就是人及其对于

自身所知道的东西”⑤。“从哲学上看，诠释学的

任务就在于探究，这样一种本身是被历史变化推

着向前发展的理解活动究竟是怎样一门科学。”⑥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已经根本性地超出了文本解

读的研究，而直接是关于人的生存与认知关系的

陈述，关于历史与整个精神世界关系之理解的科

学。它是意识形态的诠释学，也是诠释学的意识

形态。这种推导，不仅有伽达默尔所提供的理解

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方法、历史解释学方法确

认，而且还有他分门别类地对法学、神学、道

德、文学、语言学、社会认知心理学，最后还有

哲学等几乎所有意识形态门类的解释作证。因

此，解释学这门精神科学关于人的思想意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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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 “理解前结构”的解释，尤其是关于思想

“前见”的肯定和说明，旨在强调对意识形态现

象的复合理解，关注它对精神文化生活的介入。

意识形态是一种最具传统、权威、习惯、定势等

属于 “前见”现象的文化生活，同时又是一种需

要在社会发展的时过境迁中不断调整言说方式、

理解方式，不断调整内在世界之自我意识的那样

一种历时态的解释活动。诠释学的根本任务是要

澄明使理解得以发生的精神条件———占据解释者

意识的 “前见”，不是解释者自身可以轻易抹煞

与自由支配的。“因此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

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于与同一事

情相关联的存在。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

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

性的先把握的应用。”① 所有这些，就是意识形

态与 “前见”，在解释学论域形成的深邃逻辑渊

缘，它们于特定范围内几乎是两元一体的文化事

实。在解释学的原生意义上，这一事实为我们将

两者联系起来作辩证统一的理解，提供了确然的

理据。

二、意识形态 “前见”的意识机理

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精神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观念体系，与一般意识相比，它是具有权威性

的。而权威本身又是造成理解前见的重要条件之

一。因此，对意识形态与 “前见”实际关系的分

析，以及意识形态 “前见”的意识机理说明，需

要厘清意识形态与权威、权威与 “前见”的关

系。

就意识形态与权威的关系而论，处于历时态

中的意识形态既是权威的又是非权威的。意识形

态的形成与发挥作用是一个持续过程。某一社会

或某一历史阶段之意识形态的形成，包括类似于

启蒙运动中发生的否定一切权威的意识形态，作

为对此前异己意识形态及其权威话语的批判与否

定，就其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正义一类反

权威思想、反传统前见、让一切接受理性审判这

样一种新锐的、革命的样态而言，新型意识形态

既是反权威的，又是非权威的，即它诉求理性的

胜利而非文化实力的较量。这在新的思想观念体

系欲登台还未完全登台，或虽已登台但还处在理

性而非实力的抗争过程时，新兴社会力量的意识

形态策略也必然只能诉诸理性而不能依杖权势或

权威。此时的意识形态也就更多地表现出人民

性、民主性、普适性与亲和性，不是面目森严、

话语震耳、让人须言听计从的国家精神。而当意

识形态随同其主体力量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已稳，

有了法权的支持和经济的坚实根基之时，有了需

要维护的既得利益并需要防止反对力量的挑战之

时，统治势力便会动用各种手段巩固自己的思想

统治和文化话语霸权，使之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

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主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

以不言自明之理、不容置喙之威、不许挑战之

位、不可抗拒之势，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成为

精神生活至高至大的思想原则与价值秩序，以权

威形式把自己的各种主张当作广为推行的理解前

见植入人们的思想世界。即使是非常强调理性服

人，充分尊重人民信仰自由的我国政府，在大学

教育中也反复贯彻让马克思主义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鲜明地表现了

意识形态的国家权威和文化主导。

这种意识形态现象，可以说是权威在生成、

诉求和维系着统驭社会心理与公众意识的 “前

见”。而一俟意识形态作为系统化的国家思想秩

序，或受景仰人物力主的学说体系，形成定势
!

定则之后，那么，它的主张、它的理性和价值原

则，它的思想方法，便不仅是人们普遍接收、内

化、遵循的 “前见”，而且是具有支配力量即理

性权威、话语霸权的成见。因此它又会以 “前

见”自身的言说功能和文化影响力，反哺生成它

的意识形态权威。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权威与

“前见”，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必然是互相支

持、彼此为用的。

权威与 “前见”的关系表明，权威是 “前

见”众多属性的表现之一。“前见”的权威，在

此并非指让人 “盲目服从”或违心遵循，不是与

０２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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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处于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中，而是一种有理

性意识参与的判断，即能让主体对社会的、他人

的优先判断心悦诚服地形成理性认同的文化位

势。伽达默尔认为：“人的权威最终不是基于某

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

认可的行动———即承认和认可他人在判断和见解

方面超出自己的判断具有优性……权威依赖于承

认，因而依赖于一种理性本身的行动，理性知觉

到它自己的局限性，因而承认他人具有更好的见

解。”① 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只要它合乎社会

发展的总趋势，即使是作为一种权威话语而出

现，它对社会主体的思想认识及其精神生活的主

导，也会给予一种社会化、历史性的文化指引，

使公众获得社会性的思想范式和理解前提，得到

一种塑造己内世界的精神模式。因此，意识形态

因其合理性、合法性而产生的思想文化支配权及

其社会心理的牵引力量，是不能因其权威性而断

然否定由其引发的思想前见机制之理性意义的。

意识形态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权威现象，某

些场合虽可能出现背理特质，但并非一切权威都

非理性。若将权威和理性之一致关系推到极致，

某一理性被广泛认同和推崇，也会变为权威。权

威不等于真理但能影响真理，真理不出自权威但

能形成权威。真理形成的权威性和权威依重的真

理性，两者在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统一，笔者

以为正是先进意识形态能为社会大众的思想活动

提供理解 “前见”的基本条件。这种情况，在社

会变革与意识形态的新旧交替中，人们碍于新思

想、新观念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不足，碍于以往意

识形态及其代表人物的精神力量，常常会发生这

样的情况：“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

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

便穿着这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

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② 这一马克思展示的

意识形态特殊景象，正是历史传统形成的权威前

见，在新思想还不够强盛、不够深入人心、缺少

足够说服力的条件下，历史上形成的思想观念因

为其强大影响力而难以避免地成了人们认识、理

解、宣传新社会、新观念的道具、语言和佐证，

以顽强前见的形式影响着甚至直接诠释着新的社

会理念和价值主张。

通过对意识形态与权威的关系、权威与 “前

见”的关系分析，我们以为，意识形态与 “前

见”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意识形态是 “前见”

众多表现形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特殊性体现

在它给予了主体以社会化和历史性的文化标识，

作为文化身份或文化面具而出现。相对于 “前

见”的其他表现形式而言，意识形态前见对主体

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刻。正如马克思所说：“人

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

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

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

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像梦

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③ 马克思这里所言

的 ‘传统’，主要是指历史上思想观念的 “传流

物”对当下人的先在性和 “先行具有”，进而构

成了主体的 “先行视见”——— “前见”。这种情

形，在某些特殊时期和特殊的思想关系中，会有

异乎寻常的表现。如恩格斯所说的那种情况：

“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

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

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

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

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

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④ 正

是因为 “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

观。……教会信条自然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

基础。法学、自然科学、哲学，这一切都由其内

容是否符合教会的教义来决定”⑤。社会主体的

这种 “先行具有”和 “先行视见”，不仅在历时

态方面，对后发的思想认识以 “前见”的意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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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巨大的制约作用；而且在诸意识形式的共

时态关系中，那种特别强大的意识形式之 “前

见”，会像一种普照的亮光那样影响甚至改变其

他意识形式观照和诠释社会生活的方式与色调。

这应当是在意识形式发展不平衡、地位不均等情

境中，因其语权差异带来的 “理解前结构”———

特殊意识形式生成的 “前见”现象。它提示我们

必须从更深刻、更复杂的层面去理解意识形态中

“前见”的解释机制与功能。对于此种现象，只

要我们冷静地思考当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

场运行为法则的现实生活中诸意识形式的不均衡

发展、不平等语权的情况，想想那 “经济繁荣、

文学式微、哲学萧条”的文化道场，品味那经济

独尊、先声夺人的权威前见成了解释各类社会现

象的思想预设和价值法则，我们就能更深刻而鲜

活地理解何谓意识形态的权威与前见了。

这些关于意识形态、“前见”的界说和对意

识形态与 “前见”关系的分析表明，作为 “前

见”的意识形态并非纯粹是虚幻和欺骗性的，它

对主体的思想认识也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事实

上，意识形态如果是纯粹的欺骗，它就根本不能

深入人心，解释社会，维系邦本，就无法起到意

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实际生活中，最常见的意识

形态 “前见”，恰恰是人们最熟知的东西，是人

们不仅在思想中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认为最真实的

东西，并且要经常给予它们以生活的检验。即使

是具有消极性的意识形态，其中也总会借用或暗

含某些人类文明优秀文化遗产的积淀，将那些文

化发展中的 “黄金储备”，作为价值原则之先导

或言说语义之逻辑，为人们认识事物、处理社会

交往提供定律性前见，以较为抽象化的定则引导

人们遵循前贤先哲之见，去认识和对待某些问

题。就像我国儒学中提倡的 “礼、义、仁、智、

信”原则，作为传统文化的道统，作为旧意识形

态之核心价值观，它们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

复发挥着领引社会思想认识的 “前见”作用，并

且由于统治阶级别有用心地解读、宣传和发挥，

产生过巨大的保守、消极作用。但它们作为中华

文化的生命智慧结晶，时至社会主义的今天，仍

然在不少方面起着影响人们思想认识的前见作

用。正是这类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提供的种

种 “前见”及其产生的实际作用，让中国人的民

族精神与意识形态思维，总是鲜明地不同于西方

人。人们生活与成长在历史文化提供的精神 “营

养钵”中，在其不会独立思考之时就接受着传统

文化、前人理解结构给予的前见引导，受到意识

形态的教化，形成对意识形态的某种认同，只有

如此，才可成就主体社会化。因此，主体对社会

生活的认识，不是带着纯自然的视网膜去观察物

象、接纳和处理信息的。马克思说过，“人的眼

睛、人的耳
$

等等都是自我的”。① 主体背负着

所属阶级的利益诉求与意志，带着传统观念，带

着主体的 “理解前结构”，带着渗透主体自我意

识的感官、感觉，去观察和反映事物。其中的理

解 “前见”，如同相机的凸透镜头、孔径光阑，

会改变物象本来的姿态，或虚或实、或正或反、

或本色或变色、或清晰或模糊地留下变了样式的

意识形态映像。可见，作为主体 “前见”的意识

形态对主体的影响，是在不同时空中具体展开

的，尽管这种展开有自觉、不自觉之分，但其对

主体的影响则是不言而喻的。

三 、意识形态前见与 “实践理性”

在理解中的复合作用

意识形态前见在社会认知中作用的发挥，虽

不容置疑，但其作用既不是独断论的，也不是单

面性的，它们受到现实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再

选择与再建构，是在与可被特称为 “实践理性”，

即与人们对现世利益、动机、价值目标、行为方

式之选择有关的理性———生活的现实智慧之复合

作用中，实现其 “前见”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及唯物史观，都充分肯

定了意识形态的前见意义。恩格斯指出：“每一

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

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

２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２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
版，第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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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 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

格斯，都不曾脱离社会实践及其经济生活对认识

的规定性而去单面性地谈论意识形态传统见解对

人们的思想影响。恩格斯深入研究了现实生活与

意识形态 “前见”在相互作用中对社会认识产生

的复合规定性：意识形态阶层的思想成果会影响

社会认知，影响全部社会生活，“甚至影响经济

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

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②。经济对意识形

态 “传流物”、 “前见”之复活、之作用发挥的

“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

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

用所限定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

%

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

衣下起作用
&

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

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

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

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

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

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③。意识形态的辩证

法表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

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

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④。

在恩格斯给出的这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体当下

现实生活对意识形态前见的规定性论述中，我们

既看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论原则，

更看到了思想意识流传中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

新、理解前见与实践理性、个别意识形式与整个

意识形态之间深刻而丰富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认为： “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

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

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

件。”⑤ 人类进行社会认识的意识形态精神生产

过程，既具历时性又有共时性，既不能脱离历史

上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料凭空发生，又不是毫无思

想交流的单个人喃喃自语。这种生产机制便决定

了人们既要接受和利用意识形态的种种 “前见”，

同时又要在并存的横向关系中相互借鉴他人的理

解能力、知识与经验，接纳和认同来自他人、他

群体的 “前见”。这后一种在共同理解中主体彼

此交流、运用的 “前见”，多为人们对于现实生

活的意义把握、价值诉求与行动策略的实践理

性，它对于以往意识形态的传统和 “前见”具有

一种现实性的选择、验证、建构乃至再造功能，

背后实际地传达着现实生活及其社会关系对历史

传流物、“前见”的扬弃。其中，人们的物质生

产实践及其经济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孕

生各种社会意识的原始因素，是精神文化生产的

决定者，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理

想、自我意识借以发生和表现的物质平台。它们

通过对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的规定与渗透，决

定人们的精神生产及其思想关系，制约社会主体

对彼此所持 “前见”的接纳、理解与运用，进而

决定着每一代新人对传统意识形态 “前见”的态

度与承继。这就在一个重要方面实现着马克思所

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⑥。人们在精

神文化中 “所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

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

于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显然……这些观

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

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

现”⑦。“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

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

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

展相适应的交往 （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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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① 基于此，我们对精神文化现象的解释，

决不能像唯心主义那样 “从天上降到地上”，不

能仅从历史文化 “前见”出发来理解现实的意识

形态与主体的实践理性，而必须采取唯物史观

“从地上升到天上”的方法，从人们的 “现实生

活过程中……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

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②。要充分理解和认真坚

持马克思论述的那样一种思想方法：“人们按照

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

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

理、观念和范畴。”③ 这些思想文化内容中的原

理、观念和范畴，作为主体的实践理性、生命智

慧与社会认识的逻辑事实，所表征的根本性的事

实逻辑，则是社会物质生产及社会关系内在的运

行机理。各类精神文化认识论的逻辑之根，深深

扎在它们所言说和表征的社会生活及其自身关系

中。马克思十分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社会生存方式

决定人的认知能力和思想取向的事实：社会生活

中各类主体 “他能看到什么，能看到多少，这不

仅取决于世界上事物的决非由他所创造的现存状

况，而且也取决于他的钱袋和分工而获得的生活

状况，也许这种生活状况使他对很多东西都不能

问津，尽管他的眼睛和耳朵十分贪得无厌”④。

这一深见，得到了认知心理学的反复证明。人们

直接生成于现实生活中的 “实践理性”，是会根

本性地制约主体对事物的注意倾向和认知方法

的。文化主体总是依据自己的生活处境、社会角

色、利益关系及其价值方针、情感偏好、行动策

略去认识事物、接纳和处理信息的。人们常常只

能看到愿意或希望看到的东西，积极寻求和采纳

那些能够支持其实践理性诉求的现实事物及其信

息。总体上讲，精神文化生产者们在理论上得出

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最终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

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中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做

出的决定。由此可见，传统意识形态、历时态的

“前见”，与现实生活及其交往中社会主体的实践

理性、共时态 “前见”，发生着复杂的交互作用。

在主体的认知、理解中，作为 “前见”的意

识形态主要在认知结构方面对主体产生思想影

响。其一，它为主体提供了某种特殊的视域。主

体对对象的选择受到 “前见”指引，“前见”意

识像一过滤器，对各种信息和对象在主体未曾理

解之前先行地进行了过滤、筛选，与主体已有知

识背景相吻合的东西更易于被主体敏感地觉察和

接纳。其二，作为 “前见”的意识形态一旦形

成，便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成为主体原初的认知

结构，主体不经意地把认知对象及其信息，按照

理解 “前见”提供的思想框架和价值模式进行加

工制作，以 “前见”在主观世界点燃的烈焰去冶

铸和锻造它们，产出前见和现实信息、实践理性

同构的精神 “合金”。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 “前见”的意识形态，

在成为主体由已知向未知推进过程的参照系时，

虽然它有偏袒已知、倾向定则、维护权威、阻碍

异见的某种保守性，会一定程度地拒斥异己的理

性要求。但认知及其理解活动的真实情况是，现

实的社会存在和实践理性，以及人们的共时性并

在与精神互动，具有比意识形态传统的 “前见”

强大得多的力量。从主体的文化生活秩序而言，

人们总是更多地活在今天，面对当下的现实、生

活与同在者，而不是囚禁在历史牢笼中面对过去

与逝者。因而 “前见”在帮助主体选择对象、信

息并加工制作它们时，会更多地受到现实生活、

实践理性、人们的共时态互动的再选择、再建

构。因而传统中的 “前见”构筑的理解秩序与文

化逻辑，并非固若金汤，牢不可破。而且，它们

必须与现实生活及其实践理性提供的新经验、新

知识、新方法打成一片，冶于一炉，才能发挥

“前见”的积极作用。因此，在本来意义上，作

为历史认识结晶的 “前见”，它们既具有传统理

性的基因，又会在现实生活及其实践理性的冶炼

中成为新的理性创造元素。伽达默尔深入地关注

到了这一问题：“实际上，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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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
第２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
第３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
第１４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
第３３４页。



从解释学的 “前见”看意识形态

史本身的一个要素。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

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

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传统按其

本质就是保存，……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

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①传统、

“前见”与现实生活及其实践理性的这种关系，

决定了 “前见”内生着一种突破和超越自身的张

力，具有推动人的认识进入新境界的开放性。而

这种开放性主要是通过主体对社会文化生活现实

及实践理性的同化与顺应两条途径达成的，并以

此对主体原有认知结构进行重构。就同化而言，

是主体反映客体，反思实践理性，把客体及实践

活动的信息纳入主体的认识结构中，使客体及实

践的规定性加入并顺适主体的思想认识，表现为

认识的更新与扩展。顺应则是主体在已有的识见

及其认知结构与客体及实践的矛盾中，主体改变

已有的识见和认知结构，使之更加符合客体与实

践的那样一种认识活动，表现为认识的变革与深

化。同化与顺应共同构成了主体认知的发生和发

展运动，它们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作为 “前见”的

意识形态并非全是封闭性的，而是具有开放性；

也并非全是僵化死板的，而是可以保持活力。

“前见”使我们在认知过程中，有期许，有意向，

有诉求，有知识储备，还有判定未知的能力。正

是因为主体具有了 “前见”，他们才能去开拓和

认识新的可能性，才能积极地理解和面对意外、

生疏、困惑等方面的思想挑战，从已知走进未知

世界。这如海德格尔所言，人作为被抛于世的此

在，由于畏、烦、陌生等触目之事，促使此在之

人对在世进行一系列的 “筹划”与自决，从被抛

甩的被动和 “常人”的那种浑浑噩噩状态中超拔

出来，达到一种本真的生存状态。

此外，意识形态的 “前见”对于现实生活本

身，还拥有旗帜、坐标、信念和引擎的意义，在

积极方面能产生一种召唤作用、标识作用、引导

与推动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不仅解释

世界，而且能通过实践改造世界。意识形态 “前

见”以及各种进步的思想文化理念，其功能的发

挥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必须融进实践理性。然

而， “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

呢？”———马克思认为，“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

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②。

这是一个不为人关注甚至忽略了的重要思想策

略。它告诉我们，相对于特定实践发生之初而先

在的那些具有科学品格的意识形态 “前见”，我

们展开的现实生活，进行的社会实践，构作的实

践理性，应当努力地趋近它们，贯彻它们，把它

们由理论理性变为实践理性，由精神变为物质的

复现，由思维变成存在。这样，才能使科学认识

付诸实践，获得现实性意义，实现其认知与理解

的价值归宿；才能使社会实践拥有科学性的品

格，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中，实现人类

的理解意义与社会福祉。

（责任编辑　林　中）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６１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６年

版，第４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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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天赋与社会分配的正义

孙要良

【摘要】罗尔斯的道德任意性观念必须重构为一种道德任意性论证，唯有如此才能克服其理论本身的模糊性。道德任

意性论证的康德式解释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说明，它不仅可以克服罗尔斯理论中的诸多困难，将差别原则纳入道德任

意性论证的重构式中，而且可以有效地回应诺奇克的激进批评。

【关键词】道德任意性；正义；差别原则；尊重人；罗尔斯；诺奇克

中图分类号：Ｂ７１２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２６－０６

　　道德任意性 （ｍｏｒ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ｎｅｓｓ）虽然是一
个古老的观念，但是对它尚未有清晰明确的分析

和论证。在 《正义论》中，罗尔斯多次声称，自

然天赋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和社会天赋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不应该决定人们的经济分配份额，
因为作为有利条件的这些天赋对分配来说在道德

上是任意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发生的情形

就是如此。①对此，诺奇克展开了激烈的批评。

本文借助康德对人的理解重构了道德任意性理

论，对罗尔斯和诺奇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进行

了批判性考察。

一、道德任意性论证的重构

在 《正义论》中，罗尔斯对 “自然的自由”

的经济体系做了如下论述：

现存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自然资质 （ｎａｔｕ
ｒａｌａｓｓｅｔｓ）———即，自然才能和能力———的先前
分配累积的结果，这些自然资质或得到了发展，

或不能得到实现，它们的运用受到了社会环境以

及诸如好运和厄运这类机会偶然因素的影响。我

们可以直觉到，自然的自由体系的最明显不正义

之处就在于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的

观点看是任意性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②

罗尔斯的道德任意性论证 （Ｍｏｒ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
ｎｅｓ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显然是针对自由至上主义 （ｌｉｂｅｒ
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他的论证可以重构如下：
１．人们的自然天赋和社会天赋在财富分配

方面是道德任意性条件。

２．正义要求道德任意性条件对财富分配产
生最小影响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３．因此，正义要求人们的自然天赋和社会

天赋对财富分配产生最小影响。

４．自由至上主义要求，人们的自然天赋和
社会天赋不能对财富分配产生最小的影响。

５．因此，正义要求财富分配不能按照自由
至上主义的方式来进行。③

在这里，“天赋”是指个人的才能、能力和

其他人格特征。自然天赋是一个人通过基因等自

然环境因素获得的个人特征，比如健康、智力、

身高、种族等。罗尔斯把有些自然天赋当作基本

善，称之为 “自然善”，包括健康和精力、智力

和想象力④。这些自然善尽管受到社会因素的影

响，但没有受到其直接控制。社会天赋是指一个

６２

 作者简介：孙要良，安徽阜阳人，（北京１０００９１）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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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天赋与社会分配的正义

人通过社会环境因素获得的个人特征，比如一个

人的家庭出身 （富裕家庭还是贫穷家庭）、语言

方式、趣味品味等。罗尔斯把有些社会天赋当作

基本善，比如财富和机会。

整个论证的核心是道德任意性。在前提 １
中，自然天赋和社会天赋是财富分配的任意性条

件，这意味着这种分配方式在道德上是不合理

的、错误的，也就是说缺乏合理的道德支撑和道

德基础。但这种说法仍没有透彻解释清楚道德任

意性的含义，也没有说明分配在什么条件下在道

德上是错误的。自然天赋和社会天赋在道德上是

任意的，这意味着它们不能构成财富分配的恰当

基础，因为它基于偶然的、随机的、外在事实，

对于这些外在事态个人很难有做出改变的能力和

可能性。

在前提２中，正义要求道德任意性的条件对
财富分配产生最小的影响。这意味着任意性是一

个很严重的财富分配问题，国家权力必须介入进

来对它进行纠正。对道德任意性论证的辩护需要

坚持这一主张，否则就会遭到自由至上主义者的

反驳，因为后者主张纯粹市场办法的财富分配模

式，禁止国家权力的强力干涉。需要注意到，罗

尔斯仅仅说任意性 “不恰当”地影响了财富的分

配。由于 “不恰当”太过模糊，所以必须对它予

以具体化。在道德任意性论证的重构表达式中，

“不恰当地”被解释为 “最小地”。国家必须保

证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因素对财富分配产生最小

影响，这比不恰当的影响更为具体。在第三部分

中，这一观念将获得进一步的解释。

对于前提 １和前提 ２，也许存在一些争议。
然而，通过下文的分析和论证，这些争议能够得

到前后融贯一致的解释。前提３和４却没有什么
争议。前提３显然是从前提１和２中逻辑地推导
出来的。前提４是很明显的，在自由放任的经济
体系中，个人的生活前景取决于与他人的自由交

换，在此过程中自然天赋和社会天赋将从根本上

决定了个人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健康而富有的

人群将比那些患病而且贫穷的人群更有能力生产

出更多的产品去满足社会需求。

二、道德任意性的康德式解释

但是，如果我们将道德任意性定义为偶然性

的事态，这只是同义反复。诺奇克恰当地指出：

一种事实从道德的观念看是任意的，这种说法是

不清楚的、模棱两可的①。那么，应该如何恰当

地理解道德任意性呢？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回到

康德那里寻找答案。在康德看来，人之为人就在

于人格 （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理性意志，就是人能够审
慎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人能够根据心中的原则来

行动，而不是简单地根据生物本能和外在的条件

来行动。在以下两种意义上，人格是区别于人的

自然天赋和社会天赋的。首先，从本体论的观点

看，理性能动性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ｎｃｙ）是使人区别于
其他物种的根本特征。② 凭借理性能力，人在本

质上不同于矿物、植物和其他动物。作为一个

人，不管我们健康与否、贫穷与否，我们都是同

一类存在物，都享有理性赋予给人的基本尊严。

其次，从康德的观点看，人的能动性使得人具有

道德能力。康德指出，理性能力内在于人，在任

何条件下都不会失去其价值或继续存在的价值。

与力量和财富不同，理性的存在者不管它是否有

用都有其内在价值。理性存在者的价值在质的意

义上高于其他物体。在词典顺序上，人的价值优

先于其他物的价值，任何数量的其他物都不能与

人格的丧失相提并论。人格的这种内在的高级价

值使得人成为有道德的物种，不管自然天赋和社

会天赋如何，人都有内在的道德重要性意义。如

果理性能动性构成了人的必要本质，那么就可以

很自然地设想道德任意性是非能动性的 （ｎｏｎａ
ｇｅｎｃｙ）。将财富分配建立在偶然的任意基础上在
道德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人的本体论

和道德基础上。换句话说，财富分配的道德任意

性是指：它没有尊重人的理性本质，它根据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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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Ｎｏｚｉｃｋ，Ａｎａｒｃｈ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Ｕｔｏｐｉａ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４，ｐ２２７．

ＳｅｅＲ．ＪａｙＷａｌｌａｃｅ：“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ｎ
ｃｙ”，Ｅｔｈ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９９９，Ｖｏｌ２，Ｎｏ３，ｐｐ２１７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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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的控制范围的因素来决定经济物品的分配。

一个人即使身患残疾，也应该享有基本的公正对

待，任何社会性的歧视都是忽视了对人格本身的

尊重。

因此，道德任意性的康德式解释就是：自然

天赋和社会天赋是财富分配的任意性条件，因为

它们超出了人的控制范围。因此，建立在人格上

的分配在道德上就不是任意的、偶然的。首先，

一个人基本上不能够控制什么样的自然天赋对社

会有用，以及自然天赋对社会的有用程度。例

如，设想某种社会把在电脑上打字当作有用的，

一些人比另外一些打字打得更好。虽然人能在一

定程度上控制这种能力的发展，但是由打字能力

来决定收入的多少，这在道德上是任意的。因

为，一个人打字能力的强弱取决于他碰巧出生的

时间、地点和出生时的获得遗传特征，对于这些

因素个人是完全没有能力控制的。同样地，一个

人基本上也不能控制自己的社会天赋。对于出生

在什么样的家庭、如何被抚养大、周围的社会环

境等，个人几乎没有任何能力去影响它、改变

它。所以，一个人碰巧生在富裕的家庭而拥有巨

大的财富，这在道德上也是任意的。以出身来决

定财富的分配，意味着以出身决定命运，这是任

意的，也是不公正的。总之，财富分配的道德任

意性条件是这样一种因素，即以它为基础的财富

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人的控制范围，并且没

有尊重人的理性本质。自然天赋和社会天赋就是

这种偶然因素。在这两种偶然因素之外，还有很

多其他的任意性因素，比如运气、明星地位等。

在此，非能动性是判断财富分配任意性条件的一

个通用标准。

道德任意性的康德式解释具有以下两个优

点。第一，这种解释是清晰的、明确的。通常，

尽管人们对道德任意性有非常强的直觉，却很难

明确地把它表述出来。而这种解释就明确地说明

了为什么自由至上主义的分配方式是任意的：它

没有尊重人们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没有将财富

的分配建立在人们所能够控制的基础上。第二，

康德式解释解决了困扰着自由至上主义者的麻烦

问题。如果国家必须尊重人的理性能动性，那么

强制实行一种分配以促进这种能动性就成为很自

然的结论了。尊重人的康德式原则要求国家建立

良好的社会制度，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够控制自己

的生活，不受任意偶然因素的影响。在决定谁享

有自由时，自然天赋和社会天赋都是不相关的因

素。康德主义者们认为，健康和财富对于人的不

受干预的权利是不重要的，尊重人意味着人格足

以成为自由权的基础。同理，在决定谁享有财产

时，个人的自然天赋和社会天赋都是不相关的，

唯有个人的理性能动性才是道德上相关的。

三、道德任意性与差别原则

下面来考察道德任意性论证是否与差别原则

融贯一致。差别原则作为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之

一，常常遭受各种各样的批评。对差别原则的辩

护，不仅涉及到罗尔斯正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而且构成了理解道德任意性论证的关键。

在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中，社会基本制度应该

保证社会不利群体 （最少受惠群体）的最大利

益。为了实现这种最大利益，社会需要某种形式

的不平等分配。也就是说，为了实现社会生产效

率和不利群体利益的最大化，经济激励措施是必

要的。在不利群体的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差别

原则允许一些人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诺奇

克极其敏锐地指出，按照罗尔斯的道德任意性论

证，差别原则也是任意的。诺奇克认为，任何模

式化的分配都会受到任意性条件的影响。所以，

道德任意性论证对偶然条件的指责违反了人们的

直觉，它意味着没有任何可能的经济制度安排是

正义的。①

对诺奇克的上述批评可以做出如下回应。首

先，差别原则并不要求道德任意性分配，它仅仅

是允许了这种分配。回报天赋高的人并不是差别

原则的目的。如果有某种方式能实现最少受惠者

的最大利益却不能给天赋较高的人以更大的经济

８２

① Ｎｏｚｉｃｋ，Ａｎａｒｃｈ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Ｕｔｏｐｉａｎ，ｐ２１７－２１９．



人的天赋与社会分配的正义

利益，差别原则将允许这种分配。也就是说，道

德任意性分配并不是差别原则的内在道德要求。

其次，在一个受差别原则约束的经济制度中，人

们的天赋高低并不是决定收入多少的关键因素。

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获得更多的收入，对此最好的

解释是：它作为激励机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效

率，并实现最少受惠者的最好生活前景。

诺奇克有一点命中肯綮：财富分配的任何一

种模式都受到任意性因素的影响。要想在社会经

济的分配中完全排除任意性的因素，这显得过于

理想化，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财富分配从根本上

不能摆脱任意性的影响，那么一种合理的道德要

求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影响，而这正是

道德任意性论证重构式的根本主张。在道德任意

性论证的前提２中，正义要求道德任意性的条件
对财富分配产生最小的影响，而不是完全将它消

除，这是一个合理且现实的伦理主张。那么，差

别原则又如何最大限度地克服任意性因素的影

响？对此，罗尔斯没有给出清晰完整的解释。他

只是以差别原则来克服任意性因素对社会最少受

惠者的不利影响。那么，差别原则是否是那种将

偶然任意性因素的影响最小化的原则？能否设想

一种分配原则比差别原则更能够减少这种影响？

“努力原则” （Ｅｆｆｏｒ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是否更能够
消除这种影响呢？努力原则根据每个公民的努力

程度来分配财富，努力程度等于工作时间乘以工

作强度。工作时间越长、强度越大，获得的报酬

也就越多。很明显，个人的自然禀赋会影响个人

的工作能力。但是，这个原则仅仅适用于那些身

体健全无残疾的人群。不难看出，努力原则比自

由至上主义原则、功绩原则 （按贡献多少来分

配）和差别原则更少受到任意性条件的影响。也

就是说，对于正常人来说，工作努力程度是自己

可以控制的，这种控制程度远远超过对基因、家

庭环境等天赋因素的控制。

尽管可以设想努力原则比差别原则更多地排

除了任意性因素的影响，但是差别原则在一种非

常重要的意义上扩大了这种影响。将任意性因素

的影响最小化并不是要消除它，消除不仅在身体

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道德意义上也是不

可能允许的。完全消除自然天赋和社会天赋会导

致非常严重的、不可接受的侵犯行为。诺奇克在

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任何模式化的分配都多多少

少不公正地干预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差别原则而

不是努力原则作为社会经济分配的基本原则，这

也反映了罗尔斯一贯采用的反思平衡的方法。差

别原则基于社会平等价值的考虑，着重关注社会

最少受益者。完全实行努力原则会导致社会生产

的无效率，并对人的自由构成很大的约束，因为

整个社会把太多时间花费在工作上，而没有时间

去发展文化科学。给那些更有天赋的人更多的收

入，以激励他们进行科学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

这对社会中最少受惠者是有好处的。在这个意义

上，差别原则优于努力原则，尽管它没有像后者

那样将任意性因素的影响予以最小化。

上述分析表明，差别原则减少任意性因素的

影响程度是一个经验问题。为了增强人们对自己

生活的控制程度，必须建立一套合理的社会经济

制度，将那些超出人们控制范围的偶然因素的影

响最小化。在此，一个基本的观念是：个人对于

自己生活的重要方面应该有控制力，如果人们失

去了这种能力，那么正义就要求社会对它进行纠

正或补偿。至于什么原则最好地符合这一要求，

将是一个社会性的经验问题。

四、诺奇克的批评与反驳

诺奇克对道德任意性论证提出了三种重要而

激烈的批评，针对这些批评本文将予以相应的反

驳，从而为道德任意性论证进行辩护。为了对道

德任意性论证进行批评，自由至上主义者要么否

认天赋是一个任意条件，要么否认将任意性条件

的影响最小化是正义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要

么攻击前提１，要么攻击前提２。
第一种批评认为道德任意性论证会侵犯身体

的完整性。诺奇克对人的自然资质给出了如下论

证：“人们对他们的自然资质是有资格的。如果

人们对某种东西是有资格的，那么他们对来自它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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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东西都是有资格的 （通过某种具体的过

程）。”① 相反，如果人们对于自然资质产生的任

何东西都没有资格，那么他们就没有资格享有自

然资质。但是，如果人对自然资质没有资格享

有，那么这将导致 “对身体器官的强制性再分

配”②。这样，当罗尔斯把自然资质当成任意性

的条件，并将其看成集体资产时，他实际上就否

认了人们有资格享有自然资质，这将不可避免地

导致对身体完整性的侵犯。

针对这种批评可以做出如下反驳。首先，道

德任意性论证要求任意性条件对财富分配产生最

小的影响，这并不意味要求国家采取强制手段消

除任意性条件本身。因为道理很明显，性别在财

富分配中是一个任意性因素，但这并不要求国家

从根本上消灭性别差异。这么想是毫无道理的，

而且根本不可能。其次，强制性分配器官违背了

尊重人的原则，而强制分配财富对人的损害远远

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按照康德的尊重人原则，这

就要求国家建立一个正义的制度，以保证每个人

都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有实质性的控制。采取强制

性的手段来分配器官，这是把人仅仅当作手段的

行为，构成了对人格的严重侵犯。在此，剥夺一

个人的器官仅仅是为了满足另外一个人的需要。

与一个人的健康损害相比，收入上的损失对富人

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捐款导致的对生活控制的损

失，远远小于器官捐献导致的对生活控制的损失

程度。最后，对身体某些部分的再分配并不必然

导致对人的不尊重，也不一定必然就是非正义

的。根本标准是看对生活的控制能力有多大影

响。比如强制分配如果一个群体的头发、胡须、

指甲能够治疗另外一个群体的病，甚至能够拯救

后者的生命，对它们的分配相对于皮肤、内脏、

血液的分配来说，对前一个群体的人的伤害就会

小很多。

第二种批评指出，如果人的天赋在道德上是

任意的，那么人本身也是道德上任意的。人的出

生，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这本身就是任意的，这

种自然事实是一个偶然事件。③ 诺奇克质疑的关

键理由是从天赋的任意性推论到人格的任意性。

他的推论大概是这样的：人格在某种程度上依赖

于个人的天赋，这种依赖性意味着，如果天赋是

经济分配的任意性基础，那么人格也是分配的任

意性基础。人们或许会想，人格是自然天赋和社

会天赋的产物，它继承了天赋的任意性。如果人

格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为人控制，那么它就不能

成为一个合理的分配基础。

对于这个批评的回应就是：某物依赖于另外

一个对财富分配而言是任意性的条件，这并不构

成这个物本身就是道德任意性的充分条件。在康

德看来，人格虽然依赖于天赋，这并不会损害它

本身的价值，即作为一个理性能动者的价值。这

种理性能力在质的意义上高于所有其他物。一个

人是否能够实质性地控制自己具有理性行动者的

道德地位，这并不影响理性行动者地位足以成为

财富分配的道德基础。

第三种批评认为，道德任意性论证将会导致

人的自愿选择本身成为财富分配的任意性条件，

而这显然是违背直觉的。“请注意，这里没有提

到人们如何选择去发展他们的自然资质。为什么

单单把它漏掉了？也许这些选择也被看做是这些

因素的产物，超出了人们的控制，从而在道德的

观点上是任意的……只有把关于人的值得注意的

所有事情都完全归因于某些外部因素，这条论证

路线才能成功地阻止援引人的自主选择和自主行

为……贬低人的自主和人对其行为的首要责任是

一条危险的路线。”④ 为什么天赋的任意性意味

着选择的任意性？诺奇克可能会这么想：个人的

选择依赖于天赋，这种依赖性意味着如果天赋是

任意的，那么选择也是任意的。自然天赋和社会

天赋确实对人的动机有因果上的影响。例如，童

年时的生活环境和基因遗传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个人的价值观、对生活前景的设想以及付诸实

践的能力。而对于这些外在的客观条件，个人却

没有控制力。因此，所谓的选择本身也是被决定

０３

①
②
③
④

Ｎｏｚｉｃｋ，Ａｎａｒｃｈ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Ｕｔｏｐｉａｎ，ｐ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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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意的。

与前面的论证一样，对这种批评的反驳也要

诉诸于康德对人格的理解。按照尊重人的原则，

尊重人的理性能动性涉及到对其行动予以积极回

应。有多种方式来对待行动者的理性行动，例如

对行动者的过失进行责罚、对其贡献予以表彰

等。有些人由于身体的残疾或其它自然条件而不

能正常工作，这种自然的偶然性并不能说明不应

该根据工作的努力程度来获取报酬。如果人们能

够控制自己的努力程度，那么按照尊重理性能动

性的原则，就要求对这种控制和理性选择予以回

报。对于那些不能正常工作的人，应该由补偿正

义的原则来满足其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果人们由

于某种偶然原因失去对生活的某种程度的控制，

那么就应该诉诸于相应的补偿正义。但即使是这

种补偿正义的考虑，也是基于人格平等的基本考

虑。

总之，诺奇克对道德任意性论证的批评并不

成功。偶然的外在条件会影响个人的意志和选

择，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明自由意志和自愿选择是

经济分配的任意性条件。尊重人意味着尊重人们

的理性选择、对生活的控制能力，人的理性选择

是经济分配的恰当基础。

五、结　　语

的确，罗尔斯关于道德任意性的观念存在一

些模糊的地方。但是，通过对道德任意性论证予

以重构，它就变得清晰明了。同时，道德任意性

的康德式解释不仅在理论上有诸多的优点，而且

能够有力地回应诺奇克的批评。罗尔斯的困难在

于：差别原则没有将道德性任意性论证贯彻到

底，而是通过一种反思的平衡将其纳入整个正义

理论体系的建构。诺奇克错误的地方在于：他的

论点忽视了尊重人的理性选择和理性能动性是根

本的道德要求，它们绝不是财富分配的任意性条

件，相反是其恰当的根基。总之，罗尔斯和诺奇

克都没有从康德的道德哲学基础出发对道德任意

性进行系统性的解释，本文在这种意义上填补了

这种缺憾。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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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遮蔽下的体验

王　智

【摘要】体验和评价，是人们对待价值的两种方式。在学界体验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体验或者被评价所遮蔽，或者

被混同于评价而被评价所代替。在现实的价值活动中，体验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关注和研究体验应是价值论研

究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厘清体验与评价的区别，揭示体验是人们对待价值的一种基本方式。

【关键词】价值；评价；体验

中图分类号：Ｂ８３－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３２－０７

　　体验和评价，是人们对待价值的两种基本方
式。人们天天都在不断地体验，却很少关注体

验。学术上对价值和评价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对体验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在传统学界，体

验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低级的认识，因而不

值得研究，长期被拒斥于高雅而神圣的哲学殿堂

之外。时至当今，体验仍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

注，体验或者被评价所遮蔽，或者被混同于评价

而被评价所代替。然而在现实的价值活动中，体

验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关注和研究体验应

是价值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厘清体验与

评价的区别，揭示体验是人们对待价值的一种基

本方式。

一

人们对待价值的方式首先是体验。在现实生

活中，人与价值客体发生着相互作用。从客体对

人的作用方面来看，首先会引起人的需要状态的

变化，从而引起体验活动和相应的情感；通过体

验活动，人会意识到自身情感的变化，然后由此

确认客体之利害。这一事实包含着两个过程：一

是从客体到主体的情感，即体验；二是从情感到

对客体利害的认识，即评价。从前一过程看，有

利的客体有助于满足主体的需要，从而使主体产

生满意的体验；有害的客体则有碍于满足主体的

需要，从而使主体产生不满的体验。从后一过程

看，满意的体验使主体确认客体为有利，不满的

体验使主体确认客体为有害。由此不难看出，体

验是一种最基本的价值活动。

所谓体验，简言之就是主体在与客体的作用

中产生情感的过程。情感是主体关于客体对主体

需要满足状况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一种由满足状

况而引起的心理意识状态。如果客体满足了主体

需要，则会在意识中产生满意的意识状态，即积

极的情感；如果客体没有满足主体的需要，则会

在意识中产生不满意的意识状态，即消极的情

感。

情感与需要的这种对应关系决定了体验在价

值活动中的地位，所以如果把价值理解为客体能

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那么也就意味着价值是

客体能够使主体产生积极情感的属性，而体验就

是因客体满足主体需要而产生积极情感的过程。

显然，体验与价值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体验以

价值为基础，没有价值就谈不上体验；另一方

面，价值也离不开体验，价值以体验为实现方式

和表现方式，没有体验，价值就只是一种没有确

证的可能性。关于什么是价值，历来争议颇多。

有人认为价值是属性，有人认为价值是关系，有

人认为价值是效应，有人认为价值是兴趣的对

象，还有人认为价值就是情感。这些解释各有其

合理的意义，分别揭示了价值的不同方面或价值

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对其进行梳理和消化，我们

可以把价值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价值的应然

形式，价值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属性或关系，通

常被称为潜在的价值；第二种是价值的已然形

式，价值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应或效果，

通常被称为现实的价值。价值的实际效应包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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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应、生理效应、心理效应和社会效应，对个

体来说，这最终都归结为主体心理中的情感效

应。情感是需要满足的最终体现，所以就现实性

而言，一切价值最终都要表现在主体的情感上才

能得到确证和体现。

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通过主体的体验，

价值属性或关系就转化为价值效应或情感，这就

是价值的实现过程。价值属性或价值关系当然是

价值实现的前提，但价值属性或价值关系最终要

通过价值效应而得到确证。当我们说某食物可以

充饥、某衣服可以御寒、某书本可以丰富知识、

某音乐可以陶冶情性时，何以见得这些客体具有

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何以见得这些客体与

主体需要之间具有满足关系？这都得以它们与主

体相互作用后的效应为根据和标准。这些效应最

终又归为由体验产生的情感效应，如前所述，如

果客体满足了主体需要，则产生积极的情感，否

则产生消极的情感。情感是价值在意识中的一种

结果，也是价值实现在意识中的一种表现和确

证，表现了价值的实现状况，证实了价值的具体

存在。体验是主体产生情感的过程，因而也可以

说价值是通过体验而得到实现和证实。正是从这

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体验就没有价值，价值的

存在即被体验。这不免有主观唯心论之嫌，不过

当我们的论域从事实世界转到价值世界时，这一

嫌疑可以被消除。如果说 “事实的存在即被感

知”是一种谬误，那么 “价值的存在即被感知”

却是一种真理。这里的 “感知”首先并且主要是

“感”，是 “感受”，是体验。就现实的价值来

说，未被体验到的价值是不存在的。

人们对待价值的另一种方式是评价。同体验

相比较，对评价的研究要丰富得多。所谓评价，

简言之就是对客体价值的认识过程。所以，评价

的本质是反映，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其特殊性在

于它所认识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客体，而是价值客

体；不是客体的事实属性，而是客体的价值属

性；不是客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客体与主体的

价值关系。由于评价在本质上属于认识，因而对

评价的研究具有传统认识论的基础，其要点只在

于把传统认识论研究的客体从事实转变为价值。

虽然这一转变正是研究评价的一个难点，但研究

评价的理论意义很容易得到认可和重视，以致遮

蔽了对体验的关注。基于这种考虑，本文着重探

讨人们对待价值的体验方式。

二

由于哲学过多地关注理性而忽略感性，最早

发现并研究体验与认识区别的不是在哲学界，而

是在美学界。早在十八世纪中叶，鲍姆嘉滕提出

建立一门专门研究感性活动的美学，以区别于研

究理性活动的逻辑学。这可以说是抓到了审美的

本质，审美是感性的体验而不是理性的认识。

后来康德在研究美学时也注意到了审美不同

于认识的特殊之处。他在 《判断力批判》中以感

性的情感和知性 （逻辑）的概念区分了审美和认

识。康德认为，人的精神具有三种不同的能力，

即 “认识的能力”、“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能力”

和 “欲求的能力”，分别对应于 “知性”、“判断

力”和 “意志”，这里的判断不是逻辑判断，而

是审美判断。他明确指出鉴赏判断 “只与主体的

情感相关”，“鉴赏判断并不是认识判断，因而不

是逻辑上的，而是感性的 ［审美的］”①。不难看

出，审美或审美判断的本质是体验，是获得情

感，而不是获得关于客体的概念或知识，也不是

获得关于客体价值的判断。

不过在康德那里有一个比较模糊的词语———

“审美判断”。本来，审美属于感性，判断属于知

性，二者经纬分明。而 “审美判断”则模糊了这

个分别，至少在用词上容易令人误解，以为 “审

美判断”是对美的判断，是审美评价。对此，朱

光潜曾经有个分析很能说明问题，他在 《文艺心

理学》中写道：“康德把讨论美学的一部分哲学

叫做 《判断力批判》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又
铸成了 ‘美感的判断’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ｊｕｄｇｍｅｎｔ）一
个名词来称呼美感观照，酿成后来学者的许多误

会。美感观照是一种极单纯的直觉活动，对于所

观照的对象并不加肯定或否定，所以不用判断。

判断或批评是名理的活动，是以理智去判别是非

美丑，与直觉有别。在批评时我是我而作品是作

品，我不能沉醉在作品里面。批评的态度要冷

静，要脱离沉醉的状态，对于所观照的事物加以

公平正直的估价。”② 所谓美感观照，就是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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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康德：《判断力批判》，载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

陶、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４２４页。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载 《朱光潜美学文集 （第１

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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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体验；而美感的判断或审美判断则是评价，

属于认识。在 “审美”的基础上再提出 “审美

判断”，不仅有蛇足之嫌，还模糊了 “审美”与

“审美判断”，混淆了审美体验 （对美的体验）

与审美评价 （对美的评价）。

这似乎不仅仅是后来学者的误会，康德自己

也没有完全清楚地把审美体验与审美评价区别开

来。他的 “审美判断”有时是指审美体验，有时

又是指审美评价。甚至在同一个问题上，他既说

“鉴赏判断是审美的”，同时又说 “鉴赏是评判

美的能力”①。他在 《判断力批判》中还对 “鉴

赏判断”作过这样的分析：“为了分辨某物是美

的还是不美的，我们不是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着

客体来认识，而是通过想像力 （也许是与知性结

合着的）而与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联

系。所以鉴赏判断并不是认识判断，因而不是逻

辑上的，而是感性的 ［审美的］，我们把这种判

断理解为其规定根据只能是主观的。”② 这里的

“鉴赏判断”（即 “审美判断”）既然是 “分辨某

物是美的还是不美的”，因而应该是指审美评价；

但是这种鉴赏判断又不同于认识判断，而是感性

的或审美的，又是指审美体验。

不知这个问题是出现在 《判断力批判》的原

文还是在其译文，抑或是笔者的理解有误，然而

不管怎样，这并不影响我们从康德那里得到区别

审美体验与审美评价的启示。以笔者的看法，康

德所说的审美判断就是审美，其本质是体验而不

是评价，但从字面上看，审美判断由于有了 “判

断”二字，并且中心语是 “判断”，因而也就令

读者更多地是理解为理性的评价而非感性的体

验。而实际上康德的 “审美判断”确实更多地是

指审美或审美体验，是获得美感，而不是获得关

于对象的概念或知识，也不是获得关于对象价值

的判断。虽然康德把审美称为审美判断，在用词

上容易混同审美体验与审美评价③，但是我们还

是可以从康德的其他论述中看到审美判断作为体

验与知识判断或概念判断的区别。比如，康德曾

说：“以自己的认识能力去把握一座合乎规则、

合乎目的的大厦，这是完全不同于凭借愉悦的感

觉去意识到这个表象的。”④ 其不同正在于前者

为概念判断，即认识，后者为所谓的审美判断，

即体验。

到了胡塞尔那里，则明确提出了认识行为与

情感行为的区别。他说：“与认识行为等级相对，

作为一种全新等级出现的是情感行为等级……在

美的愉悦中我们意识到一些东西是美的。在这方

面，需要注意的是：对美进行判断和对美的愉悦

是某种不同的东西。”⑤ 笔者对此的理解是：认

识行为就是认识活动，情感行为就是体验活动；

对美进行判断就是 （对美的）价值判断，对美的

愉悦就是 （对美的）价值体验。桑塔耶纳也说得

很明确，美感 “是心灵的一种感应，是快乐感和

安全感，是悲痛，是梦想，是纯粹的快感。它弥

漫于一个对象上而没有说明为什么，它不需要问

个为什么”⑥。美学上的这些研究告诉我们一个

重要的观点：审美的本质是体验，而不是认识或

评价。

区别审美体验与对美的认识或评价不仅对美

学研究有意义，对涉及价值的其它领域也有启

示，比如在道德领域和伦理学中，道德体验与道

德判断也应作如是区分。推而广之，当拓展到哲

学特别是价值哲学领域时，就是体验与评价的区

别。

三

体验不同于评价，我们还是从盖格尔对 “感

受美”和 “了解美”的区别说起。盖格尔在 《艺

术的意味》中区分了对待艺术品的两种方式：

“有一些经营艺术品的商人，他们在经过多年的

实践之后能够了解一个中国花瓶、一件文艺复兴

时期的珠宝，或者一座哥特式的祭坛是不是具有

艺术价值；他们了解那些作为这种艺术价值的基

础的特性。但是，他们的知识却存在于理智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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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康德 《判断力批判》第一部分的标题以及对标题

的注释，载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芒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４２３页。
同上书，第４２３－４２４页。
康德用 “审美判断”而不用 “审美体验”，概因当时尚

无 “体验”一词。据学者考证，“体验一词最早见于黑格尔的一

封信里，经过施莱尔马赫的发展，最终由狄尔泰将其内涵固定

化” （参见崔文良： 《审美人生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第３页）。
康德：《判断力批判》，载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

陶、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４２４页。
胡塞尔：《伦理学与价值论的基本问题》，艾四林、安

仕侗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２，第７２页。
桑塔耶纳：《美感》，缪灵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１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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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之中；它与审美经验毫不相干。我们必须观看

和感受这些价值———而不是 ‘了解’这些价

值。”① 盖格尔强调审美的意义在于感受价值而

不是了解价值：“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主张：人

们必须领会和感受审美价值，而决不是认识审美

价值。”② 同理可推，感受价值与认识价值，即

体验与评价也是不同的。那么，体验与评价有什

么区别呢？

首先，体验与评价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体验

没有真假对错之分。体验是产生情感的过程、是

情感反应，评价是产生知识的过程、是观念反

映。这既说明了二者是两种不同的过程，也说明

了二者的结果不同。体验的结果是情、是情感意

识，评价的结果是知、是观念意识或知识，情感

与知识是两种不同的意识。情感是体验的结果，

它不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反映性质，既不是对客

体的反映，也不是对主客体关系的反映，所以情

感没有是否与对象相符合问题，不具有真假性

质。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各人都能从自己所爱

的对象中获得愉悦，同一对象也会引起不同主体

的不同感受。体验虽然各不相同，但这些体验并

没有真假之分，从这些体验中得到的情感也无所

谓正确与错误。

评价则与此不同，评价的结果是知，是价值

判断，是对价值的反映，因而具有真假之分，我

们可以通过比较评价结果与评价所反映的价值是

否一致来检验这个评价的正误。作为对价值的主

观判断，若与所判断的客观价值相符合，则为正

确的评价；若与所判断的客观价值不相符合，则

为错误的评价。

评价的结果与评价的对象具有可比性，因而

可根据二者是否一致来判断评价的真假；体验的

结果与体验的对象，即情感与情感的对象不具有

可比性，因而不能判断情感的真假。康德曾说感

官不搞欺骗，“这并不是因为感官永远判断正确，

而是因为它完全不作判断。因此谬误永远只由知

性负责”③。属于感性的体验也是如此，体验不

会欺骗人，只是因为它不同于认识，它不作判

断、不作评价、不反映对象。“我觉得愉快”或

“我觉得美”，这是体验，没有真假；而 “我认

为它令人愉快”或 “我认为它美”则是评价，

可真可假。

其次，体验与评价的区别还表现在体验是多

元的，评价是一元的。体验的多元性表现为对同

一体验对象，不同的体验者可以产生不同的体验

结果，这些不同的结果都具有其合理性，没有哪

个结果优越于或高于其他结果。罗素曾以吃牡蛎

为例说明体验的多元性：不同的人对牡蛎的不同

体验，有人觉得好吃，有人觉得作呕，各有其

理，争论不出对错与高下④。评价的一元性表明

同一评价对象，不同的评价者虽然可能产生不同

的评价结果，但正确的评价只有一个，并且正确

的结果优于错误的结果。这是由评价的本质所决

定的，评价的本质是反映，因而评价的一元性归

于真理的一元性。有些评价看起来好象是多元

的，譬如甲说流行音乐好听，乙说流行音乐难

听，两种评价都可能正确，然而这却不是评价的

多元性。它们确实是两种不同的评价，但不是同

一对象的两种不同评价，而是两种不同对象的评

价。第一个评价的对象是流行音乐对甲的价值，

或流行音乐与甲的价值关系；第二个评价的对象

是流行音乐对乙的价值，或流行音乐与乙的价值

关系。不同的对象，如果各自都是正确的评价，

那么评价结果当然不同。这里的关键是对评价对

象的理解，如前所述，评价是关于主客体价值关

系的反映，因而这里评价的对象是流行音乐与主

体的价值关系，而不仅仅是流行音乐。

休谟也曾论述过体验与评价的这种区别。他

说：“对于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可以采纳上千

种不同的意见，但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其中只有

一种意见正确真实，可是如何把它辨认出来并加

以确定还是一大难题。与这种情形相反，由同一

事物所激起的上千种不同的情感，却可以都是正

确的，因为感受这种东西并不以表现外物中的实

在性质为任务。它只不过标志着外物与人心官能

之间的某种呼应或关系，如果这种呼应观照实际

上不存在，情感就决不可能发生。”⑤ 虽然休谟

的这段论述还比较粗糙，认为情感有正确与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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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但这并不影响对评价一元性与体验多元性

的说明，即对于同一个客体，正确的评价只有一

个，而正确的体验却可以有多个。这里我们只需

稍作一点补充或修改：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人

可以有上千种不同的评价，它们有正确错误之

分，我们有必要选择一种正确的评价；同一事物

可以激起上千种不同的情感，它们没有正确错误

之分，我们也不能进行选择。

再次，由于评价与价值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

映的关系，评价是对价值的反映，因而评价依赖

于价值，评价的内容源于价值，评价是否正确也

依赖于价值———是否与价值相一致，而价值并不

依赖于评价。与此不同，体验与价值的关系却是

相互依赖的关系，如前所述，体验以价值为前提

和基础，价值以体验为实现方式和表现方式，二

者互不可分。价值的确证不取决于评价，但取决

于体验。评价某客体有价值不等于实际上该客体

就一定有价值，因为价值判断可能发生错误。但

是体验到某客体的价值却正好证实该客体真有价

值，而绝不可能客体没有价值。认为自己知未必

自己真正知，而觉得自己快乐则自己一定快乐，

其原因就在于自己的知与自己所知的客体有一个

符合的问题，而自己的情感与情感的客体没有相

符合的问题，并且情感的产生正好是情感客体的

一个证实。

价值离不开体验和情感，就此而言，价值情

感说有其合理之处和深刻之处。盖格尔说：“我

们在审美领域中是唯我论者———对于我们来说，

凡是我们自己没有体验过的东西都不存在，或者

都不应当存在。”① 这容易使人联想到贝克莱的

主观唯心主义，但以笔者的理解，这个唯我论的

“我”是指我的情感，这个 “存在”是指美的存

在，如此理解的话，这里的 “唯我论”也就不同

于主观唯心主义。我们不能接受 “存在即被感

知”的观点，但不妨同意在形式上颇相类似的另

一个命题：“价值即被体验”或 “价值的存在即

被体验”。高尔泰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美，只要

人感受到它，它就存在，不被人感受到，它就不

存在，要想超越美感去研究美，事实上完全不可

能。”② 如前所述，事实世界里的谬误在价值世

界可变为真理。常言道 “眼不见，心不烦”。客

体当然不会因为主体不见而不存在，更不会因为

主体不知而不存在；与此不同的是，烦人的客体

会因主体不烦而不存在，因为既然主体不烦，说

明客体就不具有令人心烦的性质，即使有客体存

在，这个客体也不是烦人的客体，一个客体是否

烦人要以人是否烦为根据。价值可以离开评价却

离不开体验，价值与评价的关系不同于价值与体

验的关系，原因就在于评价不同于体验。

此外，体验与评价的区别还表现在二者可以

发生分离，即主体对客体有体验而无评价，或者

有评价而无体验。

就前一种情形而言，体验到某客体的价值又

未必知道该价值。比如，我们体验到饭后的腹痛

却未必知道究竟是何物导致的腹痛，这时只有疼

痛的体验，不知引起疼痛的客体，因而不能评价

是什么客体具有如此的负价值。一般人在审美体

验时也多是如此，感觉某物好，但不知何以好；

体验到美，但不知美在何处。正是根据这点，桑

塔耶纳说美感 “是纯粹的快感。它弥漫于一个对

象上而没有说明为什么，它不需要问个为什

么”③。不仅如此，桑塔耶纳甚至还说 “价值发

乎我们情不自禁的直接性或莫名其妙性的反应，

也发乎我们本性中的难以理喻的成分”④。这或

许有些极端，但确实存在着价值体验已发生却无

评价介入的事实。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价值都只是

被体验而不可理喻，也并非所有的价值都在被理

喻或都能被理喻。

就后一种情形而言，知道某客体的价值未必

体验到该价值。比如，我们知道盘中的食物具有

充饥的价值，但在实际地吃到食物之前却不能体

验其价值。所谓冷静的评价、客观的评价、旁观

的评价也是这样，由于于己无关，因而可以做到

只评价不体验，可以做到只评价而无动于衷。洛

克曾认为情感有时可以离开认识，根据是情感可

以离开感觉，“因为在身体方面，感觉既然有时

是纯粹的，有时是伴着苦乐的，因此，人心底知

觉或思想亦有时是纯粹的，有时是伴着苦乐或忧

喜的”⑤。既然有纯粹的感觉和纯粹的知觉、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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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遮蔽下的体验

粹的思想，因而也就意味着存在着只有评价而无

体验的情况，包括存在着不伴有情感体验的评价。

虽然在这里洛克论证的根据不够充足，即感觉的

纯粹并不必然导致思想的纯粹，但事实上似乎确

实有不伴随情感的思想，也有不伴随体验的评价。

粗略地说，评价是对价值的反映。进一步考

察可以发现，评价的内容至少包括着两个不同的

层次：一是反映客体有无价值，二是反映客体为

何有价值。有体验而无评价的情形更多的是表现

在第二个层次上，即有了体验却没有第二个层次

的评价。当我们体验到一个客体给予我们带来积

极情感时，我们通常可以发现这个客体，并据此

作出评价，认为这个客体好，但是未必知道好在

哪里或为什么好。典型的例子就是一般人对艺术

的欣赏，感受到美，也知道某对象美，却不知道

美在何处。实际上，只要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

通常人人都能根据自己所得的情感知道与之相互

作用的客体好还是不好，但却不是人人都能知道

好在何处。所以这个世界上才有了品尝家、鉴赏

家、评论家等专门从事评价的人，这些人所进行

的评价主要是第二层次的评价，并且他们进行评

价时未必都对评价对象有所体验，他们可以在没

有当下自己的体验时作出评价。作为例证，可以

举出西季威克曾经陈述过的事实。他说：“我们

熟知下述的事实：品洒家、赏画家等等，甚至在

他们从这些对象获得快乐的感受性已经相对地迟

钝和消失贻尽时，还保持着鉴赏他们评定的这些

对象的优点，并确定它们在优点等级中的相应地

位的理智能力。”① 还有一个熟知的事实是：人

们给予一个对象较高的评价，而体验的结果却并

非如此，或者相反；对一个对象评价较低，但却

体验到较高的价值。体验与评价可以发生分离的

事实，或者体验与评价的不一致，表明评价与体

验是两回事。

体验与评价可以同步进行，也可以不同步。

同步时容易使人忽略其区别，王守仁的 “知行合

一”论是其典型例子。他以 “好好色，恶恶臭”

为例，说明知好色与爱好色是同一的，因为知其

好时，已同时喜欢上了，知其恶时，已同时讨厌

了。如果这个同一仅仅是指时间上的同一，那么

是对两种活动同步进行的正确反映。但王守仁是

以时间上的同一为据推出两种活动的同一，这就

混淆了两种活动。这一观点除了错在把体验视作

行动，从而混淆了行动与体验之外，还错在混淆

了评价与体验。知好色为评价，爱好色为体验，

两种活动同时发生仍然是两种活动，并不因为同

时发生而变为一种活动。

当体验与评价不同步时则凸现出二者的区

别，或者先体验而后评价，或者先评价而后体

验。朱光潜曾对审美对象的创造、欣赏和批评作

过区别。他说：“创造是造成一个美的境界，欣

赏是领略这种美的境界，批评则是领略之后加以

反省。”② 其中欣赏与批评的区别就是体验与评

价的区别。体验之后再评价，这是审美评价的常

态。康德认为：“我们不能先天地规定何种对象

将会适合于鉴赏或不适合于鉴赏，我们必须尝尝

对象的味道。”③ 尝对象的味道就是体验对象，

虽然在尝的过程中或其后也有认识，包括认识自

己的感受和认识感受的对象，但尝味道不同于识

味道，而且尝味道先于识味道。另一方面，当我

们判断一种行为不道德时，会因自己的这种行为

而感到愧疚；当我们得知一种行为违法时，也会

因自己从事了这种行为而感到不安。在这里，评

价之后才引出相应的体验，体验随评价而转移。

体验之前先评价，这是道德评价的常态。所以，

康德又认为在道德体验之前可以根据 “善良意

志”先天地规定和评价行为之善恶。而 “善良意

志”之所以善，“并不是因为它起作用或者有效

果，也不是由于它达到某个预期的目的，而只是

因为它的愿望好，它本身就好”④，有了 “善良

意志”或者其他类似的标准，我们就可以在道德

体验之前进行道德评价。在审美领域，通常是体

验先于评价；在道德领域，通常是评价先于体

验。但无论体验在先，还是评价在先，都表明评

价与体验是两种活动。

综上所述，体验和评价是人们对待价值的两

种不同的方式，相较而言，被评价所遮蔽的体验

是更基本的方式。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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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探论


张正光

【摘要】非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外延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以外的任何人。２０世纪上半叶，非马克思
主义者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和对 “中国化”的倡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态度上，非马克思主义者有支持、有质疑、也有诋毁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同这些质疑、诋毁和反

对声的斗争中，澄清迷误、凝聚共识、不断发展的。

【关键词】非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３８－０７

　　从逻辑意义上看，非马克思主义者是与马克
思主义者的相对概念，其外延非常宽泛，既包括

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包括既不反对马克思主

义，却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甚至还包括披

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却干着反马克思主义事的人

（但此类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从一般意义

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所应当地是马克思

主义者的事业，而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没有任

何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发展史，马克思主义者固然是当然的主体，但是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传，还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命题最终在中国的确立，非马克思主义

者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

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传播和争论中来，主观或客观地促使着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真理往往越辩越明。事实上很

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

争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从而和自己的

过去决裂，义无反顾地站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２０世纪
２０～３０年代 “中国化”思潮的逻辑反映。

一、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 “历史的不自觉的

作用”。

作为近代 “西学东渐”大潮中的思潮之一的

马克思及其学说，早在 １８９９年即传入中国①，
其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代表人物梁启

超、马君武、朱执信、孙中山等都开始关注并加

入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工作中来。梁启超

在 《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简要介绍了马

克思的思想：“麦咯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

人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②。马君武在

１９０３年发表的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论及

马克思的学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

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③。

马君武在文末还附注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如

《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

判》和 《资本论》等。朱执信是这一时期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在１９０６年发表 《德

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文中他首先介绍了

马克思 （马尔克）和恩格斯 （嫣及尔）的生平。

８３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国家社科基金 “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及其当代价值

研究”（１２ＢＫＳＯ２４）、 “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１１ＹＪＣ７１００７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与基本规律研究”

（０６ＢＫＳ００７）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正光，安徽南陵人，博士，（芜湖２４１００２）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①　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中国最早出现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１８９８年夏上海出版的 《泰西民法志》最早介绍了马克

思；一是认为１８９９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 《万国公报》最早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本文采信第二种说法。

②　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５１页。
③　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第７０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探论

“马尔克者，名卡尔，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

　
父为辩护士，笃于教宗。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

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始冀为大学祭酒。

……初马尔克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嫣及尔相友

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

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马

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

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

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

诸世，是为 《共产主义宣言》。马尔克之事功，

此役为最。”① “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马尔克卒于

伦敦。后数年，嫣及尔亦卒。”② 他还说：“马尔

克之他述作固甚夥，常与嫣及尔共著，学者宝贵

之”③。这样就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他们之间的战友关

系，以及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

用。在这篇文章中，朱执信第一次介绍了 《共产

党宣言》的写作背景、中心思想和历史意义。他

摘译并解释了 《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并指

出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前

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

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者，

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夫马尔克之为

《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马尔克又以

为当时学者畏葸退缩，且前且却，遂架空论而远

实行，宜其目的之无从达也。苟悉力以从事焉，

则共产之事易耳。”④ 在同年６月发表的 《论社

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朱执信指

出，社会主义 “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

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⑤。朱执信还对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 《资本论》作了介绍，

指出：“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

其胜若败必有所基。……故其宣言曰：‘自草昧

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

级争斗之陈迹乎。’”⑥ 在译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

的十项要求和措施后指出 “马尔克素欲以阶级争

斗为手段，而?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观于此

十者，其意亦可概见。……马尔克既草 《共产主

义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奉以为金科玉律，故

颂美马尔克，诟病马尔克者，咸是焉归。”⑦ 对

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

贫困化理论，朱执信认为：“马尔克之谓资本基

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

……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

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浚削劳动者以自肥

尔”，“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

衰”。⑧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十分向往，对其的论

述也较多。他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

不能须臾忘者”。⑨ 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对社会

主义运动有很大影响：“厥后有德国麦克司者出，

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

《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

例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

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

矣。”瑏瑠 此外，国民党人像胡汉民、戴季陶、徐

苏中、沈仲九、陈炯明、林云陔等，无政府主义

者像刘师复、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以及政客

江亢虎等都曾经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不同程度

的介绍。

应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对马克思

及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是有贡献的，他们的努力

毕竟让中国人知道了西方还有一个马克思的学

说。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这批早期

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

义的真谛，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较大的偶然

性、主观性和随意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同形形

色色的社会主义混杂在一起，没有划清与它们的

界限；由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传播尚停留在一个

非常狭小的范围内，因而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影

响；更由于他们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不是

出于信仰，也没有把这种 “主义”同改造中国的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朱执信集》上卷，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
１０—１１页。

《朱执信集》上卷，第１７页。
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第３５７

页。

《朱执信集》上卷，第１１—１２页。
《朱执信集》上卷，第５５页。
《朱执信集》上卷，第１１页。
《朱执信集》上卷，第１４—１６页。
《朱执信集》上卷，第１６—１７页。
《孙中山全集》第１卷，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

２２８页。
《孙中山全集》第２卷，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

５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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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结合起来，所以，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

“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

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

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但是直到十

月革命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

义的共产主义”。①

马克思主义真正为中国人所了解是在俄国十

月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

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

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

考虑自己的问题。”② 近代以来，中国各社会阶

级、阶层的所有探索和抗争都是围绕探寻国家的

出路而展开的，因此，所谓文化之争、思潮之争

实际上是与当时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实质上都是中国出路之争。从当时情况看，不论

是复古、西化还是中西调和，都牵涉到中国往哪

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只是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

也好，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也罢，这些林林总总

的思潮、主义都没能帮助中国人找到自己的道

路。俄国依靠马克思主义赢得革命胜利的活生生

的例子给痛苦、彷徨但又不失探索之志的中国先

进分子树立了一个样板。他们开始研究俄国革命

和俄国社会，并渐次介绍马克思主义了。在经过

五四运动的洗礼后，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转

向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

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帮助更多的知识分子分清

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改良社会主义等的

界限，并吸引他们汇聚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二、非马克思主义者关于 “中国化”

论题的展开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 “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命题有启迪意义。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探索和实现的主体，党的早期成员李大钊、陈

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和刘仁

静等都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

会实际问题，但是，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不等于就能实现结

合。没有经验积累，不进行调查研究，是解决不

了问题的。事实也证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命题的提出，经过了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在这

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者关于 “中国化”问题

的讨论，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的启发，为马克

思主义者接过 “中国化”大旗进而提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创设了思想文化环境。可以肯定地说，

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之所以能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命题，一方面固然是对全党１７年斗争
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其个人经历认识有关，但另

一方面也与社会上的中国化思潮有关。

继鲁振祥先生写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一文，就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概念的酝酿 、提出和使用过程作实证

性说明后，著名党史学家张静如先生发表了 《关

于中国化》一文，就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过

程也作了实证性的说明，他认为： “近代以来，

西方的学说、思想逐渐传人中国，人们在学习、

效法的过程中，慢慢就发现，西方国家的很多说

法、做法在中国不那么管用。这就不能不引起人

们的思考，是不是由于国家的情况不同，再好的

说法和做法也不能照搬。大致可以这样说，到

‘五四’前后，在中国思想界中人们已形成共识，

即无论引进外国的何种学说，都要力求与中国的

实际情况结合。随后，‘中国化’的概念也就被

提出来。”③ 张先生的判断应该说是极恰当的，

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搬用西方理论、主义和学说

以期改变国运的尝试屡遭失败后，他们开始重新

审视自己的国度，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教育和

文化等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的认识渐趋清晰。在

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破败景象后，曾经

讴歌维多利亚的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

中西文化的价值。他在 《欧游心影录》一文中对

中西文化的态度有个大转弯，提出我们国家有一

个绝大的责任，即 “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

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

起来成一种新文明”④。这种 “中西互补论”包

０４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第２９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１４７１页。

张静如：《关于中国化》，《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０６年
第５期。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３月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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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性审视，代表着中国近代

思想界的思想转向。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７日，《民国日
报》副刊 《觉悟》刊登郑太朴的文章 《论中国

式的安那其主义答光亮》。文章说：“中国式的无

政府主义，意思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社会情形，

人民性情而酌定的无政府；不是贸贸然把西洋那

个无政府学者底办法胡乱装上；因为地理历史既

各不同，断不能囫囵吞枣的”。“总括一句，我所

认定的 ‘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是 ‘本无政府

原理，参酌中国底社会情形人民性格而成的’。”

这里的 “中国式”与 “中国化”虽非同一概念，

但意思很相近。也就是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引进无政府主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同

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的重要性。１９２２年商务印
书馆出版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的 《中国基

督教教育事业》中说：“要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

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这里没有解释 “中

国化”是什么意思，但却是比较早地明确地使用

了 “中国化”这个概念。１９２４年舒新城在 《中

华教育界》第８期上发表 《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

家菊》一文，提出：“此时我们所当急于预备者，

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

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

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１９２７年庄泽
宣在其著作 《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说：“现

在中国的教育不是中国国有的，是从西洋日本贩

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

方。如何能使新教育中国化，这是一件很大的问

题，很复杂的问题”。 “我以为要把新教育中国

化，至少要合于下列四个条件：一，合于中国的

国民经济力；二，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三，能

发扬中国民族的特点；四，能改良中国人的恶根

性。”１９３１年２月，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一
次年会上发表的题为 《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

将来》的演讲中说：“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

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

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根据全国社会实际

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

学”，是 “今 后之急务”。１９３３年３月陈序经在
《独立评论》第４３号发表 《教育的中国化和现

代化》说：“新教育的中国化，的确是数年来一

般教育家的时兴的口号，而且是国内一种很普遍

的思想。”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 “教育中国

化”成为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与此同时，“科

学中国化”的思潮也在弥漫。１９２６年１月 《自

然界》创刊号上登的发刊词 《发刊旨趣》就曾

提出要实现 “科学的中国化”、 “科学的本土

化”。文章认为，虽然近代以来，我们学习西方

的科学 “风行一时”，但 “总觉得这种科学，仍

然是西洋的，不是我们中国的。”因为，“第一，

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本国的文字语言为适

切的说明；第二，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我国

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他；第三，

还须回转来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我国民

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这种工作，我们替

他立一个名称，谓之 ‘科学的中国化’”。① 其

后，张其昀、张江树、翁文灏等积极倡导 “民族

之科学化”和 “科学之国语化”，推动了科学中

国化运动。１９３７年，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
者的张申府也提出 “科学中国化”的主张。他指

出：“在推广科学上，更应特别注意科学法 （算

数的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

气。还应使科学成为中国的。不但要中国科学

化，同时也要科学中国化。使中国对科学有其极

特殊的贡献，使科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特色。”②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０日王新生等十教授联合发表 《中

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中明确指出，吸收

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吸收的标准

“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③。同年６月熊梦飞
在 《谈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一文中把

“中西文化动向一致之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

征，加以中国民族创化，成为一种新文化”④ 作

为 “中国现代化的四大原则”之一。

需要突出强调的是，到抗战时期，中国化思

潮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现象。不

仅共产党在讲，国民党在讲，还有其他人士也在

讲，且大体上呈现出三个不同的路向：其一是三

１４

①
②

③

④

《发刊旨趣》，《自然界》（创刊号），１９２６年１月。
张申府： 《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上海：生活书店，

１９３９年，第８９页。
王新生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

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０日。
熊梦飞：《谈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文化

建设月刊》第１卷第９期，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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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儒学化，其二是新儒学，其三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三民主义儒学化，也即 “西方思想的

中国化”，是以蒋介石、戴季陶、陶希圣、叶青

等国民党领导人及其御用文人所鼓吹的代表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的官方理论体系。新儒学是抗战时

期以贺麟、冯友兰等为代表的新儒家为拯救儒家

道统，主张从西学中汲取一些养料，通过 “儒

化”、“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形成的新

心学、新理学、新唯识论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

对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总结，认识到马克思主

义要在中国发挥革命指导作用，就必须与中国具

体国情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马克

思主义的 “民族化”、“中国化”。应该说，外来

思想文化在移植到本国时发生 “民族化”、 “本

土化”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中的普遍规律。“中国

化”思潮的出现也正是这一规律的表现。三民主

义儒学化、新儒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试图实

现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但在实践中

却有不同的归宿。三民主义儒学化追求的 “民族

性”实质是宣扬和恢复封建独裁文化，抵消马克

思主义的影响，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由于它

违背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必然要被抛

弃。新儒学力图开辟一条既不同于国民党的三民

主义儒学化，又有异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文化救国的新路径，但由于其固守 “中学”，

在理论上模糊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在实

践中导致诸多封建观念的沉渣泛起，因此在当时

也不得人心。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其一方

面坚持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另一方面又与

中国实际 “正确的相结合”，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和支持。

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开展，“中国化”思潮在

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了热烈回应。瞿秋白或许是

较早提到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早在

１９３３年４月发表的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
就用到了 “中国化”的概念。他说：“自从西洋

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

在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艾思奇、陈唯实、何

干之等通过反思中国知识界的现状，纷纷在科

学、文化领域提出了旨在强调中国特色、弘扬民

族传统、培养 “民族自觉和自信”① 的 “中国

化”的主张，１９３６年陈唯实在 《通俗辩证法讲

话》一书中提出要进行辩证法的 “中国化”。他

说；“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

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用例子或问题来证明

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

有意义。”② 到１９３８年， “中国化”已经成为马
克思主义者学习、研究和吸收 “世界新的文化”

的基本立场。这一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张

如心、艾思奇、潘梓年、嵇文甫、李初梨、柳

、陈伯达和胡绳等发表了大量文章，系统阐述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理论、史学理论和教育

理论等中国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

题已经呼之欲出。

综上，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了，即马克思主

义者关于 “中国化”的探讨和论证除了基于中国

革命现实发展的需要、党自身不断成熟及其理论

自觉外，还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关于 “中国

化”呼声的影响。

三、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进程中的争论、辩驳甚至诋毁逾益坚

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念，客观上有助于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上正式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后，在引

起马克思主义者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在非马克思

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中间有些人表

示理解和支持，有些人表示质疑，也有些人表示

反对。这些支持、质疑或反对的声音，主要是围

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不要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以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展

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不断突破党自身

认识的局限性的基础上，在团结、争取同情者和

支持者的实践中，在克服、战胜质疑和诋毁声中

艰难前行的。

如前所述，“中国化”论题最早是由非马克

思主义者挑起的，他们或主张教育中国化、或主

２４

①

②

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

刊号），１９３７年６月。
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上海：上海新东方出版

社，１９３６年，第７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探论

张科学中国化，但不管他们主张什么中国化，都

已经表明他们对于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开始有了

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即外来文化也并非就是金

科玉律，它要想在中国发挥些作用，就必须中国

化，否则很难有效用。由于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的不同，他们对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也不一样，有些人抱同

情甚至是支持的态度，如张申府等；有些人则抱

敌视的态度，如叶青、戴季陶等。

１９３９年２月，哲学家张申府发表 《论中国

化》一文，他开篇即大段引用了毛泽东关于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并指出这一段话的 “意思

完全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

象征着 “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①

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之所以赞同毛泽东观点的原

因：（１）我们总相信，改革中国是为的中国，因
此，许多外来的东西，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

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２）这
一段话的意思与新启蒙运动的一个要求完全相

同，即 “打倒孔家店，纠出孔夫子”；（３）我们
主张中国科学化，科学中国化；（４）新启蒙运动
主张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科学的通俗化，学问

的大众化，而要通俗化、大众化，当然必须先中

国化、本国化、本土化，这也是新启蒙运动纲领

之一 “自觉与自信”的一个表示； （５）我们都
主张学问的人化，而在中国说人化，当然要先中

国化。他认为：“中国近年有些人有一种只读外

来东西不读本国东西或不重视本国东西的风气”，

这种状况应当加以纠正，“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

意思就是中国社会并不是西洋社会。解说社会的

理论，用在中国上便也应该中国化。”② 基于这

样的深刻认识，张申府致力于把马克思的唯物辩

证法、罗素的解析法与中国传统的哲学三者相融

合，构建 “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

系”③。此外，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虽没有像张

申府这样盛赞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

但他们各自的探索，如熊十力把中国的儒、释、

道与西洋哲学直觉论融合成新唯识论，冯友兰把

宋明理学与西洋的实在论融合成新理学，他们在

探索中西哲学的融合中创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

新哲学，无疑与学术中国化的发展趋向是并行不

悖的。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相当的包容

性。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也引起了一

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恐

慌，如叶青、戴季陶、陶希圣之流，他们对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质疑、歪曲、诋毁甚至否定，

妄图与马克思主义者争夺中国化的话语权。为

此，蒋介石在 １９４３年炮制出了 《中国之命运》

一书，大肆鼓吹 “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

袖”，成为国民党的精神毒药。在此之前，叶青、

毛起俊、桂馨、伯劳、荫庭等已经发表文章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机、内涵和实质进行质疑、

歪曲，以期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

１９３９年毛起俊发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质疑和否定。他

认为，由于中国的社会环境不同于俄国，所以

“列宁主义只能行之于俄国，而不能行之于中

国”。接着，他分别从辩证唯物论、阶级斗争史

观、剩余价值论和政治见解等四个方面论证 “马

克思主义本身上的缺陷”，并认为这是 “马克思

主义一经传入各地或经过时代变迁，即不免改变

其内容”的首要原因。他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实质表示怀疑，他认为 “中国人所信奉之马克

思主义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

因此，中国不需要这样的 “马克思主义”。 “如

果真正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末，一、应以

唯生的理论代替唯物的理论；二、应以民族斗争

的理论替代阶级斗争的理论；三、应以民族主义

的理论替代国际主义的理论；四、应以建立民族

国家的理论替代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这已经

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而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

主义，但其实，亦必如此而后所谓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始能名副其实，不然者，只是以马克思

主义化中国，而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④

桂馨、伯劳也认为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不

适合中国：“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所以就有

３４

①

②

③

④

张申府：《论中国化》， 《战时文化》第２卷第２期，
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０日。

张申府：《论中国化》， 《战时文化》第２卷第２期，
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０日。

《张申府文集》第３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４３４页。

毛起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时代精神》，

１９３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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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一贯的历史正统思想。唯有继承这个正

统思想所学术创造的学术、文化，才为中国所需

要，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才能反映出中国

历史的背景，才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法则。不容外

来的不适合国情和加重社会纷乱的所谓学术、思

想、文化来渗透，来割断我们历史的发展和毁灭

我们一贯的道统。”他们鼓吹 “三民主义能博采

其他主义的优良，而无其缺点，而其对共产主

义，亦能博采其优良”；“三民主义，已集中外古

今学术、思想、文化之大成，取舍得宜，成为解

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最高理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的

产物，惟一的准绳”① 荫庭则撰文明确指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中共的一种策略，是 “中共

党徒们，被人家围剿出走，只有喘息的功夫，没

有还手的力量的时候，他们为的收拾残余，扩充

力量，散布到各阶层，深入到各团体，便不得不

因时，因地，因人，因势，而制宜。希望能以其

表面上的温情主义，来遂行其以欺骗达成任务的

企图。这就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由”②。

歪曲和诋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烈的当数由

原中共叛徒而一变为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叶青。他

先后发表了 《论学术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问题》等文章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与其他反对者不同的是，叶青仗着曾经披过

“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一副深谙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姿态讲话。他说，他也是主张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所谓中国化底中国，乃是形式，因

此它所化的对象必须具有内容。化是一种内容由

某一形式变成另一形式的意思。所以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云云，是很对的。”那么， “什么叫

做中国化呢？中国化是说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底学

术思想到中国来要变其形态而成为中国底学术思

想。这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特别要

如此”。“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之性质的。理解、

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都不是化，

当然也都不是中国化了。”他进一步指出：“中国

化是一般的或外国的学术思想变为特殊的中国的

学术思想的意思。它必须变其形式，有如一个新

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这才叫做中

国化”，否则 “唯物辩证法仍旧是唯物辩证法，

丝毫没有中国化”。据此，他 “理直气壮”地

说：“我们便承认中国化。我们所责难的，只是

中国化论者不懂中国化而已。”并进一步得出

“毛泽东底中国化始终只有两个意思：具体地说，

即依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生动地、通

俗地，用中国写作方法去宣传马克思主义。这

样，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中国

化。所以毛泽东虽然倡导中国化，却不懂中国化

应作何解。”③ “他们解决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 ‘运用问题’、 ‘写作问题’和 ‘马克思主

义的通俗化和大众化’”④。叶青在否定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后，话锋一转指出：“孙先生虽没有讲

中国化三个字，却在实际上是中国化底开始者、

实行者和成功者。他完成了欧美政治思想、经济

思想、社会思想之中国化。进一步说，三民主义

适合中国，便于全中国需要的一切社会科学说

来，有原则作用和方法作用。”⑤

很显然，叶青之流的本意在于从根本上取消

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否定自抗

战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成果。因此，这种言论

一出现，立即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驳斥。艾思

奇、陈伯达、范文澜和吕振羽等发表大量文章回

应和批驳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种种刁难，揭露了他

们的真面目，澄清了认识，教育了大众。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正是在同非马克思主义者关于 “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机、内涵、实质等一系列

基本问题的质疑与辩驳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内涵逐渐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进程得以向纵深推进。

（责任编辑　欣　彦）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桂馨、伯劳：《所谓 “学术中国化”的剖析》， 《大路

月刊》，１９４１年第５期。
荫庭：《由 “马克思中国化”说到 “马克思化中国”》，

《北华月刊》，１９４１年第２期。
叶青：《论学术中国化》， 《时代精神》创刊号，１９３９

年７月６日。
叶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原载 《中央周刊》

（第３卷第３、４期合刊），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９日。转引自钟离蒙、
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３集第１册），沈
阳：沈阳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１８页。

叶青：《论学术中国化》， 《时代精神》创刊号，１９３９
年７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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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资源供给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建勇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只有解决了生存资源问题，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队伍

才能够生存与发展，革命事业才能够进行。因此，能否有效地解决生存资源的供给问题以及解决生存资源的方式，也

是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党在历史上解决生存资源的若干重要方式如党外协助、打土豪、税收等，

分别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外协助；打土豪；税收；生存资源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４５－０７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物质生活的生
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

活的过程。恩格斯曾用更加通俗的话语将其概括

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

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①中国共产

党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毫无疑问，

只有解决了 “吃、喝、住、穿”等生存资源问

题，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才能够生

存，各项革命活动才有可能开展。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能否有效地解决生存资源的供给问题以及

解决生存资源的方式，也是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下文主要以史为线索，对

此问题加以粗略考察和分析。

一、“党外协助”：来自苏联和国际共运

组织的援助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组织运行、职业

革命家的生存以及诸如宣传、来往交通、组织工

人罢工、抚恤死难者等各项革命活动的开展，均

需以基本的物质保障为基础。为此，在党的第一

部正式章程即中共二大制订的党章中就规定了党

的经费的筹集办法，为党费、党内派捐和党外协

助三种，并以党纪强调党员 “欠缴党费三个月”

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②但由于

相当多数的党员或为失业者，或为青年学生，或

为脱离了社会职业从党组织领取津贴过活的职业

革命者，很多人甚至还要靠组织上开支养家糊

口，部分党员对于入党交纳党费还存在模糊认

识，加之革命斗争环境艰险导致缴费困难等种种

原因，通过党费 （包括党内派捐）能够筹措到的

经费相当有限，根本无法满足正常的革命活动的

开展。③中共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经费实际上主

要是依赖于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等国际共运

组织及苏联的援助。④１９２１年８月在与张国焘商
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时，共产国际代表马

林便曾表示要向中共提供活动经费，他说：“站

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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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７６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９２－９３页。
③　事实上，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关于党费的制度规定不断的走向完善，但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以及党员主体素质的限制，

党费的收缴情况一直不太理想，党员特别是农村党员大多是不交纳党费的。参见王建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情况的历

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９期。
④　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４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

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４－２３０页；徐元宫：《关于中共诞生初期活动经费来源的历史考察》，《历史教
学》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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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坦然接受。”① 陈独秀在中

共三大所作报告中曾特别说明：“党的经费，几

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

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

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② 在

中共如初生婴儿、尚无能力和渠道筹措维系政党

生存和革命活动开展所必需的生存资源 （资金）

的情况下，国际共运组织的 “党外协助”便如同

雪中送炭，显得弥足珍贵。

“党外协助”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

双重影响：其一，来自共产国际等国际共运组织

和苏联的物质 （资金）援助保证了中共组织的运

行和各项革命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实践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重要物质基础。比较起来，以孙中山

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长期只能以发行债券、向资本

主义国家政府借贷、向海外华侨及国外友人募捐

等方式来筹款，并为此奔波呼号费尽心思以维系

政党的生存和革命事业的运转，③ 中共党人无疑

是幸运的；其二，缺乏独主自主地解决生存资源

的能力，过于仰仗外援的支持，亦使得本就在思

想上、组织上接受共产国际指导或领导的中国共

产党更加无法真正独立，从而必然真正成为其在

中国的 “支部”，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党对于中

国革命规律的独立探索，使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更

加受制于人，妨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

展。例如，由于同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处理 “阶

级利益”与 “民族利益”时往往更加强调其

“民族利益”，并一度更看好国民党的政治前途，

视其为 “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所以

曾给予了国民党较之中共更多的财政援助。④而

来自于国际组织的援助一旦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

因受阻不能及时到位，许多革命活动便不能正常

开展。此外，国际组织的援助甚至还使得少数党

员把参加革命视为谋生手段，依赖党的津贴生

活，滋生出 “雇佣革命”的观念。个别地方党组

织为发展党员，错误地宣扬 “全世界都有组织，

走到任何地方具不至无饭 ［吃］”。“许多同志因

失业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将

党看成救济会，部分党员 “做工作就要钱，不拿

钱就不做事”，党性不纯。⑤

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国

际等国际共运组织 （在其存在期间）和苏联都对

于中共提供了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宝贵援助。只

不过随着中共自身筹措生存资源能力的增强，相

比较于建党初期，这种依赖程度已经大大降低

了。此外，在民主革命某些时期，一些国内外同

情中共的友好人士如海外华侨等，也对党提供过

捐赠；在抗战初期，在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也曾对中共领导下的

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拨付给经费。以１９３９年为
例，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收入８８０余万元，
其中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和海内外友好人

士的捐赠达７９０余万元，约占９０％。⑥ 对于一个
生存环境极为艰苦的革命党而言，努力争取外援

既可以相应地减轻人民负担，又能保证政党和革

命事业的运行与发展，当然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

好事。还需要说明的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对于外援，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不是不要，但不

能依赖。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是党克服困难

的主要法宝。

二、“打土豪”：农民传统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之中的渗透

土地革命时期及以后，由于革命环境的重大

变化以及革命队伍的壮大，中共已不可能再把依

赖外援作为解决自身生存资源的主要途径。在革

命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

的环境中，要解决党所面临的生存资源供给问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郑瑞峰：《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始末》，《党史

纵横》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４７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册，第１６８页。
郭豫明、李平：《武昌起义前孙中山筹措革命经费的主

张与实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根据朱洪的研究，大革命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分别给

予国民党约 １４００万卢布、共产党约 ２６万卢布的援助。朱洪：
《大革命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经济援助之比较》，《党

的文献》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参见何益忠：《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活动经费来源及影

响》，《史林》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８２页。
《毛泽东文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第３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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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维系革命队伍的生存与革命事业的发展，必

须采取一系列非常规的手段。“打土豪”就成为

相当长时期内党解决这一问题最为便捷和最为有

效的手段。毛泽东早在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底总结打茶
陵的经验时，便把 “打土豪筹款”列为红军的三

大任务之一 （另两个任务分别是打仗，消灭敌

人；做群众工作，宣传组织群众，建立政权）。

而 “打土豪要归公”（后改为 “筹款要归公”、

“一切缴获要归公”）也始终是著名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的重要内容之一。１９３５年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的 《训令》中明

确指出：“苏维埃的财政来源，根本和地主资产

阶级不同，他们把负担加在劳动者身上，我们要

把负担主要加在剥削阶级身上。在革命战争年

代，我们的财政来源，最大部分应该是夺取敌人

资财与对于剥削阶级 （地主、豪绅、军阀、官僚

反动分子、富农、大商人等）的没收与征发。因

此，红军游击队，每一战争必须注意于敌人及剥

削阶级的资财之夺取与征集。”① １９３７年２月毛
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国民政府有关当局拨付经

费以此换取中共停止没收 “剥削阶级”财产的政

策，强调 “不打土豪又不给钱是不能生活的。”②

“打土豪”财政从其形式上来讲主要表现为

在革命根据地内部、赤白边境地区以及深入敌占

区打击地主、军阀、豪绅等，没收这些剥削阶级

和反动分子的财产、粮食等。陈毅在 １９２９年 ９
月致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曾提到 “红军每月至少

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

上”，并用非常生动的文笔描述了红军是如何通

过对豪绅的勒款、挖窖找地财、鼓励告发等方式

进行 “筹款”的实践。③有目的性地攻打财富集

中的敌占城市也是 “打土豪”财政的一种表现形

式。１９３２年５月周恩来等在解释攻打漳州的行动
时曾指出：“……决定派一个军团去福建，以解

决资金问题。在朋外的第３军团始终未能解决资
金问题，因此……开始向漳州进攻。在漳州募集

资金后，我军准备回过头来进攻广东来犯福建和

江西之敌。④ 杨成武亦指出，攻打漳州是为了扩

大苏区、扩大红军和筹备物资。⑤李德在１９３３年
初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到红军攻打城市，“直到商

品和钱款被运出”。并认为 “面对我们苏区经济

基础的局限和敌人的严密封锁，这常常是获取以

后进行战争所需物资的唯一出路。”⑥ 毛泽东则

把１９３６年红军东征的目的总结为扩大红军、筹
粮、筹款、巩固陕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评

价东征的意义在于 “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

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⑦

“打土豪”财政的本质在于通过暴力或暴力

胁迫的方式剥夺革命对立面的资财。其积极意义

在于：其一，可以有效地打击革命对立面，破坏

其经济基础，打击其社会地位，变革社会阶级关

系，并相应地减轻贫苦民众的负担。１９３６年１月
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等的电文中曾指出，当时暂时

不能有任何税收，加之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财

政来源便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⑧；

其二，作为一种便捷的方式，能够较为迅速地解

决革命队伍的生存资源问题，为革命事业的发展

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保证一定时期内党及革命

事业的发展。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便曾用通俗

易懂的话对此加以说明：打土豪好比砍大树，砍

倒了大树就有柴烧，打倒了土豪就有饭吃，有衣

穿。⑨工农红军万里长征途中的粮食供应，也主

要靠打土豪、战争缴获，少数通过捐助、欠借的

方式解决瑏瑠；其三，“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

也是调动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积极性的直接利益驱

动。早期中共领导人就认识到：“没有土地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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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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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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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１９８２年第５期，第１页。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１３册，第３３７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４１页。
《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上卷，第５０４页。
温素威： 《那些话 那些竹 那些感悟》，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第１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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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７日，第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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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① “普遍的贫农对于土

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

力。”② 在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在打土豪时便往

往将收获的一部分分给群众，在大多数情况下，

“群众都很热烈的要来参加分东西。”③

但另一方面，“打土豪”财政亦在某种程度

上表明农民传统渗透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之中。古代农民起义军通常以暴力方式获取 “血

酬”④ 以求生存与发展，或提出 “均田免粮”之

类的纲领以争取民众。而革命队伍那种对于豪绅

的勒款、挖地财、分浮财以获取生存资源的方

式，以及 “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路线，

至少在形式上与之有一定的相似性。正如毛泽东

所指出的：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

命”⑤。基于基本的生存逻辑，产生这种形式的

相似性不足为奇。

同时，“打土豪”财政也有其不可持续性和

落后性：其一，受制于敌我力量的对比，通过打

击对立面来获得相应回报的代价通常是比较高昂

的；而在敌我力量悬殊时又是不可行的。在土地

革命战争中后期，由于赤白对立和国民党方面的

严密封锁，红军通过 “打土豪”的方式来解决生

存资源已经相当困难了，因而不得不加大群众的

纳税负担。历史上，“打土豪”财政最后的破产

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

舒同曾谈到：“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

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重要原因

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

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⑥ 其二，在相

对固定的区域内土豪的数量总是有限的，他们的

资财往往很难满足穷苦农民改善生活的愿望。因

此，当基于生存逻辑需要继续在革命根据地内部

寻找 “土豪”时，阶级革命的逻辑和均平的历史

传统往往会导致斗争面的扩大化。毛泽东晚年曾

回忆说：“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

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

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

地拿出来。”⑦ 在１９３０年代所进行的查田运动中
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重新进行土地革命时，这种现

象曾反复出现。韩丁曾指出支配这种斗争的逻辑

在于 “穷人真要翻身吗？就得再多找出一些财产

来。”⑧ 这导致部分农民产生害怕在下一轮的斗

争中成为新的斗争对象而不敢发展生产的问题，

也使得少数农民产生野蛮的报复心理以及通过平

分既有财富过活的惰性。此外，还有不少干部因

缺少监督而倒在分割财产的诱惑下，滋生了腐败

行为。

三、“赋税”：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生存

资源的供给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马克思曾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

基础，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经济的基础。”⑨

中国共产党在开辟革命根据地成立革命政权形成

“红色割据”后，实际上在根据地内部便处于

“局部执政”的地位。有了政权，就应有财政，

也应当有税收。在土地革命时期包括中央苏区在

内的各苏区、在抗战时期包括陕甘宁边区等各革

命边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党都通过

相关法规建立起了较为正规的税收制度。１９３１
年通过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中曾指出，

“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税收是主要的来源。

中央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

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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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① １９３３年８月１２日，川陕苏区制定了 《川

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规定 “征收特种税、

营业税、入口税、出口税，此外还规定征收盐井

工业所得税。”其中， “特种税征税品种有白木

耳、特货、屠宰三种”。② 陕甘宁边区初期主要

依靠 “没收”和 “缴获”等特种收入维持经费

和军需，后来开始征收救国公粮，１９４３年后则
改为农业统一累进税，此外还有货物税、营业税

等工商税种的征收。③ １９３９年边区颁布的施政纲
领中规定 “实行统一累进税，废除苛捐杂税。”④

为建立合理规范的税收制度，毛泽东还曾谈到：

“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税收

的办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合适的方法以

前，不妨利用国民党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

良。”⑤

革命根据地的税收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和尽可

能不加重人民负担的前提之下的。毛泽东 １９３４
年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曾指出：“从发

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

政策的基本方针。”１９４２年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
议上，他提出了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

针，指出 “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

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

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

政充裕的。”⑥ １９４３年，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
中又强调说：“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

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

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

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⑦ 此外，

课税之多少、有无，往往视纳税人的阶级地位及

革命态度而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的税

收特点。１９３１年中央苏区通过的 《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暂行税则》中规定征收原则是要 “将纳税

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对于被剥削的阶级与

最苦的阶层的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在陕甘

宁边区，公粮的负担 “主要偏重在极少数的富有

者；直至１９４０年，仍是一种劝募的摊派，负担
主要在中农以上的阶层。”⑧

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财税制度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首先，相比较于 “打土豪”这样不够

稳定的非税收入，通过税收得到的财政收入相对

稳定，这对于打破敌人封锁、支撑革命事业的发

展非常重要；其次，它为党夺取全国政权后执好

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经济建设的人才。

毛泽东曾强调说，陕甘宁边区是中共领导下的新

民主主义社会，其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在这

里孕育着一个新的国家的雏形。从新中国建国后

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经济建设实践和基本经验的深刻影响。

在抗战时期，除了赋税之外，为减轻人民负

担，克服由于敌人封锁和包围所造成的经济与财

政的严重困难，党还开展大生产运动来保证生存

资源的供给。例如，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

湾，王维舟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留

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负责盐的产运销，陕甘宁边区

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学校，

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连毛泽东、周恩

来等领导人也有生产任务。军队、政府、社团和

政党进行生产，搞 “军事屯田”，发展 “革命的

家务”，在形式上违背分工原则，是落后的，但

实质上却是进步的，因其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保

障了战时的物资供给，极大地减轻了人民负担，

为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锻炼

了我们的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实现了 “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党

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决定

停止以商贸活动来经营党产，民主党派和中共都

“统统吃国家的”。因为执政党手握大权，如果和

商贸活动结合，必然会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

单位和部门，而又没有人敢于监督，上行下效起

来，必然为腐败的滋生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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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的这个决定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

义。①

四、若干认识

通过以上的粗略考察，本文有如下认识：

１．马克斯·韦伯指出：“就经济上讲，政党
的财政筹措是一个对政党行为影响的分布和实质

方向的方式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②在西方国

家，有着 “金钱是政治活动的母乳”、 “金钱是

政治活动的燃料”、 “金钱是政治参与的手段”

等说法。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仅仅是一场单

纯的政治运动或思想活动，它更主要的应被理解

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因此，它需要一定的

物质基础作为保障。在革命、主义、政党、阶

级、领袖这些宏大的政治命题背后，柴米油盐、

钱财金银总是在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而党

解决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物质资源的过程

与方式，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２．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
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④ “一切死亡

前辈的传统，好像噩梦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⑤

作为一场试图 “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

裂”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实践过程中，实际上并不能避免农民传统的

渗透。无论是 “打土豪、分田地”，还是大生产

运动中的开荒种地、军事屯田，都表现出其形式

上与历史传统巨大的相似性。当然，马克思主义

的革命话语 （如阶级、民族等）又会赋予其新的

时代特征。⑥ 这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

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样

的 “大传统”的结合，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农民

文化这样的 “小传统”的结合，或者说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并不能完全避免 “小传统”的渗透与影

响。实际上，作为一场农民革命，这是不可避免

的。当然，正如雨果所说：“人有了物质才能生

存，人有了思想才谈得上生活。”虽然都是农民

革命，都需要解决了 “物质才能生存”，但有了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共产主义信仰的引

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农民革命”决不能简单

地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以求生存为主要目的的传

统农民革命。

３．坚定的理想信仰、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
作及严明的纪律可以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保证党

领导的革命队伍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毛泽东在

井冈山时期曾描述说：“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

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

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

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

红军很勇敢”。⑦ 延安时期无数革命志士、进步

人士能在延安与西安之间选择延安、在小米与大

米之间选择小米，也证明了这一点。但物质生活

的困窘在历史上仍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

非常不利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在

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

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

燃。”⑧ 在党的历史上，不乏少数党员干部经受

不住一些现实的物质财富诱惑而贪污腐化的事

例，也不乏个别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更优越的物质

生活条件诱惑而堕落变节的实例。毛泽东 １９３６
年在致叶剑英、刘鼎的信中，针对个别在国统区

做工作同志的浪费现象，亦曾感慨 “苦久了的人

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⑨ 而王实味对于所谓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抱怨也从一个侧面折

射出物质匮乏对于革命队伍的消极影响。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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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第２９３－２９６页。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３１８页。
王长江：《政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１２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２５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５８５页。
毛泽东曾谈到，红军和游击队的筹款， “应在没收汉

奸、国民党卖国贼财产充裕抗日基金的口号之下进行。” 《毛泽

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上卷，第５０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６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０版，第３９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第４５３页。



生存资源供给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革命时期那种低水平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毛泽

东等党的领导人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晚年毛

泽东曾回忆说：“当年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

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

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胜

仗，在这以后还是打胜仗，都不是因为有没有物

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错误或

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

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①这种回忆无疑带

有一定的美化成份，并极大地影响到毛泽东和全

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

识与实践。

４．物质资源是党的各种政党资源中最具基
础性的资源。民主革命时期正是有了外援、“打

土豪”及税收等各种形式的收入，各项革命活动

的开展才有可能。建国后，财政既是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又是加强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的重要政策手段。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

产党掌握着雄厚的物质资源。除了党员交纳的党

费以及社会捐赠外，党的机关的活动经费和党的

干部的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于国家的财政拨款。②

这种现象既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亦符合现代

政党运行的一般规律：在现代，越来越多的国家

承认政党活动是民主制度运行的不可缺少的部

分，由国家从国库中拨款对政党活动给予补贴，

并把资助政党作为完善民主制度运行、规范政党

行为、遏制腐败的措施和手段。③但国家补贴不

但使政党减少了对外部利益集团的依赖，而且也

减少了对自己草根成员的依赖。④作为执政党的

中国共产党及担任其公职的党员干部，如何在拥

有雄厚物质资源和支配这种资源权力的条件下保

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课

题。

（责任编辑　欣　彦）

①　曲庆彪：《超载乌托邦———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北

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６３页。

②　王建民：《我们时代的困境———中共党内民主问题及相

关思考》，参见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官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ｋｒｉｃｓｓｄｕｅｄｕｃｎ／ｐｈ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６７０．

③　王长江：《政党论》，第１２２页。

④　李路曲： 《论欧美政党组织形成和权力结构的变迁》，

《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６９－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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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意向

———关于胡塞尔一生从自然、逻辑之维到精神、

历史之维的思想道路的再反思

倪梁康

【摘要】自然与精神是一个贯穿在胡塞尔一生哲学思考中的论题。胡塞尔毕生思想有两个基本走向：逻辑哲学、自然

哲学、结构现象学的走向与历史哲学、精神科学、发生现象学的走向。自然与精神的论题代表了后一个走向。它涉及

意识现象学对意识的构造能力及其累积结果的研究方向：自然与精神如何在意识中逐步地被构造出来。胡塞尔将它们

称为本体论的问题，也是现象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在目前出版的胡塞尔遗稿中，有三部著作或讲稿是专门讨论这个问

题的。

【关键词】自然；精神；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纵意向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５２－０７

　　１．“胡塞尔的整个哲学事业都是在科学概念
的磁场中活动的。”①这是 Ｒ．贝耐特确定的一个
基本事实，它甚至已经成为普遍常识。自 《算术

哲学》始，至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

学》止，胡塞尔从未放弃过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

理想。②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果这里的 “科

学”或 “严格科学”不是指近代以来的自然科

学 （它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都叫做 “精确科

学”），那么哲学应当是什么意义上的科学或胡塞

尔所说的严格科学？

德文中的 “科学”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一词，基
本的词义是 “知识”，相当于古希腊哲学中与 “意

见”（δóξα）相对立的 “认识”（ε′πιστη′μη）。由
于人类的知识通过各种专门的研究而逐渐得到扩

展，因此知识也逐渐获得了各种学说之集成的含

义，即科学知识。例如，近代以来的借助数学化

以及实验、观察等实证化手段获取关于自然的知

识的整个机制，便被称作 “自然科学”。胡塞尔

将它归于精确科学的范畴。虽然这些精确科学是

从哲学母体中产生出来的，但哲学本身不是精确

科学。

在１９１１年的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著

名长文中，胡塞尔将哲学理解和定义为严格的科

学：“自最初的开端起，哲学便要求成为严格的

科学，而且是这样的一门科学，它可以满足最高

的理论需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
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这个要求

时而带着较强的力量，时而带着较弱的力量被提

出来，但它从未被完全放弃过。即使是在对纯粹

理论的兴趣和能力处于萎缩危险的时代，或者在

宗教强权禁止理论研究自由的时代，它也从未被

完全放弃过。”③这里可以看出，在此对哲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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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２０１２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胡塞尔文集》中译”（１２＆ＺＤ１２４）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倪梁康，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贝耐特、耿宁、马爱德 （Ｒ．Ｂｅｒｎｅｔ／Ｉ．Ｋｅｒｎ／Ｅ．Ｍａｒｂａｃｈ）：《埃德蒙德·胡塞尔：对其思想的阐释》（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Ｄａｒｓｔｅｌ
ｌｕｎｇｓｅｉｎｅｓＤｅｎｋｅｎｓ），汉堡：迈纳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１页。

②　后面将会澄清一个长期而广泛流传的对胡塞尔后期哲学信念的误解和误释。
③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２页。———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也持相近的态

度。他甚至将 “严格”与 “精确”看作是 “精神科学”与 “自然科学”各自的标志：“‘精神科学’为了严格，必须是不精确的。这

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特长。”（参阅：海德格尔：《哲学论稿：论本然》（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海德格尔全集》，
第６５卷，法兰克福／美茵，１９８８年，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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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刻画中包含了强烈的理论诉求，这个诉求自始

至终都贯穿在胡塞尔的哲学理解中。

２．胡塞尔在早期的 《算术哲学》中主要讨

论 “一、多、数等本真概念”的心理学起源。他

的理想是建立一门 “真正的计算哲学 （ｄｉｅｗａｈｒ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Ｋａｌｋüｌｓ）”。这个想法虽然源自莱
布尼茨对 “普全数理模式”的追求，但胡塞尔是

在尝试用当时流行的逻辑心理学的方式来实现

它。他将数学和逻辑学的概念还原为心理发生和

心理体验、或者将判断内容还原为判断活动的做

法，实际上是把以往被视为客观的对象、概念，

还原到主观的心理发生上，例如将多还原为集合

联结的心理行为，把自然数还原为心理的计数活

动。胡塞尔的教授资格论文的副标题是 “心理学

的分析”，扩充后发表的 《算术哲学》的副标题

是 “心理学的和逻辑的研究”①，它们都清楚地

说明了胡塞尔当时的立场：“只要分析伸展到概

念上，那么，在他当时看来，这些分析要想 ‘达

到确定的结果’，就根本不可能不是心理学

的。”②

但在胡塞尔的研究进程中，他还是遭遇到

“一系列无法避免的问题”，亦即最终还是遇到了

困难，或者说步入了绝境，以至于他无法将已经

完成校对的 《算术哲学》第二卷再交付印刷。胡

塞尔后来在 《逻辑研究》“前言”中阐述了这里

遭遇的困难：“然而，思维的心理联系如何过渡

到思维内容的逻辑统一 （理论的统一）上去，在

这个问题上我却无法获得足够的连贯性和清晰

性。此外，数学的客观性以及所有科学的客观性

如何去俯就心理学对逻辑的论证，这个原则性的

怀疑就更使我感到不安了。”③ 实际上，在后一

点上可以看到弗雷格的影响，他在其 《算术基

础》中已经提出过对当时心理主义的数学论证的

一个批评：“如果最精确的科学竟然应当依据还

在无把握地摸索着的心理学，那么这是令人奇怪

的。”④ 最后，胡塞尔因为理论的困境而不得不

中断了 “多年来为从哲学上澄清纯粹数学所作的

努力的进程”，并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 “数

学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的起源”。⑤

３．这个新思想的结果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突
破性著作 《逻辑研究》两卷本中得到表达。其第

一卷看似是一个对其原有心理主义观点的批判性

引论，但事实上已经总体地表达出了他的新立

场：就数学－逻辑的概念与命题而言，一方面它
们与主体的行为有关，无论真理以何种形式的规

律出现，它们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出现在主体的意

识活动中，这可以说是真理认识之可能性的主观

条件；而另一方面，无论真理是否被明察到，是

否出现在心理体验中，它们本身仍然是它们所

是，这可以说真理认识之可能性的客观的或观念

的条件。

以概念为例，它一方面与对它的心理表象活

动有关，另一方面与它所包含的内容有关。胡塞

尔极为明确地强调这一点：“毫无疑问，人们可

以把我们的概念表象看作是一种具有这些或那些

心理内涵的主观行为。但是，这个表象、这个概

念的 ‘什么’ （Ｗａｓ）却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
理解为心理学内涵的实项 （ｒｅｅｌｌ）部分，不能被
理解为一种此地和此时，一种随行为同来、随行

为同去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在思维中被意指，

但却不能在思维中被造出。”⑥ 这个说明同样也

适用于建基于概念和概念关系之中的判断。与概

念相关的表象活动与表象内容的这个关系，类似

于与命题相关的判断活动与判断内容的关系。它

们都表达了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时期的一个坚

定主张：真理 “并不是它们仅仅在能够为我们明

察到时才有效，而是我们只有在它们有效时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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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个副标题在 《胡塞尔全集》版的 《算术哲学》中没

有得到准确的再现。因为胡塞尔的教授资格论文标题为：《论数

的概念———心理学的分析》（１８８７年）；扩充后发表的著作标题
为：《算术哲学———心理学的和逻辑学的研究》 （１８９１年）。而
１９７０年出版的 《胡塞尔全集》版 （第十二卷）的 《算术哲学》

第１卷的副标题则是 “逻辑学的和心理学的研究”，即 “心理

学”与 “逻辑学”的顺序正好与第一版相反。（参见：Ｅ．霍伦
斯坦：“编者引论”，载于：《逻辑研究》第１卷，倪梁康译，上
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３页。）

霍伦斯坦：“编者引论”，载于：《逻辑研究》第一卷，

同上书，第１３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同上书，第一版前言，

ＡＶＩＩ／ＢＶＩＩ。
弗雷格：《算术基础》（Ｄｉｅ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ｄｅｒ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ｋ），

汉堡，１９８６年，第４３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同上书，第一版前言。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同上书，Ａ１３２／Ｂ１３２。



《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明察到它们”①。

这样，胡塞尔便从对知识活动的经验心理学

的发生探问转向对知识内容的纯粹逻辑学的构成

研究。知识学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意义上的科学的
第一次转向，即从心理学向纯粹逻辑学的转向，

由此而在胡塞尔的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追求中得

以完成。

４．此后不久，很可能与 《逻辑研究》同时，

至少随着１９０５年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思考同时，
胡塞尔已经开始进一步转向与纯粹逻辑学不同方

向的思考。我们可以将这个新的方向称作 “现象

学哲学”的方向，它将前面的逻辑现象学或认知

现象学 （或 “逻辑体验的现象学”②）的方向包

含在自身之中。胡塞尔于 １９１０年发表的长文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是对这个意义上的现象

学哲学之志向的一个阐述。现象学以逻辑现象学

为突破口，但并不限于逻辑现象学的范围。胡塞

尔当时的同道与学生显然没有跟上他的步伐而对

他产生误解，因而胡塞尔会在 《逻辑研究》出版

十八年后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我曾写过有关

逻辑学研究的文字。至此之后我便扮演逻辑学家

的角色。现象学被看作是某种类似逻辑学的东

西。它与逻辑学的关系并不比它与伦理学、美学

和所有类似的学科的关系更多。”③ 而在１９３０年
的一封信中，他更是明确地说：在 《逻辑研究》

出版之后，“接下来 （在出版 《观念》时就已经

走到了这一步！），我只想对一门超越论的主体性

学说、而且是交互主体性的学说进行系统的论

证，而原先对形式逻辑和所有实在本体论所抱有

的兴趣，现在都已荡然无存。”④

如果胡塞尔在前一封信中主要想在否定的层

面上说明他的严格科学不只限于逻辑学和认识论

领域，那么后一封信则在肯定的层面上具体指出

了这门严格的科学就是 “超越论的主体性学说”

或 “交互主体性学说”。

这里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对 “超越论的主

体性和交互主体性学说”的兴趣会与 《逻辑研

究》之前的对 “形式逻辑和所有实在本体论”

的兴趣相冲突，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相冲突

呢？

与此密切相关，但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切入的

问题是：从胡塞尔生前发表的著作来看，他对逻

辑学的关注似乎从未间断过。不仅他的现象学突

破性著作被冠以 《逻辑研究》的标题，就是他生

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的副标题也是 《逻辑谱系学》，

遑论期间发表的 《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以

及多次以逻辑学、判断理论为题的讲座。因此，

这里的所谓 “原先对形式逻辑和所有实在本体论

所抱有的兴趣，现在都已荡然无存”的说法，究

竟意味着什么？

或许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胡塞尔在 《逻辑研

究》之后放弃了通常意义上的形式逻辑学、实在

本体论的兴趣，而开始追随自己在超越论逻辑学

和精神本体论方面的兴趣。胡塞尔也将它们称作

“超越论的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学说”。这里的主

体性，如胡塞尔在同一封信中所说，是 “最终真

实的和具体的主体性，连同其存在与生活的全部

充盈，在它之中的具有普全成就的而不仅具有理

论成就的生活：绝对主体性连同其历史性：科

学、世界、文化、伦理－宗教追求等等。”⑤

５．从总体上看，胡塞尔在其哲学生涯的开
初几年基本上是一个自然哲学家，或者还可以借

用他曾在１８８９年购买的一本书的标题而更确切
地将其研究方向表达为 “数学的自然科学”。我

们在后面将会清楚地看到，胡塞尔的思想发展有

一个逐渐的转向，而且在其最后的岁月中更多是

一位精神哲学家。此外我们还会看到，这个基本

思考方向的改变有其充分必然的理由。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同上书，Ａ２３９－２４０／Ｂ
２３８－２３９。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Ａ８／Ｂ１６。

致Ｅ．施普朗格 （Ｓｐｒａｎｇｅｒ）一封信的草稿，约１９１８年
（参见：《胡塞尔书信集》十卷本，多特雷赫特，１９９４年，第六
卷，第４２０页）

胡塞尔致Ｇ．米施 （Ｍｉｓｃｈ）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６日。
参见：《胡塞尔书信集》，第六卷，第２８２页。———关于狄尔泰
对胡塞尔的可能影响，笔者在 《现象学的历史与发生向度———

胡塞尔与狄尔泰的思想因缘》一文中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论述。

《胡塞尔书信集》，第六卷，第 ２８２页。———按照王浩
的回忆，哥德尔对 《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有以下扼要评价：

“那只是纲要性的：它说形式逻辑是客观的，而超越论逻辑是主

观的，但那超越论的部分，那个要说出理由的部分，还是很初

步的。”（王浩：《逻辑之旅：从哥德尔到哲学》，邢滔滔等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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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塞尔的这个兴趣转变上发挥至关重要的

推手影响的主要是他在 １９０５年结识的狄尔泰。
胡塞尔在１９２９年 ６月 ２７日致狄尔泰女婿米施
（Ｇ．Ｍｉｓｃｈ）的信中曾写到： “１９０５年在柏林与
狄尔泰少数几次谈话 （并非他的著述）意味着一

个推动，这个推动将 《逻辑研究》的胡塞尔导向

了 《［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胡

塞尔，而不完整地展现出来的、并且实际上是在

１９１３至大约 １９２５年期间才得以具体完善了的
《观念》的现象学———尽管在方法上有本质不同

的形态———导向了与狄尔泰的一种最内在的共同

体。”①

当然，另一个此前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胡

塞尔的是与他同年出生、并于１８８８至１８９２年期
间在哈勒同样担任私人讲师的挚友汉斯·封·阿

尼姆。胡塞尔的太太马尔维娜曾评价胡塞尔与阿

尼姆的关系说：“胡塞尔曾在精确的自然科学中

受过当时一流的精神伟人的教育，而阿尼姆则构

成他的对立面：他是那位具有最精致学养的精神

科学家威拉莫韦茨·莫伦道夫 （Ｗｉｌａｍｏｗｉｔｚ
Ｍｌｌｅｎｄｏｒｆ）的学生。由此而产生出一个受到神
的眷顾的星座：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的未受训练的

眼睛打开自然科学认识与方法的无穷财富的大

门，并且为此而得到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宝藏作为

回报礼。”② 胡塞尔本人则在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２日致
阿尼姆的七十寿辰的贺信中回忆说：“一段时间

以来，在意识到这个临近的节日时，我自己已经

常常心驰神往地来到你这里———来到我们于哈勒

时期的共同的私人讲师时光，来到我们暑假里在

特文 （Ｔｗｅｎｇ）和塔巴茨 （Ｔａｂａｒｚ）③ 一同度过
的欢乐时光，来到我们的难忘的、精神上有如此

丰富之交流的内心共同体中，你能够将这种交流

保持在一个如此人性的和科学的水平上。你当时

是给予者；你那时的确是比我广博得多。尽管还

在成长过程中，你已然不仅具有了由那种对古典

时代的倾心研究而带来的推动，而且还具有一种

方法上可靠的科学的优越性，连同一个极为丰富

和坚实的工作基地。而在我这方面，我作为布伦

塔诺学生此前感到如此确定的整个基础当时已经

在脚下晃动不已，我在前提、目标和方法上越来

越没有把握。同时我也为我所受的单一数学－自

然科学教育之狭隘性而感到十分苦恼。所以，你

的精神科学的力量和与财富对我来说是一种帮助

和幸运的补充；对你多方面精神兴趣的持续参与

以及你的始终原本创造性思想表达的源源不绝的

生动性和直观性，这些都一再地给我带来全新而

深刻的启示。” （书信 ＩＸ，１４１）而在１９３１年为
阿尼姆去世而给其妻子埃拉写的哀悼信中，胡塞

尔更是说：“我几乎无法言说他 ［阿尼姆］对我

在人性方面以及在对我的精神视域的丰富方面有

多么重要的意义。”（书信ＩＸ，１４２）。
６．这个受到多重影响而引发的从数学 －逻

辑哲学向历史科学和精神科学转向的趋向，在文

字上已经明显地表露在胡塞尔的 《纯粹现象学与

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的手稿中。而最敏锐

和最确切地把握到这个动向的是海德格尔。从所

有迹象来看，海德格尔之所以能够如此并不完全

是因为他的精神嗅觉敏锐过人，而主要是因为他

在胡塞尔那里理解了他想理解的东西：胡塞尔的

精神现象学与人格主义现象学的倾向。

在１９２５年的 《时间概念历史导引》的第１２
节和第１３节中，海德格尔分两次 “指明 （Ａｕｆ
ｗｅｉｓ）”某种意义的 “耽误 （Ｖｅｒｓｕｍｎｉｓ）”：一
次是对意向之物的存在的耽误，一次是对存在的

意义或人的存在的耽误。前一次耽误已经被胡塞

尔的意识现象学所弥补，因此第１２节的标题是
“指明对作为现象学研究基本领域的意向之物的

存在问题的耽误”；后一次耽误则仍然还在现象

学中存在，因此第１３节的标题为 “指明在现象

学中对存在本身的意义问题以及对人的存在问题

的耽误”。

胡塞尔在第１３节里占据了一个分节 Ｃ）的
篇幅。从海德格尔的论述来看，这节标题中的

“存在之意义”或 “人的存在”与胡塞尔所理解

的现象学的 “精神”和 “人格”相差无几。因

此，胡塞尔并不位于 “耽误”了这个问题的人的

行列。如果说 “耽误”，可能只是因为胡塞尔迟

５５

①
②

③

参见 《胡塞尔书信集》第六卷，第２７５页。
马尔维娜·胡塞尔：“Ｅ．胡塞尔生平素描”，载于 《胡

塞尔研究》第五卷，１９８８年，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两处为奥地利和德国的地名。胡塞尔与阿尼姆两家人

曾于１８８９年和１８９３年在那里度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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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没有将他的 《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

念》第二卷的文稿付诸发表。海德格尔对胡塞尔

的 “精神现象学 （现象学的心理学）”或 “人格

主义现象学 （现象学基础上的人格主义心理

学）”的倾向与观点深信不疑。他引用胡塞尔当

年 （１９２５年２月７日）给他的信：“自弗莱堡开
始各项工作以来，我在自然与精神的问题上有了

如此根本的进步，以至于我不得不用部分是完全

改变了的内容来实施全新的阐述。”①

胡塞尔在这封信中提到的 “自然与精神的问

题”是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关注要点。如前所

述，在１９１０年发表的长文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

学》中，胡塞尔已经纠缠在对此问题的思考中。

他此刻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是针对自然

主义，另一方面是针对历史主义，它们意味着当

时在 “自然与精神”关系问题上需要特别警惕的

两种倾向。然而胡塞尔在此时似乎还只知道在此

问题的思考上不应当是怎样的，却还并不确切地

知道它应当是怎样的。②

但随后，如胡塞尔在前引致米施的信中所

说：狄尔泰的推动很快便 “将 《逻辑研究》的

胡塞尔导向了 《［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

观念》的胡塞尔”（书信ＶＩ，２７５），这里所说的
《观念》，并非是１９１３年发表的 《纯粹现象学与

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而是与此同时完成

的、经一再修改但在胡塞尔生前仍未出版的 《纯

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 （１９１３－
１９２４年，《全集》第４卷）。胡塞尔在此信中将
这些研究称作 “不完整地展现出来的、并且实际

上是在１９１３至大约１９２５年期间才得以具体完善
了的 《观念》的现象学”。它由 “物质自然的构

造”、“动物自然的构造”与 “精神世界的构造”

三部分组成，代表了胡塞尔在 “自然与精神”问

题域中的最基础的和最重要的思考。

７．进一步的建设性思考的结晶后来展示在
１９１９年夏季学期以 “自然与精神”为题的弗莱

堡讲座 （２００２年作为 《胡塞尔全集资料编》出

版，第４卷：《自然与精神》）和１９２７年夏季学
期的同名的弗莱堡讲座中 （２００１年作为 《胡塞

尔全集》出版，第３２卷： 《自然与精神》）。此
外，胡塞尔还于１９１９年在弗莱堡地区文化科学

学会做过以 “自然与精神”为题的演讲③，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４年夏季学期的伦理学讲座中做过 “自

然与精神”为题的 “附论 （Ｅｘｋｕｒｓ）”④。
这里可以将胡塞尔在 “自然与精神”问题域

上撰写的主要文字列表如下：

１．《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１９１０年，载
于： 《全集》第２５卷： 《文章与讲演 （１９１１－
１９２１年）》）；

２．《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
卷 （１９１３－１９２４年，《全集》第４卷）；
３．“自然与精神”演讲 （１９１９年夏季学期，

载于：《全集》第２５卷：《文章与讲演 （１９１１－
１９２１年）》）；

４．《自然与精神》讲座 （《全集资料编》第

４卷：《自然与精神 （１９１９年夏季学期讲座）》）
５．“自然与精神。实事科学与规范科学。自

然科学与精神科学” （１９２０／１９２４年夏季学期
“伦理学引论”讲座附论 （载于：《全集》第３７
卷： 《伦理学引论 （１９２０／１９２４年夏季学期讲
座）》）；

６．《自然与精神》讲座 （《全集》第３２卷，
《自然与精神 （１９２７年夏季学期讲座）》）。

所有这些思考记录，现在都已经随着胡塞尔

遗稿的出版而公诸于世，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研究

者的关注和讨论。耿宁在为２００１年出版的 《自

然与精神》（《胡塞尔全集》第３２卷）所撰书评
中曾概括地写到：“《胡塞尔全集》中的遗稿出

６５

①

②

③

④

引自：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历史导引》，法兰克福／美
茵，１９９４年，第１６８页。由于在胡塞尔方面，他与海德格尔的
通信连同他的一些私人财产在１９４０年于安特卫普毁于同盟国的
空袭，而在海德格尔方面，他保存的与胡塞尔的通信至今尚未

发表，因此海德格尔这里对胡塞尔书信的引述便显得尤为显得

珍贵。

姑且不论海德格尔的看法，他在这篇长文中已经看到

了 “胡塞尔对人格主义倾向的接纳”。（参见海德格尔：《时间概

念历史导引》，同上书，第三章第十三节ｃ）：“胡塞尔在 〈逻各

斯－论文〉中对人格主义倾向的接纳”。）
１９１９年胡塞尔在弗莱堡文化科学学会做了 “自然与精

神”的演讲。参见 《胡塞尔文集》第七卷：《文章与讲演 （１９１１
－１９２１年）》，倪梁康译，北京，２００９年，第３４９－３５７页。

《附论：自然与精神。实事科学与规范科学。自然科学

与精神科学》：载于：《胡塞尔文集》第三十七卷：《伦理学引论

（１９２０年夏季学期讲座）》，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多特雷赫特，
２００４年，第２５９－３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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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得越多，就越清楚地表明，胡塞尔哲学的主要

问题与其说是为科学进行绝然性论证的问题

（‘笛卡尔的动机’），远不如说是与自然科学相

对的意识、主体性、人格、精神的科学和哲学的

独立性问题。”① 如果耿宁在这里作为 “胡塞尔

哲学主要问题”所列出的前者代表着 “笛卡尔的

动机”，那么后者应当就更多地代表着 “黑格尔

的动机”，或者也可以说：代表着在黑格尔之前

的 “维柯的动机”，代表着在黑格尔之后的 “狄

尔泰的动机”。

无论如何，耿宁在这里已经指出胡塞尔一生

思想道路的两个基本走向：一方面是逻辑哲学、

自然哲学、结构现象学的走向，另一方面是历史

哲学、精神科学、发生现象学的走向。由于胡塞

尔始终是在意识现象学的领域工作，因此这两个

走向可以用他自己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研究中提

出的术语 “横意向性”与 “纵意向性”来标示。

在胡塞尔的后期，无论是在 “自然与精神”标题

下进行的未公开出版的思考记录，还是在公开发

表的 《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 《笛卡尔式的

沉思》与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的著作中，“纵意向性”方面的研究都越来越多

地移至他的思想的中心位置。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在胡塞尔早期思想中完全不含有历史与发生的

路向。事实上，从他早期在 《算术哲学》中直至

在后期 《危机》中关于算术与几何的起源思考，

都明显包含着强烈的发生研究的动机。耿宁很早

就曾指出：“从发生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胡塞尔

可以从其 《算术哲学》的心理学发生思考中重新

获得有效的一面。”②

８．后来的海德格尔以及伽达
'

尔等人都更

多是在这个发生的方向展开自己的工作。他们都

或多或少继承了狄尔泰与胡塞尔的精神科学传

统，并在解释学的标题下展开精神发生的或人格

生成的 “纵意向性”方向上的研究与思考。只是

他们更多将这个方向上的思考视作 “艺术”而非

“科学”。③ 在他们这里可以看到 “笛卡尔动机”

与 “黑格尔动机”的分离。而这两个动机在狄尔

泰与胡塞尔那里还仍然是彼此相互作用和相互交

融的。海德格尔已经看到，胡塞尔即使在思考人

格问题时仍然是以笛卡尔为指南的。④ 更确切地

说，胡塞尔哲学已经代表了近代笛卡尔哲学精神

与现代黑格尔哲学精神的会合。他的超越论的现

象学和逻辑学，用黑格尔的历史与理性之统一的

逻辑学来命名也罢，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来命

名也罢，都意味着一种精神哲学，一种精神本体

论和精神现象学的统一。我们当然也可以将它称

作人格现象学，或与自然主义现象学相对立的人

格主义现象学。名称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关键

在于后面的实事。

这里的 “笛卡尔的动机”更多含有认识论、

方法论的意味。这也在胡塞尔早期的论述中得到

表述： “假如我们能明察心理发生的精确规律，

那么这些规律也将是永恒不变的，它们会与理论

自然科学的基本规律一样，就是说，即使没有心

理发生，它们也仍然有效。”⑤ 也就是说，无论

是结构现象学、逻辑哲学、自然哲学的研究，还

是发生现象学、历史哲学、人格主义心理学、精

神科学的研究，它们都是在认识反思、理性批判

的本质科学的目光中进行的，更进一步说，说在

现象学的纵向本质直观与横向本质直观中进行

的。

胡塞尔所追求的严格的科学，是一门严格的

精神科学。它具有严格的结构描述的方法和发生

说明方法，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精确的因果解释方

法。因此，决定现象学研究性质的关键并不在

于，这门科学应当是发生的还是结构的，逻辑 －
自然的，还是历史－精神的，而是在于，这门科
学应当是经验的、事实的，还是先天的、本质

的。

９．最后还有两个与此问题相关的补充：
其一是要在这里澄清一个长期而广泛流传的

对胡塞尔后期哲学信念的误解和误释：自 １９５４
年考证版的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耿宁：《胡塞尔论 “自然与精神”》，方向红译，载于：

耿宁：《心的现象》，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４０５页。
参见贝耐特、耿宁、马爱德：《埃德蒙德·胡塞尔：对

其思想的阐释》，同上书，第１８１页，注１。
笔者在 《现象学的历史与发生向度———胡塞尔与狄尔

泰的思想因缘》一文中对此问题有更为详细的讨论。

参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历史导引》，同上书，第１６６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Ａ１５０／Ｂ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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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为 《胡塞尔全集》第六卷首次出版以来，

在其中与第７３节相关的附录二十八中有一段胡
塞尔的文稿一再地被引用：“哲学作为科学，作

为严肃的、严格的、甚至是绝然严格的科学，这

个梦已经破灭了。”① １９６５年 《哲学作为严格的

科学》单行本的编者斯基拉奇在其 “后记”中

误将此段话理解为胡塞尔后期在哲学追求方面的

一种 “半途而废地有所屈服”： “这个屈服以特

殊的方式使人们看到了胡塞尔对哲学事业的巨大

献身；但这种屈服是没有得到论证的。这个梦并

没有破灭，只是在那些无比丰富的、不断更新的

研究中，阿莉阿德尼的线②从胡塞尔的手中脱落

了出来。”③ 此外还有许多人，从米施到王浩，

都据此而认为胡塞尔在其后期放弃了对哲学的科

学性之要求。④ 然而伽达默尔 （Ｈ．－Ｇ．Ｇａｄａｍ
ｅｒ）很早便已指出这个解释是错误的。⑤ 在这个
问题上尤其还可以参阅兰贝克的 《历史作为对

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历史科学》⑥，他在这里

指明，胡塞尔于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０日写给 Ｒ．英加
尔登的信⑦提供了一个清楚的证据，说明胡塞尔

的这个笔记只是对当时流行观点的一个短评，而

非自己的观点。对此问题的最新综述还可以参见

马爱德为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新单行本撰写

的 “编者引论”。⑧

其二是要为胡塞尔的科学哲学观所受到的常

见的质疑指明一种回答的可能：王浩在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与哥德尔谈到胡塞尔现象学时曾提出过

这个流行的质疑：“我指出，胡塞尔称他的现象

学是一门科学，但事实上相反，在它的发展中没

有明显的合作性成果。”王浩做出这个质疑的理

由在于，胡塞尔与慕尼黑－哥廷根学派以及后来
包括海德格尔和舍勒在内的其他重要现象学家并

未能够合作与同行，而是各行其道，走了自己的

路。现象学因此与通常的科学标准不符。而哥德

尔对此则回答说：“胡塞尔仅仅指出了道路；三

十年的工作里，他从未发表过他获得的东西，只

发表了他使用的方法。他需要才智卓绝的后继

者：像他一样或比他更好。”⑨ ———哥德尔不愧

为他的摩拉维亚老乡的隔世知音。

（责任编辑　行　之）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克鲁

威尔学术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５０８页。
阿莉阿德尼 （Ａｒｉａｄｎｅ），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克里特王

弥诺斯和帕西淮的女儿。她将小线团交予雅典英雄忒修斯，以

便他在迷宫中杀死弥诺陶洛斯后，能够沿着线团滚过的原路逃

出迷宫。“阿莉阿德尼的线”常被用来比喻解决问题的办法。

斯基拉奇：“单行本编者后记”，载于：胡塞尔：《哲学

作为严格的科学》，同上书，第９３、１０７－１０８页。
例如可以参阅：米施 （Ｇ．Ｍｉｓｃｈ）： 《生命哲学与现象

学———狄尔泰学派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一个分歧》 （Ｌｅｂ
ｅ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

Ｅｉｎｅ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ｄｅｒ
Ｄｉｌｔｈｅｙｓｃｈｅ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ｍｉｔ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达姆施达特，
１９６７年，第１３６页；施特拉塞尔 （Ｓｔ．Ｓｔｒａｓｓｅｒ）： “埃德蒙德·
胡塞尔后期哲学中的上帝问题”（ＤａｓＧｏｔｔ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ｄｅｒ
Ｓｐ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载于：《哲学年刊》 （Ｐｈｉｌｏｓ．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第 ６７期，１９５９年，第 １３２－１３３页；霍尔 （Ｈ．
Ｈｏｈｌ）：《生活世界与历史。埃德蒙德·胡塞尔后期哲学的基本
特征》 （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ｕｎｄ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ｄｅｒＳｐ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弗莱堡／慕尼黑，１９６２年，第７８页；王浩：
《哥德尔》，康宏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７７－２７８
页。

对此可以参阅：伽达默尔： “现象学运动” （Ｄｉｅ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Ｂｅｗｅｇｕｎｇ），载于： 《哲学环顾》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ｓｃｈｅＲｕｎｄｓｃｈａｕ），第１１期，１９６３年，第２５页；此外还可以
参阅：江森 （Ｐ．Ｊａｎｓｓｅｎ）：《历史与生活世界。关于胡塞尔后期
著作讨论的一篇论文》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ｕｎｄ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ＥｉｎＢｅ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ｕｍ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Ｓｐｔｗｅｒｋ），海牙，１９７０年，第 ＸＸ页及
以后各页，注１６和注１４２；奥尔特 （ＥＷＯｒｔｈ）：“胡塞尔与黑
格尔。关于哲学中历史研究和系统研究之关系问题的一篇论文”

（ＨｕｓｓｅｒｌｕｎｄＨｅｇｅｌ．ＥｉｎＢｅｉｔｒａｇｚｕ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
ｕ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ｒ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ｉ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载于：比梅尔 （Ｗ．
Ｂｉｅｍｅｌ）（主编）： 《人的世界 －哲学的世界。帕托施卡纪念文
集》 （ＤｉｅＷｅｌｔｄ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ＤｉｅＷｅｌｔ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ＪａｎＰａｔｏｃｋａ），海牙，１９７６年，第２１７页，注１０。

兰贝克 （Ｋ．－Ｈ．Ｌｅｍｂｅｃｋ）： 《历史作为对象。胡塞
尔现象学中的历史科学》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多 德 雷 赫 特 等，
１９８８年，第５４页，注１８。

参阅：胡塞尔：《致英加尔登书信》 （ＢｒｉｅｆｅａｎＲｏｍａｎ
Ｉｎｇａｒｄｅｎ），海牙，１９６８年，第９２－９３页。也载于：《胡塞尔书
信集》十卷本，多特雷赫特，１９９４年，第３卷，第３０１页。

马爱德 （Ｅ．Ｍａｒｂａｃｈ）：“编者引论”，载于：胡塞尔：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汉堡，２００９，第ＸＬＩ页及以后各页。

王浩：《逻辑之旅：从哥德尔到哲学》，同上书，第２１５
页。———这里或可附带地提一下哥德尔另一次在谈及胡塞尔时

给出的对 “胡塞尔从未发表过他获得的东西”之原因的想象：

“胡塞尔达到了终点，达到了形而上学的科学。胡塞尔不得不掩

饰他的伟大发现。哲学是一种受到迫害的科学。如果他不掩饰，

那么世界的结构有可能会害了 （ｋｉｌｌｅｄ）他。” （同上书，页

２０８）———因此我们在胡塞尔的解释史中也可以发现一种类似
“显－隐论”的说法。但要特别留意的是，哥德尔晚年患有妄想
症，甚至可能死于妄想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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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先验的目的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李云飞

【摘要】胡塞尔晚年致力于历史问题。通过对历史的目的论思义，他开显出一门与传统的历史目的论对立的现象学历

史目的论。基于现象学的历史目的论，我们能理解马克思历史目的论批判的内在张力。无论是对历史发展阶段的表达

还是对历史目的的表达，甚至在对达成历史目的的途径的表达上，在胡塞尔与马克思之间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由

此表明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开展对话的可能性。

【关键词】胡塞尔；马克思；历史；目的论；自由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５９－０８

　　胡塞尔在后期将其先验现象学引入对历史性
问题的思考，并且以先验目的论作为考察历史的

主导观念。这更多令人想到的是黑格尔的 “理性

的机巧”，一种典型的历史目的论。与黑格尔将

历史的主体归于站在历史背后的 “绝对精神”的

做法相对，马克思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

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

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

已。”①在他看来，目的只能是人的目的，而在人

的活动之外并不存在一种抽象的历史目的。因

此，现象学的先验目的论似乎就站在了马克思的

历史目的论的批判的对立面上。但是，正是基于

先验现象学的目的论，胡塞尔强调，历史只有通

过人的行动才能产生，在行动将过去之物关联到

未来有待实现之物的地方，总是只有在行动的发

生过程中才能对历史的意义和目标作出裁定。对

此，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 （ＬｕｄｗｉｇＬａｎｄｇｒｅｂｅ）
指出，现象学所谓的历史目的性 “不是一种神圣

的天命的目的性，而是在行动的自由中被裁定的

目的性。”②显然，我们在此看到胡塞尔与马克思

在历史问题上的相通之处。也许，现象学与马克

思主义之间距离比我们想象的要切近。但问题

是，现象学这种奠基于 “行动的自由”之中的先

验的历史目的论何以可能？

本文的讨论就以此问题为线索，着力展示历

史现象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交切点，藉此奠立现

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可能性。

一、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批判及其内在张力

就历史目的论蕴含的两个思想要素而言，它

有两个源头。一是源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目的论

观念，它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和隐德来希

（Ｅｎｔｅｌｅｃｈｉｅ）概念的综合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达；
二是源于基督教的历史观念，它植根于对一种救

赎史之终极目的的末世论信仰。依此观念，历史

就不再是一种无始无终的循环，而是具有确定的

目标，从而将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引入历史。希腊

哲学的自然目的论由此就进入了历史意识，构成

一种历史目的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洛

维特 （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ｓ）指出：“以一个惟一的目标
为鹄的，至少潜在地把各种事件的全部进程富有

意义地联结起来的世界通史，……是出自犹太教

的一神论和基督教的末世论。”③在它那里，历史

变成了 “朝圣”的目的论过程，历史的意义归于

上帝，上帝构成历史发展的动因。最终，这种神

９５





本文得到２０１２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胡赛尔文集》中译” （１２＆ＺＤ１２４）、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一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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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一般项目 （１０ＹＪＡ７２００１７）的资助。

作者简介：李云飞，安徽省天长市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②　Ｌ．ｌａｎｄｇｒｅｂ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Ｇüｔｅｒｓｌｏｈ１９６７，Ｓ．１９９．
③　 ［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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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论的历史目的论规定了近代历史目的论的根本

原则：历史具有一个终极目的，历史的过程表现

为向此终极目的的进展。

经历启蒙洗礼的康德承续着这种目的论传

统。他相信历史是 “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但

同时他看到 “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

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交织

成的”，因此，“人类及其表演的整体，根本就不

能假设有任何有理性的自己的目标
獉獉獉獉獉

。”① 对人性

的忧思促使康德在历史中 “发现有某种自然的目
獉獉獉獉

标
獉
”，最终，他将人类历史看作 “大自然的一项

獉獉獉獉獉獉
隐蔽计划的实现
獉獉獉獉獉獉獉

。”② 这种自然的历史目的论通

过将自然的目的赋予历史，而将历史看作实现自

然目的的工具。黑格尔追随康德的步伐，但却用

绝对理念取代了康德的自然。在他那里，作为绝

对理念自我展开的整个历史是一个目的论的过

程，历史进展的动力是绝对理念追求实现自身达

到自由，其手段则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类活

动，二者凭籍 “理性的机巧”而达到统一。在这

种辩证的历史目的论中，一切不合目的性的东西

都被看作历史目的实现的环节，人类在这部历史

剧中，尽管也登台表演，但充其量不过是隐藏于

历史背后的神圣的目的的工具或玩偶而已。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目的论传统具有复杂的

理论关联，因此，尽管马克思对于以黑格尔哲学

为典型的历史目的论进行过严厉批判，但在二者

的关系问题上却历来聚讼不休。洛维特就认为，

“《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全部历史程序，反映

了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普遍图式，即历史

是朝着一个有意义的终极目标的、由天意规定的

救赎历史。”③ 显然，历史唯物主义在他那里被

当成了一种神学的历史目的论。而卡尔·波普尔

（ＫａｒｌＰｏｐｐｅｒ）则在对历史决定论的误读中看出
其中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成分，也将一种历史目的

论强加给马克思。毋庸置疑，经历了启蒙的陶冶

和德国观念论的思辨阐发，目的论的因素在人们

的历史理解中已根深蒂固，即使现代人早已摆脱

了创世和天命、末日审判和救赎等古老的信仰，

却已很难返回到关于历史的一种无目的的、循环

论的观念。但将误读或论争仅仅归于目的论观念

的残留似乎过于草率，毋宁说，问题的症结在

于：对于马克思作历史目的论的误读何以可能？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否存在诱发并延续论争的因

素？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目的论传统究竟处于何

种关系？

事实上，历经马克思的批判洗礼以及后现代

思潮的先驱和后继者的理论解构，历史目的论似

乎仍阴魂不散，其根由恰恰在于人们对历史的两

重现实关切。一重是历史的合规律性问题，因为

“将历史看作全无章法的随机事件的人毕竟是少

数。”④ 另一重是人的生存意义问题，寻求生命

的意义———用康德的话来说———属于人类理性的

自然倾向。因此，历史目的论本质上是人类理性

对历史过程的合规律性问题和人的生存意义问题

的思辨回答，即谋求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之外或背

后设置一个先验的目的，它支配着任何个体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人世间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这

种超验人格自我的机巧运作。基督教的 “上帝”，

康德的 “自然的隐蔽计划”，黑格尔的 “绝对理

念”，施特劳斯的 “实体”，鲍威尔的 “自我意

识”，等等，都是对先验的历史目的这种超验人

格的不同表达。显然，就对历史的现实关切而

言，历史目的论确有其生存论上的根据；而就对

这种现实关切的回应而言，历史目的论则由于谋

求现实的历史活动之外的动因而导向神秘主义的

思辨。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表明，马克思对人类历

史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就此而言，我们显然不

能撇开历史的目的来谈他的历史目的论批判。因

此，情况就并非像论争的一方所说的那样，历史

唯物主义是对历史目的论的 “反动”或 “决

裂”，二者之间泾渭分明。而鉴于马克思在 《神

圣家族》和 《德意志形态》等一系列重要著作

中对历史目的论所作的 “彻底清算”，自然也不

能像论争的另一方所做的那样，将历史唯物主义

裁定为一种历史目的论。毋宁说，在马克思的历

０６

①

②
③

④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２页。
同上，第１５页。
［德］卡尔·洛维特：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

零、田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０－７１页。
［英］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北

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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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目的论批判中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于历史目的论的批判是

明确而尖锐的，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一种 “彻底

清算”。 《神圣家族》立足于一种自我批判，即

批判他本人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
出的 “本质—异化—复归”的历史目的论模式。

在那里，马克思明确将现实的人看作历史的主

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

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 ‘历史’，

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

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

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

动而已。”① 在他看来，从前的目的论的错误在

于颠倒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在他们那里，“人为

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

……因此，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

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

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②

这表明，人与历史关系的错置源于人的本质的异

化。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揭示了产

生这种异化的根源：“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

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的生产

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

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

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

之外的权力。”③ 结果，事情被思辨地颠倒成似

乎 “历史具有其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 ‘其他

人物并列的人物’（如像 ‘自我意识’、‘批判’、

‘唯一者’等等）。”因此，所谓 “历史的 ‘使

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

东西，无非是从后来的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

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

的抽象。”④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 “彻底清算”，

马克思确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它不是

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

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

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⑤ 至此，

马克思自觉地与历史目的论划清了界线，由此创

立了唯物史观。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以历

史目的论批判的形象登上思想舞台的。

然而，我们能就此断定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

目的论完全决裂吗？首先，尽管马克思对历史目

的论做了彻底清算，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历史过程

的合目的性观念，相反，共产主义思想是这种合

目的性的理想表达。显然，问题在于，我们应当

如何厘定历史发展的共产主义目标与历史目的论

的超验人格之间的界限呢？其次，既然现在历史

的主体被归还给了人的现实活动，而那种作为超

验人格的历史目的现在被还原到 “扩大了的生产

力”，因此，同样作为决定历史进程的动力，“扩

大了的生产力”与历史目的论的超验人格———例

如，黑格尔的 “理性的机巧”———之间究竟存在

何种关系？换句话说，我们该如何裁定马克思的

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论的 “定命论”之间的关

系？

毋庸讳言，只要马克思没有放弃对人类历史

的现实关切，历史唯物主义就会始终面对历史的

合目的性问题和历史的合规律性问题。

二、胡塞尔的先验目的论与历史的开放性

诚如保罗·利科 （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所言，“历
史的悲剧性进程推动了胡塞尔进行历史的思

考。”⑥ 在胡塞尔晚年思想中似乎出人意表地升

腾起一种对人类生存的危机意识，１９３５年他在
维也纳的讲演就径直以 “欧洲人危机”为标题。

事实上，胡塞尔在１９３０年前后已开始历史的思
考，他不再仅仅谈论先验自我，也谈欧洲人的命

运，谈他们可能的生存衰退和必然的再生。由此

他将自己对哲学的理解与对历史的理解联系起

来，并且坚信，只有他的先验现象学才能为处于

危机中的欧洲人指明革故鼎新的道路。

关于历史和世界，胡塞尔认为，世界起初当

然是作为社会—历史的世界而预先给定的。我们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７年，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同上，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０年，第３８－３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０年，第５１页。
同上，第４３页。
《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倪梁康主编，北

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８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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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人类的视域中，处于我们自身当下生活于其

中的唯一的人类视域中，对于这唯一的人类，本

质上有一个文化世界作为具有自己的存在方式的

生活环境与之对应。这个文化世界在每一个历史

时代和人类文明中，都恰好是一种特殊的传统。

因此，我们处于历史的视域中，其中的一切都是

历史的，不管我们对于确定的东西知道得多么

少。但是，“这种历史的世界只有通过每个个人

的内在历史性 （ｉｎｎｅｒ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才能在
历史上存在，并且作为个别的世界存在于与其他

被共同体化了的个人的内在的历史性结合在一起

的每个人的内在的历史性中。”① 这表明，历史

视域具有自己的本质结构。从这种本质结构看，

整个文化世界在当下蕴含着一种彼此相互关联的

过去的连续性，其中每一个过去本身都是一种过

去了的文化的当下。这整个的连续性是一种延续

至今的传统的统一性，而且是作为将自己本身以

流动—持存的鲜活性传统化的过程。因此，“历

史从一开始就恰恰是原初的意义形成与意义积淀

之共存和交织的鲜活运动。”② 历史当下的 “鲜

活运动”具有其 “内在的意义结构”，它是一种

源于人类 “与生俱来的”理性的目的论结构。对

此，胡塞尔指出： “人的存在是目的论的存在，

是应当—存在，这种目的论在自我的所有一切行

为和意图中都起支配作用。”③ 与一切传统的历

史目的论相对，现象学的目的论绝不是一种形而

上学的建构，而是谋求从历史现象本身读出历史

的目的论结构。在胡塞尔看来，“我们自己是历

史发展中的目的论的承担者，我们通过我们个人

的意图参与实现这种目的论。我们试图认出并理

解支配着一切历史上的目标设定，和这些目标设

定的相互对立而又彼此配合的种种变化的统一

性。并且在持续的批判当中……我们试图最终辨

认出我们可以承认是唯一的我们个人所有的历史

使命。这种辨认并不是从外部，从事实方面进行

的，仿佛是我们自己在其中发展的那种时间的流

变是一种纯粹外在的因果性前后相继。宁肯说，

这种辨认是从内部
獉獉獉

进行的。”④ 因此，关于历史

的思考 “实际上是对于作为人，作为历史的存在

而存在着的我们真正追求的东西所进行的自身理

解，所进行的最深刻的反思。”⑤ 他强调，这种

“自身理解” “只能是按照先验原则的对自身的

理解”⑥，亦即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思义。这样，

胡塞尔就将历史的考察纳入到其现象学的研究领

域，具体地说，就是将历史的目的论的考察与意

向性的目的论结构的考察关联起来。因此，在他

那里，关于历史的思考，一方面诉诸对意向性成

就及其结构的展显，另一方面则诉诸对世界历史

统一性的目的论考察，二者共同构成现象学的目

的论理解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意向性的目的论结构，胡塞尔在 《形式

逻辑与先验逻辑》中指出：“明见性是一种与全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体意识生活相关的普遍的意向性方式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通过它，

意识生活具有一个普遍的目的论结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一种瞄准

‘理性’的状态，甚至一种朝向理性的一贯趋

向。”⑦ 这表明，意向的生活是一个目的论的功

能系统。借助这种功能性的目的论指向，意识表

现为 “一种连续不断的生成，亦即处于一种连续

不断的进展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ｕｓ）的层级序列中的客体性
的一种连续不断的构造。”⑧ 因此，它具有一个

决不会中断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 “是一个完全

为内在的目的论所统治的越来越高级的意义构成

物的逐级构造过程。”⑨ 基于这种目的论的理解，

胡塞尔指出，意向性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自我性的

意愿意向性 （Ｗｉｌｌｅｎ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相应地，自
我被规定为功能性的极，行为的普遍的动机引发

被规定为自身发展的目的论。最终，目的论是一

切形式的形式，在先验主体性中作为不可再回问

的自由行动和原初的动机引发。瑏瑠 这种 “不可再

回问的自由行动和原初的动机引发”，胡塞尔称

之为绝对的 “原事实”，它在其必然的发展中构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４５０页。
同上，第４４９页 （译文参照原文略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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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第３２４页。
同上，第８８－８９页 （译文参照原文略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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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历史，因此，“历史乃是绝对的存在之重要的

事实。”①

鉴于对意向性概念的这种原则性修正，胡塞

尔认为，历史及其目的论开始于一种空乏的原意

向 （Ｕｒ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从这种原意向产生了向一个尚
不确定的开放视域的迈进，这个视域只有在持续

的生成中才能逐步得到充实。作为对先验意识生

活之新视域的开启，这种充实所实现的可能性不

是一个自在地存在的固定不变的可能性。在历史

的目的论的发展中，只有原意向所预示的目的指

向 （Ｚｉｅｌｒｉｃｈｔｕｎｇ）是确定的，但它却指向开放的
未来。这意味着，持续生成着的先验的意识生活

决不会被一种固定的、可被对象化的先天所限

定，而是始终保持开放。因此，先验主体性以目

的论的方式展开自身的先天可能性不是自在的可

能性，而是通过其先验的意识生活的成就被构造

出来。它本身是赫拉克利特之流，将在总是超越

自身的意向性的构造成就中持续向前伸展。对

此，胡塞尔在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

学》（以下简称 《危机》）中指出：“理性是作为

按人格的活动与习惯而生活的有生命之物的人所

特有的东西。这种生活作为人格的生活是一种处

于发展的经常的意向性之中的经常的生成。在这

种生活中生成的东西就是人格本身。它的存在永

远是生成。”鉴于理性固有的内在目的论，人格

本身的这种持续生成指向 “真正的我，自由的、

自律的我，这个真正的自由的自律的我力图实现

它生而固有的理性，力图实现忠实于自己本身，

能够作为理性－自我而始终与自己同一这样一种
追求。”②

在胡塞尔看来，哲学是西方文化的特征和核

心，因此，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就突出地体现在哲

学史的统一性中。关于哲学史统一性的目的论特

征，胡塞尔认为，“全部的哲学史必然具有一种

统一的目的论结构，具有一种贯穿于哲学上共同

体化了的诸个人的、乍看上去类似 （只不过是类

似）于本能的倾向性。”③ 这种统一的目的论结

构只能从哲学的使命中标明，因为历史具有精神

的统一性乃是由于使命的统一性和使命的推动

力。而一切哲学的使命都必须回溯哲学在古希腊

那里的原创立意义，这种原创立意义统一地规定

着哲学史的目的论指向。因此，对哲学史的目的

论思义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考察，它同时使

我们明确意识到，我们自己是历史目的论的承担

者，我们通过个人的意图参与和实现历史的目的

论。通过这种目的论思义，“我们试图认出并理

解支配着一切历史上的目标设定，和这些目标设

定的相互对立而又彼此配合的种种变化的统一

性。”④ 显然，这一方面表明，对哲学史的目的

论思义同时是对我们自身的历史思义，因为它实

际上是对于作为历史性的存在的我们所真正追求

的东西的自身理解，其旨在最终认出我们唯一的

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则表明，原创立意义在历史

进程中会发生变化，它不是一种静态的意义，而

是一种历史性的意义，但在变化中却始终保持其

统一性。而只有凭籍这种历史性的统一性才能澄

清历史的方向，因为历史上各种原创立的目标

“只要是以沉积的形式在未来的世代链条中继续

存留下来，又总是能被唤起，并能以新的活力受

到批判，就将未来的世代联结起来。”⑤ 按照胡

塞尔的理解，哲学的原创立意义在现代的历史进

程中被遮蔽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误解，甚至

被引错了路，从而陷入了精神危机。在他那里，

历史性的危机境遇实际上被理解为精神的自身异

化的表现。因此，他的目的论思义就表现为一种

探究 “危机状况的根源的尝试”，藉以明察普遍

的人的理性的目的论，亦即达到 “人类本身
獉獉獉獉

‘与
獉

生俱来的
獉獉獉獉

’普遍理性的开启
獉獉獉獉獉獉獉

”。在他看来，进行

这种 “目的论的—历史的思义”的哲学家实际上

正处于 “‘觉醒的’理性为达到自己本身，为达

到自己的自身理解，为达到具体地理解自己本身

———而且是理解为存在着的世界，理解为在其整

个普遍真理中存在着的世界———的理性而持续进

行的斗争中。”⑥ 历史就表现为真理越来越完善

发展的目的论，后来的真理是以前的真理的尺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胡塞尔：《第一哲学》 （下），王炳文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第７０５页。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第３２０－３２１页。
同上，第５３１页。
同上，第８８－８９页。
同上，第８９页 （译文参照原文略作改动）。

同上，第５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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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为后来的明见性是作为对以前的明见性的

批判而产生的，它蕴含着以前的明见性，以前的

明见性则被归结为相对的合理性。因此，“哲学

就其全部形态来看，是处于通向更高的合理性的

路程中，那是这样一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由于

人们一再发现它的不充分性和相对性，而被推动

向前，想要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真正的完全的合理

性。”① 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真正的完全的合理

性乃是处于无限之中的理念，并且事实上必然是

处于路途之中。但他同时指出，这里有一种终结

形态，它同时是具有新型的无限性和相对性的开

端形态，而开端则意味着历史的继续发展。因

此，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的人类历史以不同于

单纯历史学的方式开始。只有当它的整个人性是

理性的人性时，人才作为人而存在：“只当它是

潜在地指向理性，或明显地指向那种达到自己本

身的、对自己本身成为明显的、并且现在以本质

的必然性自觉地指导
獉獉獉獉獉

人的生成的隐得来希 （Ｅｎ
ｔｅｌｅｃｈｉｅ）时，它才是这样的东西。”② 这表明，
人的理性人性是按历史性的等级 “对自己本身成

为明显的”。只有当 “人的生成”为理性 “自觉

地指导”、亦即为人的本质性和普遍性 “自觉地

指导”时，人才作为人而存在，由此我们才能谈

论真正的历史开端。

三、在胡塞尔与马克思之间

胡塞尔肯定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

目的论的统一性和指向性，就此而言，他的历史

理解似乎很难与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批判立场相

协调。但与传统的历史目的论不同，胡塞尔强调

历史的开放性。在他那里，旧的历史时代目的论

地朝向 “真正的人类历史”，作为 “终结形态”，

所谓 “真正的人类历史”意味着旧时代的终结，

但它同时展现为新时代的开端，而历史的终极目

的则是一个处于无限之中的绝对完善性的理念。

对此，他在 《危机》中说：“世界历史
獉獉獉獉

———其时

间样式上的具体存在作为总是具有其过去和未来

的流动着的当下的东西———可以被理解为对我们

（就我来说）有效的世界的历史，处于主观的时

间性中的我们的世界表象的历史，在这种主观的

时间性中，我们的世界表象按照内容有效性为我

们产生。世界本身的历史
獉獉獉獉獉獉獉

，就本身而言
獉獉獉獉獉

，是在无
獉獉獉

限的理念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仿佛是投射进无限

之中、被看作经过修正而贯穿事实上有效的诸世

界表象的无限性而延续着的世界历史。”③ 这更

多地令人联想到康德历史哲学的立场。康德认

为，历史的目的论 “必定要以一种可惊异的方式

而与普遍的人类理性交织在一起。”④ 在他看来，

理性自身所创造的理念， “其对象 （如果有的

话）则是全然远处于我们的视野之外的；同时虽

则它们对于思辨的认识乃是莫可究极的，却不能

认为在各个方面都是空洞的，反而是由立法的理

性本身在实践的观点上所赋予我们手中的。”⑤

显然，理性理念仅局限于理性的实践应用的条件

上，它们 “并非源出于对世上事物的物理过程

的、而是源出于对它的道德过程的推论，并且仅

仅是由此而产生的。”⑥ 这表明，这些理念具有

客观的实践的实在性。但是，尽管它们可在哲学

上得到开显，却不可能通过对世事的理论认识获

得，而是指导行动的调节性的表象，它在最终期

待与行动实际产生的效应之间进行调解。只要历

史是那种通过人的行动产生并继续进行着的历

史，只要行动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效应服从一个

最高命令的判决，它必然对人的行动及其在历史

中的效应具有意义。因此，康德的历史目的论不

是那种与一切世间行动分离的、对彼岸救赎的期

待，而是建立在世间行动的准备和决心之中，这

种行动本身具有其在世界中的效应。

在一定意义上，胡塞尔可以被看作康德的同

路人，因为在他看来，历史目的论 “从普遍的人

类本身的观点出发，将自身标明为一种新的人类

时代的出现和发展的开端，这是这样一个人类的

时代，它从现在开始起只想生活于并且只能生活

于从理性的理念出发，从无限的使命出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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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第３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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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自己的存在的，自由构造自己的历史生活的

活动之中。”① 对胡塞尔来说，人类发展的目标

旨在理性的实现，这种理性不是别的，而 “只不

过是精神以普遍的、可辨明的科学之形式进行的

真正普遍的、真正彻底的对自身的理解。”② 并

且这种自身理解是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实

现的。然而，这是一个马克思也能同意的观点。

早在１８４３年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
“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

形式出现而已。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

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

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

终目的的真正现实。”③ 在他那里，正是对现实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本危机的认识促使他思考历

史过程的意义，以便回答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

因此，历史具有一种实现某种意义的目的指向就

成了当下正确行动的前提。只是对这种目的指向

不应作超验人格的解释，而应诉诸理性的现实运

动。

显然，我们在此看到胡塞尔与马克思在历史

理解上的共通之处。首先，对于两位思想家来

说，历史思考的动机均源于对人类生存的困境和

危机的意识。在胡塞尔那里，这表现为欧洲科学

和人性的危机；而对马克思来说，则是现实资本

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正是 “危机”意识激发了

他们强烈的历史关切。其次，他们都具有历史进

步的观念。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的不同阶段

表现为经济社会形态的累进性；而在胡塞尔那

里，世界历史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人类理性人性按

历史性等级对自身的开显。最后，二者都拒绝将

历史作超验人格的解释。胡塞尔的历史目的论明

确 “从普遍的人类本身的观点出发”，具体落实

于 “人类历史生活的活动之中”；而马克思则力

图 “从现存的现实的固有形式中产生出真正的现

实作为它的应当和目标”。

毋庸讳言，胡塞尔与马克思在历史观上无疑

存在着根本分歧。但耐人寻味的是，胡塞尔的先

验目的论所着力开显的历史的开放性与马克思历

史目的论批判立场之间有着惊人的契合。问题

是，马克思最终毕竟悬设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合目

的性理想。如果共产主义是历史决定论进程的目

的地，那么这无疑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由此，我

们不仅能断定胡塞尔与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根本

对立，而且能从中得出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批判

因其固有的内在张力所导致的破产的结论。因

此，对于共产主义本质的理解就构成我们检验马

克思历史观的本质立场及其与胡塞尔历史观之间

关系的试金石。

关于共产主义的本质，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

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

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

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

产生的。”④ 这表明，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

实质上指的是一个否定一切社会异化和对抗形式

的历史过程，而根本不是某种绝对完善的社会形

态。因此，与任何形式的历史乌托邦不同，它决

非一个悬设在未来的理想，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放

弃过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价值追求。对此，马克

思强调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

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

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⑤ 事实

上，马克思不仅没有把迄今为止的历史形态及其

世界理解的方式绝对化，而是使它们全部都经受

批判，只是把它们看作真正的人类生活和思想的

前史，即共产主义的前史；而且也没有把共产主

义这一历史形态绝对化。作为人类社会前史的终

结，共产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形态，亦即自觉地行

动和自己掌握自身命运的新人类的社会形态，而

不是受经济决定的社会形态。它是 “自由人的联

合体”，在那里，异化劳动摆脱了异化，成为真

正的创造性活动，成为个人发展的条件，而且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显

然，这是一个胡塞尔也会作出的历史结论，前述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３７２－３７３页 （译文

参照原文略作改动）。

同上，第４０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６年，第４１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０年，第４０页。
同上，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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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 《危机》中的话表达了相近的历史目标：

“这是这样一个人类的时代，它从现在开始起只

想生活于并且只能生活于从理性的理念出发，从

无限的使命出发，自由构造自己的存在的，自由

构造自己的历史生活的活动之中。”除了这种对

历史目的的表达上的一致，二位思想家在对达成

目的的手段的表达上更是使用了同一个词。在马

克思那里，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是

“异化”劳动，因此，化解危机的途径自然是

“异化”的消除。在胡塞尔那里，通过目的论的

自身思义，理性回返自身，达到彻底的自身理

解。对于理性这种从外在客体化向自身的回返，

他在 《危机》中也称之为 “异化”的消除。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芬克指出：“通过还原，迄今

为止的人的历史被认清是一种历史性的受缚性，

它从现在起终结了。对胡塞尔来说，近代的数学

科学可以说是绝对主观精神的一种自身异化

（Ｓｅｌｂｓｔ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的典范，这种绝对的主观精
神通过还原确信其自身。正如胡塞尔确定的那

样，科学的历史的隐蔽的目的论在于，构造性的

生活已必定最大限度地迷失于客观的 －科学的向
外朝向中，以致不能赢得其自身。因此，还原意

味着一种向起源的回返，一种从最大的自身异化

中回归。”①

因此，在胡塞尔与马克思那里，无论是对历

史发展阶段的表达还是对历史目的的表达，甚至

在对达成历史目的的途径的表达上，都存在着基

本的共通性。与马克思将截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的历史作为共产主义前史的理解一致，胡塞尔也

明确将理性开启的新时代以前的历史看作 “尚完

全处于隐蔽状态中，处于黑夜的昏暗状态中。”②

在它那里，对于 “黑暗的昏暗状态中”的历史时

代而言，新时代无疑被看作 “一种终结形态”，

但 “它同时是新型的无限性和相对性的开端形态

的；……从历史上说，它标志开端和继续发展这

两个时代。”③也就是说，新时代兼具 “终结”和

“开端”这双重特征，这显然与马克思对共产主

义作为真正的人类历史的现实运动的理解相应。

在胡塞尔那里，新时代表现为人类 “将自己本身

形成为真正的我，自由的、自律的我，”表现为

人类 “从现在开始起只想生活于并且只能生活于

从理性的理念出发，从无限的使命出发，自由构

造自己的存在的，自由构造自己的历史生活的活

动之中。”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则是自由地进行

创造活动的 “自由人的联合体”。

（责任编辑　行　之）

①　Ｅ．Ｆｉｎｋ，“Ｗｅｌｔｕｎｄ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ｉｎ：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２，

Ｈａａｇ１９５９，Ｓ．１５２．

②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第３２１页。

③　同上，第３２２页 （译文参照原文略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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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历史现象学基本方法探析

———兼论胡塞尔现象学三种基本方法的区别和联系


潘建屯

【摘要】胡塞尔没有明确地对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的基本方法进行区分，但三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这三种基本方法都是本质直观的方法，但静态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是横向本质直观，发生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是回溯法，

历史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是 “之”字形方法。“之”字形方法包括正反两个方面，正的方面是从现象学的起点自我开始，

一直到现有的历史观念为终点的历史观念的产生、积淀、变异的整个过程；反的方面则恰恰相反，是以现有的历史观

念为起点，层层回溯，一直追溯到自我的反过程。

【关键词】历史现象学；“之”字形方法；本质直观；回溯法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６７－０６

　　胡塞尔历史现象学是随着胡塞尔发生现象学
的深入研究而出现的一个新研究领域，它与静态

现象学、发生现象学共同构成胡塞尔超越论现象

学的整个体系。从用词上看胡塞尔似乎并没有对

这三种现象学的基本方法进行严格区分，如他把

静态现象学的基本方法称之为本质直观的方法，

把发生现象学的基本方法称之为 “之”字形方

法、拆解法等，把历史现象学的基本方法称为

“之”字形方法或本质直观的方法。但实际上这

三种基本方法却有本质区别，三者如何区分呢？

历史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本文旨在

通过对胡塞尔现象学三种基本方法的比较研究，

澄清胡塞尔三种现象学基本方法的区别和联系，

阐述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基本方法的详细过程。

一、发生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基本

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一）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基本方法概述

胡塞尔曾把历史现象学的基本方法称之为

“之”字形的方法。在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

论的现象学》（以下简称 《危机》）中，他认为：

一方面，把握数学自然科学的原初意义，就必须

从数学自然科学的现今形态入手，层层追溯，一

直追溯到 “历史上原初创立意义”①；另一方面，

数学自然科学意义产生以后至今，已经经历了一

个大的改变，人们由于受到这种改变的束缚，对

原初意义已经无从了解，因此要想追溯成功，必

须了解原初意义，这就要求从源头入手。这样就

处于一个两难境地，胡塞尔给出了自己的解决办

法，“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沿 ‘之’字形道路前

进和回溯。在这种交替变化中，对开端的理解与

对发展的理解相互促进”②。德里达也敏锐地注

意到胡塞尔这一论述，他在 《胡塞尔＜几何学的
起源＞引论》 （以下简称 《引论》）中明确地指

出：“这一类比是本文的核心隐喻，它证明了在

何种意义上 ‘之字形’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③

胡塞尔把发生现象学基本方法称为回溯法、

拆解法和 “之”字形的方法。如在 《被动综合

７６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研究”（１２ＹＪＣ７２００２４）和西南石油大学文化研究科研创新团队项目
（２０１２ＸＪＲＴ０）的主要成果。

作者简介：潘建屯，河南洛阳人，（成都６１０５００）西南石油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①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 ７３页；ＫｒｉｓｉｓＨｕａＶＩ，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

１９７６，Ｓ．５９．以下简称 《危机》和ＫｒｉｓｉｓＨｕａＶＩ。
②　胡塞尔：《危机》，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７５页；ＫｒｉｓｉｓＨｕａＶＩ，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６，Ｓ．５９．
③　德里达：《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６－２７页；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Ｅｄｍｕｒ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ｂｙＪｏｈｎｐ．ＰａｎｄＬｅｖｅｙ，Ｊ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ｂｒａｓｋ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５０－５１．以下简称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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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胡塞尔提出，要追问发生，就要追问

到在原初的时间意识中的发生，同时也要追问一

个统觉之 “给予始基的”发生，即从完成了的统

觉和对象一直追溯到原初意义，胡塞尔把这种方

法称之为回溯的方法。① 在 《交互主体性现象

学》第二卷中胡塞尔又把这种方法称为 “直观

‘拆解’的方法”② ，即从统觉和意义的最底层

到高层一步一步地追问其 “始基创建”。日本的

鶷原哲也和韩国的李南麟也因此把发生现象学的

方法称之为回溯的方法或拆解法。另外，有些学

者把历史现象学归属于发生现象学，准确地说是

历史的发生学，因此其也把历史现象学的 “之”

字形的方法称为发生现象学的方法。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要区分这两种基本方

法，就必须处理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发

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的关系问题；二是 “之”

字形的方法和回溯方法 （直观 “拆解 ”的方法）

有无本质区别的问题。

（二）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的区别和联系

关于发生和历史，胡塞尔在早期并没有对其

做出明确的区分，在很多时候是不加区别地使用

这两个词，但在晚期，胡塞尔已开始有意识地对

历史和发生进行区分。

胡塞尔首次对发生和历史做出区分是在１９３１
年 “圣诞手稿”中。据方向红研究，在这份

“圣诞手稿”中， “发生是指在有限的、封闭的

前世界的领域中所进行的对物质、物体或事物的

构造；历史则是指在无限的、开放的总体视域中

所进行的一切构造，其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扩展或

发展”③。这就是说，如果构造是在有限的、封

闭的前世界的领域内进行，则是发生；如果是在

无限的、开放的总体视域内进行，则是历史。如

以 《几何学的起源》中几何学的历史演化过程为

例，几何学经历了从自我 （ｅｇｏ）———观念对象
（前科学世界的形态学对象）———有限地无限化

所产生的理念 （几何学）———脱离意义的完全地

无限化所产生的新理念对象 （伽利略意义上的理

念对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指的是从

自我 （ｅｇｏ）到有限地无限化所产生的理念 （几

何学）这一过程，历史则指的是整个过程，即从

自我 （ｅｇｏ）到脱离意义的完全地无限化所产生
的新理念对象 （伽利略意义上的理念对象）的过

程，也可指从有限地无限化所产生的理念 （几何

学）到脱离意义的完全地无限化所产生的新理念

对象 （伽利略意义上的理念对象）这一过程。两

种区分的关键点在于是否在无限的、开放的总体

视域中进行构造。

在 《危机》中，胡塞尔对历史与发生的关系

有了更明确地阐释。按照方向红的说法，胡塞尔

在那里把历史定位于 “既不位于外在性、客观性

和因果性等领域中，也不等同于超越论发生，而

是被奠基于总体视域形成之后的扩展 （Ｅｒｗｅｉｔｅｒ
ｕｎｇ）或发展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上，这种发展既包
括个人从 ‘人类儿童’到当下的发展，也涵盖交

互主体从最简单的共同体向婚姻、氏族、社团、

民族和国家等越来越复杂的共同体的扩展。”④

“超越论的发生”就是指从自我 （ｅｇｏ）到有限地
无限化所产生的理念 （几何学）这一过程的构

造，“外在性、客观性和因果性等领域”则是指

从有限地无限化所产生的理念 （几何学）到脱离

意义的完全地无限化所产生的新理念对象 （伽利

略意义上的理念对象）这一过程的领域。历史不

等同于超越论发生，即历史不等于发生，而历史

不位于 “外在性、客观性和因果性等领域”则是

指历史不是指从有限地无限化所产生的理念 （几

何学）到脱离意义的完全地无限化所产生的新理

念对象 （伽利略意义上的理念对象）这一过程的

构造，由此可以看出，在这里胡塞尔认为历史包

含着发生。

在 《起源》中，胡塞尔对历史做出了明确的

界定，他指出：“历史从一开始就无非是源初的

意义构成和意义沉淀之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蕴含

的活生生的运动。”⑤ 从胡塞尔的定义中，我们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ｎａｌｙｓｅｎＨｕａＸＩ．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０，Ｓ．
３４５．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Ⅲ，ＨｕａＸＩＶ，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６，Ｓ．
１１５．

转引自方向红：《“发生”与 “历史”的初步分离———

胡塞尔１９３１年 “圣诞手稿”解读》， 《安徽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
第３期，第２８页。

转引自方向红：《“发生”与 “历史”的初步分离———

胡塞尔１９３１年 “圣诞手稿”解读》， 《安徽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
第３期，第３１页。

德里达：《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１４２页；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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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看出，他把历史分为了两种，一种是源初的

意义构成的运动，另一种是源初的意义积淀的活

动。基于胡塞尔把发生看作是有限视域内的构

造，因此发生也应包含意义构成和意义积淀这两

种构造活动。倪梁康先生对此也持类似的看法，

认为胡塞尔现象学的发生与历史一样，也包含意

义构成和意义积淀这两种活动，即纵意向性和横

意向性。他认为，“时间：意识活动的延续过程；

发生：意识活动的进行过程；历史：通过意识活

动而完成的意义积淀过程。……发生形式也一方

面代表着相互接续的形式，即纵意向性的形式，

即意义积淀的形式，另一方面也代表着相互叠加

的形式；而从胡塞尔对历史的定义来看，历史的

形式最终同样概括了横意向性和纵意向性的双重

形式：意义构成和意义积淀的形式”。①

综上所述，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的共性

在于都包含横意向性和纵意向性，不同点在于发

生现象学的领域仅仅局限在有限的、封闭的前世

界的领域内，而历史现象学的领域则由前世界的

领域扩展到无限的、开放的总体视域，而由封闭

的前世界的领域扩展到无限的、开放的总体视域

必然导致源初意义在传递过程中出现变异，而变

异最终导致回溯不能正常进行。因此，发生现象

学不会出现原初意义的变异，可以采用回溯的方

法，即从统觉和意义的最底层到高层一步一步地

追问其 “始基创建”；而历史现象学则因原初意

义在无限的视域中产生了异化，已经无法彻底进

行追溯，所以要追溯到原初意义，除了从现在入

手，还需了解原初创建，故只能采用 “之”字形

的方法，这使发生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和历史现象

学的基本方法有了本质区分。

二、静态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基本

方法的区别和联系

（一）两种本质直观的概述

本质直观作为现象学的基本方法，胡塞尔在

静态现象学时期已经对其进行了多次说明。如在

《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把直观分为个体直观

（感性直观）和普遍直观 （本质直观）两种，他

认为本质直观是作为本质科学的现象学得以成立

的前提，本质直观必须以感性直观为出发点。如

胡塞尔曾以 “红”为例对本质直观进行了具体说

明，“我们对红的因素进行观察，但同时进行着

一种特殊的意识行为，这种意识行为的意向是指

向观念、指向 ‘普遍之物’的…… 于是我们便

直接把握了红本身的特殊统一；这种把握是建立

在一个对某个红的事物的个别直观的基础上

的。”② 又如在 《现象学的观念》、《纯粹现象学

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经验与判断》中，胡

塞尔对如何通过自由变更直观到本质也进行了具

体说明，另外，在 《现象学的心理学》中胡塞尔

不仅对本质直观的方法做出了详尽的论述，还把

本质直观称为把握先天的天然方法。

在胡塞尔晚年时期，在其关注到历史现象学

之后，他对历史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也做出了说

明。

“我们能够，而且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能够，

通过思想和想像完全自由地对我们人类的历史存

在以及在这里被解释为这种存在的生活世界的东

西作出变更。恰恰在这种自由的变更行为中，在

对生活世界的想像性的贯穿行为中，以一种绝然

的明见性的方式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本质成分，这

一成分实际地存在于所有的变项中，就像我们以

一种绝然确信的方式相信它一样。这样，我们便

摆脱了与事实意义上的历史世界的一切关联，而

将这一世界本身看作是思想的诸种可能性之

一。”③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胡塞尔认为

历史现象学的基本方法仍是本质直观的方法，但

是历史现象学的这种本质直观方法与静态现象学

中的本质直观方法具有根本的区别。倪梁康先生

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做了区分：把静态现

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称为横向本质直观，而把历

史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称为纵向本质直观。

（二）两种本质直观的区别和联系

１．静态现象学的本质直观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静态现象学的本质直观，

９６

①

②

③

倪梁康：《纵意向性：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

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哲学分析》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

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６５页。
德里达：《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１４５页；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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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图一为例进行具体说明，根据图一图示，

Ａ１、Ａ２、Ａ３、Ａ４等代表红颜色的个别物，而 Ａ
代表从个别物直观到红的普遍性 （红的本质），

那么Ａ１Ａ、Ａ２Ａ、Ａ３Ａ、Ａ４Ａ则表示从个别物直
观到本质的过程，即本质直观的过程。

图一　静态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示意图

从图一中，我们可以看出，胡塞尔静态现象

学的本质直观应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直观到的是个体之物的 “观念”、它的

普遍之物，即直观到的不是某个具体之物的红颜

色，而是抽象的红，它具有全时性。

二是这种直观必须是在一个静止时间点的直

观，而不是在一个时间段的直观，强调直观的现

时性。

２．历史现象学的本质直观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历史现象学的本质直观，

我们同样以图示为例进行说明，在图二中，我们

把Ａ从Ｅ看作是几何学的观念在历史中的创建
和积淀过程，Ａ、Ｂ、Ｃ、Ｄ、Ｅ看作是几何学观
念在各时间点的原初的意义创建，那么 ＡＡ１Ａ２
Ａ３Ａ４、ＢＢ１Ｂ２Ｂ３、ＣＣ１Ｃ２、ＤＤ１则表示几何学的
观念在Ａ、Ｂ、Ｃ、Ｄ各时间点创建后的历史传递
过程，ＢＡ１、ＣＡ２、ＤＡ３等表示几何学的观念在
从Ａ到Ｂ、从Ａ到Ｃ、从Ａ到Ｄ积淀所形成的总
观念。

图二　历史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示意图

根据以上图示，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的本质

直观包括从Ｅ到Ｄ、从Ｅ到 Ｃ、从 Ｅ到 Ｂ、从 Ｅ
到Ａ对原初观念 Ｄ、Ｃ、Ｂ、Ａ的纵向本质直观，
也包括在 Ｂ、Ｃ、Ｄ等静止的时间点上的横向本
质直观。

３．两种本质直观的区分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胡塞尔历史

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和静态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的共

同点在于都坚持通过直观明见到本质 （普遍之

物），不同点在于：

第一，静态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是在一个时间

点上的直观，历史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则必须是在

一个时间段内的直观，即一个是静止的时间点，

一个是变动着的时间段。

第二，静态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是横向本质直

观，而历史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既包括纵向本质直

观，也包括横向本质直观。

第三，两种本质直观的对象不同。静态现象

学的本质直观是从个体事物中直观到本质 （即观

念），因此本质直观的对象是个体对象；历史现

象学的本质直观是对一个时间段内的意义的积淀

物的直观，因此直观的对象是一个时间段上的积

淀物。

三、历史现象学的基本方法

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基本方法为 “之”字形

方法或本质直观方法。在笔者看来，本质直观方

法作为现象学的根本方法，它不仅仅是历史现象

学的基本方法，同时也是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

学的基本方法，故不能体现出历史现象学和静态

现象学、发生现象学方法之间的区分。而 “之”

字形的方法则是历史现象学独有的方法，它充分

体现出了历史现象学基本方法的操作过程。本文

该部分旨在阐释历史现象学基本方法的整个过

程，故以 “之”字形的方法作为历史现象学的基

本方法进行阐述。“之”字形的方法包括正反两

个方面，正的方面是从现象学的起点自我开始，

一直到现有的历史观念为终点的整个过程；反的

方面则恰恰相反，是以现有的历史观念为起点，

层层回溯，一直追溯到自我。

０７



胡塞尔历史现象学基本方法探析

（一）观念的分层

在历史现象学中，胡塞尔经常在不同层面上

使用观念 （Ｉｄｅａ）这个词，赋予了它多种含义，
可以说，把握观念这个词的不同含义是理解整个

历史现象学的关键，在笔者看来，胡塞尔的观念

至少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１．开端的观念。这是指在原初创建时所产
生的观念，如几何学家所创建的原初几何学。

２．能够完全激活原初意义的观念。准确地
说，这是指流传过程中意义没有发生改变的观

念，如古代没有发明文字时的几何学。

３．原初意义发生改变的理念。这种理念是
指原初意义没有得到有效传递、原初意义已经不

能激活的理念，特别是指伽利略以后被完全数学

化的理念。但需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原初意义发

生改变的理念都是历史现象学所说的理念。因为

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理念不是指所有事物，它有

特定的范围，“涉及的是 ‘观念的’客观性。这

种客观性为文化世界整个类别的精神产物所固

有，属于这类精神产物的不仅有科学的构成物以

及科学本身，而且也包括例如文学作品这种构成

物”。① 也就是说，胡塞尔把回溯的对象仅仅局

限在文化世界整个类别的精神产物这一范围内，

而不包括具体事物，如锤子、钳子等。

胡塞尔之所以对历史现象学的理念划定范

围，在笔者看来，原因在于锤子、钳子等是静态

的对象，是某一个时间点的对象，在我们的意向

活动中，锤子、钳子本身是不变的，我们意向对

象的变化只是来自意向内容的充实程度不同的变

化。而历史现象学的对象，不是静态的对象，而

是在时间中不断有新的原初意义充实的对象，是

一个连续的对象。以几何学为例，现代几何学和

古代几何学相比，现代几何学不仅包含了古代几

何学的原初意义，还增加了新的含义。

（二）“之”字形方法的正过程

胡塞尔对 “之”字形的方法的论述主要集中

在 《危机》和 《起源》中，在 《起源》中，胡

塞尔以几何学为例，描述了原初的观念的创立、

积淀、传递和改变；在 《危机》中，胡塞尔则以

欧洲科学的危机作为剖析对象，论述了回溯到纯

粹自我的必要性和超越论哲学的历史必然性。

１．观念的创立、积淀、传递及改变

以几何学为例，胡塞尔认为几何学的最早创

立是原初几何学家通过本质直观的方法对几何学

的最原始意义的把握，这种把握必须以原本的和

切身的方式来把握，即明见性的把握。在这里胡

塞尔一再强调这是创立，不是发现和发明，因为

发现是指原有观念已经存在，我们只是在此之前

没有看到、听到等，突出观念的客观性，而胡塞

尔强调观念是意识活动的观念，在意识活动之

外、之前这种观念并不存在；发明则是这种观念

原初并不存在，是我们主观创造活动的结果，突

出观念的主观性，而创立既突出了这种观念是我

们意识活动的产物，但同时又强调这种意识活动

不是主观的和任意的，它具有相应的意识方式。

观念的积淀是指原初观念创立后，在以后的

历史长河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视域的变化产生出新的意义，这些新的意

义和原来的意义叠加共同构成现有观念的意义。

这里胡塞尔一方面强调了新的意义不断创立，另

一方面也强调了这种积淀不是除旧迎新，不是扬

弃，而是保旧纳新。

观念的传递和改变则是指原初观念创立之后

如何传递及其传递过程中观念的意义发生改变的

问题。在这里主要涉及语言问题，胡塞尔把语言

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他认为正是通过语

言，观念才达到绝对的客观性。通过口头语言，

观念才实现了从个体心理观念到群体 （交互主体

性的人类）心理观念的转变。通过书写语言，观

念摆脱了与现实主体 （口头语言的主体）的所有

联系，成为了持续的、永恒的存在，成为了超越

论的历史性的存在。胡塞尔一再强调，语言的单

义性是保证意义正常传递的关键，但书写语言的

歧义性导致原初观念创立时的观念意义发生变

化，从而导致观念的异化和起源的意义不能够被

激活。

２．从纯粹自我到观念的原初创立
观念的原初创立是不是胡塞尔历史现象学回

溯的最终的目标呢？胡塞尔的回答是否定的。因

为作为超越论现象学，回溯的终点必然是纯粹的

自我，胡塞尔反复强调 “一旦达到了自我，我们

１７

① 德里达：《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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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认识到，我们处于一种自明性的领域，要向

它背后追问是毫无意义的。”① 而观念的原初创

立尽管回溯到了前科学世界，但胡塞尔认为这个

世界对我而言仍然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世界，仅仅

是自然自明性而不是现象学的自明性，还不具备

最终的明见性。在胡塞尔看来，一切自然的自明

性、一切客观科学的自明性 （包括形式逻辑和数

学的自明性）表面看来是 “不言而喻的”的，

但实际上都是不可理解的、有问题的自明性；而

现象学的自明性通过反思澄清了自身，并证明自

身是最后的自明性，因而是没有问题的自明性。

在 《危机》和 《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把这种

“向建构起这一预先被给予的世界的先验主体性

的回溯”②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预先被

给予的世界及其一切意义积淀物、从科学和科学

规定回溯到原始生活世界，第二阶段是从生活世

界追溯到它本身由之产生的那些主观作用。德里

达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他在 《引论》和 《胡塞

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中反复强调：“从业已构

成的科学事实出发的程序上的必然性，向非经验

的起源 （这同时也是可能性之条件）的回溯，这

些是一切超越论哲学在面对像数学的历史之类的

东西时的必然要求”。③

（三）“之”字形方法的反的过程

与 “之”字形方法的正的过程相反， “之”

字形方法的反的过程则是指从现有观念到原初观

念，再从原初观念到纯粹自我的整个过程。这个

过程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

１．悬搁
悬搁即对现有理念进行悬置，以保证观念的

无前提性。以几何学为例，由于现有的几何学理

念已经产生了变异，原初的意义被遮蔽和不能够

被重新激活，因此 “惟有对几何学的历史起源进

行有意识的问题化 （在历史性一般的先天之物这

一总体性问题的内部）才能提供出本真源初的、

同时能为普遍历史学所理解的几何学方法；这一

点不论对于所有的科学，还是对于哲学，都是一

样的。”④

２．历史直观
历史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包括横向本质直观和

纵向本质直观，通过横向本质直观，我们可以直

观到历史过程中每个时间点上所形成的历史观念

的积淀物，通过纵向直观，我们可以直观到一个

历史阶段的本质观念，通过横向本质直观和纵向

本质直观，我们可以对历史的积淀物有一个洞

察，把握历史的本质。对这两种本质直观的作

用，德里达有精辟的论述，“仅仅借助于静态现

象学还原的保护，我们便能够实施其他一些具有

无限微妙性和危险性的还原，这些还原在发掘出

创建行为的单数本质的同时，在它们的例证性的

纬线中，还拯救出被打开的一般性历史的总体含

义。没有这种双重还原的相互作用，历史性的现

象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部现象学都是徒劳的。”⑤

３．超越论的还原
正如我们在 “之”字形方法的正的过程所讲

的那样，在完成历史直观之后，我们得到了本质

观念，但这不是现象学的终点，我们还需进一步

把这种观念还原到纯粹自我，这只有进行超越论

的还原才能做到。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和说明，我们可以看

出，历史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基本方法的共同点

在于都包含回溯法，但历史现象学基于原初意义

的变异，只能采用包括正反两方面的 “之”字形

方法。历史现象学和静态现象学基本方法的相同

点是都是本质直观，但静态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是

在一个时间点上的横向本质直观，而历史现象学

的本质直观是在一个时间段内的本质直观，包括

了纵、横两种本质直观。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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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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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危机》，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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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对象：从实质性的理解到现象学的理解


李忠伟

【摘要】意向性指意识活动或者意向行为朝其对象的指向性或者关于性。在意向性理论中，如何说明 “意向对象”尤

为重要，因为意向性乃是意识对对象的指向。本文首先考察了三种关于意向对象的实质性理论，并指出它们各自困难。

随后，笔者考察并拒斥了一种关于取消意向对象概念的观点，并认为在思考心灵、意识等问题的过程中，意向对象概

念是不可或缺的。本文重构了胡塞尔式的现象学意向对象概念，并认为该概念是合理和融贯的。本文试图论证，根据

胡塞尔，意向对象就是向意识 （心灵）显现的现象。而根据 （意识）现象的概念内涵，现象没有它向其显现的主体或

意识就不能存在。

【关键词】胡塞尔；意向对象；意向性；现象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７３－１０

　　意向性指意识活动或者意向行为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
ｌｅｒＡｋｔ）朝其对象的指向性或者关于性。在布伦
塔诺之后，意向性成了现象学和分析的心灵哲学

的核心主题。在意向性理论中，如何说明 “意向

对象”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处于尤为重要的位
置，因为意向性所指乃是意识对某个对象的指

向。如对于胡塞尔来说，意向性被规定为 “对

……的意识”，即对特定对象 （或事态、属性等

等）的意识。而对于布伦塔诺，意识活动或者心

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之不同之处，就在于意识朝

（内在）对象的指向性。胡塞尔也说， “把某物

称为意向对象就是说它是意向状态所相关之

物”①。虽然人们都认同意向对象乃是意向行为

所指向之物，但对于意向对象的本性及其它相关

问题，却颇有争议，仍无定论。

本文将如下展开。在第一部分，笔者将首先

阐述意向对象理论必须处理的困境，即所谓的

“无对象的意向行为的悖论”。能否克服该困难，

将成为意向对象理论成败的关键。在第二部分，

笔者将试图展示，现今为止存在的几种主流意向

对象理论，或多或少都不能够成功地处理该悖

论，且存在其它一些问题。在第三部分中，笔者

将考虑我们是否能够放弃意向对象这一概念。第

四部分重构和辩护胡塞尔的意向对象理论，并论

证，胡塞尔的意向对象理论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另

外一种理解意向对象概念的出路和可能性。第五

部分简短地考察了现象学的意向对象理论如何处

理 “无对象的意向行为悖论”。

一、关于意向对象的悖论

将意向性定义为意向行为朝对象的 “关于

性”或 “指向性”是传统的、且最广为接受的

做法。但这一定义为我们如何理解意向对象，却

带来了颇为严重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坚持以

下两个从哲学上都难以放弃的直观，而这两个直

观至少从表面上是逻辑上不相容的②：

１．所有意向行为都拥有意向对象。
２．有些意向行为所相关的对象并不存在，

故而存在着无对象的意向行为。

３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胡塞尔现象学与心灵哲学中的意向性理论研究”（１２ＣＺＸ０４６）、华侨大学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
项目 （１１ＨＳＫ１１、１２ＳＫＢＳ２１０、１２ＳＫＧＣＱＴ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忠伟，（夏门３６１０２１）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①　ＪｏｈｎＳｅａｒｌ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Ｅｓｓａｙ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ｉｎ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１６．
②　而这也正是胡塞尔在给马蒂 （ＡｎｔｏｎＭａｒｔｙ）的信中所表达出来的 “无对象的表象之悖论”（Ｐａｒａｄｏｘｄ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ｓｌｏｓｅｎＶｏｒｓｔｅｌ

ｌｕｎｇ）。无对象的表象之悖论：１．不具有被表象的对象的表象是不可想象的，故而不存在无对象的表象。２．另一方面，并非所有表象
都对应着实在对象，故而存在无对象的表象。参见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ｕｆｓｔｚｅｕｎｄＲｅｚｅｎｓｉｏｎｅｎ（１８９０－１９１０），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Ｎｉｊｈｏｆｆ．
１９７９，ｓ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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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该悖论称为 “无对象意向行为之悖

论”（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在后
文中我们将会简称其为 “悖论”（或ＯＩＡ悖论）。
该悖论为我们给出合适的意向对象理论，以及意

向性理论本身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一方面，我们认为正常的信念、感知等意向

行为是拥有对象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诸如

想象、幻觉、梦境、错误的信念和感知也有对

象。但是，无条件地承认命题１显然面临着理论
困难。因为很难说明幻觉、错误的信念所拥有的

对象是什么样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有些意向行为所相关

的对象似乎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存在着无对象

的意向行为。承认命题２意味着否认命题１，这
样做也是有理论代价的。我们可以问，如果某个

意向行为没有对象，那么它还是意向行为吗？

为了挽救幻觉、错误的信念等意向状态的意

向性，有人甚至认为，这些心灵状态也和某些特

殊对象相关。他们可能认为，有些意向行为的对

象并不是 “存在的对象”（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而是
非存在的对象 （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正是因为接
受某些特殊的对象，所以他们继续接受命题１而
否认命题２。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是存在理论困
难的。如 “非存在的对象”这一概念，存在着极

为严重的形而上学问题。

总之，无论我们持有什么样的意向对象概

念，都应该对这样一个悖论进行回应。回应这一

悖论的方法，是可以否认其中的一支。但因为其

中的任何一支都在直观上是正确的，所以必须为

此给出强的理由。另外一种方法，则是论证这两

支只是表面上矛盾，但经过适当解释，则是并不

矛盾的。据我所知，一种承认 “双重对象”的意

向对象概念，所采取的正是第二种方案。

二、关于意向对象的实质性概念

在下文中，我将会对三种经典的意向对象概

念进行简要的考察。它们虽形态各异，但都可以

被称为 “关于意向对象的实质性概念”（Ｓｕｂｓｔａｎ
ｔｉ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因为它们都
试图将意向对象确认为具有某种独立的形而上学

地位的 “实体”（Ｅｎｔｉｔｙ）。
目前为止，这几种经典的意向对象概念都不

能令人满意，它们都不能回应 “无对象的意向行

为之悖论”。此外，这里考察的几种意向对象概

念虽然各自不同，且回应无对象意向行为悖论的

策略各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意向

对象应该属于某种或某几种特定的本体论类型。

而该预设正是胡塞尔式的意向对象理论可以成功

拒斥的。

１．作为普通对象的意向对象
最常见的意向对象概念可能是将意向对象完

全等同于普通的对象。如我有 “看到一个苹果”

这一视觉经验，此时那个实实在在的苹果就被看

成该经验的意向对象。如塞尔认为：

一个意向对象就只是和其它任何对象一样的

对象；它根本没有特殊的本体论地位。把某物称

为意向对象就是说它是意向状态所相关之物。因

此，例如，如果比尔敬仰卡特总统，那么其敬仰

的意向对象就是卡特总统，那个真实的人而非比

尔和那个男人之间的影子似的中介。①

塞尔的意向对象概念至少有两个理论优势。

第一，其意向对象概念从属于一种比较 “健全

的”实在论，它并不承认存在一些 “非存在的实

体”。第二，这种概念否认了意向对象是某种中

介性的对象。

但是，塞尔式的意向对象观点显然是有问题

的。首先，就幻觉和其它 “无对象的意向行为”

来说，如果说它们没有对象，实际上是反直观

的。如果我们问一个正在经历幻觉的人，他可以

诚实地向你报告：“我看见一只独角兽”，他甚至

还可以接着说 “我知道这只是幻觉，但是我真的

看见一只满身光芒的、美丽的独角兽！”其次，

如果我们认为意向对象就只是普通的对象，那么

诸如幻觉、错误的信念这些东西因为没有意向对

象，所以很难再被称为意向性的经验。但这也是

站不住的。

２．作为内在对象的意向对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意向对象在任何情况下都

４７

① Ｓｅａｒｌｅ１９８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ｐｐ１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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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内在对象”，即实际上内在于心灵或者意识，

并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东西。有解释者认为，布

伦塔诺至少在早期持有该种意向对象观念。布伦

塔诺在 《经验观点之心理学》中以下的一段话或

许是再为著名不过的：

任何心理现象，都可以用被中世纪经院派哲

学家称为对象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的意向内存在 ＜ｉｎ
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ｅＩ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ｚ＞（或者说心灵性的内存在 ＜
ｍｅｎｔａｌｅＩ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ｚ＞）来加以刻画，也可以用被
我们称之为指向内容的关系 （尽管这个说法并非

没有歧义）、朝对象 （Ｏｂｊｅｋｔ）的朝向 （Ｒｉｃｈ
ｔｕｎｇ） （“对象”不应理解为实在 （Ｒｅａｌｉｔｔ））、
或 者 朝 向 内 在 对 象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指向来刻画。①

这段话所表述出来的关于意向对象的思想似

乎有以下两点：（１）所有心理现象 （意向行为）

都拥有意向对象；（２）意向对象是 “内在对象”。

如何理解 “内在对象”概念是存在争议的。

有些哲学家，如史密斯和麦金泰尔 （Ｓｍｉｔｈ＆
ＭｃＩｎｔｙｒｅ）认为，布伦塔诺这里所表述的关于意
向对象的思想如下，即 “那一心灵实体 （内在对

象）将实际上是意向该对象的意向行为的组成部

分，因此，其存在将取决于该行为的发生。”②

内在对象的解读似乎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

问题。首先，在正常的感知、信念等意向行为

中，我们所指向的意向对象都是超越的、“外在

的”对象。其次，即便在幻觉中，我们所指向的

对象也并不被认为是内在的。

３．双重对象理论
双重对象理论认为，对于任一意向行为，可

以有两个意向对象，即内在对象和外在对象。在

有些情况下，如幻觉、梦境中，双重对象理论只

确认一种对象，即内在对象。而在感知等普通的

认知情况下，特定的意向行为拥有两个对象，即

外在对象和表象它的内在观念。

胡塞尔在 《意向对象》一文中如此表述他认

为特瓦尔多夫斯基所持有的双重对象理论。胡塞

尔认为，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看来，“并不存在没

有内在对象的表象，但是存在没有实在对象的表

象。”③ 这也就是说，所有表象 （意向行为），包

括正常的感知和 “无对象”的幻觉，都有内在对

象。但有一些意向行为，如普通感知，除了有内

在对象外，还有 “实在的”意向对象。

该理论的困难也是明显的。第一，双重对象

理论无法正确对待感知、信念等 “正常”的意向

状态。在感知中，意向行为所指向的直接就是

“超越的”对象本身，而不是关于对象的内在图

像。第二，如何确立内在对象和 “外在对象”之

间的关系，也是困难的。如果我们只能感知内在

对象，那么我们似乎永远无法确认内在对象是否

表象了外在对象。第三，即便在虚妄的寻求，如

“寻找青春之泉”时，寻求的对象也不存在于意

识当中，而是被看成是超越的。正如胡塞尔所

说：“幻象表象 （Ｐｈａｎｔａｓｉｅ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并不表象
幻象 （Ｐｈａｎｔａｓｍａ）或者幻象图画 （Ｐｈａｎｔａｓｉｅ
ｂｉｌｄ），而是被幻想的对象…”④ 正是由于以上三
种困难，双重对象理论并没有将我们带入更为合

理的意向对象理论。

４．小结：实质性的意向对象概念
根据以上的描述，给定特定的 “正常”的意

向行为 （感知、真信念）以及其它意向行为

（想象幻觉），我们可将以上的几种意向对象概念

图示如下：

感知、真信念 想象、幻觉

普通对象理论 对象是外在的、普通的 无对象

内在对象理论 对象是内在于心灵的 对象是内在于心灵的

双重对象理论 有外在对象和内在对象 只有内在对象

虽然上述理论各异，并且所承认的意向对象

种类不同，但它们似乎都承认以下的命题作为隐

含的预设：

意向行为的意向对象总是具有某种特定的形

５７

①

②

③

④

Ｆｒａｎｚ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ｖｏｍ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ｎｄｐｕｎｋ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ｕａ．］：ＯｎｔｏｓＶｅｒｌ．，ｃ２００８，ｓ１０７。引文由笔者根据
德文译出。

Ｓｍｉｔｈ＆ＭｃＩｎｔｙｒ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ｓｔｕｄｙｏｆ
ｍｉ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Ｈｏｌｌａｎｄ；Ｂｏｓｔｏｎ：Ｄ．
ＲｅｉｄｅｌＰｕｂ．Ｃｏ．１９８２，ｐ４９．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ｕｆｓｔｚｅｕｎｄＲｅｚｅｎｓｉｏｎｅｎ（１８９０－１９１０），
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９，ｓ４２０．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ｕｆｓｔｚｅｕｎｄＲｅｚｅｎｓｉｏｎｅｎ（１８９０－１９１０），
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９，ｓ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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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学地位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ｕｓ），意向对象必
须是某种形而上学上特定的 “东西”（Ｅｎｔｉｔｙ）。

在以上关于意向对象的理论中，所列举的

“对象”都在特定的形而上学图景中，在 “是

者”或者 “存在者”所构建的秩序中占有一席

之地。即便是 “非存在对象”，也属于形而上学

所认定的最广义的 “是”的范围———我们可能会

说 “有 （Ｔｈｅｒｅｉｓ，ｅｓｇｉｂｔ）非存在的对象”。在
这样一个预设下，人们可能隐含地相信以下两

点。第一，意向对象是某种特定的 “物”（Ｄｉｎｇ，
Ｅｎｔｉｔｙ），属于特定的现实秩序———它是实在的或
者非实在的、存在或者非存在的、内在的或者外

在的。第二，除了所谓 “内在对象”外，其它意

义上的意向对象都被看成是 “独立于意识的”实

在物 （或非实在物）。

因三种意向对象概念具有如上特征，可以将

这些概念称为 “关于意向对象的几种实质性概

念”。如我们所知，这些实质性的意向对象概念

都遇到了极为严重的问题。现在留给我们的选择

余地并不多。在当代哲学中，有哲学家试图将意

向对象问题转化为语言哲学问题，而有人则建议

取消意向对象概念。

三、放弃意向对象概念？

有哲学家认为，因为实质性的意向对象概念

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因此意向对象概念本身就没

有获救的可能性。所以放弃所谓的意向对象概

念，并将其驱逐出心灵哲学和意识哲学的范围，

看来是可取的。

在传统哲学中，人们将意向对象定义为意识

活动的对象。但在当代分析哲学中，安斯科姆将

“意向对象”仅仅处理为 “语法观念”（ｇｒａｍｍａｔ
ｉｃａｌｉｄｅａ），将其看成跟随意向动词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ｒｂ）的意向宾语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安斯科
續写道：

我将说意向动词，拥有意向宾词。…意向动

词的明显的例子是 “想到”， “崇拜”， “射

击”。①

给定一个动词拥有宾词的句子，回答 “该句

子中的宾词 （ｏｂｊｅｃｔ）是什么？”的程序就是答出

宾语词组 （ｏｂｊｅｃｔｐｈｒａｓｅ）。②

尽管将意向对象问题转化为语言哲学问题是

有益的，但是，如果意向对象观念，以及诸如经

验的对象和思维的对象等相关观念仅仅是语法的

影子，是非常难以置信的。因为，原有的意向对

象概念，在这种转化中，却消失了。

相比起这种将意向对象问题进行转化的做

法，有些哲学家的做法可能更为极端。他们认

为，诸如意向对象这样的概念无益于哲学，最好

还是将其驱逐，或者将其消除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难道意向对象概念真

是如此的不堪拯救吗？如果我们没有合适的意向

对象概念，我们如何来理解我们的心灵、意识所

对应的东西呢？离开意向对象概念，我们很难再

思考意识。所幸的是，除了本文所考察的几种实

质性的意向对象概念，我们并未穷尽所有的可能

性。在我看来，至少胡塞尔的意向对象理论，为

我们提供了与以上实质性的意向对象理论都极为

不同的路径。

四、出路：作为现象的意向对象

———胡塞尔式的理论

由于传统的关于意向对象的实质性概念难以

令人满意，我们必须找出其问题所在。根据本文

对胡塞尔的解读，他并不认为 “意向对象”属于

任何实体类型，而只是向意识显现的 “现象”③。

由此，胡塞尔的独特路径，就是放弃关于 “意向

对象”的形而上学的、实质性的观点，而采取某

种 “形而上学中立”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ｎｅｕｔｒａｌ）态
度。本文认为，根据胡塞尔的意向对象概念，意

向对象就是向意识 （心灵）显现的现象。根据

（意识）现象的定义，它没有主体或意识就不能

存在，所以作为现象的意向对象也是不能独立于

６７

①

②
③

Ｇ．Ｅ．Ａｎｓｃｏｍｂ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ａｍ
ｍａｔ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收于 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Ｇ．Ｅ．
Ｍ．Ａｎｓｃｏｍｂｅ．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２，ｐ４．

同上，ｐ８．
在胡塞尔那里，现象或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有双重的含义。

一方面，就意识活动向自身显现来说，它指某个意识活动本身；

而另一方面，现象则指在意识中出现的 “对象”。下文除非特别

说明，指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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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意向对象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向主体或

者意识显现。下面分为四个步骤来重构并辩护胡

塞尔的意向对象理论。

１．胡塞尔关于意向对象的三个原则及其内
在张力

在胡塞尔那里，关于意向对象概念，似乎至

少存在三个相互并不兼容的原则。我将这三个原

则概括如下：

原则一：所有意向行为 （意动），包括感知、

幻觉、虚妄的寻求 （青春之泉）都有对象。

原则二：意向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 “外在

的”、“超越的”，而非内在观念或表象。

原则三：意向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是依赖于意

识，且不能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

原则一是胡塞尔从布伦塔诺那里继承过来

的。根据胡塞尔对意向性的定义，意向性就是

“对……的意识”。这自动蕴含着，对于所有的意

向行为，就其是意向行为来说，就拥有意向对

象。难以否认的文本证据如下：

每一个行为都意向地关系到一个从属它的对

象性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这一点对简单行为有
效，也对复合行为有效。即是一个行为是由部分

行为复合而成的，只要它是一个行为，那么它就

会在一个对象性中具有相关物。（ＬＵＩＩ／１，Ａ３７７／
Ｂ１４０１）①

这里的引文所表达的思想蕴涵着，每个意向

行为都有对象。诸如涉及到 “金山”、“方的圆”

的意向行为和有意义的表达也有对象。胡塞尔说

过：“这样一个体验当然可以连同这个意向处在

意识之中，即使是在对象不存在，甚或根本不可

能存在的情况下…”（ＬＵＩＩ／１，Ａ３５２／Ｂ１３７３）
原则二实际上表达出来的乃是胡塞尔的意向

性理论的两个重要方面：（１）即意向行为在某种
意义上超出自身，指向 “外在的”、 “超越的”

对象；（２）胡塞尔的反表象主义 （Ａｎｔｉ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胡塞尔以下表述似乎直接说明了原则二及其

所表述的两个重要方面的思想：

…表象的意向对象与表象的现实对象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外
在对象是 “同一个”，并且，对这两者进行区分

是一件悖谬的事情。…而且显而易见，这只是一

个分析的定律。表象的对象、 “意向”的对象，

这就是并且也就意味着被表象的、意向的对象。

（ＬＵＩＩ／１，Ａ３９８－３９９／Ｂ１４２４－４２５）。
在直接直观的行为中我们直观到一个 “物本

身”…而且正因为如此，它被说成是作为 “它自

身”被直接直观的。（ＩｄｅｅｎＩ，６３）②

我们可以看到，原则二似乎坚持意向对象不

是 “表象”，而是 “外在的”、“实实在在”的对

象。这个原则，至少在表面上是和原则一矛盾

的。因为原则一所蕴含的，则是诸如幻觉、错误

信念之类的意向行为也有对象。如果原则二是正

确的，那么我们似乎就只有坚持，独角兽、方的

圆也是独立的、实实在在的外在对象，而这是我

们所不能接受的后果。

但是对于原则三，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文本证

据：

对于意识来说，如果它不进行那个使对象成

为对象的表象，并且使对象有可能成为一个感

受、一个欲求等等对象的表象，那么对象就是

无。（ＬＵＩＩ／１，Ａ４０１／Ｂ１４２８）
…整个时－空世界，把人、和作为人的自我

作为下属的个体现实揽括在其内的时空世界，按

其意义仅只是一种意向的存在，也就是，这种存

在只有一种相对于意识而言的单纯次要和相对的

存在意义。它是一种在其经验中被意识设定的存

在，…———除此之外就是无。（ＩｄｅｅｎＩ，９３）
由此可见，在胡塞尔那里，意向对象只是意

识的相对物，相对意识才存在。没有意识，意向

对象无从谈起。

原则三和原则一至少在表面上是兼容的，但

原则三和原则二则看来是完全不兼容的。原则二

７７

①

②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ＤｅｎＨａａｇ：Ｍ．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５．根据常规，将 《逻辑研究》下卷第一二部分缩写

为ＬＵＩＩ／１和 ＬＵＩＩ／２，以下遇 《逻辑研究》均采用文中注方式。

中文译本参考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二部分，倪

梁康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ｄｅｅｎｚｕｅｉｎ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

ｐｈｎｏｍ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ｒｓｔｅｓＢｕｃｈ．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６。根据惯例，缩写为 ＩｄｅｅｎＩ，此后采取文中注。中
文翻译参考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 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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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意向对象具有 “超越性”、“外在性”，而原

则三则坚持意向对象只是相对于意识，依赖于意

识而存在的。

我们关于胡塞尔的意向对象理论的重构，从

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胡塞尔的意向对象概念，是否能够顺利地回避或

消解以上三个原则表面的矛盾，并同时满足以上

三个原则。本文认为，如果像胡塞尔那样，将意

向对象处理为 “现象性对象”或者 “作为现象

的对象”，那么三个原则表面的逻辑矛盾就可以

消解。以下我就试图重构胡塞尔的意向对象理论。

２．现象学方法、意识和作为现象的意向对象
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方法要求回到对意识本身

的考察，而这对理解其意向对象概念有着深刻的

影响。根据胡塞尔的观点，从现象学的角度看，

在考察意识时，我们不但能够发现意识活动本

身，而且还能够发现向意识显现的东西———现

象，即意识所指向之物，而那就是意向对象。在

胡塞尔看来，作为现象的意向对象是不能离开主

体和意向行为本身而存在和被思维的。

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指出，现象学需要

对意识本身进行反思性的考察。正如胡塞尔所指

出的那样，反思是一种反自然的、人工的思维方

向。因为它要求我们从通常的、朴素的意识行

为，以及从对实存的朴素信念中抽离出来。并

“将意识行为作为对象”，进而对其进行描述和分

析。

如果我对我关于桌子的经验进行反思，并在

反思中对该体验本身进行描述，那么就得出：

“我有 ‘我看到桌子’的感知”。如果我反思到

我有这个体验，那么我就实实在在地有这个体

验。

不过，需要特别强调，在对 “体验”进行描

述时，我们仍然可以对 “对象”进行描述。我们

可以说，在意识中，“桌子”作为 “现象性的对

象”朝我们显现。

为了说明什么是 “现象性的对象”，我们最

好考察一下 《观念 Ｉ》中有关 “还原”的思想。

还原的一个目的是要回到所谓的纯粹意识。如果

实行普遍还原，那么还剩下什么可以被明见地认

知？（ＩｄｅｅｎＩ，５７）胡塞尔说，“虽然我们已 ‘排

除’包含一切物、生物、人、我们自己在内的整

个世界。”（ＩｄｅｅｎＩ，９４），但 “纯粹意识”仍然

作为剩余物保留下来。胡塞尔说道：

我们将首先从直接对我们显现的东西开始，

因为我们想显示的存在只不过是我们出于本质的

理由称作 “纯粹体验”的东西，称作一方面具有

其纯粹 “意识相关物”的，而另一方面具有其

“纯粹自我”的 “纯粹意识”…。（ＩｄｅｅｎＩ，５８）
根据胡塞尔的观点，普遍还原的根本功能揭

示出的领域是纯粹 （或先验）意识、纯粹自我，

它是 “现象学剩余”。而胡塞尔还认为，准确地

说，现象学的研究主题是 “意识”，或者 “在一

种最广义意义上的一般意识体验…”（ＩｄｅｅｎＩ，
６０）

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胡塞尔认为在

现象学还原之后，我们应该从 “直接对我们显现

的东西开始”，这也就是说，从现象开始。第二，

这个直接显现的现象是 “纯粹体验”。第三，

“意识相关物”和 “纯粹自我”也看成是本质上

和意识联系在一起，并因而属于还原之后剩下的

东西。它们也因此必须被看成是现象。

虽然还原是要回到纯粹意识，但这并非是要

完全从对象和世界抽离。正如胡塞尔所强调的那

样，纯粹意识和 “意识相关物”一起被给予了出

来。实际上，离开意识的对象，我们很难再谈论

意识。确实，在现象学中，我们并非要完全脱离

对象而谈论意识，而是从现象学的态度下，探讨

对象的呈现和意义，或者 “显现的对象”和其对

于意识的意义。在现象学态度中，“对象”也以

某种方式被保留下来。胡塞尔说：

严格地说，我们并未失去任何东西，而只是

得到了整个绝对存在，如果我们正确理解的话，

它在自身内包含着、“构成着”一切世界的超越

存在 （ＩｄｅｅｎＩ，９４）。
如果用譬喻的方式说，被置入括号者并未从

现象学的黑板上被抹消，而只是被加上了括号，

因此被提供了一个标记。然而有了这个标记之

后，它就位于主要的研究主题范围之内了。

（ＩｄｅｅｎＩ，１４２）
这也就是说，在还原之后，“超越存在”仍

然被纯粹意识 “包含”在自身之内。而且，对于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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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除的对象，也不是不予考虑。胡塞尔在 《观

念Ｉ》中是关注对象问题的，只是以其独特的方
式来关注。扎哈维说道：“简单地说来，悬置意

味着对现实的态度改变，而非对现实的排斥。

……事实是，先验研究包括 ‘包括其真实存在的

世界本身’”①。

现在，如果形象表达的话 （加括号），在新

的态度下对意识行为进行反思，对桌子的朴素感

知在反思中成了 “（感知—桌子）”。我们这个时

候是在现象学反思的态度下，分析我们已经拥有

过的意识。此时，我们不再像先前那样生活在自

然态度中，不再设定任何 “实在”或者 “存

在”。现在，我们只是将意识当作意识，将 “实

在的”对象当作在意识中 “显现的对象”。

我们也可以考虑胡塞尔和笛卡尔都喜欢的思

想实验：即便这个世界不存在、即便我只是生活

在融贯的梦幻中 （ＩｄｅｅｎＩ，８６），我也能确定我
有意识，并且我也能确定，什么作为对象向我的

意识显现。

下面的思想实验是以上思想实验的当代变

种。在我无意识的时候，我的大脑被邪恶的科学

家取出，放入装有培养液体的缸中，并连接上电

脑给予适当刺激，让我产生意识过程 Ｐ２，并使
之无法从内在角度与普通意识过程 Ｐ１相区分。
在Ｐ１中，设有意识活动 Ａ１：看到黑鸟飞过；而
Ａ２是在Ｐ２中与之从内在角度与之不可区分的变
种，Ａ２自然就不是感知。此时，即便 “我”没

有眼睛，我的意识类型仍然向我显现为 “感知”

和 “看见”；我周围当然更没有黑鸟飞过，但我

仍然对此有所体验。根据假设，我不能确定我所

拥有的是哪种意识活动。即便如此，在对我现在

的体验进行反思时，我仍可进以下描述：

Ｄ：我
獉
有意识活动 α，它朝我显现

獉獉獉
为感知

（看见），且其内容显现为 “黑鸟飞过”。

需要注意，这里的 “我”没有任何具体的心

理学、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含义，而仅仅指α这
个经验的主体。对 α的描述 Ｄ揭示了单纯地朝
我显现的东西，可以说体现了 Ａ１和 Ａ２共通的现
象的或体验的方面，而在这个体验中，对象也以

“现象”或意识现象的形式出现。

综上所述，在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论框架中，

意向对象只能是某种 “现象性的对象”，它本质

上是不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但同时，正如我们

要在下文指出的那样，即便意向对象是依赖于意

识的，但它也绝非像经验素材那样，是 “内在

于”意识的，而是 “超越于”意识的。

３．超越的对象作为现象对象
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原则二容易使人认为，胡

塞尔是关于意向对象的实在主义者、 “外在论

者”———即胡塞尔认为意向对象总是外在的、实

实在在的普通对象 （如物理对象）。对原则二的

实在主义理解不但和原则一相矛盾，而且也和原

则三相矛盾，并因此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方法

格格不入。

故而，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否认胡塞尔的意

向对象概念是实在论和外在论的，并最终树立意

向对象是不独立于意识的现象性的对象，且确立

即使是 “外在对象”、 “超越对象”在胡塞尔那

里也是现象性的对象。我们将会看到，只有按照

胡塞尔的现象学精神重新解释原则二，即将 “超

越对象”理解为现象性对象，才能消解原则二和

原则一与三的矛盾，并最终使胡塞尔的意向性理

论融贯。

将意向对象解释为现象对象的观点自然会遇

到强有力的阻碍。其中最有力的阻挠可能是来自

胡塞尔本人关于对象的 “超越性”、 “外在性”

的论述。这些论述使人们认为，胡塞尔是某种坚

持关于意向对象的 “实在主义”。有些哲学家，

如史密斯和麦金泰尔认为，在胡塞尔那里，意向

对象至少在 “典型情况下”是普通的、实在的、

独立于心灵的外在对象。他们认为：

因而，根据胡塞尔，行为的对象可能是具体

或抽象的，个别或普遍的；相对简单或复杂的；

……或许是 “超越的”外在实体，独立于其是否

被意向而存在。抛开本体论细节上的差异不谈，

我们同意胡塞尔的观点：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意向

同样种类的对象；并且，一般来说，行为的对象

是需要在那些独立于我们特别地对意向性加以考

９７

① 这个引文来自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ｓｅｒｌ，Ｅｒｓｔ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Ｚｗｅｉｔ
ｅｒＴｅｉｌ，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５９，ｓ４３２。ＤａｎＺａｈａｖｉ，“Ｓｕｂ
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４５，ｐｐ６６－８４，２００７，ｐ８２，附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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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必须承认的那些对象中发现的。①

胡塞尔对表象主义的分析和反驳，似乎支持

这个观点。但实际情况却相去甚远。

对胡塞尔而言，意向对象不是实项内容意义

上的 “内在存在”，也绝非内在于意识的 “内在

图像”（ｇｅｉｓｔｉｇｅｓＢｉｌｄ）或者观念。相反，意向对
象是 “超越的”、 “外在的”，是 “物自身”。在

此，胡塞尔的表述可能导致人们相信他支持某种

实在主义。

如果人们对 “单纯内在的”或 “意向的”

对象这一方面以及与它们可能相符的 “现实”和

“超越的”对象另一方面进行实项的区分…将是

重大的错误。……表象的意向对象与表象的现实

对象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以及在可能的情况
下外在对象是 “同一个”，并且，对这两者进行

区分是一件悖谬的事情。如果超越的对象不是表

象的意向对象，那么这个超越的对象就根本不是

这个表象的对象。而且显而易见，这只是一个分

析的定律。表象的对象、“意向”的对象，这就

是并且也就意味着被表象的、意向的对象。（ＬＵ
ＩＩ／１，Ａ３９８－３９９／Ｂ１４２４－４２５）。（引文Ａ）

如果这里涉及的是一个素朴的 （ｓｃｈｌｉｃｈｔｅｓ）
表象活动，那么这种 ［与 “超越的”实事的］

关系便是一个 “直接的”关系…。 （ＬＵＩＩ／１，
Ｂ１４２３）（引文Ｂ）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意识如何能够超出真实

体验的东西之外。可以说，意识能够超出地意指

（ｈｉｎａｕｓｍｅｉｎｅｎ）…… （ＬＵ ＩＩ／２，Ａ５１３／Ｂ２４１）
（引文Ｃ）

在直接直观的行为中我们直观到一个 “物本

身”…而且正因为如此，它被说成是作为 “它自

身”被直接直观的。（ＩｄｅｅｎＩ，６３）（引文Ｄ）
我知觉这个物，这个自然对象，花园中的这

株树；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是知觉的 “意向的”现

实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对象。（ＩｄｅｅｎＩ，１８６）（引文Ｅ）
这些文本表明的反表象主义倾向是再清楚不

过的。有些人受这些文本的引导，认为胡塞尔支

持实在主义，甚至 “直接实在主义”（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ａｌ
ｉｓｍ），认为胡塞尔所说的意向对象乃是 “实在

的”、“外在的”、“独立于心灵的”对象。史密

斯和麦金泰尔在 《胡塞尔与意向性》中认为段落

（Ａ）和 （Ｅ）直接支持了其实在主义解读②。
但是，即便将史密斯和麦金泰尔给出的文本

和笔者这里所提供的文本联合，也不可能支持实

在主义观点。

理由一：胡塞尔的 “超越的”、 “实在的”

对象无非只是 “意向的对象”、 “意识实际的对

象”的意思。根据胡塞尔对 “超越”一词的独

特用法，包括幻觉、想象、感知在内的意识，都

指向超越的对象———它们都指向其实际的、“外

在的”、“超越的”对象，而非心灵内容。

首先，这段分析是在反表象主义，或者反对

关于布伦塔诺 “内在实存”的背景下做出的。这

里所确认的主要是，“意向对象”绝不是内在图

像和 “内在实存”。说意向行为的对象是其 “现

实的对象”，这并不具有任何本体论含义，即确

认对象是实存的、独立于心灵的 “外在对象”。

这毋宁是说，一个意向行为的意向对象 “实际

上”或者实实在在地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就是其意向的
对象，而并非内在的实项内容。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想象悟空，那么悟空 “实际上”就是我的

对象，而不是属于心灵的实项内容；如果我感知

花园中的树，那么这株树 “实际上”就是我的

“现实对象”。 “表象的对象、 ‘意向’的对象，

这就是并且也就意味着被表象的、意向的对象”

是 “分析的定律”（ＬＵＩＩ，Ａ３９９／Ｂ１４２５）。但这
并不表明胡塞尔支持实在主义立场。

贝尔指出：“无论怎样理解，‘意向行为都成

功地与在客观的、外在的、独立于心灵的东西成

功地接触’，并非一个分析判断和单纯的真

理。”③自然，如果胡塞尔所说的意向行为的 “实

在对象”是客观的、外在的、独立于心灵的对

象，那么他所做出的就不是分析判断。因此，如

果胡塞尔所说的仅仅是个分析判断的话，“实在

的对象”这里肯定就只能指意向对象，而不带有

０８

①

②

③

Ｓｍｉｔｈ＆ＭｃＩｎｔｙｒ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ｓｔｕｄｙｏｆ
ｍｉ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Ｈｏｌｌａｎｄ；Ｂｏｓｔｏｎ：Ｄ．
ＲｅｉｄｅｌＰｕｂ．Ｃｏ．１９８２，ｐ６．

Ｓｍｉｔｈ＆ＭｃＩｎｔｙｒ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ｓｔｕｄｙｏｆ
ｍｉ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Ｈｏｌｌａｎｄ；Ｂｏｓｔｏｎ：Ｄ．
ＲｅｉｄｅｌＰｕｂ．Ｃｏ．１９８２，ｐｐ５－６，ｐ９０．

ＤａｖｉｄＢｅｌｌ：Ｈｕｓｓｅｒｌ，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０，ｐ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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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本体论的含义。

其次，说意向对象是 “超越的”、“外在的”

也不能证明它就是 “普通的对象”，并属于史密

斯和麦金泰尔所说的 “标准的本体论类型”。根

据胡塞尔的 “超越”一词的含义，它无非指

“非实项地内在”或 “非完全明见意义上的内

在”。在这个意义上，幻觉、想象和感知的意向

对象都是超越的，也亦可被认为是 “外在的”，

因为它们同样并非实项内容，也非内在图像。幻

觉和想象也 “超出真实的体验之外”，并因而

“超出地意指”（ｈｉｎａｕｓｍｅｉｎｅｎ）（ＬＵＩＩ／２，Ａ５１３／
Ｂ２４１，见引文 （Ｃ））。胡塞尔紧接着引文 （Ａ）
所写的一段话无疑确证了笔者以上的解读：“如

果我表象上帝或一个天使、一个智性生物或一个

圆的四角形等等，那么这个在这里被指称的和超

越的东西恰恰是被意指的，因此是 （只是用不同

的语词来表达）一个意向客体；在这里，这个客

体是否存在，是否被臆构，或者是荒谬的，都是

无关紧要的。”（ＬＵＩＩ／１，Ａ３９９／Ｂ１４２５）①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即便从最

强的文本证据出发 （以上列举的 Ａ到 Ｅ文本），
我们也不能得出胡塞尔是关于意向对象的实在主

义者的结论。相反，对于胡塞尔来说，意向对象

只是依赖于心灵或者意识的、直接呈现于意识的

现象而已。

胡塞尔不可能是实在主义者的第二个理由：

关于意向对象的朴素实在主义和现象学方法是不

相容的。“对象”在胡塞尔这里只是呈现于意识

的、在与意识的关联性中被分析的现象。

根据上文对现象学还原方法的分析，在现象

学还原之下，在对意向行为的反思过程中所发现

的 “意向对象”完全是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

“现象”。因为在现象学还原之后，在对意向行为

的反思中，我们所能发现的只是 “现实”对意识

的 “显现”方面，也就是它和意识的有关的的方

面。只有将 “对象”看成从本质上依存于意识的

现象，但同时被意指的 “现象对象”，我们才能

理解，为什么胡塞尔会说 “物”取决于意识，而

“超越存在”被包含在意识之中。“…超越 ‘物’

（ｒｅｓ）的世界是完全依存于意识的，即并非依存
于什么在逻辑上可设想的意识，而是依存于实显

的 （ａｋｔｕｅｌｌｅｓ）意识的意识。”（ＩｄｅｅｎＩ，９２）并且
意识 “在自身内包含着、‘构成着’一切世界的

超验存在 （ＩｄｅｅｎＩ，９４）。”在一篇手稿中，胡塞
尔说道，这种相对的存在 “只是因为和意识的关

系而存在，并且本质上是属于意识的对象。”②

在 《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中，胡塞尔说：“没

有任何可想象的地方，意识可能或者应该破裂；

也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地方，我们碰到这样一种

超越存在，它所能具有的意义并非在意识主体性

中自身出现的意向性统一体。”③

４．小结：作为现象的意向对象
根据以上论述，只有将意向对象解释为现象

性的对象，胡塞尔所坚持的关于意向对象的三个

原则之间表面的矛盾才可以消除。这也就是说，

如果意向对象是现象性的对象，我们就可以同时

坚持：（１）所有意向行为都有对象；（２）从现象
学角度来看，意向对象是外在的、超越的；而且

（３）意向对象又是不独立于，且依赖于意识的。

五、作为现象的意向对象与

关于意向对象的悖论

如果意向对象可以只是向意识现象的现象，

那么围绕意向对象的ＯＩＡ悖论似乎就并不那么难
以解决。首先，所有意向行为都有对象所指的乃

是所有意向行为都有向其显现的现象。无论是真

实的感知、幻觉、还是虚妄的求索，都拥有朝其

显现的现象。我们此时不用回答 “不存在的青春

之泉是什么？它具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地位？”这

样的问题，而需说，在对 “青春之泉”的寻求的

意识中，它作为现象向主体显现。

如果接受作为现象的意向对象概念，那么我

们对ＯＩＡ悖论就有两种可能的处理方式。我们可
以否认第二支，即否认存在无对象的意向行为，

１８

①
②

③

另参见ＬＵＩＩ／１，Ａ３８８－Ｂ１４１２。

转引自ＲｕｄｏｌｆＢｅｒｎｅｔ，“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ｓＮｏｅｍａ”，Ｉｎ
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ｕｓｇａｂｅ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Ｉｊｓｓｅｌｉｎｇ，Ｓａｍｕｅｌ（ｅｄ）Ｄｏｒ
ｄｒｅｃｈｔ／Ｂｏｓｔ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ｐｐ６１－８０，
ｐ６８．原稿为Ｍｓ．ＢＩＶ６，Ｓ９１ｂ．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Ｆｏｒｍａｌｅｕｎｄ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Ｌｏｇｉｋ：Ｖｅｒ
ｓｕｃｈｅｉｎ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
１９７４，ｓ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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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任何意向行为必须有朝其显现的现象。

当然，我们也可以有第二种解释，从现象学

的观点看，悖论的两支只是表面上矛盾的。一方

面，我们自然承认所有意向行为都有对象；有些

意向行为可能没有 “实在对象”。现象对象在现

象世界也并非都是等同的。即便从现象学的观点

看，不考虑 “虚幻的对象”和 “实在的对象”

的 “对应物”，就被体验的 “现象对象”来说，

它们仍然可以是有区别的。从现象学的观点看，

我们可以说，感知和幻觉的区别在于，它们在某

种意义上拥有相同的现象性的意向对象。但是，

感知可以在后续经验中得到进一步的 “充实”，

而幻觉则不会。我们至少可以说，感知的对象在

原则上可以被证实为 “实在”的，而幻觉的对象

则不具有这种认知地位。任何意向行为都有对

象，但是在 “是否充实”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认

为有些意向行为有 “真实的对象”，而有些意向

行为没有 “真实的对象”。不过，话说回来，在

此时 “真实对象”和 “非真实对象”也仅仅是

对现象对象领域进行的区分而已。 “真实对象”

和 “非真实对象”远非所谓的 “实在的、外在

对象”与 “非存在的对象”。

结　　论

胡塞尔关于意向对象的现象学概念，在基本

倾向上不同于关于意向对象的实质性理论。前面

几种理论都认为，意向对象属于某种特定的形而

上学范畴。正因为如此，这些理论才遇到了各种

严重问题，如意向对象的形而上学地位问题。而

胡塞尔的现象学向来就对形而上学问题保持中

立。当前面几种理论试图确定意向对象是实在、

非实在、内在、外在的时候，胡塞尔现象学的意

向性理论却远离这些问题。对于他来说，作为现

象的意向对象并不属于任何既定的形而上学框

架。从现象学的观点看，现象性的意向对象仅仅

指必然朝意识显现，且不能独立于意识而被思考

的东西。

胡塞尔的这种关于意向对象的理论，所追随

的是古老的传统。根据这种传统， “Ｏｂｊｅｋｔ”的
意思与今天的意思相反，指呈现于心灵的存在，

而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ｓｅｉｎ”指在心灵中的存在。从１６世
纪起，“Ｏｂｊｅｋｔ”才开始具有今天的客观的、外
在于心灵的客体的意思。①但是，胡塞尔和其老

师仍然在更为传统意义上来使用这两个词。在意

向对象的理论上，他们所追随的是更为古老的哲

学传统。

（责任编辑　行　之）

①　根据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中的 “Ｏｂ

ｊｅｋｔ”词条和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词条，“Ｏｂｊｅｋｔ”的词源来自拉丁语

“ｏｂｉｅｃｔｕｍ”，而在德语中对应”Ｇｅｇｅｎｗｏｒｆ”，“Ｖｏｒｗｕｒｆ”，”Ｇｅｇｅｎ

ｓｔａｎｄ”。它们原来都指 “在心灵中作为对象、相对心灵存在”。

参见 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ｌｌｉｇｎｅｕｂ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ｔｅＡｕｓｇ．ｄｅｓ

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ｓ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ｖｏｎＲｕｄｏｌｆＥｉｓｌｅｒ．Ｂａｓｅｌ：

Ｓｃｈｗａｂｅ，１９７１－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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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直观是先验想象吗？

黄　旺

【摘要】胡塞尔的想象理论上承批判哲学，下启解释学。康德体系中矛盾、摇摆的先验想象力，被胡塞尔在下降和上

升两个方向上加以彻底化。这种彻底化一方面把先验想象力带到了它的原初本真状态，即作为内时间的原初被动综合，

因而开启了解释学的想象力学说；一方面又在笛卡尔式的反思动机中窒息了先验想象。作为自由想象的本质直观方法，

正是这种双重性的典型表现。因此本质直观是经过了特殊的经验想象折射的先验想象，是一种派生的先验想象、伪生

产性想象。

【关键词】想象力；本质直观；自由变更；时间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８３－０７

一、想象问题的论域

对胡塞尔的想象学说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

这缘于想象问题本身是现象学最难解决的问题之

一，胡塞尔对想象问题的讨论时间跨度大、立场

经常动摇，更缘于想象问题在胡塞尔那里涉及多

个层面的讨论，而研究者常常容易将不同层面的

想象问题混淆起来。这些困难，使得传统的观点

认为现象学不能处理先验想象问题。至今，人们

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承认

和激活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想象力这一问题尚未达

成正确的共识。而这一问题中的一个更具体的问

题———作为现象学的根本方法的本质直观 （“自

由想象的变更法”）是先验想象力吗？———更是

屡屡得到错误的回答。

为了给回答这一问题奠定基础，我们首先区

分胡塞尔讨论想象问题的论域，也即注意从整个

现象学所涉及的不同层级上考虑想象问题。胡塞

尔在内时间意识的讨论中划分了三个层级：１、
“客观时间中的经验事物”；２、 “构造着的显现
多样性，在前经验时间中的内在统一”；３、“绝
对的、构造着时间的意识流”①。现象学悬置了

第一层级，而保留了第二和第三层级，后两者都

是先验现象领域。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区分，胡

塞尔对想象的讨论是在哪个层级上进行的。由于

第二层级涉及的是意向行为和意向对象的意向性

结构层级，而任何经验想象，都要以被立义了的

含义对象为前提条件：想象总是对某物的想象。

因此，这里胡塞尔谈及的必定是康德所说的经验

想象，例如想象是作为一种和当下拥有相对的当

下化行为，是一种不做存在信念设定的虚构行

为，等等。同时，胡塞尔在第三层级，即内时间

意识的滞留—原印象—前摄结构中 （这是一个发

生了 “‘立义内容—立义范式’的消融”②的层

级），也谈及滞留和前摄作为想象，这个层面的

想象，正相当于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想象，因此就

有康德与胡塞尔的如下对应：

这个对应看起来似乎很工整，其实内在地包

含了胡塞尔与康德的深层对立。只有通过对这个

深层对立的阐明，才能够充分地解释这个问题：

为什么胡塞尔思想中有经验想象和先验想象的对

３８

 作者简介：黄旺，江西吉安人，哲学博士，（温州３２５０３５）温州医科大学社科部。
①　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７页。
②　同上书，第２９页。
③　方向红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初步的回答。参见方向红：《感知与想象的现象学区分———兼谈胡塞尔 “先验想象”概念的缺

失》，《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第３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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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但却从未采用先验想象的概念③。这个对立

首先表现在，在康德的先验哲学框架中，经验想

象问题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它对解释先天知识

的可能性没有贡献，因而只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而在超越论现象学那里，经验想象是意识活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型，是现象学构造分析的重要

组成部分。此外，我们后面还将要表明，正是经

验想象构成了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的基本内

核。由于经验想象经过还原后位于超越论现象领

域，因此，当我们把康德的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译为先
验，胡塞尔的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译为超越论，那么我
们就可以说，在胡塞尔那里存在 “超越论的经验

想象”和 “超越论的先验想象”，它们相对于世

间性的经验想象和先验想象。胡塞尔的超越论哲

学和康德的先验哲学的异同在这里就暴露出来

了：两者的一致之处在于，都是基于要从主观性

去追溯一切认识的根源的这一动机，即都属于近

代以来的主体论哲学这一潮流，但这个主观性在

两者那里是不一样的。“欧根·芬克以简洁的形

式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即对于批判主义来

说，与 ‘先验的’相对的概念是 ‘经验’ （ｅｍ
ｐｉｒｉｓｃｈ），而对于胡塞尔来说，与 ‘先验的’相

对的概念则是 ‘世间的’ （ｍｕｎｄａｎ）：批判主义
的先验概念是通过 （对于胡塞尔来说仍然是世间

的）先天的世界形式而规定的，然而对于胡塞尔

来说，‘先验的’指涉的是从世界中超脱 （Ｔｒａｎ
ｓｚｅｎｓｕｓ）出来构造世界的、而本身不是世间的主
观性，‘先验的’最终意指的也就是这种主观性

本身。”① 因此，经验想象作为经验的一种类型，

就处于先验哲学的范围之外，而在胡塞尔那里，

经验想象作为经验则通过先验还原而重新被纳入

考察范围。所以，如果我们区分其用语，则可以

说，胡塞尔把康德的仍作为世间性的经验想象和

先验想象，在超越论的视野中，重新还原成了

“超越论的经验想象”和 “超越论的先验想象”。

当胡塞尔为了表明他与康德哲学的一致性而采用

了相同的术语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时，他就无法再在术
语上对经验想象和先验想象做出区分了。正是这

一点给研究者造成了困难。

二、想象学说的地图

接下来，我们将粗略地描绘一下整个胡塞尔

想象学说的地图，从而确定本质直观的自由想象

在其中的位置。ＪｏｈｎＢ．Ｂｒｏｕｇｈ把胡塞尔对想象
的整个研究概括为三种基本理论：第一、图像理

论。在１９０５年以前，胡塞尔明确持这种理论，
即想象作为一种直观表象不在场的意识方式，遵

循的是图像意识的结构方式。在１９０８年，胡塞
尔表述为：“想象表象……在想象图像中再现它

们的对象，正如一般图像表象在物理图像中完成

再现一样。”② 这种理论在１９０９年被胡塞尔明确
抛弃。第二、构造的再现理论。这种理论认为，

感知立义激活感知材料，而想象立义激活想象材

料，因此，想象立义是一种当下化的意识类型，

通过再造想象材料而进行想象。在１９０９年之后，
胡塞尔考虑到了这个理论的根本困难：无法对想

象材料和感知材料做出根本区别。然而，直到

《观念Ｉ》和 《经验与判断》，胡塞尔都没有放弃

这一理论。第三、１９０９年到１９１１年提出内时间
意识理论，并一直贯彻到最后。这种理论要求在

滞留—原印象—前摄的内时间意识结构中，去说

明想象。依据内时间意识理论，再现理论中的感

觉材料和想象材料，就重新被看作是被构造的意

识，也即内时间的原初意识和再造意识。

这样的概括是很恰当的。但我们需要特别强

调，图像理论是一个错误的、应被且已被抛弃的

理论，而内时间意识理论虽然表现为对再现理论

所包含困难的解决，但却并不构成对后者的否

定，而是对它的一个扩展。Ｂｒｏｕｇｈ一方面谈到了
再现理论的困难，另一方面又把内时间意识理论

看作对困难的解决，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

即误以为再现理论是一个自身成问题的理论。而

实际上，再现理论并不被胡塞尔认为是错误的，

而只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理论，因而他一直致力

于对这个理论进行丰富和充实。据此，我们可以

做出这样的判断，１９１０年之后胡塞尔对想象问
题的看法，达到了相对稳定，而它又分成两个部

分，即意向构造层级的想象和内时间意识层级的

想象。

４８

①

②

ＩｓｏＫｅｒ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ｕｎｄＫａｎｔ，ｐ２３９，转引自张浩军：
《从形式逻辑到先验逻辑———胡塞尔逻辑学思想研究》，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８－６９页。
Ｈｕｓｓｅｒｌ，Ｐｈａｎｔａｓｍ，Ｉｍａｇ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Ｍｅｍｏｒｙ

（１８９８－１９２５），ｔｒａｎｓ．ＪｏｈｎＢ．Ｂｒｏｕｇｈ，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ｐＬＩ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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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时间意识层级的想象，在形式方面，将通

过对绝对时间意识的描述而得到澄清；在内容方

面，以触发、相似性的合规律性、联想、视域积

淀等等概念而在被动综合的发生学构造层面得到

描述。意向构造层级的想象，在 《想象、图像意

识、回忆》所收集的讲稿和手稿中被不断讨论，

在其１９２１—１９２４年的手稿中得到较为清晰的描
述①。具体说来，具有如下的结构：首先一切想

象被规定为当下化，从而与当下拥有的感知相区

别。而当下化的想象，又依据是否进行信念设

定，而区分为设定性想象 （回忆、期待、幻想）

和自由想象。后者即作为本质直观的想象，构成

一个拟 （ｑｕａｓｉ－）意识、好像 （ａｌｓｏｂ）意识。
而图像意识，则作为需要依赖感知中介的想象，

而与一般独立再造的想象相对立。详见图表。

这样，我们就明了了自由想象在整个胡塞尔

想象理论中的基本位置。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

始回答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了。

三、本质直观学说的发展及其

与一般想象的关联

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理论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

程，“本质直观的方法可以说是唯一一种贯穿在

胡塞尔整个哲学生涯中的方法”②。在 《逻辑研

究》中，胡塞尔提出了范畴直观和普遍直观的概

念。倪梁康正确地把两者看作是广义和狭义的范

畴直观的区别，也即前者只是后者中的一个特殊

类型。范畴直观在 《观念 Ｉ》中，被表述为本质
直观；在１９２５年的 《现象学的心理学》中，则

进一步表述为 “自由想象的变更法”，在后期的

诸如 《经验与判断》、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

论现象学》等著作中都被冠以诸如 “本质变

更”、“自由变更”、“单纯想象”等名称。

在本质直观和想象的关系问题上，胡塞尔的

态度经历了逐步的变化。从表面上看来，情况似

乎是：在 《逻辑研究》和 《观念Ｉ》中，范畴直
观并不是和想象必然关联的，因此，依是否与想

象发生关联，范畴直观具有 “设定性的和搁置性

的普遍性意识之间的区别”③。如果我在设定性

中去直观普遍性，那么普遍对象就作为设定性的

表象而被亲身给予；而如果我搁置性地在直观中

“构想”这一普遍对象，我们就不决定它是否存

在，而只决定普遍对象是否及如何可能。《观念

Ｉ》则表述为： “为了亲身地并原初地把握一本
质，我们可以从相应的经验直观开始，但也可从

非经验的、不把握事实存在而 ‘仅只是想象的’

直观开始。”④ 而只有在 《现象学的心理学》等

著作中，才明确要求把非执态的自由想象作为本

质还原的核心步骤之一：首先，我们从经验性直

观中摆脱出来，对事实性进行悬搁；其次，通过

自由想象，从实际的可能性进展到纯粹的可能

性；最后我们在诸可能性变项中把握到常项，即

把握到艾多斯。

因此，问题在于，究竟是否本质直观必须以

想象的方式进行？我们的回答将是肯定的。如果

我们朝向本质，也即进行本质还原，那么必定就

已经预设了悬搁存在设定而从现实经验中摆脱出

来。在一切范畴直观那里，已经暗暗地预设了设

定的中立化了，只是此时胡塞尔还没有明确意识

到它。因此，早期胡塞尔认为本质直观能够一次

性完成，就是受假象蒙骗所致的错误观点，在一

次性的本质直观中暗暗地预设了之前多次直观积

淀而来的视域。胡塞尔后期的观点应看作是对早

５８

①

②

③

④

参见倪梁康为 “想象”所写的条目。倪梁康：《胡塞尔

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３５４页。
倪梁康： 《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

学》，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第７５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７４页。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

的观念 （Ｉ）》，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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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观点的一个超越①。

如此，想象就必须始终看作是和本质直观联

系在一起的。这个观点还使我们能够对自由变更

做出新的解释。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ｏｔｚ明确指出，在本质
直观悬搁事实的第一阶段，就已经是想象在起作

用了，“因为如果为了能根本上建立纯粹反思的

可能性，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已经在不同于实际

当下意识的不同意识中活动，那么我们将不得不

赋予想象意识以一定的优先性或卓越性，在其中

现象学的我在活动”②。因此，本质直观的整个

过程都是在想象中活动的，而不仅仅是如表面所

显示的，只有在本质还原的第二阶段才涉及想

象。

由此可见，本质直观始终应该被看作是和非

设定性的想象关联在一起。这种非设定性想象，

作为当下化的一种，很明显属于经验想象。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很多研究者甚至认为，现象学在

根本上无力处理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想象问题。例

如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ｅａｒｎｅｙ明确主张，现象学无力处理先
验想象力问题，认为 “大多数现象学对想象的讨

论，都集中于想象作为幻想的角色，作为一个特

殊或中立化的看世界的方式。想象由此通过它与

感知的关系而被定义，是设定性或非设定性的、

连续的或非连续的。胡塞尔把想象行为描述为一

个看的 ‘中立化’样式，萨特则描述为一个

‘未实现的’拟—看的样式，此外梅洛 －庞蒂将
之视作看的辩证补充。视觉模式的优先性无疑与

在现象学方法中 ‘描述’被赋予以优先角色有

关。随着现象学中的解释学转向，这个优先性被

显著的修正了”③。所以，并不奇怪，在 Ｋｅａｒｎｅｙ
丰富全面的论想象的著作 《想象的苏醒》中，在

谈及先验想象力的部分，对胡塞尔未置一词。近

来，逐渐有一些人，认为胡塞尔不但无力处理先

验想象力问题，而且认为本质直观的现象学方

法，本身就体现了先验想象力。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ｏｔｚ和
ＢｒｉａｎＥｌｌｉｏｔ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保罗·利科在
这个问题上持一种极为独特的态度，正如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Ｔａｙｌｏｒ所说，如果有什么主题一直贯穿着利
科思想的始终的话，那就是想象问题④。然而利

科一方面始终将康德的生产性想象与胡塞尔的本

质直观想象和他本人的想象虚构学说不加区别地

类同起来，另一方面这种类同又是在对生产性想

象和本质直观重新做了暴力解释的基础上进行

的。鉴于利科对胡塞尔本质直观想象的改造的极

端复杂性，本文不拟处理这个问题。

四、本质直观与先验想象的关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ｏｔｚ说： “相对于大多数当下的胡
塞尔的阐释，即认为反思是现象学的唯一源泉，

我主张相反的立场：生产性想象应该被认作是反

思的源泉。相应的，如果没有 ‘Ｅｉｎ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
（生产性想象力），就不能进行现象学的思考。”⑤

持相同立场的还有ＢｒｉａｎＥｌｌｉｏｔ。他在 《胡塞尔与

海德格尔中的现象学与想象力》一书中，较为全

面深刻地阐发了胡塞尔现象学中对先验想象力的

揭示⑥。Ｅｉｌｌｏｔ认为，即使在早期的范畴直观和本
质直观方法中，也已经有先验想象力的表现了。

当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把康德的 “知性范

畴—想象中介—直观”结构转换为含义意向和含

义充实的动态结构中时，就保留了想象力，也即

变成了 “同一统一”的动态综合行为。或者说，

康德的静态的想象中介环节，现在成为了动态综

合统一的中介环节，即让空乏的含义意向 （相当

于康德的范畴）在被给予性材料中实现 “动态统

一”。这个 “认识的认同综合”其实就是改头换

面了的康德的作为综合的想象力。因此，当胡塞

尔扩展直观概念，允许本质进入直观行为本身之

中时，就意味着康德那个未被还原彻底的知性范

畴，现在进入了想象力的地基之中，而丧失了独

立性。仅就此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胡塞尔的

本质直观比康德还要更尊重先验想象力。海德格

尔正是从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的立场出发，才发展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陈挺： 《黑格尔哲学视阈中的 “反思”及其效应

———兼论胡塞尔的 “现象学反思”》，《北华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
第５期，第２４－２８页。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ｏｔｚ，Ｆｒｏｍ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Ｒｉｖｉｓｉｔｅｄ，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７，ｐ１５．

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ｅａｒｎｅｙ，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ａ
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ａｈｖＳｏｃｉａｌ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１９８８１４：１１５．另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ｅａｒｎｅｙｉｓ，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ｓｅｅ，ＧｅｏｒｇｅＨ．Ｔａｙｌｏｒ，Ｒｉｃｏｅｕ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Ｉｍａｇｉｎａ
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ｕｍｅ１６，Ｎｕｍｂｅｒｓ１ａｎｄ２，
Ｓｐｒｉｎｇ－Ｆａｌｌ２００６，ｐ９３－１０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ｏｔｚ，Ｆｒｏｍ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Ｒｉｖｉｓｉｔｅｄ，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７，ｐ５．

ＢｒｉａｎＥｌｌｉｏｔ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
ａｎｄ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５－５４．



本质直观是先验想象吗？

出对康德想象力学说的批判。海德格尔认为，康

德用知性范畴的统治地位，压制了先验想象力的

运作。虽然由于胡塞尔这时仍停留在静态现象学

阶段，因而也不能避免海德格尔这个批评，但是

这种情况到了后期得以改观，发生现象学中的被

动综合和内时间意识就是对先验想象力的充分而

深刻的表述。

关于自由变更的本质直观方法，Ｅｉｌｌｏｔ也给
出了自己的新解释。他认为，这同样也是先验想

象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他将自由变更的想象称为

“所有格的想象”，而将被动综合中的想象称为是

“与格的想象”， “在观念 （理念）化的情况中，

存在着想象行为的更高层次上的重复。相对于被

动综合中，在首要构成或经验的时间领域的给予

中起作用的 ‘与格’想象，观念化则回指向一个

更高层次的构造的或生产性的想象力，它有意识

地实现观念化结构，这种结构在最初的意义奉献

层次上就已内含着，但却是以潜在的方式内含

的”①。也即，在被动综合阶段，我们具有了在

被动接受中进行的先验想象；而在反思的本质直

观明证中，这种潜在的先验想象力的生产，在主

动性中，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被带到明证直观中，

最后形成了理念 （艾多斯）。

上述两人的观点既包含着共同的洞见，但同

时这种洞见又是以歪曲的方式呈现的。例如，当

Ｅｉｌｌｏｔ把自由想象看作是原始生产性想象力的高
级层次的表现时，他很难解释为什么胡塞尔正是

通过这种现象学方法而走向了哲学作为严格科学

的理念。他认为这是由于胡塞尔本人的理性主义

偏见，但却未能解释这种理性主义偏见如何在胡

塞尔现象学方法的思想中表现出来。同样，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ｏｔｚ虽然深刻地觉察到作为人类学的想
象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尔式的反思是规定着整个胡

塞尔思想的两大动机，但却认为只有经验主义动

机在本质直观中得到最典型的体现②。与他们相

反，我们恰恰认为，本质直观是胡塞尔同时受两

大动机规定的典型表现。

根本的问题在于，胡塞尔的自由变更是在一

个反思意识当中、在反思性的描述中，而不是在

原始的实际经验中进行的意识行为。这种反思悬

搁了实在经验，因而从一个方面看，它通过经验

想象而来的悬搁设定，而把自己从活生生的实际

生活的洪流中超拔出来了，现在，进行沉思的是

现象学的我，而不是实际的我。可以说，通过这

个反思操作，自由变更已经根本上背离了先验想

象力。它不是真正的生产性想象力，因为它所把

握的无非是在被动综合的实际经验中已经潜在地

具有的东西，它的生产是一种 “伪生产”。而且，

它不但从原始的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还把它提

升为理想性的艾多斯。那种从 “视域”而来的经

验普遍性，在本质直观中，转换为 “先天必然

性”。正是这种先天必然性，胡塞尔能够得意地

宣称它已经摆脱了经验的束缚性。因此，自由想

象，毋宁说是以自由的方式澄清和纯化，是一个

科学的提炼工作，一种理论的工作。据此而言，

我们恰恰能够主张，正是在自由变更中，先验想

象力被带向了彻底的死亡。观念化，本身就是一

个把生成带向死亡／永恒的过程。
而从另一方面看，自由变更又在反思中，以

独特的方式，重复了先验想象力的运作。Ｅｉｌｌｏｔ
为了论证这点，把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步骤和康德

的先验图型论作了一个类比：１、悬置设定的对
实在经验的例证性意识，与时间的量的图型相

对；２、产生多样性的自由变更，与时间的质的
图型相对；３、对多样性的统一性把握，与时间
关系的图型相对；４、明证性的对艾多斯的认定，
与时间的模态图型相对③。这是一个有趣的对

比，不过也许他可以不用如此费力。实际上，胡

塞尔自己做了一个归纳，这个归纳与康德先验想

象力的三重综合已经构成了工整的对立。在 《经

验与判断》中，胡塞尔把本质直观的观念化的三

个步骤概括为：１、变更之杂多性的生产性贯通；
２、在持续的吻合中的统一性联结；３、从里面直
观地、主动地认同那不同于差异的全等之物。不

难发现，它们正好可以和康德的先验演绎中的三

重综合构成类比。只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对应

背后包含着两者的根本差异：它们根本不是在同

一层次上进行的。如果说康德的先验想象力，是

７８

①

②

③

ｓｅｅ，ＧｅｏｒｇｅＨ．Ｔａｙｌｏｒ，Ｒｉｃｏｅｕ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Ｉｍａｇｉｎａ
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ｕｍｅ１６，Ｎｕｍｂｅｒｓ１ａｎｄ２，
Ｓｐｒｉｎｇ－Ｆａｌｌ２００６，ｐ７１．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

的观念 （Ｉ）》，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６页，第８页。

ＢｒｉａｎＥｌｌｉｏｔ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
ａｎｄ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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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原初的生产性的想象力的话，那本质直观

的自由想象，则是经过了经验想象折射的、派生

的先验想象力，它在把先验想象力带向成熟的同

时，也带向了死亡。

自由想象的双重特征，即这种受两大相反动

机规定的特征，体现在它的两个名称当中：作为

本质还原，它意味着脱离了和真正生活的血脉联

系；作为本质直观，它意味着先验想象力通过提

升为理论而得到保存。然而在胡塞尔看来，这是

哲学的使命，一切本质科学作为理论，最终都要

趋向艾多斯，它是理论的合法要求，也是它必然

的宿命。但当胡塞尔把经验的普遍性提升到超越

论的先天必然性，要求一个不再受经验束缚的艾

多斯时，他在自己的思想内部就遇到了矛盾。这

种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某种胡塞尔不理解的

外在力量，要把胡塞尔逼回到经验视域那里去。

例如，胡塞尔的观念 （理念），最终不得不向康

德意义上的理念靠近，这种理念不再能被直观，

而只能被预示。又例如，使他开始思考的历史和

历史目的论。德里达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开放的发

生和封闭的结构之间的对立。德里达表明，在胡

塞尔思想中已经包含有他自己不愿承认的思辨结

构在内，这种思辨性要求悬搁在空中的本质直观

重新回到大地①。与之类似，伽达默尔一方面发

现在胡塞尔的视域概念中已经包含着解释学的真

正内涵②，另一方面通过把解释学同时认作具有

理论和实践双重特性的哲学，也就避免了把先验

想象力带向死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只要一门

哲学作为理论，就不得不面临胡塞尔通过如此彻

底的思考而揭示出的深渊③。

五、胡塞尔对先验想象的贡献

及其带来的警示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那个本该早就提出的问

题：先验想象力究竟应该是什么？它与经验想象

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因为上面的分析，表明了这

样的一个结论：本质直观的自由想象，既是一种

经验想象，又是一种派生形式的先验想象。人们

可能会问：经验想象和先验想象作为两种相对立

的意识类型，如何可能在同一个行为当中结合起

来？

潘卫红认为，康德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先验

想象力的。第一，先验想象是经验想象之可能性

条件，“就想象力是自发性这一点而言，我有时

也把它称之为生产性的想象力，并由此将它区别

于再生的想象力，后者的综合只是服从经验性的

规律即联想律的”④。第二，先验想象力作为沟

通概念和直观的中介，是一种规则的综合能

力⑤。但与潘卫红强调要在第二个意义上理解先

验想象力不同的是，我们恰恰认为应该在第一个

意义上去理解先验想象力。亦即，第二个意义只

有在康德体系自身中才是最重要的，而第一个意

义，恰恰超出了康德体系的狭隘局限而代表了一

种普遍性的洞见。

胡塞尔正确地看到，康德的知性范畴是哲学

在回溯上的不彻底所遗留下来的尾巴。这种知性

范畴，在胡塞尔看来，应该回到生活世界的前谓

词经验中，回到被动综合之中，通过发生现象学

而被重新构造出来。因此真正的先验想象力，应

该被定义为一种纯粹的时间性综合能力，一种纯

粹的自发性和原始的生产性。经验想象正是在这

里与先验想象区别开来：经验想象常常是在意识

层面发生的、自觉和主动进行的；而先验想象是

一种非自觉的、无意识的时间性构造，遵循一种

“被动的联想的合规律性”， “那些知觉和回忆

的、或者说知觉和回忆的意向性对象的实际的唤

起，因而对它们的实际的直观结合 （Ｅｉｎｉｇｕｎｇ），
都是联想作用这种被划为时间意识的最低级综合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倪梁康主编： 《面向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

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８８２－９０５页。另参见德里达的
《胡塞尔 〈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中对胡塞尔的矛盾的分析。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同意倪梁康的观点。他认为对于

伽达默尔的视域概念而言，胡塞尔只是手段，而海德格尔才是

目的。胡塞尔的视域概念与解释学的视域概念比表面看起来要

更为接近。

关于被伽达默尔所揭示出来的理论哲学与先验想象的

紧张关系，利科做了一个类似的判断：“运用哲学方法来研究想

象问题，从一开始，就必不可免地会遇到一系列障碍、悖论和

失败。这或许解释了形象研究在当代哲学中处于相对隐没状态

的原因。”（转引自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２页）如果说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无法真正捕
捉到先验想象，那么，一切理论哲学难道不都是如此吗？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１页。
潘卫红：《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研究》，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页。



本质直观是先验想象吗？

的被动综合方式的结果”①。用胡塞尔的话来说，

经验想象就是在意向性活动层面进行的，因而经

验想象中必定已经有 “含义对象”存在了，这种

含义对象本身只能通过先验想象而被构造出来。

因此，先验想象和经验想象的对立，不是同

一层面的意识活动类型的对立，而是两种不同意

识层级的意识类型：一切经验想象都预设了先验

想象，也即它必定同时是先验想象；而先验想象

则是普遍的，不仅存在于经验想象中，而且也存

在于所有一般感知活动中，使感知成为可能。而

本质直观作为一种特殊的经验想象，即一种经过

本质还原而脱离了经验的经验想象，又以特殊的

方式预设着先验想象，即它既预设先验想象，又

扼杀先验想象。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独特性，使

我们弄清本质直观的自由想象的面目变得格外困

难。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胡塞

尔究竟如何发展了康德的先验想象力？通过胡塞

尔的矛盾和困境，为我们树立了怎样的警示标

志？在我们看来，正是胡塞尔才把康德矛盾、摇

摆的先验想象力加以彻底化。这种彻底化通过采

取了向下和向上两种途径，既把我们带到了真理

的应许之地，也把我们带到了深渊。一方面，他

把康德先验想象力中的知性残余彻底打碎，使之

向下还原到想象力的原始和本真形态，即还原到

原始被动综合之中。这种被动综合在形式方面，

具有 “滞留—原印象—前摄”的内时间意识结

构。因此，先验想象力又被看作是纯粹的时间性

综合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先验想象力在胡塞尔

那里不再是一种固有的天赋能力，而是自我单子

的视域之历史积淀的产物，是在历史性之中的发

生。因此，每个单子基于各自的视域，其先验想

象的活动并不相同。胡塞尔说，一个信念被持有

了，即使它不再被回忆起，它也 （就像解释学所

说的，作为理解的前结构）始终在原始被动综合

活动中持续地、暗暗地发挥着作用。由此可见，

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先验想象力和海德格尔、伽

达默尔的解释学的想象力的立场在根本上是一致

的。从想象力学说的发展史上看，胡塞尔上承批

判哲学，下启解释学。

另一方面，胡塞尔又把先验想象力向上提升

为观念 （理念）层次，反思明证的层次，因而使

原初的想象力在更高的意识层次中得到保存。这

种保存同时也是完成 （终结）。生命本身就是一

个生成和死亡的不断相继发生的过程，在时间当

中，“是的，是有什么东西在生成，有什么在死

亡”②。但我们认为，先验想象力被带向保存和

死亡，本身并不是一种错误，而恰恰是生命的本

真状态和必然要求。首先，没有死亡也就不会有

生成，生成总是以既有的死亡为前提的，没有在

绝对的起源中进行的生成，生成总是在 “延异”

中，在先行的死亡的躯体中 “再生”。其次，死

亡是生成的隐秘的欲望，所以哲学在柏拉图看来

就是 “死亡的练习”。生成若不走向死亡，它就

实际上还一无所成，就像思想总是需要在表达中

被赋形。这种对死亡的欲望被海德格尔看作是被

揭示者的固有存在方式，是一种 “必然的遮蔽”，

“所有从源头汲取的现象学概念与命题，一旦作

为传达出来的命题，无不可能蜕化。这种命题会

在空洞的领会中人云亦云，丧失其地基的稳固

性，变为飘浮无据的论点”③。我们只是要求，

这种死亡不应是彻底的死亡，应该不断地被带回

经验视域中，使之重新复活和重新生成。胡塞尔

的失误仅仅在于，它把这种不断生成和不断死亡

的无限辩证过程给终结了：观念作为艾多斯而要

求在一切经验视域中得到同一性的重复，这是一

种彻底的死亡，正是这种彻底的死亡最终把生成

的未来通道堵死了。在胡塞尔晚年的最重要的著

作 《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我

们可以看到天才的洞见和矛盾的深渊是如何纠结

在一起的。正如芬克所说：“一个撕裂如此多东

西的人，当然也会看到深渊。”④ 正是这些矛盾

和深渊，启示了伽达默尔、德里达、利科等人从

这里出发，打破先验自我的封闭性，发展出更为

一致的想象力学说。

（责任编辑　行　之）

９８

①

②

③

④

胡塞尔：《经验与判断》， （德）兰德格雷贝编，邓晓

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９页。
柯小刚：《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上

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４４页注释１。这种生成和死
亡的辩证结构，尤其体现在德里达的书写概念中。在他看来，

书写同时既是生成也是死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

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４３页。
倪梁康主编： 《面向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

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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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与 “通经致用”

向　珂

【摘要】近代，廖平以经师身份名世。他一生努力著述，留下大量经学著作，其著述本身又属于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

参与行为。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简要分析了廖平将 “通经致用”作为研究经学的最高准则，同时以此说明，不能直接

将廖平著作中的论述作为确凿可靠的结论在当代的学术话语中加以引用。

【关键词】廖平；经学；通经致用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９０－０６

　　冯友兰的两卷本 《中国哲学史》把廖平作为

“经学时代”的最后一位关键人物①。近年来，

对于廖平的经学思想之研究，成果甚多，无须赘

述。笔者想另外提出的疑问是：廖平一生辛勤撰

述，其背后的意图究竟何在？即便是其被公认为

经学史的客观著作 （如 《今古学考》），其撰述

的意图是否旨在求 “客观”？

借用昆廷·斯金纳 （ＱｕｅｎｔｉｎＳｋｉｎｎｅｒ）的说
法，对于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而言，如果要对过

去的文本作出全面的分析，我们就该提出这样的

问题———作者在写作中的行动为何 （Ｗｈａｔｔｈｅｉｒ
ａｕｔｈｏｒｓｗｅｒｅｄｏｉｎｇｉｎ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ｍ）②。那么，若仅
就著作文本的内部逻辑来加以诠释、分析，便易

忽视作者面对自身处境而拥有的写作意图，也就

遮蔽了 “写作即行动” （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ｓｄｏｉｎｇ）的面
向。更值得注意的是，廖平的一些著作在近现代

却又常被奉为结论可靠的学术史著作典范，一些

结论也被作为常识而广泛接受。比如，胡适给钱

穆的信中说过： “我以为廖季平的 《今古学考》

的态度还可算是平允……”③钱基博也说：“井研

廖季平本 《五经异义》，以考两汉说，成 《今古

学考》上下二卷，而昔人说经异同之故，纷纭而

不决者，至是平分江河，了如指掌焉。”④然而，

已有学者就此提出了异议⑤。

其实，廖平的著作当中一再强调 “通经致

用”的基本原则，那么，他的著述并非遵循现代

学术标准，他在经学方面提出了大量观点，而这

些论述仍然旨在 “致用”。这篇小文章从三方面

来讨论，希望以此来说明他是如何将 “通经致

用”作为研究经学的最高原则来表明他的现实关

怀。

一、对于 “国朝汉学”的批判

廖平于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自成都尊经书院肄
业，时年２５岁。而就在他往成都参加科试的时
候，甚至没有见过 《说文解字》一书⑥。可以

说，此时张之洞在四川推行的 “汉学”，于他而

言，当属闻所未闻。与廖平同在书院学习的张祥

龄说：“同治甲戌南皮张先生督学，提倡纪、阮

０９

 作者简介：向　珂，四川乐山人，（武汉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１０４０页。
②　ＱｕｅｎｔｉｎＳｋｉｎｎｅｒ：‘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ｖｏｌｕｍｅｏｎｅ，ｐⅹⅲ．
③　胡适：《致钱穆》，《胡适全集》第２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８４页。
④　钱基博：《古籍举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１页。
⑤　李学勤曾指出：“仔细研究许慎 《五经异义》，结果与廖平 《今古学考》的学说是不一致的。这促使我们感到，有必要重新

考虑汉代经学今文是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观点……改变自 《今古学考》以来普遍流行的今、古两派观点，对于经学史及有关方

面的研究是一件大事。”（李学勤：《〈今古学考〉与 〈五经异义〉》，见张岱年等著：《国学今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１３５页）

⑥　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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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文达之学，建书院于省会。送高材生百人肄业

其中，以 《说文》及 《提要》为之阶梯……川

省僻处西南，国朝以来，不知所谓汉学，于是颖

异之士，如饥渴之得美食，数月文风丕变，遂沛

然若决江河。”① 在书院学习的早期，廖平对于

“国朝汉学”倒是一心模拟，学习文字、训诂之

学，且撰有一定数量的考证札记。继张之洞担任

四川学政的谭宗浚在 《尊经书院十六少年歌》中

这样赞扬廖平：“廖子朴学追服刘，校勘审?刊

谬悠，森森腕底攒戈矛。 （井研廖登廷字勋斋，

年二十七）”② 由此看来，廖平早年对 “国朝汉

学”下过一番苦功。

但自 光 绪 五 年 （１８７９） 到 光 绪 十 年
（１８８４），正是廖平在思想上异常活跃且烦闷的时
期，一方面他对书院所教授的经学方法不满，另

一方面又要为在经学研究上自寻出路。在他后来

公开的著作中，便可以见到大量的猛烈批评 “国

朝汉学”的相关文字，比如：

惠、戴挺出，独标汉帜，收残拾坠，零璧断

圭、颇近骨董家，名衍汉学，实则宗法莽、歆，

与西汉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语。江、段、王、朱

诸家，以声音训诂校勘提倡，天下经传，遂遭蹂

躏，不读本经……诸家勘校，可谓古书忠臣，但

毕生勤劳，实未一饱藜藿。③

古人读书，有阙疑、存疑两条，所以爱惜精

力，使得癩心要理……近人不务大纲，喜矜小

巧，如孔子生卒考，旧有两说参差不同，苟通其

意，数言可了。④

“惠 （栋）、戴 （震）挺出”之后，学人多

把寻求确凿的事实 （ｈａｒｄｆａｃｔ）作为治学的基本
范式。当然，这种事实特指经书当中的事实。即

便是处于这样的范围内，确凿的事实也存在无

数。因此，廖平认为，这种寻求确凿事实的路

径，会导致三种结果：第一，以此路数而所寻得

的结果并无什么价值，不过是 “收残拾坠”；第

二，会让人觉得茫茫无边际，“毕生勤劳，实未

一饱藜藿”；第三，一些问题根本就无考证确凿

的可能，比如孔子的生卒时间就有截然不同的两

种说法 ，二者之间并没有哪一种更具有说服力。

清代 “汉学”的确表现出了近于 “知识主

义”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的倾向。从汉学家的著作
当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考证的确是为了努力

求其真实，而这些知识的直接用途并非是其首要

出发点。但在廖平看来，这种工作实属徒劳。于

是，他急于调整治经的方法，同时对 “国朝汉

学”予以颠覆。

国朝汉学家多是在寻求零散的事实，而廖平

却要寻找经书的 “大纲”。这 “大纲”就是指经

书当中的大线索，而其他一切细节都依附于这条

大线索存在。如果找到这条线索，就等于是说，

对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确凿事实可以找到其准确的

位置。而与这条大线索相比较，这些事实在渴望

寻找 “大纲”的人看来多是微不足道的。然而，

廖平的这个思路应该也受到新译著的影响：

观人一节，能知长短，此治经之切法……须

有西人 《人体新论》心思乃可。⑤

《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

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西

人 《人体新论》，谓人之骨节，因地而异，窃谓

经之体例，意亦如此。经犹人也，此经之骨节与

他经不同……⑥

《人体新论》实为 《全体新论》，由英国人

合信与中国人陈修堂合著，“是西洋医学输入中

国的起点”⑦。廖平读到这部人体解剖学的中文

读本，固然增长了医学知识，但落实到传统的经

学研究中，则由此领悟到一种新的 “心思”。心

思一词可表达为认知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人体是一大系统，每个器官都处在这个系
统的不同位置，发挥相应的作用，所以说 “不知

部位者，即不知病源”。那么，任何一大机体都

不该是一堆毫不相干的部件杂糅而成。相反的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祥龄：《翰林院庶吉士陈君墓志铭》，转引自 《廖季

平年谱》，第１６页。
谭宗浚：《尊经书院十六少年歌并序》，氏著：《荔村草

堂诗钞》卷８，广州：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第１０ｂ页。
廖平：《知圣篇》，李鐀仙主编： 《廖平选集》 （上），

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廖平：《知圣篇》，《廖平选集》（上），第２１２页。
廖平：《经话甲篇》，《廖平选集》（上），第４１３页。
廖平：《经话甲篇》，《廖平选集》（上），第４１０页。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

第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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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部件共同围绕在一个大系统上，彼此协

作；如果某些部件不能在大系统当中发挥作用，

则可以不加以重视。廖平相信在这些庞杂的经书

材料当中也存在着类似于人体的大系统；换言

之，经书当中的事实是彼此衔接的，能够构成

“全体”。而他正要调整其路径去寻找这经学的

“全体”。如果能转变心思，寻求经学的大纲，一

方面能够节省研究经书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

也只有这些大纲才是真正有用的。

因此，廖平在传授经学的过程当中，便对

“国朝汉学”的典范看得不那么重要了。他给经

学初学者写的 《经学初程》一书就说过：“自来

治经学者，未有不通小学者，但声音训诂亦非旦

夕可以毕功。若沉浸于中，则终身以小道自域，

殊嫌狭隘，故经学自小学始，不当以小学止

也。”① 晚年课徒，他依然不让学生在 《说文》

《尔雅》等书上花费过多精力。有学生喜好段玉

裁的 《说文解字注》，他却劝道：“郝、邵、桂、

王之书，枉汝一生有余，何能解秦汉人一二句？

读 《说文》三月，粗足可用也。”② “小道”是

工具，“大道”则是经学的本质，因为这类本质

对于现实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引功能。

二、仪礼与制度的区分

廖平在其早期的经学著作 《今古学考》中，

便将礼制作为判分经学派别的基准。也可以说，

礼制正被他认为是经学当中的 “大道”。礼制是

帝国上下必须贯彻的大问题，在廖平看来，这也

是经学当中的 “大纲”。为了让这条大纲更加清

晰，他强调制度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礼仪：

礼仪与制度有异，礼为司徒所掌，如今之仪

注，即 《仪礼》是也；制度则经营天下、裁成万

类，无所不包，如 《王制》是也。制度最大最

要，礼仪特其中一门。欲收通经致用之效，急宜

从制度一门用功。若沾沾仪节，不惟不能宏通，

人亦多至迂腐。刘子政 《别录》，制度为专门，

与礼仪别出。至 《仪礼经传通解》、 《礼经纲

目》、《秦氏通考》，皆以礼包制度，大失经意。

今特升 《王制》为制度统宗，礼经仪注之文，归

于司徒六礼而已。能悟此旨，经学乃为有用之

书。③

只有将 “制度同宗”标明出来，经学才能真

正有用。廖平也对其他经典进行分类，将其中有

用的 “制度”独立出来。他说：“《礼经》大经，

号为繁难，今别为目，五六人治之，为制度，为

六礼，为通论，为经说，为子史阴阳，为余论，

各专一门，易于成事。”④

廖平所谓的制度就是政治体制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
ｔｅｍ），仪礼属于日常规范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ｒｕｌｅ），前者
对于社会有全方位的规范性，后者只能隶属于前

者。正因为前者对于社会整体有这样的效力，因

此在此社会系统下的任何人都不能破坏其中的条

规。而日常礼仪并不具有强制性。更为关键的

是，廖平强调 “欲收通经致用之效，急宜从制度

一门用功”。那么，他说经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制

度，其立足点便在于 “通经致用”。他不光急于

要从 “国朝汉学”的范式当中脱离出来，而且要

转移在经学当中的视线。经学材料如此广泛，廖

平之所以不再重视经书当中的文字、名物等细节

问题，也在于这些与 “通经致用”的关联甚少。

惟有政治制度才是他所认为的根本问题。廖平称

制度为经学的核心问题，毋宁说是当下政治的重

大问题。在 “经学时代”，现实的政治往往要依

托于经书，以资证明其合法性。

在廖平看来，无论朱熹的 《仪礼经传通释》、

江永的 《礼经纲目》，还是秦蕙田的 《五礼通

考》，它们都只涉及了礼仪的问题，而对于最高

体制并未过多措意。朱熹的 《乞修三礼札子》说

道：

臣闻之：《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

急。遭秦灭学，礼乐先坏。汉晋以来，诸儒补

缉，竟无全书。其颇存者， 《三礼》而已。 《周

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

《仪礼》乃其本经，而 《礼记·郊特牲》、 《冠

２９

①

②

③
④

廖平、吴之英：《经学初程》，成都：存古书局，民国

三年 （１９１４），第４ｂ页。
蒙功甫：《文通先兄论经学》，见蒙默编： 《蒙文通学

记》，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７０页。
廖平：《知圣篇》，《廖平选集》（上），第１９４页。
廖平：《经话甲篇》，《廖平选集》（上），第４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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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等篇，乃其义疏耳……熙宁以来，王安石变

乱旧制，废罢 《仪礼》，而独存 《礼记》之科，

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①

朱熹晚年作 《仪礼经传通释》，仍有相当强

烈的现实情怀。他将三礼分作二类，以 《周礼》

为一类，即 “礼之纲领”，以 《仪礼》与 《礼

记》为一类，即 “仪法度数”。而且朱熹还说

过：“学礼，先看 《仪礼》。《仪礼》是全书，其

他皆是讲说。如 《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

《大学》、 《中庸》是说理之书。”② 朱熹也将

《周礼》和 《王制》并列为 “制度之书”。而他

却是把日常礼仪视为治礼的第一要务，并没有在

制度之书上面作多少工作。

廖平对于 “礼仪”与 “制度”的划分应该

是受到了朱熹的影响。但朱熹毕竟对于王安石所

提倡的 《周礼》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只是认为

他忽略了 “仪法度数”的根本问题，廖平像是要

对这种缺失进行补充。江永作 《礼经纲目》，不

过是 “以朱子晚年治 《礼》，为 《仪礼经传通

解》，未成而卒，黄纂续，缺漏浸多，乃为之

广摭博讨，从吉、凶、军、宾、嘉五礼之次，名

曰 《礼经纲目》，数易稿而成”③。乾隆年间，江

永殁后，秦蕙田曾参考此书作 《五礼通考》④。

虽然后面二书都是出于朱熹的影响，但秦蕙

田表现出相当谨慎的态度。他给顾复初的信中

说：

如尊见削去百家之言及后代事，止载经文，

是经解之 《五礼汇纂》，如现成之 《仪礼经传通

解》是也。此书原属未成，而朱子之本意正不止

是。 《宋史·礼志》载，朱子尝欲取 《仪礼》、

《周官》、二 《戴记》为本，复编次朝廷公卿大

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

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志，所言不为无据。蕙何

人斯，敢拟此例！⑤

秦蕙田认为朱子作 《仪礼经传通释》是为了

以作 “当代之典志”，而他口称 “蕙何人斯，敢

拟此例”，一则是表明自己之谦退谨慎，一则也

说明代拟 “当代之典志”非一般人臣所敢妄拟。

另外，秦蕙田的 《五礼通考》自序还说过：“乙

丑简佐秩宗，奉命校阅礼书。时方纂修会典，天

子以圣人之德，制作礼乐，百度聿新。蕙田职业

攸司，源流沿革，不敢不益深考究。”⑥ 那么，

他的这部著作和乾隆时代 《大清会典》的编修还

大有关联。他自认为，作为礼部要员应该为 《会

典》的编修提供更多的支持。《大清会典》的编

纂者名义上是当今天子，《通考》编纂者的身份

当然与之有天渊之别。乾隆十三年张廷玉等人上

奏：

会典所载，必经久常行之制。至各衙门有递

损递益，不可为典要者。远则三五年，近或一二

年，必当变通，若尺寸不遗，一概登载，诚恐刊

行未遍，史制已多，国家大经大法，守之官司，

布之朝野，百年以来，几经考订，应请总括纲

领，载入会典……会典一卷，即副以则例一卷，

要以会典为纲，则例为目，则详略有体，庶与周

六典唐六典遗意犹为仿佛。⑦

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会典》所录的制

度为经久之制，否则不足以显示其权威；第二，

所录制度要类于周六典、唐六典，而周、唐六典

都是模仿 《周礼》之六官而设的政治制度。那

么，《五礼通考》重在考古，而 《大清会典》旨

在为当朝提供一部最具权威的政治体制法典。尽

管秦蕙田认为 《五礼通考》并非当代典志，但该

书在士人中有着极大的影响，甚至于在一定程度

上被士人认作了当代典志。

廖平当很早知晓该书，《今古学考》便可见

到他以此书为参照：“予撰今古礼制分类钞，以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朱熹：《乞修三礼札子》，见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

第２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２５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２２５页。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

第７５页。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第７８页。
秦蕙田：《答顾复初司业论五礼通考书》，贺长龄辑：

《皇朝经世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７４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第１９９４页。

秦蕙田：《五礼通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３５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第６０—６１页。

转引自柳诒徵：《记光绪会典馆之组织》，《学原》１９４８
年第９期，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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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秦 《通考》为蓝本，分今为五派，古为六

派。”① 同时，他甚至希望在 《五礼通考》的基

础上更进一层：“礼家类书，近推 《五礼通考》，

其书博而不精。三表既成，便当分别部居，汰除

浅目，庶足为完书乎。”② 很显然，廖平希望在

《五礼通考》的基础上完成一部后出转精的礼制

类书。更为重要的是，他说 《五礼通考》一书博

而不精，其关键在于他认为秦蕙田并未将制度从

仪礼当中抽绎出来。《大清会典》专载制度，而

且以 《周礼》为参照模板。秦蕙田尚不敢及此，

只能考证五礼。而廖平 《今古学考》判 《王制》

和 《周礼》各自为今古学的制度汇总，以之来统

摄今古二学的经典和经说，便是要为了完成一部

更大的礼书作准备———在他心中，这部礼书当可

作 “当代之典章”。

三、“治经以求实用为归”

对于通经致用，廖平甚至表达出一种致用为

上的观念：“窃治经以求实用为归，违经则虽古

书不可用，合经则即近人新作亦可宝贵。”③ 这

倒是说出了他自己治经的一大关键。也就是说，

只要是能够围绕某种既定说法，便可以根据需要

在群经当中采纳不同的文献来证明，甚至于可以

把一些从来与经书无多少关系的文献纳入到经典

系统当中，或者借用其说来丰富经典的诠释，同

时也可以把一些过去被认定为经典的文献排除出

经典的系统当中。由于廖平一生在经学上的见解

在不断发生变化，那么他对于 “实用”而采取的

方式也会调整。

《知圣篇》公开标明治经方法的基本理念，

这时廖平处于其经学思想第二变的阶段，但并不

意味着他此前的著作并无 “实用”的考量。胡适

认为 《今古学考》 “态度还可算是平允”，但事

实上廖平在经学内部平分古今二派，本来就有

“实用”的打算，否则便不会出现李学勤所指出

的种种破绽。只不过廖平初期尚不敢过分公开其

现实关怀，但书中依然可以察见一些值得思考的

痕迹：

《王制》一篇，以后来书志推之：其言爵禄，

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

命官、兴学，则选举志也；其言巡狩、吉凶、军

宾，则礼乐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

司马所掌，则兵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

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大约宏纲巨领，皆已

具此，宜其为一王大法欤！④

《王制》是 《礼记》的一篇，对其作者及成

书年代，史上存有多说。廖平的评述，确然为旷

古未有。《今古学考》以 《王制》和 《周礼》作

为制度纲领以统辖今、古二学，表面上对于二者

不作价值判断；但上面这段材料已经说明，廖平

视 《王制》为一王大法，便等于降低了 《周礼》

的地位。类似这段材料的文字，《古学考》也曾

出现。《古学考》毅然将 《周礼》认作是刘歆据

《逸礼》而作的伪经，这也符合他所说的 “违经

则虽古书不可用”。他曾说过：“孔子以 《王制》

为后世法，秦汉与 《王制》不同，世遂不明此

意，以 《王制》为无用之书。不知后人阴被其福

而不知，如 《王制》开选举，后世全祖此法。而

众建诸侯，即郡县之遗意；广开学校，亦治化之

根本，《中庸》之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今

用 《王制》之事多为益，倍于 《王制》者多为

害，习马⑤不察耳。”⑥ 他由此认定 《王制》为

一王大法，与之并列的制度经典便不可用了。这

些论述也是为强调该篇对于现实的 “有用”。

廖平一生学说有过数次大变化，而每次立

说，都是要为经学建立一套系统。但是，并非所

有的文献都会支持他的观点。他可以不顾这些经

书谱系中的文献，甚至把一些原本与儒家经典毫

无关系的书籍拉入到他所认可的经典谱系之中。

而这种现象在他后期的论述中更为明显，比如，

他把 《灵枢》 《素问》 《山海经》 《长短经》等

书一并可以认作经书，然后就这些经典来支撑他

的一整套说法。他每变换说法，都会以当下所说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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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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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今古学考》，《廖平选集》（上），第７７页。
廖平：《经话甲编》，《廖平选集》（上），第４７２页。
廖平：《知圣篇》，《廖平选集》（上），第２１０页。
廖平：《今古学考》，《廖平选集》（上），第１０６页。
“马”，当作 “焉”。

廖平：《王制集说凡例》， 《廖平选集》 （下），第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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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得经学真相而放弃前说，以至于让人难以理

解。所以钱穆说：“其学非考据，非义理，非汉，

非宋，近于逞臆，终于说怪，使读者迷惘不得其

要领。”①

廖平也爱引用新说，以支持其说经：“平毕

生学说，专以尊经尊孔为主，兼采泰西科学之理

而沟通之。”② 经书在 “经学时代”为绝大多数

读书人提供了 “共同知识范畴” （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ｃｋ
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这类知识包括了道德、习俗、名
物等。但是，到了廖平的时代，经书提供的知识

遭到了新的冲击。而由于经书的不少内容比较晦

涩，也就为经书的诠释留下了不少回旋的余地。

在廖平的阅读世界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于当

时发行的译著也多有关心，而且大胆地用这些新

知来重新诠释旧知，使得旧知与新知之间并无鸿

沟，那经书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在第一小节中

已经提到，他从医学著作 《全体新论》当中汲取

治学方法上的灵感。除了方法外，在一定程度

上，他对于新知本身抱有开放态度。在他的著作

当中，可以见到他引述 《黑蛮风土记》《四裔列

传》《八大帝王传》等译著的内容，并以此来调

整经学的内容。比如，他从史学译著中了解到

“进步”（ｐｒｏｇｒｅｓｓ）的观念：“凡言上古、中古、
近古之史事，亦如 《黑蛮风土记》，此为当日之

实事。所言五帝、三皇、尧、舜三代愈古愈文

明，则为经学派……世界初未有此文明，数千年

后改良精进，乃有此等事实。”③ 历史进步的观

念与美好上古的观念本相矛盾，廖便由此将经书

上记录的上古事实理解为传说、寓言，并说这是

经学的妙义之所在。

因此，廖平身上透露出反智识主义的倾向

（ａｎ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他对于纯粹的认知活动总
会表示出不屑，而是要调整经书的知识，希望经

书在国人的知识世界中依旧保持最高的地位。在

他看来，如果认知的对象有无尽数量，让人始终

处于不断寻找答案的状态，便会极大地贻误了对

经书当中的绝对真理的追求。他的学生蒙文通也

说：“今日之言学者，其言愈繁，其事愈细。宜

黄欧阳师尝笑之曰，此所谓日日能毕业之学，亦

千年不能毕业之学也，为其遗大而事小，置精而

求粗也。”④ “宜黄欧阳师”即欧阳竟无，主讲唯

识学，蒙文通也曾师从于他。他们所谓的 “大”

便指一种具有信仰效力的绝对真理，而在廖平的

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所信仰的绝对真理

便是那一套由圣人创设的政治制度。他又要努力

地把这套制度拼凑出来。

结　　论

讨论廖平著述当中的行动 （ｄｏｉｎｇ），是一个
大课题，这篇小文只能算是引其端绪。在廖平的

经学生涯当中，差不多都贯穿了 “通经致用”这

一大主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能就三方面来

简要说明：其经学著作的背后尚有极大的现实抱

负。他反对 “国朝汉学”的治经范式，就是因为

这种范式之 “无用”，便要调整治经的方法来寻

求经学的大纲。经学的大纲正是一套完整的制度

系统，这套系统虽然隐含在经书之内，但又足以

指引现实的变革。经书毕竟是由零散的材料汇聚

而成，廖平为了拼凑出这套大系统，便不惜采用

了极其实用的办法，甚至将一些本不相干的材料

纳入到经书之中。这也正说明，在廖平心中，研

究经学的目的，求是为末，致用为本。那么，对

于廖平在其著作中得出的任何一个结论，我们都

当充分有效的考察其言说的背景 （ｃｏｎｔｅｘｔ）及其
在此之下的行动目的，而不能径直将之作为学术

史上的现成结论。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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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年，第７２４页。
廖平：《孔经哲学发微》，《廖平选集》 （上），第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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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孔经哲学发微》，《廖平选集》 （上），第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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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与人生观

———蔡元培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石


杨姿芳

【摘要】文章从世界观和人生观两个方面分析蔡元培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石。蔡元培的世界观吸取了康德的二元论

哲学、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传统儒家的 “大同”思想，构筑了一个能够促使人类道德精神不断

提升和超越的二元世界。蔡元培在人生观上坚持人生的理想和生活的意义在于为他人和社会恪尽义务，同时他也尊重

并鼓励为一己幸福和自我价值实现所体现的个人追求。以此为基础，蔡元培完成了对道德教育理论前提的重构。他对

世界的二元分析，为确立道德教育终极关怀的目的和达成这一目的的现实路径奠定了基石。他对人生义务和人生权利、

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关系的阐释，为道德教育的实践提供了操作性指南。

【关键词】蔡元培；道德教育；世界观；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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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是一位融贯中西文化的大师。从思想
文化渊源看，一方面他推崇传统儒家思想，对儒

家所持的伦理道德观大多持肯定态度；另一方面

他又认为传统儒家道德与时代发展存在诸多抵

触，主张积极学习西方文化。所以在 “更新民

德”、 “改良人格”的问题上，蔡元培倾向于东

西方思想的融合贯通。为此，他坚持立足于本民

族文化，对西方文化以 “择善而从”为原则进行

筛选，使新的国民能够体现兼具民族特色的中西

道德伦理浑然一体的自然融合。蔡元培的道德教

育思想，可以说既有他根源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基

本认识，也有他对西方近代哲学、教育思想有益

成分的广泛吸收。本文认为，蔡元培融合中西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其道德教育思想奠定了理论基

石，他关于道德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正是其世界观

和人生观在教育实践中的充分体现。

一、世界分为 “现象”与 “实体”

对于世界的总体认识，蔡元培受康德二元论

哲学的影响，把一个统一的世界划分为 “现象”

和 “实体”两个方面。至于 “现象”和 “实体”

各自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蔡元培则吸取了叔本

华的意志哲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传统儒家

的 “大同”思想。因而，他反对尼采的极端强权

主义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主张人类社会进化史

昭示的不是优胜劣汰的残酷生存竞争，而是一个

人类道德精神不断提升和超越的过程。

（一）“现象”与 “实体”

为什么蔡元培将统一的世界划分为 “现象”

与 “实体”两个方面？在他看来， “现象世界”

和 “实体世界”有着各自不同的性质和特征。第

一，现象世界是表面的、客观存在的，它有形、

有限，可以名言；实体世界是意识的、主观内在

的，它无形、无限，也无可名言。第二，现象世

界是相对的，受因果律支配；实体世界是绝对

的，不受因果律支配。第三，现象世界与空间、

时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是人可以经验到的；而

实体世界与空间、时间没有关系，是人不能经验

到的，只能依靠人的直观去把握。相对于现象世

界的客观实在，蔡元培把实体世界看作是一种观

念，这种观念虽然有不同的命名，有的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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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与人生观

“道”、“太极”、“神”，有的又称之为 “黑暗之

意识”或 “无识之意志”，却都是古今中外各派

哲学和宗教所追求的终极目标①。

然而，与康德坚持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之间

不可逾越的观点不同的是，蔡元培为二者之间架

起了桥梁。他认为 “现象”与 “实体 ”虽然性

质迥异，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不是互相

冲突的两个世界，而是同一世界的两个方面。作

为同一世界的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客体，它

们之间存在着 “通性”，是能够相通的。为了解

决 “现象”与 “实体”两个客体的 “通性”问

题，蔡元培在康德哲学的框架中糅合进了叔本华

的唯意志论观点，把 “意志”看作是沟通现象世

界和实体世界的 “通性”。他指出，组成客观世

界的各部分 （包括人）虽然随时空的变化产生各

种特性，但世界的 “通性”可以解释为 “意

志”： “意志”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情感和知识

只是为意志所支配②。但是，蔡元培强调 “意

志”对整个世界来说并不是单一性质，尤其 “实

体世界”的意志和 “现象世界”的意志的性质

根本不同。在他看来，实体世界的意志是没有目

的的。如果实体世界的意志有了目的，它便具有

了既可立足又可依托的时间和空间，意志就会落

入现象世界之中，因为它不得不按照客观的因果

规律而运动和发展，因此也就具有了事物在现象

世界的种种特性，实体世界自然就无法存在。所

以，实体世界的意志要和现象世界中各种各样的

具体意志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它就只能是盲目、

黑暗的。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虽然两种意志

有着本质差别，但现象世界的所有具体意志的最

终目标都是趋向实体的。归根结底，实体世界的

意志只有一个，它是不可捉摸、盲动自在的；而

现象世界却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无数个意志，

其归心所向都是实体世界的最大意志。由此，蔡

元培从 “意志”的角度揭示了 “现象”与 “实

体”的基本关系，即现象世界具体事物的意志虽

然不同，但都以回向实体世界的意志为终极目

标。

（二）无差别的 “实体世界”

通过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蔡元培提出从 “现

象”到 “实体”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

一趋势的最终结果表现为一个无差别的 “实体世

界”。对此，蔡元培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证明。首

先他认为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世界趋向无差别的历

史进程。“通”和 “同”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

从植物、动物到人类进化的共同特点。因此，人

类社会进化到今天，“则四海兄弟之观念，为人

类所公认。而肉食之戒、虐待动物之禁，以渐流

布。所谓仁民而爱物者，已成为常识焉”③。也

就是说，当仁爱观念真正成为人类常识时，人的

道德精神得以提升，种族偏见就会自然消失，无

差别的大同世界就必然能够实现。

其次，蔡元培又从克鲁泡特金的 “互助主

义”找到知音。克鲁泡特金否认那种认为进化首

先是通过人和人之间、社会和社会之间的争斗来

实现的逻辑前提，他宣称和谐和合作，而不是冲

突，才是人类自然生活的特征。这一观点正好与

蔡元培的思想相契合。蔡元培一生对人性善及其

真正完整抱有信念，特别欣赏 “大同”的理论。

他热情关心人的道德，积极献身于社会改造。

１９０６年，其 《记绍兴志学会的三大愿》说：“他

们有三大愿：（一）愿天下无贫人；（二）愿天

下无病人；（三）愿天下无恶人……我觉得这三

句话，确是言简意赅，颠扑不破，所以至今还没

有忘掉。”④ 绍兴志学会是一个设在他的故居附

近的小的学术团体，它背离了汉学占支配地位的

繁琐考据，以求在世界上实现消灭贫穷、消灭疾

病、消灭罪恶的三大目标。可以说，绍兴志学会

的三大目标也是蔡元培对理想的无差别世界的构

想，他期望通过人类不同群体的积极交流、和谐

互助去达成。

然而，在蔡元培构筑的世界观中，从具体事

物各具特性的现象世界到无差别的实体世界，并

非一个自然而然的客观发展趋势，而是需要通过

慢慢地克服现象世界中的种种障碍，才能最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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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全集》第２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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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与实体世界相吻合。为此，他对现象世界影响

实体世界的两类障碍进行了仔细分析：“其现象

世界间所以为实体世界之障碍者，不外二种意

识：一，人我之差别；二，幸福之营求是也。”①

蔡元培把人类个体为了生存的物质追求和人与人

之间的现实差异，当作其进入实体世界的根本障

碍。他认为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种种矛盾，这

些矛盾主要源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差别。要彻底

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超越现象世界，在意识上

逐渐克服功利营求之心和各种不平等的观念，最

终使人的精神完全进入实体世界。这就是蔡元培

提出的现象世界的各个意志回向本体意志的基本

路径，而铺就这一路径的关键在于人们需要建立

追求超越功利之心和人我差别的终极性价值目

标。基于此观念，蔡元培为其教育实践确立了方

向：“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

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

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

用。”② 教育能够帮助人们超越现象世界而进入

实体世界。其中，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们树

立终极性价值目标，同时也不能忽视人在现实世

界中的幸福生活，应予以积极关怀。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蔡元培将他对于世界观的建构与其教育

主张进行了相应的连接，尤其是其道德教育的思

考与此密切相关。“在他看来，现象世界中人类

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是由道德引起的。以中国

来说， ‘所以不免为贫困者，因人民无道德心，

不能结合为大事业，以与外国对抗；又不求自

立，而务侥幸。’‘现在军队，时生事端，何尝非

尚武之人由无道德心之制裁之故耳。’国家贫弱

和军阀横行都归结为由于缺乏道德心。”③所以，

无论是解决国家贫弱和军阀横行这样的现实问

题，抑或是使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幸福生活的权

利，都离不开对于道德现象的认识和思考。更为

重要的是，蔡元培认为道德不仅仅是客观的行为

规范，更是人格完善和人性升华的重要途径和标

志。因此，我们看到，蔡元培在否定康德不可知

论的基础上，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之间架设了

一道 “桥梁”。这道 “桥梁”就是要通过道德教

育使人类逐步泯灭营求之心、淡化人我之见，从

而实现人类道德精神的提升和超越，进而进入无

差别的实体世界。

二、“人类实为义务而生存”

在蔡元培的世界观中，世界各分子 “无复有

彼此之差别”，“与实体吻合”，乃是最高的理想

与道德境界。但是，各分子在达到这种最高境界

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基本障碍，一是人与人之间

的现实差异，二是每一个个体为一己之私的现实

追求。人只有在意识上逐步克服功利之心和树立

平等观念，才能超越 “现象世界”进入 “实体

世界”，从而成就 “完全之人格”。同时，蔡元

培指出，“泯营求而忘人我”并不是排斥 “现象

世界”，把 “现象世界”视为罪恶之源，而是要

求人们正确处理 “现象世界”与 “实体世界”

的关系。因此，蔡元培在世界观的基础上确立了

他的人生观：“消极方面，使对于现象世界，无

厌弃而亦无执著；积极方面，对于实体世界，非

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④ 他强调一个人的人生

观包括消极和积极两个层面，消极层面主要是对

于 “现象世界”的物质追求应该适度，即 “无

厌弃而亦无执着”；积极层面则主张对于 “实体

世界”的精神追求要 “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

悟”。围绕这一人生观，蔡元培认为 “人类实为

义务而生存”⑤，并且具体指出 “人类之义务，

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

悦而非为体魄之享受”。⑥ 可见，蔡元培由世界

观而说明人生观，认为人类世界既无边界也无始

终，每个人不过在其中占有数尺之地位和数十年

之寿命，所以决不能只为追求眼前的幸福而专注

于权利的享受。事实上，只拥有个人的幸福和权

利的时间是有限的，范围也是狭隘的，为他人和

社会克尽义务才能泽被苍生、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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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８７年，第９３页。
《蔡元培全集》第２卷，第１３页。
《蔡元培全集》第３卷，第７４２页。
《蔡元培全集》第２卷，第２１８页。



世界观与人生观

（一）“为群伦不为小己”

所谓 “群伦”，指的是个体存在的社会性，

即人类结成社会群体，人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是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并非生而独立、

自由的，而是置身于一种无处不在的伦理纲常之

中，因而对人而言群具有无可争议的先验地位。

所以，任何人在社会之中，既要处理 “群”与

“己”的关系，也要处理 “小群”与 “大群”的

关系。为此，蔡元培强调 “合群”是人类生存的

首要原则，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合群性，这是

个体与个体为共同求生而相亲相容的本能。如果

人只是孤立地谋求个人生存，难免会挨饿受冻，

使生存难以为继。所以只有通过群体生活的守望

相助和休戚与共，个人生存、人生幸福以及文明

发展才能实现，即 “合众人之力以营之，而幸福

之生涯，文明之事业，始有可言”①。“合群”既

是人生幸福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基

本途径。当 “已”与 “群”发生矛盾的时候，

就应该 “立于群之地位”而 “舍己为群”， “舍

己为群”就成为人的基本义务。

蔡元培提出的 “舍己为群”的人生价值取

向，也是传统儒家思想所主张的。“义利之辨源

自生命深层的价值思考，是人对人我己群的伦理

关系予以主动的把握的精神确证，也是人对自己

生物性与人类性或曰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自我

体察和反思。正是在这种体察和反思中，人认识

到自己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从而为人生目的的

确立提供前提和基础。”② 在 “义利之辨”中，

儒家提出 “义以为质”和 “义以为上”，明确了

群体价值的根本性，表明 “儒家学说内在核心价

值是以人性固有的群性为本位，以社稷苍生为出

发点，对个人提出修齐治平的身心全面发展的要

求”③。同时，儒家讲 “仁”与 “和”，强调每

一个人都应该从自己做起，关怀他人，使社会能

够和谐安宁，体现了立足于人性固有的合群性而

将个性修养指向群性提升的目的，如孔子讲 “修

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因

此，在己与群的关系上，儒学所强调的正是克己

利群，群体价值是构成了人的终极价值。事实

上，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非个人的群体价

值追求始终是判断人格高尚的标尺，如涂尔干所

言：“正因为社会超越于我们，所以它构成了道

德行为唯一可能的目标……那些在我们看来比其

他人都伟大的人……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自身

与他们所体现的非个人理想是一致的，与他们作

为其化身的那些伟大的人类群体是一致的，我们

把他们看成是超越于人类状况的人，是理想化的

人。”④

因此，蔡元培在强调个人对群体应负有责任

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的 “权利由义务而生”。他

认为 “权利”体现的是个人利益，“义务”则服

务于群体公共利益。一旦 “已”与 “群”发生

矛盾，个人利益必须让位于群体公共利益，“权

利”和 “义务”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 “权利

轻而义务重”⑤。在他看来，一方面权利和义务

的不可或缺是个体人格的完整性的重要体现，另

一方面义务相对于权利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更为重

要，因而他主张个体对于社会整体的服从义务要

高于个体的权利，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个

体的权利。

应该指出的是，与儒家思想把个人价值消融

于群体价值不同，蔡元培在 “群”与 “己”的

关系中并非只承认群体价值而否认个体价值，而

是个性的发展与群性的陶冶是并行不悖的，对

“群之义务”和 “己之权利”都要顾及。他说：

“盖群性与个性的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

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⑥ 蔡元

培从教育理想的角度阐述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个

人的发展是造就 “完全之人格”，而 “完全之人

格”应体现为 “个性”与 “群性”的协调发展。

他进而指出：“凡事之无益于世者，必不能有益

于己；有害于世者，必将有害于己。故学当以益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蔡元培全集》第２卷，第３８５页。
詹万生主编：《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北京：中国工人

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４６页。
毛庆耆：《论儒家学说群性文化的本质特征》，《辽宁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爱弥儿·涂尔干著，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道德

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２页。
《蔡元培全集》第３卷，第７４２页。
《蔡元培全集》第３卷，第５４７—５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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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益世为宗旨。”① 显然，蔡元培认为在现实

的社会生活中，应充分尊重并鼓励为一己幸福或

自我价值实现所体现的个人追求，但这种追求应

以不损害或更有益于社会整体利益为前提。事实

上，由于人的存在的群性本质，个人价值与社会

价值往往密切相关，因而我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和评价总是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目标和重

要尺度。

（二）“为将来不为现在”

基于 “为群伦不为小己”这一群体本位的价

值取向，蔡元培还论述了人类对于眼前利益与长

远利益的基本倾向。他明确提出人类的义务是

“为将来不为现在”。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蔡元培

考察了人类进化的历史。他反对道家所宣扬的

“知足不辱”、“小国寡民”的主张，认为这些主

张只是关注人们当下的利益，而人类进化史表明

人类精神发展的趋势与道家的主张是相反的②。

蔡元培指出，与 “现在”相关的是个人利益

或短期利益，与 “将来”相关的是群体利益或长

远利益。由于 “舍己为群”是人的基本义务，在

“小群”与 “大群”发生矛盾时要舍 “小群”以

就 “大群”，所以，人生目的就有大小之分，而

“小鹄的”必须服从 “大鹄的”。蔡元培认为那

种把保存自身及其种族的生存繁衍视为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最大目的的看法，是对人类进化史的一

种误解。因为把保持 “单纯之种姓为第一义”，

不仅与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而

且还可以得出 “以强者权利为无上之道德”的荒

谬结论。为此，蔡元培明确表示，只有与人类世

界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符合，才是人生 “大鹄的之

所在”③。所以，从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言，仅有

现世个人的幸福是不够的，必须有助于国家、民

族的整体利益和人类未来的进步趋势。因而蔡元

培提出：“以现在幸福为鹄的者，政治家也；教

育家则否。”作为教育家，要懂得 “善处世间

事”，就必须 “有出世间之思想”、“超轶现世之

观念”，不能 “仅仅以现世幸福为鹄的”④。

（三）“为精神之愉悦而非为体魄之享受”

蔡元培对于人生目的看法，不仅主张为 “群

伦”牺牲 “小己”、为 “将来”牺牲 “现在”，

而且提倡人应将 “精神之愉悦”置于 “体魄之

享受”之上，甚至为 “精神之愉悦”牺牲 “体

魄之享受”。蔡元培并不认同伦理学中的快乐主

义，但他却承认快乐是人生的要事。不过在他看

来，快乐不仅包括物质的快乐，更重要的是精神

的快乐 （即 “情的满足”）。他鄙视 “浅薄的自

利主义”，赞赏 “为别人牺牲自己底一部分或是

全体”的行为是高尚的行为。同时，蔡元培还把

这种高尚的行为上升到审美的层面，认为人有爱

美的天性，追求 “精神的愉悦”自然是人性之使

然，人格的最高境界就必然是善美统一的境界。

我们知道，蔡元培早年深受儒家思想的浸

润，一生言行体现了儒家所推崇的 “君子”人

格，最为突出的就是：不因自我利益的诱惑而迷

失自我，不因外物的刺激而不知所措，执着于自

己的道义人格，为其所可为，为其所当为。其人

生目的就是为 “精神之愉悦”而非为 “体魄之

享受”。当然，在此并不是全然不考虑人们的物

质利益欲望，而是主张过一种有节制的物质生

活。因为有节制的物质生活即是一种合乎道义的

生活，人凭藉着这种生活就可以使自己有别于草

木禽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从提出 “舍己为群是人的基本义务”到主张

对社会长远利益和人生精神价值的追求，蔡元培

的人生观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伦理

所倡导的 “乐群利群”的价值取向和塑造理想人

格的志趣一脉相承。因此，他对道德教育的思考

始终围绕这一价值取向和人格志趣来展开。不

过，伴随着近代中国伦理启蒙和道德革命的进

程，蔡元培试图从中西文化的宏阔视野中探寻道

德教育的崭新路径，从而为国民性改造的时代课

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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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谦之唯情哲学视野中的 “时间”


方　用

【摘要】 “时间”是近现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的重要问题。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以 “情”解

《易》，继而以 “情”释 “时”，以 “时”为 “情”之 “感”，为 “变化流动永不间断的绵延”，并强调 “时间的意义

就是现在”。以此视野考察历史，他主张历史是生命的进化史，历史的价值在 “现代”。唯情哲学对情感与时间的考

察，不仅是对将时间理性化、形式化的纠偏，其时间与生命内在关联的讨论，也使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更加具体、真实。

【关键词】真情之流；时间；历史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０１－０８

　　 “时间”概念是近现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也

是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的重要问题。在西方，亚里

士多德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的 “时间”深刻地影响了后

世①。近现代，古希腊以来确定的以理性主导时

间的传统始终占据着西方近现代时间观的主流，

其表现就是以理性理解、规定时间。如经典力学

将时间规定为客观的、匀速的直线运动，或如康

德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将时间规定为纯粹的感性
形式。随着西潮涌动，这个传统也进入了中国思

想界，并逐渐生根。不过，２０世纪的中国哲人
对这个传统并非逆来顺受：一方面，中国传统的

“时间”观念有着与此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

与以情感反抗理性的独尊相一致，以情感主导

“时间”，以情感理解、规定 “时间”也成为中

国哲学界颇为广泛的策略。其中，朱谦之的唯情

哲学对情感与时间的考察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朱谦之在民国之初曾撰 《周易哲学》一书，

其以 “情”解 《易》，继而以 “情”释 “时”，

指出 《周易》在本质上即 “假 ‘时’以论

‘情’”，所谓 “时”即 “情”之 “感”，即 “变

化流动永不间断的绵延”，并强调 “时间的意义

就是现在”；以此视野理解 “历史”，历史是生

命的进化史，贯穿着人类 “生机力”的不断扩张

永恒进化，是 “现代”的历史。唯情哲学不仅带

我们领略了以 《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时间观

的独特魅力，也使古老的 《周易》焕发出现代的

光彩，并启发我们更深刻地思考时间的本质和意

义。

一、“真情之流”

朱谦之以古老的 《周易》为本，与当时影响

空前的柏格森 （ＨｅｎｒｙＢｅｒｇｓｏｎ）生命哲学相互印
证，由此构建了一套匠心独具的、以 “情”为本

体的唯情哲学。他说：“本体不是别的，就是人

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一点 ‘真情’，就是 《周

易》书中屡屡提起而从未经人注意的 ‘情’

字。”②

《周易》屡屡言及 “情”字，如 《系辞》说

“设卦以尽情伪”、 “始作八卦……以类万物之

情”、“爻彖以情言”、“圣人之情见乎辞”、“吉

凶以情迁”等， 《乾》卦 《文言》说 “六爻发

挥，旁通情也”，《咸》《恒》《萃》等卦的 《彖

传》也一再提及 “天地万物之情”。以此为据，

朱谦之认为，“情”就是 《周易》的根本、《周

易》的要义，即是发明天地万物之 “情”，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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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同济大学文科科研基金课题 “情感与时间”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方　用，安徽歙县人，哲学博士，（上海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哲学系讲师。
①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第一个比较全面深入讨论时间、空间和运动的基本属性的人，其 “时间”（及 “空间”）概念深刻地影

响着后世。海德格尔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曾说：“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论著是流传至今的对时间这一现象的第一部详细解释，它基本上
规定了后世所有世人对时间的看法———包括柏格森的看法。”（［德国］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

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３１页）事实上，《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其对 “时”的阐释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 “时间”观。

②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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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之 “情”的流行变化。

唯情哲学的宗旨在于 “摆脱物质的牵制，化

理知的生活，复为真情的生活”①。朱谦之的

“情”，首先是与 “理知”相对的 “情感”。在他

看来， “情”是自然、真实、变动；理智是

“伪”，是人为、呆定、甚至是 “吃人”的。

“‘情’就是本性……情和性只是异名同实，性

外无情，情外无性，性就是情，情就是性。”②

他反对宋儒以善恶、已发未发等二分性情，认为

“情”是人人生而有之的天植灵根，是至真至善

的，是活泼流通又从不间断的人之性。

“情”是人的本性自然性，但作为本体的

“情”，并非一己独有之 “私情”，而是宇宙间

“最普遍、最公共”的 “情”。他认为天地万物

各有其 “情”，“情”亦有不齐③，所以要丢开个

体，找到共同点，使万有互相关系的 “情”，旁

通而类聚。对于个体而言，就是要不断涵养、扩

充先天已有的一点 “情”，自一己而至家国天下、

宇宙万象，与之默识心通，随感而应。当真情流

露，充塞洋溢于天地之间时，一己之 “情”自然

与万物一体，与宇宙同流。

朱谦之进而指出，这个无时而不有、无往而

不在 的 “情”，就是千变万化、活泼流通的宇宙

生命。“情”最重要的特征就是 “生”，“原来所

谓宇宙，只是生这一动”④。“生”的意义，就是

连续不已的变化，活泼流转，健行不息，所谓

“生生之为易”。 “因为天地万物的本体———情

———是永远在那里变化，没有间断的，好象滔滔

不绝的流水一般；所以我特别立一个表记，叫做

‘真情之流’。”⑤ 真情迁流不住，宇宙生命浩浩

荡荡，天地万物生机盎然。

为什么 “真情之流”恒久不已？为什么生命

健行不息？因为生命遵循着一感一应的 “调和”

之理。一方面，“情”能 “感”，“观其所感，而

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周易·咸·彖》）。

“感”即 “情”自觉走出自我的拘囿，主动与他

人、他物沟通、协和。另一方面，有感必有应，

当我们以有 “情”之眼观照世界，万物也以

“美的相续”回应于我。 “感”为动， “应”为

静，在一感一应之间，生命相互感通、融合，于

活泼流转中又显现为稳静平衡，这就是所谓的

“调和”、“中”，是护持生命的自然法则。可见，

朱谦之的 “情”在反抗 “理知”的同时，也力

图避免陷入盲目的冲动和一己之孤立。

可见，朱谦之以 “情”解 《易》，正是以活

泼至动的情感为人之本性，亦以此为万物的根

本、生命的真实。以此真情之眼去感通世间万

象，宇宙的一切不仅被生命化、精神化，而且被

情感化，即 “把宇宙万物都归于浑一的 ‘真情之

流’”。“真情之流”周行天地之间，贯注宇宙万

象。每一个生命，都是 “情”体之大用，皆含

“情”而在，亦因 “情”而聚，都与 “真情之

流”融汇为一。因为体用一源，所以见得 “天地

万物之情”，就是直接证会了宇宙本体。对人而

言，一任真情，扩而充之，跳出理知的窠臼，即

能看到 “自家人性”，默识本体。他进而以

“神”来称呼本体之 “情”，认为 “所以周易说

不可不知的神，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处处是可

以默识的”⑥。 “神”即 “情”，它不在人心之

外，也不在现实世界之外。换而言之，“神”就

现身于我以 “情”触及的现象世界中，现身于日

常生活的应答酬酢中。这就是唯情哲学主张的

“化理智的生活，复归于真情的生活，而实现我

的本体在人间”⑦。

二、“情”之 “感”———时间

《周易》之为书，“为道也屡迁”，以 “不可

为典要，唯变所是”为宗，主张 “穷则变，变则

通，通则久”（《系辞下》），唯有 “变”才能走

出穷途末路，才能使万物亨通而恒久。“变”是

阴阳不测、深妙难知的，但 “至赜而不可恶”、

“至动而不可乱”（《系辞上》），虽繁杂至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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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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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００
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０４
页。

《孟子·滕文公上》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１４
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０２
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０９
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０１
页。



朱谦之唯情哲学视野中的 “时间”

动至极却可以道会通。换而言之，“变”亦有其

依据、法则，此即 “变通者，趣时者也”（《系

辞下》）；“变”以 “时”为根基、章法或趋向。

故程颐一言以蔽之：“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

从道也。”①

尽管 《周易》古经几乎不及 “时”字②，但

一卦一爻亦无不与 “时”相联。如 《屯》为天

地造始之 “时”， 《泰》为物大通之 “时”，

《蹇》为居难之 “时”，等等。又如 《乾》卦之

龙，自初九之 “潜”至上九之 “亢”， “时”之

不至，须隐，过 “时”之极，则悔；或进或退，

若能依 “时”而为，虽处危惧之境亦终可无咎。

故王弼云：“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

也。”③ 逮至大传，则屡屡彰明 “时”之显要，

如 “与时偕行”、 “以时发也”、 “与时行也”、

“欲及时也”等等，而十二 “叹卦”极力赞叹

《易》之 “时”、 “时义”与 “时用”④，更加凸

显了 “时”的哲学意蕴。

《周易》如此重 “时”，以致于玩 《易》者

甚而以此为 “易”之精义。朱熹曰：“易也，时

也，道也。”⑤ 明代蔡清更言：“易道只是时。”⑥

“知时”、 “识时”也成为学 《易》者的不二法

门⑦。

然而， 《周易》虽然反复言 “时”，但究竟

何者为 “时”？为何我们正巧遭遇了此 “时”？

我们如何才能真正领会 “时”……对这些问题，

经传却几乎没有任何的解释，历代解 《易》者也

甚少述及⑧。现代学者则试图以现代话语揭示

《周易》之 “时”的具体内涵与意义，如以

“时”为 “特定背景”、“时代”、“当时之具体形

势、环境与条件”等等。但这些通俗化的说法实

质是将 “时”客观化、物理化、实体化，并未能

击中 《易》之 “时”的独特性⑨。朱谦之立足

“唯情哲学”，以 “情”解释、规定 “时”，逐渐

敞开了 《易》之 “时”的独特魅力，较之现代

学者更加敏锐地把握住了 《易》之 “时”的精

蕴。

如同 《周易》强调变易 “至赜而不可恶”、

“至动而不可乱”，朱谦之指出，变动不居、永不

间歇的 “情”有着 “变化的样法”。

首先， “真情之流”不是 “空间的方式”。

“因凡见有空间的，都是可区分可量计有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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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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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程颐：《周易程氏传·易传序》，［宋］程颢、程颐著，

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６８９页。
古经仅一见，《归妹》九四爻辞：“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王弼：《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魏］王弼撰、楼

宇烈校释：《周易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４０９页。
《周易·彖传》以 “大矣哉”赞 《解》、《革》、《颐》、

《大过》四卦之 “时”，赞 《随》、《豫》、《旅》、《?》、《篹》

五卦之 “时义”，赞 《睽》、《蹇》、《坎》三卦之 “时用”。唐

孔颖达 《周易正义》以此十二卦为 “叹卦”，并论及 “叹卦三

体”：“凡言不尽意者，不可烦文其说，且叹之以示情，使后生

思其余蕴，得意而忘言也。然叹卦有三体：一直叹时，如 ‘大

过之时大矣哉’之例是也；二叹时并用，如 ‘险之时用大矣哉’

之例是也；三叹时并义，‘豫之时义大矣哉’之例是也……今所

叹者十二卦，足以发明大义，恢弘妙理者也。” （参见 ［唐］孔

颖达撰、余培德点校： 《周易正义》，北京：九州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第２００—２０１页）程颐 《周易程氏传·豫》亦云：“诸卦之

时与义用大者，皆赞其大矣哉。”（《二程集》，第７７９页）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３９《答范伯崇》，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２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１７７３页。

蔡清说：“乾卦卦辞只是要人如乾样，坤卦卦辞只是要

人如坤样，至如蒙、蛊等卦则又须反其象。此有随时而顺之之

义，有随时而制之之义。易道只是时，时则有此二义，在学者

细察之。”（［明］蔡清：《易经蒙引》，《四库易类丛书》第２３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１页）此处蔡清虽然
提出 “时”有 “随时而顺之”与 “随时而制之”二义，但并未

对 “时”本身释义。

“看 《易》，且要知时。”参见程颐： 《河南程氏遗书》

卷１９《伊川先生语五》，《二程集》第２４９页；“人能识时知变，
则可以言 《易》矣。”参见 《周易程氏传·既济》， 《二程集》

第１０１９页。
朱熹曰：“易也，时也，道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

则谓之 ‘易’；自其变易无常者言之，则谓之 ‘时’；而其所以

然之理，则谓之 ‘道’。”（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

十九 《答范伯崇》，《朱子全书》第２２册１７７３页。）
如高亨：“时，《易传》所谓时指当时之具体形势、环

境与条件。人之行事有变通，乃急趋以应当时之需要也。天地

万物之变通亦在趣时。”（参见高亨著：《周易大传今注》，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１７页。）黄寿祺、张善文：“《周
易》六十四卦，每卦各自象征某一事物，现象在特定背景中的

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伴随着卦义而存在的这种 ‘特定背

景’，《易》例称 ‘时’。……每卦六爻的变化情状，均规限在

特定的 ‘时’中反映事物发展到某一阶段的规律。”（参见黄寿

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４１页。）金景芳、吕绍纲：“卦是时，自今日看来，所谓时就是
时代。一卦反映一个特定的时代。六十四卦连结起来，是较长

的历史发展过程。学 《周易》六十四卦，就等于学习历史学习

社会了。……一卦代表一个时代，一爻便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发

展阶段。爻也是时，初爻有初爻的时，二爻有二爻的时。……”

（参见金景芳讲述、吕绍纲整理：《周易讲座》，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９页）在这些对 “时”的释义中，

“时”仿佛是一个囊括了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支配、

左右着 “变”的一个外在的、既定的、客观化的框架。这个框

架安静而忠实地等待在 “变”的前面，等待着迁流万端的 “变”

撞上来。它会携带着识时务者顺利通过这个框架，继续前行，

此即 “亨”、“贞”、“无咎”等等；也会无情地教训着不了解或

违背这个框架的莽汉，使之遭遇 “悔”、 “吝”、 “凶”等。由

此，所谓的 “知时”、“识时”即沦为对这个框架的辨析、推断，

并自觉地以 “变”来适应、迎合之。这个框架式的 “时”，终究

是空间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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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①。“真情之流”灌注天地之间，无处不

在，亦无时不易。它没有稳定的状态，因而不能

以某种质料的实体来定义；它也没有固定的方

位，所以不可以东西南北来范围。由此可见，真

情的流行与科学上物质基于空间变迁的机械运动

全然不同。

其次，“真情之流”是 “时间的绵延”。

“情”之 “变”的真义是 “随时变易”，包含有

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流行不已，一线相续，

永无间断，随时而显示出变化、更新；另一方面

是刻刻增大，时时创新，无限扩张。“一阴一阳

之谓道”（《周易·系辞上》），阴阳合德，刚柔

相摩。对此，朱谦之指出： “所谓一阴一阳，都

正是以时间为基础，含于时间之内，而以绵延

的，相续的，和性质的为其特征，没有时间便没

有变化，这一阴一阳永远的流行，和时间只是一

物，不可分开的。”② 与时间的流逝同时呈现的

是 “情”绵绵不绝的变化。时间不再是均质的，

也不是与运动无关的形式；时间以圆转流通的

“情”为性质，其本身就是至动不已的。同时，

活泼浩然的本体之 “情”是能动的，充满了创造

力，“情”之 “变”的实质是创新、进化，宇宙

生命是不断创造无限拓展的，朱谦之更以 “流行

的进化”来形容之。“情”有着明确的方向，由

微至著，积小成大，“自过去而现在，过去即现

在当中，过去的保存无已，所以未来的扩张增大

无已……本体一方面仰倚着 ‘故’，一方面俯恃

着 ‘新’，一个是未来的前进，不可预测，一个

是过去的累积，永无穷期”③。由此来看，时间

不再是 “破坏性的因素”④，时间的流逝并未带

走什么，“过去”仍在，“故”长存，像雪球一

样向前滚动，但又并非停滞不变或简单叠加，一

切都不断地进入、融合于 “现在”、 “新”，“现

在”、“新”又挟裹着既往，一起奔向 “未来”，

创造 “更新”。所以，时间本身就是 “变”，而

且是 “进化”、是 “创造”。

第三，“真情之流”不是轮回。作为以 “时

间的绵延”为本质特征的 “变”，携着过去朝着

未来不绝奔涌，不断累积时时扩张，向着无限的

方面不绝生化，因而在方向上，是面向不可预测

的未来，而不会回到原点，或向圆的方面循环，

因而也有别于轮回或循环的时间观。

第四，感应与时空。如前已述，天地之间的

千变万化，其实就是一阴一阳的自然感应，永远

展现为一感一应的相互关系。一感一应互为其

根，感不已，应无穷，生命由此而相续不绝。

“情”即存于一感一应之中，搭于一感一应而行，

“才感便是动，才应便是静，感的时候就是永不

间断的绵延，就是周易所谓 ‘时’ （时间）了。

当其静的时候，就向空间顿时发散，而成其为分

段的生命，就是周易所谓 ‘位’（空间）了。但

无论时位而情无所在，固然情不可以时间空间

言，然舍时间空间，便没有情，时间譬则一本流

行，空间譬则万物散殊，时间空间循环无端，妙

不可言”⑤。在朱谦之看来，所谓时空就是 “情”

的一感一应，感而动，这就是时间的绵延；有感

必有应，此时 “情”向空间发散，成为生命的某

个相对稳定的 “位”，即空间。可见，时间空间

本不可分割， “时间”为 “情”之 “感”， “空

间”即 “情”之 “应”。但在时间与空间之中，

时间是更为根本的因素，因为相对而言，宇宙之

生即起于 “真情之流”最初之一 “感”， “应”

是此 “感”的相应、回应，“所谓应是随感所产

出，他是不住的感，而时时流出对他的应的，这

应是生命的假象，———分段的生命，而仍旧汇合

于真情之流。”《周易》以一卦为一 “时”，六爻

为六 “位”，而以 “六位时成”（《周易·乾·文

言》）；而且 《系辞》对作为一卦之终始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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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２３
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２４
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１５
页。

亚里士多德说：“然而我们不说，随着时间的过去学会

了什么，或变年轻了，或变美好了。因为时间本身主要是一个

破坏性的因素。它是运动的数，而运动危害着事物的现状。”

“的确，显然，时间本身与其说是产生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灭亡

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磨灭事物的并不是时间本身，而

是与时间一起发生的变化。”（［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张竹明

译：《物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１３０、１３４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２８

页。



朱谦之唯情哲学视野中的 “时间”

上都不以得失加以评定，王弼释之以 “无阴阳定

位”①。朱谦之说：“由此可知空间定非实有，假

令有一空间，亦必汇合于变迁历程的 ‘真的时

间’中……须知平常人所见为可计算的，有变碍

的定位，———物质的空间，实是真情流行间断时

所产出的，其实也是永远流行，不可间断，和时

间只是一个东西。”② 所以空间附于时间之上，

“空间是从时间流下来的”，并非实有，只是随着

时间的变迁呈现的一种 “假象”，其本质仍是

“时间”。以 “情”之感应而论时间和空间，时

空既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同时又相反相成、动静

合一，但 “空间是应之所以承感而有功者，他自

身仍寄在感的当中，所以不可分，所以言感可以

兼应，言时间可兼空间”③。朱谦之反对将时间

空间化，而以时间为根本，所以 “要说明这流行

的内容，唯时间一句话足以当之”④。物质性的、

静止的空间被情感化、运动化，并终究被时间化

了。

第五，时间的意义就是 “现在”。时间的本

质是 “情”的变化流动、永不间断的绵延，因而

不同于我们 “日常生活的时间”。所谓 “日常生

活的时间”，即出于生活的实际需要而将时间加

以时刻上的区分而形成的 “分位时间”，在 《周

易》即为一爻一时，在日常生活即有了过去、现

在、未来等等的区别，从而将永远流行、从未间

断的 “时间”分析为静止的一截一段。朱谦之认

为：“这分位的时间，又实成立于一个永久流行

没有间断的 ‘真的时间’之上。所谓宇宙，就是

从 ‘真的时间’，时时流出分位，复趁这分位而

扩充发达，把分位的静止相，都给打碎了；那当

下就发见 ‘真的时间’了！可见真的时间和分位

非二；流则是止，止即是流，断不能强为斩截，

……过去……现在……未来……，其实只就当

下！早已通摄过去了！未来了！早已现成完备而

无欠无余了！所以时间本身，只有现在，时间的

意义就是现在……。”⑤ 《尔雅·释诂》释 “时”

云：“时是也。” 《广雅·释言》又以 “此”训

“是”：“是此也。”朱谦之以训诂为证，认为时、

是、此，声义相近，而都有 “当下”的意思，由

此论证时间的意义即在现在，过去是现在之积，

将来是现在之续，所以 “只要我们守着这当下，

便是真的时间了！便是无穷的、完全的、不间断

的流行进化了！”⑥

“情感”本是生命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

以变动不居的 “真情之流”为 “时间的绵延”，

为永恒的进化、创新，与 《周易》以 “未济”

为终，又再三阐明 “日新”之德也正契合。唯情

哲学视野中的 “时间”不是年、月、日等测量和

计算时间的 “时间单位”⑦，也并非与 “空间”

概念相对的、永不改变的 “绝对时间”⑧。以

“情”论 “时”，凸显了时间的绵延性，这样的

时间充满了创造的力量。

朱谦之的 “时”，最值得关注的特征就是其

创造性。此创造性不仅意味着时间的绵延是扩

张、累积，更深层的含义是：“时”是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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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周易·系辞下》：“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

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

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

也。其柔危，其刚胜邪？”王弼 《周易略例·辩位》云：“《系

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 《乾》

上九文言云，贵而无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

位邪？则 《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也；若以上为阳位邪？则

《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阴阳处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

说当位失位也。然则，初上者是事之终始，无阴阳定位也。故

《乾》初谓之潜，过五谓之无位。未有处其位而云潜，上有位而

云无者也。历观众卦，尽亦如之，初上无阴阳定位，亦以明

矣。”（王弼：《周易注》，第４１９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２９

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２９
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２９
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３１
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３１
页。

《周易》中多次言及 “四时”一词，如 《文言》“与四

时合其序”，《豫·彖》及 《观·彖》“而四时不忒”，《恒·彖》

“四时变化而能久成”，《革·彖》 “天地革而四时成”，《节·

彖》“天地节而四时成”，《系辞》“变通配四时”、“揲之以四以

象四时”、“变通莫大乎四时”等。“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

具体指 “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系

辞下》）此为自然时序的变化，而非现代人所使用的物理化时

间。

牛顿 （ＩｓａａｃＮｅｗｔｏｎ）说： “所有的运动可能都是加速
的或减速的，但绝对时间的流逝却不会有所改变。不管其运动

是快是慢，或者根本不运动，一切存在的事物的延续性或持久

性总是一样的。”（［美国］Ｈ·Ｓ·塞耶编、上海外国自然科学
哲学著作编译组译：《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２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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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创造出来的。一方面， “有了在我的

‘情’，才为宇宙的森罗万象而现”①。唯情哲学

是高扬 “我”的哲学：只有 “我”真情洋溢，

才能反观和映射鸢飞鱼跃鸟啼花落的盎然生机；

只有 “我”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才能契会和提升

宇宙生命的价值，所以时间就在 “我”的 “情”

中。另一方面，“我”既不是无奈地被抛入某种

时间洪流之中，也不是不期地遭遇某种或有利或

不利的境况，亦不只是暂缓脚步，静候某种时机

的到来。如果积极主动，“我”不仅可以抓住时

机，与时俱进；也可以创造机缘，化险为夷、转

危为安。没有什么 “时”一定是有利或不利的，

“未来”根本就是不可预测的，充满了无限的可

能，其性质决定于 “情”之 “感”即生命在此

时不绝而自由的创造。“自由没有别的，只是不

绝的生命，无间的动作，不尽的绵延，换句话

说，就是造化流行……他当下这一动是未定的，

因其不可预测所以自由，故自由非他，即是生命

之本体，所以天赋自由是也。”② “时间”的创造

性，同时也意味着时间并非外在的、没有实质内

容的框架或形式，生命的流转、情感的拓展，都

在不断造就、丰富时间的本质。

朱谦之说：“易的本义，唯在于有。”③ 他再

三强调 “情”的真实无妄、本有不无，以天地物

事为 “情”体之 “用”。由此，他不仅肯定了

“当下”、“现在”的实在性，也强调了从现在开

始、把握当下的重要性。这样的时间观充满了行

动、践履的意识。同时，由于 “过去”的意义都

汇集于 “现在”， “未来”也由 “现在”开启，

人的言行举止都融于历史迁流之中，所以人必定

是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存在。

三、生命与历史

时间是历史的命脉，历史是时间的学问。对

时间的不同体悟，也引领了不同的历史观。朱谦

之以唯情哲学为视角，强调时间的本质是绵延、

进化、创造，由此也赋予了历史新的内容、方法

和意义。

朱谦之认为：“历史是叙述一种生机活泼的

动物———人类———在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使我们

明白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④ 对于历史

学家而言，他的任务并不是记载在某时某地曾发

生的某些事件。这不过是将过往静态的史料堆积

在一起，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历史是有生命的。

要展示生命全体，尤其是人类的进化历程，史学

家必得有 “史心”，其责任就是要在历史事实里

面寻出一种 “根本发展和进化的原理”。

在他看来，历史是一门有 “个性”的 “科

学”——— “历史现象是具有动的法则的……动的

法则是时间的法则”⑤，历史以时间为标准，历

史科学以时间的进化法则为研究对象。但是，

“历史所谓时，应当比如一根很长的铁链，每一

环虽有每一环的独立存在，但是前一环和后一

环，却有互相衔接的关系，我们既然得着过去若

干提携的力量，我们便该当相信自家的创造能

力，来光大过去，诱启未来”⑥。在历史中，过

去、现在、未来，是一个前后贯通且不断进化的

整体。在此过程中，生命由微而著，积小至大，

时刻创新，且进且成。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与退

化论、循环论的历史观自然有着天壤之别，其根

由正基于对时间本质的不同理解。

历史以 “动的时间”为基础而不断发展，

“现在是永远 ‘向着光明里跳’”，朱谦之以此为

历史的 “目的论的法则”。他指出，历史还有

“心理的法则”，因为历史有一个 “遗传的内在

的生机力———本能”，历史的发展，即是以此本

能，或 “生机力”为动力的， “有这普遍生力，

故常不满意于现在的境界，而别求创造其他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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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０１
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１９
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２１
页。２０世纪初，青年朱谦之一直高举 “唯情论”旗帜，但在

“情”的界定上，存在一个 “世界观的转变”，即从以 “无”论

“情”到认 “情”为 “有”。他认为，佛老是以本体为 “无”，

但 “孔家没有以 ‘无’言道的”，正统儒家都是以 “情”为

“有”。由 “无”至 “有”，标志着他的世界观离佛老而归宗儒

家。

朱谦之：《历史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５卷，第１２
页。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朱谦之文集》第５卷，第
１３５页。

朱谦之：《历史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５卷，第１２
页。



朱谦之唯情哲学视野中的 “时间”

生活形式。”① 本能是历史的内在动力，但本能

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本身就是绵延、扩张、进

化。不断发展的本能必定要与环境相冲突，并终

究冲破、战胜一切物质的阻力，从而推动着历史

的进程。人类能成为宇宙间最生机活泼的动物，

即在于其本能的进化。“全部的人类史，就是要

求人的本能的扩大，本能愈自扩张，愈自深入，

便愈和生命的原动力何为一体……人类究竟是否

进化，也只决于本能之是否扩大罢了。”② 在他

看来，历史是一元的，因为一切的变化均以本能

为动力。本能发生变化了，而后经济以及其他制

度，才跟着变化。复杂的知识线系统，如宗教艺

术道德政治法律经济科学等都是本能的产物。朱

谦之把这种以本能为本位的历史观叫作 “生机主

义的历史观”，历史就是人的本能向前活动的生

机主义史。

朱谦之进而指出，人类有三种本能，即宗教

的、自我的、社会的或科学的。所谓 “宗教的本

能”，就是 “宇宙的生动感情”，即人面对无比

尊严伟大的 “神”而情不自禁地生起一种虔敬与

赞美的情绪，以及同时被唤起的惊奇与自卑的情

绪。所谓 “自我的本能”，是 “我自觉我的发

现”，自觉有一个与众不同且又与他人相互关联

的 “我”的存在，若扩而充之就是道德的本能，

或良心。所谓 “社会的本能”，就是 “同情心”，

是我们的情感要求与同类和谐的冲动。“社会的

本能”表现于社会生活上；与此本能相关，在学

术思想上，即为 “科学的本能”。这三种本能不

是平铺共存的，三者渐次发生且不断扩大，逐级

呈现为一种 “活泼泼地发生式的法则”，在现代

则显示出 “以全体为依据”的 “综合的表演”。

这就是人类本能、或 “生机力”的绵延、进化，

其无限扩展，不断创新。

朱谦之认为，历史学上有一个 “最主要最根

本的问题”：“在求知识线中进化的全景，研究各

种文化因子之中，有否一个 ‘综合’的因子，可

以为各种现象的重心的？”③ 他的答案是：哲学，

“因为哲学能够根本回答何谓生命这个问题”④，

“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所以真正的哲学家毕生用

心的，就是 “普遍的生机力”，就是 “生命”，

哲学史就是生命的发展史。无论是西洋、印度、

还是中国，其哲学都以 “发生式的历史进化法

则”为线索，即先后经历 “宇宙哲学时期”、

“自我哲学时期”、 “社会的科学的时期”、并最

终走向 “现代的生命哲学时期”。这就是人的三

种本能的进化史，这个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唯情哲

学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进化的产物。

“本能”之说在近现代颇为盛行，各家的解

说亦风格迥异。朱谦之并没有以某种特殊而固定

的内容如 “求生”等来规范本能，相反，他的

“本能”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本能本身也

是不断进化的，生命的进程就是 “生机力”不断

扩大不断创新的过程。另外，朱谦之所谓 “本

能”的本质还是 “情”，即 “我”对宇宙、自

我、他人的歌颂与认同的情感，以及 “我”与同

类相爱、调和的情感。正如其所言：“差不多没

有一种本能，不带着情感的激动的。”⑤ 情感作

为本能的主要内容或特征，以本能为动力的历

史，事实上即是人类情感的进化史。

与其以 “现在”为时间的意义相应，朱谦之

创造了一个新概念——— “考今”，并以此为现代

史学的 “第一职务”和 “目的”： “现代史学不

应只是考古，更应该注重考今，不然读破二十四

史，尚不知何谓现代，亦有何价值？有何益

处？”⑥ “一切历史原来就是现代的历史。一切代

表时代的历史哲学家，也几乎同声一致地对现在

取决定的态度。”⑦ 他反对历史只把眼光局限于

“过去的圈套里面”而无视眼前社会的巨变。正

如其指出，历史必须要能 “使我们明白自己同人

类的现在及将来”，历史的价值、益处必须与

“今”、“现代”相互贯通才能彰显。这种以 “现

在”为基础的 “历史”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行

动意识，必定能直面实际，与当下的新问题直接

关联，并期待着根据历史的进化法则指明未来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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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朱谦之：《历史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５卷，第２３
页。

朱谦之： 《历史哲学》， 《朱谦之文集》第５卷，第
３５—３６页。

朱谦之：《历史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５卷，第７０页。
同上。

朱谦之：《历史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５卷，第５３页。
朱谦之：《考今》，《朱谦之文集》第２卷，第１５７页。
朱谦之：《谈现代史学》， 《朱谦之文集》第２卷，第

１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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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元人吴澄曾说：“时之为时，莫备于 《易》。”①

朱谦之以 《周易》为本，不仅挖掘了 《易》之

“时”的丰富意蕴，向我们展示了 “时间”的中

国传统；也开启了 《易》的现代历程，使 《易》

之 “时”融入了现代中国哲学的视域。

朱谦之著 《周易哲学》一书，立意是追根溯

源并进而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在他看来，“情”

是 《周易》的根本，也是 “孔学的大头脑处”；

“情”即 “时”，所以 “全部 《周易》，即是一个

时字”，儒家的形而上学最重视的也是 “时”，

“孔家得力全在于此”②。朱谦之以 《周易》为

源，以 “情”或 “时”作为儒家形而上学的根

柢，从而阐明了儒家崇尚生命、注重生命的具体

存在的精神特质。

以 “情”论 “时”，时间因而是内在的，与

“我”紧密相连；但又并非纯粹主观的、个人的，

因为 “情”是本体，是 “最普遍、公共”的。

变动流转的 “情”，赋予时间以进化、创造、自

由的意味，因而在他那里，时间的流逝并非令人

惊恐或哀叹③，时间的绵延带来的是理想和希

望，是无限的可能，是 “美的秩序”。 “情”之

“有”肯定了 “现在”的含义，时间因而走出了

倒退、循环和虚无。是 “我”的 “情”在创造

时间，“情”之一感一应成就了时间以及时间化

的空间，有动有静、一阖一辟，活泼流转又稳进

平衡，故而时间并非一种异己的、压迫的力

量④。

基于对时间的这种特殊的领悟，朱谦之提出

了 “生机主义的历史观”，并发起了 “现代史学

运动”，成为 “史观派”的重要代表之一。诚

然，以 “本能”为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 “一元

主义”并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奥秘。但他主张从

繁杂的历史碎片背后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

整体线索，注重历史的心理法则，强调历史是本

能的进化、是人创造的、是生命的进化史，历史

的意义在于现代。这些观点不仅引领着时代的风

潮，也对现代历史的建构有着重要的贡献⑤。

如我们所知，时间不是纯粹的形式，它还具

有实质的内容。近代以来，康德将时间视作主观

的、纯粹感性形式，而抽象掉了时间的实质内

容。以情感理解、规定时间，反对理性化时间，

拒绝将时间客观化、理性化、外在化，并最大程

度凸显了时间的实质内容，朱谦之对情感与时间

关系的考察无疑对将时间理性化、形式化具有纠

偏作用，其对时间与生命内在关联的讨论，不仅

将时间生命化，也启诱着我们对更加具体、真实

地理解时间。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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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元］吴澄： 《吴文正公集》卷２２《时斋记》，转引自钱
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６册，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１９７８年，第６６页。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３卷，第１２９
页。

时间流逝的不可逆转性，常常让人感慨万千甚至悲观

绝望。古今中外大量的诗歌名言表达了人们的无奈、愁叹乃至

悲愤、诅咒，如无名氏的劝诫：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又如朱自清的 《匆匆》中的疑惑与怅然：“燕子去了，有再来的

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

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子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朱自清：

《匆匆》，《朱自清全集》第１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第３页）莎士比亚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则以 “状貌狰

狞”、“欺人害人”等词来修饰时间 （参见 ［英国］莎士比亚

著、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鲁克丽丝
受辱记》，《莎士比亚全集》［六］，第４７４—４７５页）；在十四行
诗中，又屡屡以 “时间的镰刀”来比喻时间破坏和摧毁一切的

强大力量，如 “……时光又撕毁了它从前的赠品。时光戳破了

青春颊上的光艳，在美的前额挖下深陷的战壕，自然的至珍都

被它肆意狂喊，一切挺立的都难逃它的镰刀……”（参见莎士比

亚 《十四行诗》之六，《莎士比亚全集》 ［六］，第５８４页）；
并忍不住愤怒而绝望地质问：“时间老头啊，你这钟表匠，你这

秃顶的掘墓人，你真能随心所欲地摆弄一切吗？” （参见莎士比

亚 《约翰王》，《莎士比亚全集》［二］，第６５７页）
吴国盛将 “时间的暴政”视为技术时代的重要标志之

一：“时间的暴政体现在，时间成了生活的指挥棒，时间成了最

高的价值标准。”（参见吴国盛著：《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０页）
朱谦之曾自诩他的 《历史哲学》一书是 “中国人第一

次对于 ‘历史哲学’的贡献……因为国内学者还没有一部更好

更能解决历史进化的著作”（参见朱谦之著：《历史哲学》，《朱

谦之文集》第５卷，第３页）。事实上，其在现代历史方面的贡
献亦为人关注，如许冠三论述２０世纪９０年间的六个流派、１７
位史家，朱谦之作为 “史观学派”代表之一即占有一席 （参见

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第１０章 《朱谦之：心智因素重于

物质因素》，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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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后期合一论的两个理论贡献


杨泽波

【摘要】后期合一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在两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是阐发了一种新

的审美思想，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综合主张。它们均与康德有原则性的区别，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值得深入发掘和研

究。

【关键词】牟宗三；美学；合一论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０９－０７

　　牟宗三美学思想有早期后期之分。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写作的 《认识心之批判》中 “美学世界

之宇宙论的形成”一节，体现的是其早期美学思

想，我称为 “早期圆成论”。１９９１年，在完成
《判断力批判》的翻译工作后撰写的长文 《商

榷：以合目的性之原则为审美判断力之超越的原

则之疑窦与商榷》（以下简称 《商榷》），则是其

后期美学思想的代表，我称为 “后期合一论”。

在当前处于热潮的牟宗三研究当中，牟宗三美学

研究是一个冷门①，乃至有 “几乎是空白”②之

说。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专对牟宗三后期合

一论③的理论贡献进行一些整理。

一

牟宗三后期合一论的头一个理论贡献是对审

美进行新的界定，提出一种与康德完全不同的审

美思想。在这方面， 《商榷》第九节第一小节

“先声”尤其值得关注。这一小节主要是三点声

明，名曰 “声明三义”，直接表明了牟宗三相关

思想的基本原则。

关于第一义，牟宗三这样写道：“美与美感

只对人类，即 ‘既有动物性又有理性性’的人类

而言，不对 ‘只有动物性而无理性性’的存有而

言，亦不对 ‘只有理性性而无动物性’的存有，

即纯睿智的存有而言。”④牟宗三此处引用康德的

话，以说明美只对人类有意义。纯粹的动物没有

理性，谈不上审美。相反，神则属于 “纯睿智的

存有”，同样谈不上审美。人就不同了，既有

“动物性”又有 “理性性”，所以才有美感，才

可以谈审美。

再看第二义。 “康德依一般判断之质、量、

关系，与程态而言审美判断之四相，这只是权用

之为窍门以明审美判断之本性。这种权用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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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牟宗三儒学思想批判”（０４ＢＺＸ０３３）、复旦大学 “９８５工程”三期项目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

儒学研究”（２０１１ＲＷＸＫＺＤ０１０）的阶段性成果。
杨泽波，河北石家庄人，哲学博士，（上海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①　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王兴国，他于２００５年就撰写了这方面的专文 《成于乐的圆成之境———论牟宗三的美学世界及其与康德

美学的不同》（《孔子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近年来，唐圣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组文章，主要包括：《当下呈现的自由是
美的———牟宗三美学之基础命题》（《当代儒学研究》第８期，２０１０年６月）；《圆成之和与美的判断———牟宗三美学之初期形态》
（《安康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智的直觉与实践—修证美学———依牟宗三智的直觉理论而来的美学形态》（《安康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菩提心与圆融自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的美学向度》（《安康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牟宗三论智的直
觉之儒家义对美学研究的启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４期）。另外，这方面也有专著问世，如陈迎年的 《智的直觉与

审美直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当然，这方面影响最大的还要算尤西林的 《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

代性》（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尽管有这些成果，但相对于整体情况而言，牟宗三美学思想研究是一弱项，则是不争的事实。
②　尤西林：《“分别说”之美与 “合一说”之美———牟宗三的伦理生存美学》，《文艺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该文主要内容，收

入氏著 《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

③　关于牟宗三早期圆成论，笔者另撰有 《牟宗三早期圆成论原理要义疏解》（待刊）、《牟宗三早期圆成论的贡献与缺失》（待

刊），敬请留意。

④　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６卷，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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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用’，并非 ‘实用’……惟康德之分析，只

于审美判断之 ‘质’相合此 ‘虚用’之义，吾

名之曰 ‘内合的表示’。但到说审美判断之量相、

关系相，与程态相时，却不自觉地渐渐转成 ‘实

用’，即渐渐转成有待于概念，虽不是决定的概

念，却也是遥控的概念。吾名曰 ‘外离的表

示’。”“是则于表示审美判断之其他三相时，康

德是依违于虚实之间而游移不定，故有种种穿凿

歧出强探不自然之相出现，而此则胥由于其以合

目的性原则为审美判断之超越的原则而然也。”①

这主要是批评康德美学思想落于外离。康德以

质、量、关系、模态四契机讲鉴赏判断，在讲质

这一契机时确实只是虚用，符合内合原则，但讲

其他三个契机时，却不自觉改成了实用，成了外

离。康德思想产生这种转换，是因为他一定要将

审美建立在合目的性原则之上。

第三义最为重要。牟宗三指出：“不视 ‘审

美判断力’之判断力为由作为 ‘认知机能’看

的一般 ‘判断力’而转来。审美固亦是一种判

断，但这判断，通常名之曰 ‘品鉴’或 ‘赏

鉴’，此即远离一般认知意义之判断力矣。故此

品鉴或赏鉴是属于 ‘欣趣’ （ｔａｓｔｅ）或 ‘品味’

的，而不属于认知的；即使它亦有 ‘知’意，这

也是品知，而非基于感性而有待于概念的认知；

即使这 ‘品知’即是直感，这直感也是品味之直

感，而非知识中感性之直感。故审美判断力之

‘品味’，吾人直接名之曰 ‘审美力’，不再名之

曰判断力。对此审美力，若自其 ‘品知’而言，

吾人名之曰 ‘妙慧’；若自其 ‘直感’而言，吾

人名之曰 ‘妙感’。依此，审美判断即是妙感妙

慧之品鉴；若名之曰 ‘反省反照的判断’（自其

非决定性的认知判断而言），此名固可，但也只

是妙感妙慧之品鉴之反照，故康德所云的 ‘反

照’，吾亦直接意解为 ‘无向’，反照判断即是

‘无向’判断，此则即是康德所说的 ‘静观默

会’。”② 按照牟宗三的理解，在康德那里，审美

判断力是由认知机能转过来的，这种讲法不行。

审美判断当然也有知的意思，但这种知只是一种

品知，不是依于概念的认知。审美判断力只是一

种 “品鉴”或 “赏鉴”，是一种 “欣趣”或 “品

味”。审美判断的 “品知”从性质上说是一种

“妙慧”、“妙感”，而 “妙慧”、“妙感”均属于

“直感”。这种直感，即是康德所说的 “静观默

会”。牟宗三将这种由妙感妙慧之品鉴所成的判

断称为 “反照的判断”，不再称为 “反思的判

断”，而这种 “反照的判断”即是一种 “无向判

断”。

“声明三义”内容精练，地位显目，高度概

括了牟宗三关于审美判断的一些新的理念。这些

新的理念至少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人类原则。牟宗三认为，美与美感只

是对人类而言，不对纯粹动物和纯粹神性而言。

因为人类既有动物性又有理性性，而动物与神性

都只有其一，而无其二。牟宗三如此强调，从表

面看，是凸显人、神、动物的差别。因为对于神

而言，不需要谈美；对动物而言，也谈不上审

美；只有人类既有神性，又有动物性，可以谈审

美。往深处看，其实是在强调智的直觉的重要

性。康德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所以费了很大力

气讲综合，仍然讲不好。如果依据中国哲学的传

统承认人可以有智的直觉，那么就可以换一个路

向，不再受康德思路的局限了。

其二，非目的性原则。康德讲审美一定要挂

在目的性原则之上，在牟宗三看来，这种作法完

全没有必要。康德曾明确规定，审美判断不依待

于任何概念。这一点在讲质的契机时确实做到

了。但在讲量、关系、模态时却又离不开概念，

把原先的 “虚用”转换成了 “实用”，由 “内

合”变成了 “外离”，背离了先前的基本精神。

康德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根本性的原因是将合

目的性原则作为审美判断的先验原则，将审美判

断套在合目的性原则的框架之中。牟宗三认为，

依据儒学传统，讲审美完全没有必要走这个路

子。于是不以目的性原则讲审美遂成为牟宗三美

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三，无向原则。如上所说，在牟宗三看

来， “反照判断即是 ‘无向’判断”。什么是

“无向”？“‘无向’云者无任何利害关心，不依

待于任何概念之谓也。有利害关心即有偏倾，偏

倾于此或偏倾于彼，即有定向。而任何概念亦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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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１６卷，第６８页。
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１６卷，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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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定向。”①“无向”有两个基本的含义。其一

指无任何利害关心，因为一旦有利害关心就一定

会有偏倾，这种偏倾即是定向。其二指无概念，

因为任何概念都有一定的指向，有了这种定向，

必然受其影响。因此，审美必须是无向的。牟宗

三认为，康德讲第一契机，即是以这种 “非此非

彼”的方法进行的，既要 “非”掉利害关心，

又是 “非”掉任何概念。但在讲后三个契机时却

背离了这种精神，十分可惜。

其四，妙慧妙感原则。审美判断不仅是 “无

向”的，而且是一种妙慧妙感。审美判断之所以

是妙慧妙感，是因为审美判断的思维方式较为特

殊。它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道德的，只是一种

“别才”，即所谓 “诗有别才，非关学问”的

“别才”。这种 “别才”当然不是完全乱来，不

是粗野暴乱，不是癫痫愚昧，其中也有理性，也

有智慧。不过它属于一种特殊的智慧，这种特殊

的智慧就是妙慧妙感。审美是无法离开妙慧妙感

的，妙慧妙感就是一种直感直觉。牟宗三经常将

妙慧妙感与直感直觉放在一起讲，正说明了这个

道理。

其五，欣趣原则。牟宗三认为，审美判断既

然不决定于利害关心和任何概念，那么它就只是

人类所特有的对于对象的一种品味、品鉴和欣

赏。无论是品味、品鉴还是欣赏都可以说是一种

欣趣，这也就是上引 “声明三义”中第三义中说

的 “故此品鉴或赏鉴是属于 ‘欣趣’ （ｔａｓｔｅ）或
‘品味’的”。欣趣的最大特点，是能够产生愉

悦。在牟宗三看来，审美本身即是一种愉悦：

“分别说的美由人之妙慧之直感那 ‘在认知与道

德以外而与认知与道德无关’的气化之光彩而凸

起。这一凸起遂显美之为美相以及 ‘愉悦于美’

之愉悦相。”② 由此可知，所谓欣趣即是说审美

是对一个对象因为欣赏而产生的内心的愉悦。

在 “声明三义”之后，经过对康德鉴赏判断

四个契机、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以及审美判断辩

证问题的重新表述，在 《商榷》一文的最后部

分，牟宗三对何为审美给出了一个十分简洁的说

法：“于 ‘美’方面之垂象，则是气化底子中人

类这一 ‘既有动物性又有理性性’的存有经由其

特有的妙慧而与那气化之多余的光彩相遇而成的

‘审美之品味’。”③ 这一段表述字数不多，但牟

宗三关于审美新界定的几项原则都讲到了：“既

有动物性又有理性性”即为人类原则； “多余”

即为无向原则；“特有的妙慧”即为妙慧妙感原

则；“审美之品味”即为欣趣原则。所有这些都

与目的性无关，而这也就是非目的性原则。由此

可见，人类原则、非目的性原则、无向原则、妙

慧妙感原则、欣趣原则，这五个方面可以说涵盖

了牟宗三关于审美判断新界定最基本的内容。掌

握住这些内容，以这些内容为指引，牟宗三很多

表面看来十分晦涩的表达也就不那么难理解了。

牟宗三对审美判断的这一新的界定，有其重

要的理论意义。在 《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以无

目的的合目的性为核心对审美判断有一整套说

法。牟宗三没有完全接受康德的说法，而是在其

基础上对审美判断予以了新的说明。牟宗三的这

种新说明与康德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不再以

认知讲审美。牟宗三强调，他与康德一个很大的

不同之处即在于，康德以认知讲审美，而他 “不

视 ‘审美判断力’之判断力为由作为 ‘认知机

能’看的一般 ‘判断力’而转来”④。由于不把

审美与认知捆绑在一起，也就有效免除了康德纠

缠于认知机能所造成的种种不顺适。另外，不再

以目的性讲审美。牟宗三对康德第三批判最大的

不满之一，就是康德以目的性讲审美。既然审美

判断并不是一种知识机能，其判断作用只是欣趣

而不是知识，所以不能作为知识的附属物。“说

合目的性原则是它的超越原则⑤，这根本不切

合，且亦失意指。以此之故，若把审美判断亦视

作反照判断力之表现 （判断力仍视作知识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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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１６卷，第６９页。
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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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１６卷，第８７页。
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１６卷，第６９页。
牟宗三将ａｐｒｉｏｒｉ译为 “先验”，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译为 “超

绝”，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译为 “超越” （与此相关的原则即为 “超越

原则”）。《商榷》第一节 “确立反省判断之超越原则之进路”，

第二节 “反省判断以合目的性原则为其超越的原则”，都是这样

表述的。本文讨论这个问题沿着牟宗三的思路进行，但不采用

牟宗三的译法，而是按照学界较为通行的作法，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译为 “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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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显得甚为穿凿而迂曲”①。牟宗三反复强调，

康德以目的性讲审美并无太多道理，显得穿凿而

迂曲。审美判断只是一种品鉴，一种欣趣，并不

属于知识能力，完全没有必要将目的性原则规定

为审美的先验原则。最后，不再讲美是善的象

征。“美是善的象征”是康德美学思想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在整个思想中占据关键位置。由于牟

宗三对审美的新界定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子，

所以没有接受康德的这种讲法。在他看来，美只

是气化之多余的光彩，无关于理性，所以不能通

过合目的性之原则硬说 “美是善之象征”，而只

能说 “分别说的美是合一说的美之象征，分别说

的真是合一说的真之象征，分别说的善是合一说

的善之象征”②。牟宗三这样讲，是因为在他看

来，所谓合一即是合一于本体，真善美三个方面

尽管都有其独立的意义，但都是本体的反映。善

是本体的象征，真是本体的象征，美同样是本体

的象征。既然一切都是本体合一的象征，再单独

分开讲 “美是道德的象征”也就没有意义了。

二

牟宗三后期合一论的另一个理论贡献是提出

了一个新的综合主张。康德写作 《判断力批判》

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以判断力作为媒介，把理论

理性和实践理性综合起来。对此牟宗三看得很清

楚，明确指出：“依康德，反照判断力之 ‘自然

之合目的性’这一超越原则便可提供一媒介概念

把自然概念与自由概念勾连起来通而为一整体，

使 ‘从纯粹知解的 ［知性之立法］转到纯粹实

践的 ［理性之立法］’为可能，并使 ‘从依照自

然之概念而有的合法则性转到依照自由之概念而

有的终极目的’为可能。因为通过这媒介概念，

我们认识了那 ‘只能在自然中且在与自然之法则

相谐和中被实现’的那终极目的之可能性。”③

康德先是对理论理性进行了批判，接着又对实践

理性进行了批判，然后以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提

供一种媒介，将两个不同的方面联系起来。这种

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就是一种媒介。这种媒介

的作用就是将自然与自由形成一个整体。

牟宗三并不认可康德这种媒介式的综合，严

厉批评道：“康德即因判断力有此媒介作用，遂

如此看重反照判断力而把审美判断与目的论的判

断皆归于其下。但是说到以 ‘自然之合目的性’

为此反照判断力之超越的原则时，此超越原则之

媒介作用在 ‘目的论的判断’方面甚为显豁而切

合，而在审美判断方面则甚不显豁，亦不切

合。”④ 牟宗三之所以对康德媒介式的综合提出

批评，根据还在合目的性原则。康德看到判断力

有媒介作用，便将审美判断与目的论判断统统归

于其门下。在他的这种作法中，讲目的论的部分

还较为通顺，还能够切合于媒介的作用，但讲审

美判断的部分则问题多多，既不显豁，又不切

合。“若就反照判断力之表现为审美判断而言，

这很不足以作为自然概念与自由概念间的媒介，

那就是说，它担当不了这个责任。”“以反照判断

力作媒介来沟通两界，这想法太迂曲而不顺适，

太生硬而不自然。一言以蔽之，曰 ‘凿’而已

矣。”⑤ 这就是说，康德以反思判断力作为媒介，

以沟通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想法看起来十分高

深，其实非常迂曲生硬，极不自然。这种不自然

如果用一个字来表示，那就是 “凿”。所以，审

美判断作为反思判断力的一种，是无法承担作为

自然与自由概念之间的媒介，担当不了这个重要

的责任的。一言以蔽之，以目的论讲审美进而完

成综合这个路子很难走得通。

在对康德进行批评的基础上，牟宗三希望依

据中国哲学的智慧，建构一种新的合一的方式。

“此所谓合一不是康德所说的 ‘以美学判断沟通

自由与自然之两界合而为一谐和统一之完整系

统’之合一，乃是于同一事也而即真即美即善之

合一。此一 ‘合一’之妙境非西哲智慧所能

及。”⑥ 有两种不同的合一，一是康德式的合一，

一是牟宗三式的合一。康德式的合一，是以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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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１６卷，第８７页。
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１６卷，第３０页。
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１６卷，第３０页。
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１６卷，第３１页。
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１６卷，第８０页。



牟宗三后期合一论的两个理论贡献

判断沟通自然与自由两界。牟宗三式的合一，是

指 “同一事也而即真即美即善之合一”。牟宗三

对自己的合一说非常自信，认为他的合一可以解

决康德理论中的不足，为西方哲学的智慧所不

及。

要使这种不同的合一成为可能，必须首先确

立一个基本纲维。“真、美、善三者虽各有其独

立性，然而导致 ‘即真即美即善’之合一之境者

仍在善方面之道德的心，即实践理性之心。此即

表示说道德实践的心仍是主导者，是建体立极之

纲维者。因为道德实践的心是生命之奋斗之原

则，主观地说是 ‘精进不已’（纯亦不已）之原

则，客观而绝对地说是 ‘於穆不已’之原则，因

此其极境必是 ‘提得起放得下’者。”① 真美善

是三个不同的领域，各有独立的意义，由此形成

分别说。然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同一事物可以

是即真即美即善的。这种 “即真即美即善”就是

一种新的合一，一种完全不同于康德媒介式综合

的合一。这种新的合一的基础和主导是道德之

心，这是 “建体立极之纲维者”。要建构新的合

一说，必须首先将这一纲维确立起来。用牟宗三

特有的表示方式，这叫做 “提得起”。“提得起”

简单说就是将道德之心作为一个基本纲维确立起

来。但是，要使新的合一成为可能，光有 “提得

起”还不够。“盖人之生命之振拔挺立其原初之

根源惟在道德心之有 ‘应当’之提得起也。此一

‘提得起’之 ‘应当’亦合乎康德之 ‘以实践理

性居优位’之主张，惟康德系统中未达此 ‘合

一’之境，以其不认人可有 ‘纯智的直觉’（玄

智、般若智、良知明觉之性智），故吾人之亦永

不能接触到 ‘物之在其自己’之 ‘实相’也。

（此事，依康德，惟上帝能之。）”② 牟宗三在这

里强调，除了有 “提得起”之外，还要做到

“放得下”。所谓 “放得下”就是放下道德之相，

做到大无大相。牟宗三认为，康德强调实践理性

优于理论理性，这虽然十分重要，但还缺少一

环，尚达不到 “放得下”的境界。这是因为，康

德不承认人可以有智的直觉，不认为人可以达到

物之在其自己之 “实相”。相反，儒家始终承认

人有智的直觉，可以达到物之在其自己之 “实

相”，从而做到 “放得下”，实现这种新的合一。

在新的合一之下，美与善、美与真不再相互

分隔，而是彼此相即、融为一体的，做到了 “即

真即美即善”。“即真即美即善”可从两层分观。

先看 “即善即美”。“人需要 ‘大’，既大已，而

又能化除此 ‘大’，而归于平平，吉凶与民同患，

‘以其情应万事而无情’，不特耀自己，望之俨

然，即之也温，和蔼可亲，此非 ‘冰解冻释，纯

亦不已’者不能也。到此境便是无相原则之体

现。此为第三关，即 ‘无相’关 （佛家所谓无

相禅）。到此无相关时，人便显得轻松自在，一

轻松自在一切皆轻松自在。此即 ‘圣心’即函有

妙慧心，函有无相之原则，故圣人必曰 ‘游于

艺’。在 ‘游于艺’中即函有妙慧别才之自由翱

翔与无向中之直感排荡，而一是皆归于实理之平

平，而实理亦无相，此即 ‘洒脱之美’之境也。

故圣心之无相即是美，此即 ‘即善即美’也。”③

牟宗三认为，要达到 “即善即美”当过三关。一

是 “克己复礼”关，也就是首先要挺立 “大

体”，以克服或主导小体。二是 “有光辉”关，

即将自己的大体充实而显其伟大与光辉。三是

“无相”关。这一关最重要。有了伟大与光辉，

自然是必要的，但由此难免有一种 “道德相”、

“伟大相”，形成一种紧张、一种敌对。所以还必

须想办法把这种 “道德相”和 “伟大相”化掉，

做到大而无大相。这种大而无大相，就叫 “无

相”，也就是 “无相”关。牟宗三认为，达到

“无相”关，人便显得轻松自在。一轻松自在一

切皆轻松自在，一定达到 “游于艺”而止，任妙

慧别才自由翱翔，实理平铺，直到无相，真正进

至 “洒脱之美”之境。因此，一旦做到了圣心无

相，达至 “无相”关，同时也就实现了美，一种

“洒脱之美”，而这就是 “即善即美”。

再看 “即善即真”。 “圣心之无相不但无此

善相，道德相，即连 ‘现象之定相’，即 ‘现象

存在’之真相，亦无掉。盖现象之存在由于对人

之感性而现，而为人之知性所决定。但圣心无相

是知体明觉之神感神应，此神是 ‘圆而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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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已超化了人之感触的直觉与辨解的知性。因

此，在此神感神应中，物是无物之物 （王龙溪

云：无物之物其用神）。无物之物是无 ‘物’相

之物，既无 ‘物’相，自亦无 ‘对象’相。无

物相，亦无对象相，即是物之如相，此即康德所

谓 ‘物之在其自己’也，故圣心无相中之物是

‘物之在其自己’ （物如）之物之存在，而非现

象之物之存在，此即是 ‘真’之意义也。故圣心

无相是 ‘即善即美’，同时亦是 ‘即善即真’

……”① 牟宗三认为，如果做到了圣心无相，不

仅没有了善相、道德相，更为重要的是，甚至连

“现象之定相”也没有了，被化掉了。现相是相

对于感性和知性而现的，人们之所以有 “现象之

定相”，是因为人总要受到感性和知性的限制。

然而，圣心无相并不受此限制。圣心无相是知体

明觉之神感神应，在这种神感神应之下，物是无

物之物，物无物相。这种无物相之物，就是物之

如相，也就是康德所说的 “物之在其自己”，或

“物自身”。圣心无相达到 “物之在其自己”，这

当然就是真，因而可以说 “即善即真”。

牟宗三进而详细分析了即真即美、即善即真

之所以可能的理论根据。“现象知识之 ‘真’相

被化除，即显 ‘物如’之如相之 ‘真’相。道

德相之 ‘善’相被化除即显冰解冻释之 ‘纯亦

不已’之至善相。妙慧别才中审美之 ‘美’相

被化除，则一切自然之美 （气化之光彩）皆融化

于物之如相中而一无剩欠。分别说中的美 （气化

之光彩）对知识与道德而言为多余，然而在合一

说中，则无所谓多余。既无所谓多余，则亦无所

谓 ‘剩’。既无剩，自亦无 ‘欠’。无欠即一无

欠缺，即示一切皆非分解地溶化于如相中而一是

皆如，无一可废。”② 在 “无相”关中，现相知

识之 “真”相被化除了，显现为如相之真相。道

德之 “善”相被化除了，显现为冰解冻释之

“纯亦不已”之至善相。审美之 “美”相也被化

除了，一切自然之美统统溶化于物之如相中而一

无剩欠。一切都溶化在如相之中而一是皆如，一

切皆非分解地溶化而为一，这种为一就是合一。

“此是化境中的心意知物，亦即是 ‘即真即美即

善’之境也，此亦可用庄子之语调而谓之曰：

‘俄而真美善矣，而未知真美善之果孰为真孰为

美孰为善也’。”③ 总之，一旦确立了道德之心的

纲维，经由 “放得下”的转进，达到了 “无

相”，一物同时即真即美即善，再无真美善的分

别，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像康德那样以美作为媒介

来沟通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牟宗三提倡新的合

一论，最重要的根据就在这里。

通过上面的分析，两种不同的综合方式已经

鲜明地摆在我们面前了。首先是康德式的综合，

我们可以按照学界一般的作法称之为 “媒介式综

合”。康德首先写了 《纯粹理性批判》，为理论

理性建立了法则，然后又写了 《实践理性批判》，

为实践理性建立了法则。虽然 《纯粹理性批判》

证明了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可以无矛盾地共处于

一个主体之中，但这两个部分毕竟没有形成有机

的联系。人们很可能会问，这两个批判究竟是什

么关系，你说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但又说人

们无法认识本体，那么这个本体究竟有何意义？

康德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认为 “自由

概念应当使通过它的规律所提出的目的在感官世

界中成为现实”④。如果根本没有这种可能，那

么受自然法则制约的人永远也无从意识到自己的

自由和道德法则，对本体世界的设想就是毫无根

据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康德专门写作了 《判

断力批判》，希望以反思判断力建立一个桥梁，

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连接起来。正如康德所

说，这个判断力并不形成一个 “特殊的部分”，

只是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在必要时随机附加

于双方中的任何一方”⑤。因为它是诸认识能力

的自由而合目的的运用，所以一方面出自于人的

认识能力，与人的认知相关；另一方面又指向人

的自由和道德，与人的实践相关。这样就克服了

前两个批判留下的问题。

再就是牟宗三式的合一，可以简称为 “相即

式合一”。在牟宗三看来，康德这种做法尽管也

可以实现一种综合，但因为环节过多，人们理解

４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１６卷，第８２页。
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１６卷，第８３页。
牟宗三：《康德 〈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１６卷，第８３页。
康德著，邓晓芒、杨祖陶译： 《判断力批判》，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０页。
康德著，邓晓芒、杨祖陶译：《判断力判断》，第２页。



牟宗三后期合一论的两个理论贡献

和接受有很大困难。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完全

没有必要这样讲。要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沟通

起来，必须从道德之心来立论。道德之心一旦确

立之后，经历 “克己复礼”关以及 “有光辉”

关，显出伟大之相，这就是所谓的 “提得起”。

但光有这一步还远远不够，因为一旦道德有了伟

大之相，便会显出敌对相，紧张相，所以还必须

把这种伟大之相化除掉，做到大无大相。这就是

所谓的 “放得下”。在牟宗三看来， “放得下”

就是无相，而达到这种无相的思维方式，就是康

德所不承认的智的直觉。因为儒家承认人有智的

直觉，所以可以达到无相。一旦达到了无相，不

仅道德没有道德之相，审美也可以一任妙慧别才

之自由翱翔，归于实理之平平，达到 “洒脱之

美”，美无美相，这就是 “即善即美”。更为意

义的是，一旦达到这种境界，在认识的范围内也

就达到了物之在其自己之如相，不再受现相的制

约，从而实现了 “即善即真”。既然道德之心可

以达到 “即善即美”、“即善即真”，真善美也就

一体平铺，彼此相即，消融为一，成为一个整体

了。在这种情况下，康德那种希望另立一个判断

力来沟通自然与自由两界的努力，自然也就全无

必要了。

三

总而言之，牟宗三 《商榷》一文在两个方面

做出了重大努力，值得关注。一是阐发了一种新

的审美思想。康德是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来讲审

美的，这一思路尽管自成体系，但内部有诸多不

顺适之处，很难为人们真正理解和接受。与此不

同，牟宗三直接从欣趣原则进入，强调审美并非

那么复杂，只是一种与利害关心和概念范畴均无

关联的欣趣原则，是人对一个对象的品鉴和欣

赏。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综合主张。康德写作

《判断力批判》，目的是希望以此来沟通前两大批

判，使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但由于第三批判中

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这个目的能否达到，学界

一直多有不同意见。牟宗三看到康德学理中的这

个不足，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上，以儒家思想智

慧为依托，提出了一种以无相原则为基础的新的

合一方式，这就是 “相即式合一”。相即式合一

的提出标志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康德的综合方式的

产生。尽管它内部还存在一些有待讨论的问题，

但这种努力以及其中包含的理论意义，是不可否

认和低估的。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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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佛教摩崖刻经略论


尚　荣

【摘要】文章以佛教刻石中的摩崖刻经为研究对象，对摩崖刻经的定义及其代表性遗存分布进行了阐述，指出摩崖刻

经形成的内在原因乃在于灭佛运动的催生和末法思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典型摩崖刻经所具有的壮观和禅观的宗教

功能，最后对摩崖刻经的艺术价值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关键词】摩崖刻经；宗教功能；艺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Ｊ１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１６－０６

　　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有文字的石刻约为商代
出土，时间在公元前 １３世纪①。秦国和西汉时
期，石刻均甚少，存世数量零星，屈指可数。最

为著名的书法文献，当属战国时秦国的 《石鼓

文》。及至东汉，才达到了我国古代石刻发展的

第一个高潮②。东汉产生的诸如墓志、造像、刻

经、题名等石刻形式，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

了勃兴和定型。其中，北魏由于佛教兴盛，传道

译经活动兴起，造像和石窟广泛开凿，大大促进

了石刻艺术的发展，石刻的数量、种类、艺术水

平等都大大超过了东汉，成为石刻发展史上的第

二次高潮。其后，隋唐、宋元明清在这些石刻形

式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发展并逐渐衰落。本文旨

在对北魏时期的佛教刻经，尤其是摩崖刻经这一

独特的艺术形式做典型性分析研究，对其成因和

功能，以及其艺术价值做概括和总结。

一、摩崖刻经的定义及其代表性遗存

将经典文字刻于石头之上，历史可谓久远。

在现存的中国刻经遗存中，石刻佛经是极其重要

的组成部分，形式表现丰富多样，包括经版、摩

崖、石窟、碑石头等。

摩崖石刻是指在天然的崖石上镌刻文字或形

象等内容的一种艺术形式。摩崖在各类刻石形式

中出现较早，例如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汉时的

《石门》、《西狭》等即是摩崖石刻。摩崖刻经则

是产生于北朝末期的北齐时代、并在这一时期发

展至极盛的一种佛教书法形式。这一形式成为佛

教传播的一种重要载体和方式，是研究佛教史的

重要资料，在书法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石刻经板是指佛教僧侣和信徒们将佛教经典

刊刻在石板之上的一种艺术形式。在某种程度

上，佛教石板刻经大大受到儒家刻经活动的影

响。儒家石经往往为官方所立，即将儒家经典镌

刻于石，一则作为定本，勘正谬误；二则象征权

威，匡正天下。西汉王莽曾于平帝元始元年 （１）
命甄丰摹 《易》 《书》 《诗》 《左传》于石上，

可看做是儒家刻经之始。目前有实物存留的儒家

经典就有：东汉灵帝熹平四年 （１７５）蔡邕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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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为 ２０１２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汉传佛教与书法———类型、成因、价值影响及其美学意蕴”

（１２ＹＪＣ７３０００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尚　荣，江苏东台人，哲学博士，（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

①　据现代考古发现，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所出土的玉戈、石磬、石牛各一件上均刻有字，另一大墓中所出土的石簋断耳上，
刻有１２个字，此可以归为商代刻石。另外，江西清江吴城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石刻文字，时间也是商代。据此，可认为是我国目前发现
的最早石刻文字。

②　 “东汉的石刻，在石料外形加工，雕刻、书写技艺，文字内容、应用范围等方面都大大地超越了秦代和西汉时期，形成了一

种成熟的全新局面。特别是石刻的形制逐渐定型，而且随着使用范围与内容的不同形成了各种类型特殊形制，成为后世固定的石刻形

制的先源。从此以后，石刻就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包罗万象的内容，日复一日，层出不穷地在中国大地上被制造出来，形成了一个数

以万计的石刻宝库。”（转引自赵超：《中国古代石刻的存留情况 （一）》，《文物春秋》１９８９年第２１期，第３５页。）



中国古代佛教摩崖刻经略论

刊刻的 “熹平石经”；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间

（２４０—２４９）用古文、篆、隶三体书刻的 “正始

石经”；唐文宗开成二年 （８３７）用楷书书写刻
制的 “开成石经”；后蜀孟昶命母昭裔督刻的

“蜀石经”；宋仁宗嘉六年 （１０６１）用篆、隶
二体书刻的 “北宋石经”；宋高宗御书刻制的

“南宋石经”；乾隆年间刊刻的 “清石经”。儒家

刻经的首创及其延续发展，对佛教刻经产生了积

极和直接的影响。

我国北朝的摩崖石刻主要分布在北齐统治区

内的河南、河北和山东省境内，而尤以山东境内

的泰山摩崖刻经最为著名。泰山的北朝摩崖刻经

有经石峪与徂徕山两处，还有附近的东平洪顶山

以及所谓的邹县 “四山摩崖刻经”，即葛山、尖

山、岗山、铁山四山。具体如经石峪刻 《金刚般

若波罗蜜经》、徂徕山映佛崖 《摩诃般若波罗蜜

经》节文、徂徕山光华寺遗址 《十八空》与

《佛名》。这部分石刻堪称中国摩崖刻经的代表。

泰山经石峪刻经，为北齐时候所刻，内容为

《金刚经》前部分，故而亦称 《经石峪金刚经残

字》，位于泰山南麓斗母宫东北１公里处山峪的
自然坪坡上①。

徂徕山刻经，现存山南麓映佛崖山顶②与光

华寺址③的巨石刻经两处。映佛崖顶所刻为 《文

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光华寺址所刻经文

选自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尖山大佛岭刻经，位于邹县城东６公里的尖
山，分布在尖山东部１公里处，巨石上刻有 “大

空王佛”，所以此处俗称大佛岭。有经文 ２段，
佛名１处，经名１处，偈语１处，题记、题名１０
段，共四百余字，可惜刻经和题记今皆不存，只

有拓片传世。结合 《山东通志·艺文志·石志》

以及山东省博物馆与泰安市博物馆所藏的拓片可

知，其内容有：

僧安等题记拓片④；

徐法仙题名拓片⑤；

“文殊般若”题名拓片⑥；

《文殊般若经》拓片⑦；

年款题刻拓片⑧；

唐邕妃等题名拓片⑨；

“大空王佛”题名拓片瑏瑠；

僧安道一等题名拓片瑏瑡；

法门等题名拓片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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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石坪刻面最长处 ５２米，短处 ２６．４米，宽 ３２．２米，
面积约１２００平方米。经石峪所刻经本为姚秦鸠摩罗什所译的
《金刚经》前１６分，自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树孤独

园”起至 “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止。隶楷书，

共４７行，每行１０—９２字不等，字径５０—６０厘米，按照经文应
该是２９９８字，由于风化剥蚀，加之最后一小部分应是未刻出，
近年经过清理，共得１３８２字 （有笔痕者皆记之）。

映佛崖顶刻有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刻面高

１．３５米，横３．４０米，字径２０厘米，共１４行，行７字，隶真
书。刻面向南，分三层，最下层为刻经，上两层在经文的右上

角。最高层刻题记两行：“般若波罗蜜经主 （）冠军将军梁父

县令王子椿 （）”。还有 《般若波罗蜜经》主及梁父县令王子椿

等题名。第二层刻４行，“普僖 （）武平元年 （）僧齐大众造

（）维那慧游 （）”等１５字。
光华寺址石刻分为两面：南面刻面高１．３３米，横宽

２．０２米，经文８行，加题名等共刻１３行，行７字不等，隶真
书，经文内容选自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据石刻残迹，可辨刻

于经文之后的题名为 “令王子椿造／息道癉道昂／道昱道拘／道真
并造”。原在 《大般若经》石之左，刻有佛名 “弥勒佛／阿弥陀
佛／观世音佛”，近代被毁。在本石头东侧面还有 “中正胡宾／武
平元年”的题名。

长６．１２米，宽 ０．９５米，隶楷书，３行，行 ３２字，
字径２５厘米。内容为：大沙门僧安与汉大丞相京兆韦贤十九世
孙州主簿兼治中镇军将军胶州／长史北肆州刺史兴祖弟子深妻徐
息钦之伏儿等同刊经佛于昌邑之西绎岭 （山忝）山里于时天降

车迹四辙地出踊泉一所故记大齐武平六年岁 （）末六月一日。

长２．９９米，宽０．４８米，隶楷书，１行，共９字，字
径３５厘米。内容为：经主韦子深妻徐法仙。

长２．２８米，宽１．７５米，隶楷书，２行，行２字，字
径７５—９８厘米。

隶楷书，字径５０厘米，原作７行，行１４字，选自梁曼
陀罗仙所译 《文殊般若波罗蜜经》。

长１．０９米，宽 ０．５７米，隶楷书，２行，行 １１字，
右边为 “十” “儿”两字，左边为 “武平六年岁 （）月 （）

（）日”的题款。

长２．７６，横１．２０米，隶楷书，３行，行１１字不等，
字径３２厘米。内容为：经主 （）尚书晋昌王唐邕妃赵／经主（）
（）同陈德茂／经主 （）（）（）德信妃董。

长６米，宽 １．８５米，隶楷书，１行，共 ４字，字径
１７５厘米。《思益梵天所问经》拓片：隶楷书，字径５０厘米。原
作６行，行１３字，节选自鸠摩罗什所译 《思益梵天所问经·问

谈品》。

一条长３．３米，宽０．４２米。内容为：大都经佛主大
沙门僧安道壹。一条长５．８２米、宽０．４２米，字径４０厘米，
内容为：佛主前大发心经主汉大丞相十八世孙韦伏儿韦钦之。

长３．５９米，宽０．４５米，隶楷书，１行，１５字，字径
３０厘米，内容为：比丘尼法门法力慧命法 （纟易） （）善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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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伏儿题名拓片①；

《诸行无常偈》拓片②；

长达题名③；

沙门僧安道壹题名拓片④。

葛山刻经，位于邹城１３公里大束镇葛庄村
北１．２公里处，长２１米，宽８．５米，隶楷书，
１０行，中间另空一行，行４２字，字径５０厘米，
内容为 《维摩诘经·见阿 （门内众）品》，鸠摩

罗什译。另有题名６行，风化严重。
铁山刻经，位于邹城城北铁山之阳摩崖石坪

上，刻有经文、石颂、题名。经文为 《大集经·

海慧菩萨品》，刻面长５３米，宽１５．６米，经文
１７行，行 ５７—６２字，隶楷书，字径 ５０—７０厘
米。石颂刻于经文下方，刻面长１７米，宽３．５
米，上刻 “石颂”两个篆字，字径７０—９５厘米，
隶楷书，１２行，行４３—５２字，字径２２厘米。由
于文字太长在此不做录入，最有价值的是石颂最

后有 “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

绝，寻师宝翰，区 （悬） （独）高，精跨羲诞，

妙越英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的语句。另有

孙洽等题名，位于经文、颂文下方，刻面长 ３．
２５米，宽３．４米，隶楷书，６行，行３—１０字，
字径１９—３０厘米，内容为 “宁朔将军大都督任／
城郡守经主孙洽／东岭僧安道壹署经／齐搜扬好人
平越将军周／任城郡主簿大都维那／闾长嵩”。还
有李巨敖题名，现已不存，唯有拓片存世，内容

为 “齐任城郡功曹周／平阳县功曹大都／维那赵郡
李巨敖”。

冈山刻经，有刻经两种，一为 《入楞伽经·

请佛品第一》节文，一为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节文。《入楞伽经·请佛品第一》刊刻了两处，

一为散刻大字，字径 ３０—４０厘米，分布在东、
西两区３０余块巨石上；另一块为较为集中的小
字，字径１０—２０厘米，分布在东、西两区 ５块
巨石上。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在东区 “鸡咀

石”上，刻东、南两面，内容连贯。东面高 ２．
３米，宽１．４米，楷书，１０行，行１５字，字径
１１—１４厘米，南面高１．３米，宽０，９５米，楷
书，５行，行８字，字径１０—１５厘米。另外还有
题名、佛名。佛名中出现了 “阿弥陀佛”、 “大

空王佛”、“一切佛”的字样⑤。

二、摩崖刻经产生的背景与成因

对于摩崖石刻，我们需要对其兴起的背景和

产生的成因进行分析和探讨。通过一些时代背景

和历史事件的梳理，可以看到，摩崖石刻的产生

受到当时末法思想的直接影响，与北魏灭佛运动

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北朝摩崖刻经的出现，

基于两个方面的历史背景。

首先是末法观念的影响。《佛光大辞典》释

“末法”： “正法绝灭之意。指佛法衰颓之时代。

与 ‘末世’、 ‘末代’同义。乃正、像、末三时

之一。教法住世有正法、像法、末法三期变

迁。”⑥ 末法时代之思想即 “末法思想”⑦，此种

思想散见于经典之中。末法之思想促成教徒们开

始反省与奋起，并思考和寻求解决、挽救的方

法。我国文献中，此种思想最早见于北齐慧思

（５１５—５７７）之南岳思禅师立誓愿文。隋代信行
（５４０—５９４）提倡之三阶教，认为当时已进入末
法时代。唐代道绰 （５６２—６４５）、善导 （６１３—
６８１）等则主张与末法相应之净土教，强调忏悔、
念佛等实践生活为信仰重点。北齐时末法思想兴

盛，是导致石刻佛经的原因之一。

其次，两次灭佛运动是导致北朝时期刻经兴

盛的直接原因。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 （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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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长１．３８米，宽０．８６米，隶楷书，２行，字径３０厘
米，内容为：经主 （）骑伏儿／经主 （）韦骑。

长１．３３米，宽０．４３米，隶楷书，１行４字，字径３０
厘米，内容为 “诸行无常”，另一张长 １．１米，宽０．６５米，
隶楷书，３行，行２字，字径３０厘米，内容为：“生灭／寂灭／韦
玉”。

长０．９１米，宽０．６２米，隶楷书，２行，行２字，字
径３０厘米，内容为：振息／长达。

长０．９８米，宽０．６米，隶楷书，３行，行２字，字
径３０厘米。内容为：沙门／僧安／道壹。

泰山经石峪刻经及四山刻经的田野考察资料和数据，

乃依据赖非的 《山东北朝佛教摩崖刻经调查与研究》（北京：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一书中相关章节整理而成。
即佛法分三个时期，即正法时期、像法时期、末法时

期。正法时期一千年，像法时期一千年，末法时期一万年。现

在正是末法时期，即佛法进入了微末的时期。

释尊入灭后，教法住世历经正法、像法时代，而修行

证悟者渐次减少，终于至末法时代，从此一万年间，则仅残存

教法而已，人虽有秉教，而不能修行证果。此一万年间，即称

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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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灭佛，史称太武法难①，为我国佛教 “三

武一宗”之厄中第一武之厄。北周武帝 （５４３—
５７８）灭佛，史称周武法难②。两次灭佛，佛教
遭劫甚巨。这些打击导致了刻经运动的反弹。

正如前文所提，铁山刻经之石颂部分，有

“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

寻师宝翰，区 （悬）（独）高，精跨羲诞，妙越

英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的语句。这明确说

明了进行这项浩大摩崖石刻工程的出发点和目

的，也显示了末法观念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

大字摩崖刻经是佛教徒对佛教的一种保护措施。

由于末法观念的影响和北朝灭佛运动的打

击，出于对佛法灭绝的恐惧，为了实现永久保存

佛法的目的，广大信众广造窟像、大刻石经，力

图使佛法永恒，从而催生了摩崖刻经这种佛教书

法新形式，石刻佛经活动开始盛行。道宣 《续高

僧传》记慧思曰：“我佛法不久应灭，当往何方

以避此难？”这显示了末法思想带来的深深的忧

虑。邹县铁山石颂上所刻的 “金石难灭，托以高

山，永留不绝”，以及河北响堂山石窟中由北齐

重臣唐邕题铭中的 “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

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一音所说，尽勒名山

……一托贞坚，未垂昭晰，天神左右，天王护

卫”，就是信众们将佛经刻铭于高山贞石，使之

传之后世，留存不朽，避免再有灭佛活动而带来

毁灭性打击。而且刻铭摩崖可为众人观瞻颂拜，

起到了强烈的宣传作用，有强烈的弘法作用，可

以观瞻、可以称诵、可以礼敬。在北魏太武帝、

北周武帝两度灭佛的劫难之后，具有 “末法”观

念的佛门弟子广泛地刻经于石以求法存，更迫切

地将易毁的佛经抄本转换成永恒的、难于毁坏的

摩崖石刻，托以永久。

三、摩崖刻经具有的宗教功能

摩崖刻经是北朝时太武、周武两次灭佛后书

法与佛法结合的新形式。摩崖有两点好处：

“（一）可以永久保存，不易亡失。虽然难免遇

到地震山崩，或人为的破坏，毕竟比碑刻经久。

（第二）刻文字的面积大小随意，不受限制。”③

永久保存、字体巨大这两点，可以满足佛教徒和

信众永久保留和彰显佛法庄严的愿望。

北朝摩崖刻经字体巨大，颇为壮观，使得抄

经从屋宇走向了自然，从纸张过渡到石材。佛教

作为一种宗教，其在传播中总要突出其神圣性、

永恒性，与书法结合后，这种要求的最好体现就

是在摩崖刻经。石刻浑厚肃穆，巨大的体量占据

于天地之间，与自然相联系，体现永恒性和震撼

力。摩崖刻经宏大而雄伟，象征佛教的威严与神

圣，使人产生敬仰和膜拜之情。摩崖刻经的功用

实为制造强大的宗教震慑力，以期产生强烈的

“宣教作用”。摩崖刻经这种形式形象地显示了佛

法的浩大庄严，具有强烈的威慑力量。此时书法

的审美意趣并非是第一位的，字体的宏伟、刻石

的艰难、工程的浩大其实是突出佛法的庄严和永

恒，这才是这一时期佛教摩崖刻石书法的意义所

在。“将佛经刻于自然的山石，不仅仅是为了保

存佛经，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烘托宗教环境的氛

围，给人以视觉上的刺激。如果仅仅是为了长久

保存佛经，不如采取一般石板的形式，如北京房

山云居寺石板刻经，把经文用小字书刻于平滑的

石板，密封于坚固的洞窟，即能完整地保存经

典，又便于存放，无须刻擘窠大字于山野。况且

从摩崖刻经的具体情况看，由于字大如斗，一摩

崖所刻经文文字有限，最多者不过千余字 （经石

峪）。没有将佛经全部书刻下来，说明其目的并

不是单纯地保护佛经，而是出于制造宗教环境氛

９１１

①

②

③

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初时崇信佛法，礼敬沙门。时

宰相崔浩结托道士寇谦之屡于帝前诽谤佛教，适逢卢水之胡盖

吴聚众谋反。帝进兵长安，入一佛寺，发现便室中藏有弓矢兵

器甚多，疑沙门为非法事，大为震怒，遂下诏尽诛长安沙门，

焚毁经像。七年，帝下诏普灭佛法，所有浮屠形像及一切经，

皆击破焚毁，沙门无论长少悉坑杀之。

北周武帝初重佛法，深信谶纬之学。时谶言黑衣当得

天下，帝甚忌之。道士张宾指黑衣乃释氏之谓，帝遂重道轻佛，

于天和四年 （５６９）召沙门、名儒、道士、文武百僚二千余人于
文德殿论三教优劣，议其废立。建德二年定三教先后为儒、道、

佛。建德三年，帝因道士张宾而自升高座与法师智炫论难，被

屈导致盛怒，于次日下诏并废佛道二教，破毁寺塔，焚烧经像，

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关陇之佛法诛除殆尽。建德六年，灭北齐，

复下诏悉毁齐境佛寺经像，僧尼三百余万并令还俗，北地佛教，

一时声迹俱绝，史称周武法难。

施蛰存：《金石丛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
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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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需要。”①

还有就是可以禅观。有学者认为摩崖刻经对

于禅行有一定作用。禅宗初祖达摩语录 《二入四

行论》的 “如是安心者壁观”，就是徂徕山映佛

崖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节文的最好佐证。由于

山顶映佛崖刻经所刻凿的位置是在一垂直的立面

上，而前方正好有平石，可提供修行者坐于石上

坐禅修行，一边修行一边禅观对面壁上的摩崖经

文，形成绝佳的壁观场所。除了实际环境提供的

佐证以外，山东摩崖所刻最多的是 《般若经》，

又以 《文殊般若》节文最普遍。“《文殊般若经》

恰是一个禅宗极为重视的经典。北宗大师神秀曾

回答武则天 ‘依何典诰’之问，即云：‘依文殊

般若经一行三昧’。神秀此言承自弘忍与道信，

将 《楞伽》与 《文殊般若》结合起来的正是有

中国禅宗四祖之称的道信。北朝禅宗还处在酝酿

期，尚未形成，但是当时确有下层游僧在活动，

数量大成份杂的下层僧众及北朝流民是禅宗形成

的基础。以泰山刻经为代表的山东摩崖刻经 ，

体现出很多重要的特征。其中既有与天然洞或禅

窟相并存 ，也有适于坐禅观想的环境 ，更有

《文殊般若》、《般若波罗蜜》及 《金刚经》的内

容。道信将 《楞伽》与 《般若》合一 ‘再敞禅

门’，将禅法推至新境界，但是现从山东泰山等

处刻经的实际遗存中 ，可知其趋势早已有出

现。”②

四、摩崖刻经的艺术价值

刻经往往先由书者书丹，再由刻者镌刻。书

丹者多为佛教界的书法高手。从山东摩崖刻经看

到的大多刻经都打上界格力求齐整，可见书丹者

事先对山崖有一个规划设计，并且出于宗教的虔

诚，非常慎重地看待刻经活动，充分考虑到整体

效果的严整性，并非随意。目前学界认为刻经的

书丹者、倡导者为僧安道壹，其书法在铁山 《石

颂》中被誉为 “青跨羲诞，妙越英繇，如龙蟠

雾，似凤腾霄”，其书法的结体特征和用笔方法

在前文已经略作交代。再看泰山摩崖石刻中的经

石峪石刻 《金刚经》，其所体现的整体规模以及

具体到每一个字的刻写水准，都达到了很高的艺

术水平。因为深藏于山中，被人们认识较晚，所

以传播并不广泛。一直到了清代中期，碑学大

播，经石峪摩崖 《金刚经》逐渐受到追捧，也获

得了书家的青睐，才声名鹊起。清代的包世臣、

刘墉、俞樾、康有为、李瑞清、曾熙等书法大

家，都受到经石峪摩崖 《金刚经》或多或少的影

响。清书家、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在其 《艺舟双

楫》中曾有评价，将泰山经石峪大字与 《瘗鹤

铭》相提并论，推崇备至。清康有为 《广艺舟双

楫》也对泰山经石峪褒奖有加，认为是 “榜书之

宗”。近人马宗霍认为康有为自己的书法艺术，

其结构取法六朝书风，主要又在于 《石门铭》，

并以 《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 《云峰石刻》

诸种参考融合而成。书法家刘墉在嘉庆年间所作

的 《经石峪跋文》中，说自己自从得了数十种北

魏碑版之后，潜心学习，倾力为之，才得以像

《泰山经石峪》残字，甚为欣慰。由此可见，泰

山经石峪摩崖刻石书法对清代书法的影响是非常

深刻和广泛的。

“从刻经的发展来看，由纸写本经变为摩崖

刻石，有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由小字扩展成擘

窠大字，一是由书写在纸上变为刻在自然山石。

佛徒信士在接受方式上也随之变化，由端坐在寺

内持卷诵经变为游动在山水之间仰视。这样一

来，以汉字为表现媒介的书法艺术的视觉功能大

大增加，参与了大的宗教环境艺术的创造。规模

宏大的摩崖刻经，构成了宗教环境的一个基本原

件，和寺庙建筑、佛教绘画、雕塑一样成为宗教

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③ 北朝摩崖石刻往往随

山就势，篇章宏大，字体丰硕，气韵厚重，风格

独到。被誉为 “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的 《泰

山经石峪》摩崖堪称北朝摩崖石刻的代表作，其

宛若低眉合掌的大佛，传达出强大的佛教精神，

震慑人心。 “北朝摩崖刻经不仅字迹巨大，它

‘通隶楷备方圆’表现出佛教传入汉地，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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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一：《环境艺术的创造———论北朝摩崖刻经》，中国

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编：《北朝摩崖刻经

研究》，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５页。
张总：《泰山石刻的佛学价值》，《泰山学院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５期。
李一：《环境艺术的创造———论北朝摩崖刻经》，前揭

书，第４５页。



中国古代佛教摩崖刻经略论

书法结合以来最具有佛教意味的艺术精神和审美

追求。其艺术个性及艺术成就在佛教刻经史中都

是最为突出的。艺术个性鲜明、形式感强，既有

传统，也有创新，兼收并蓄，继往开来。”①

结　　语

佛教刻石主要包括摩崖刻经、碑板刻经、造

像题记、经幢墓志、寺塔碑铭等。佛教刻经早在

北魏、北齐时就开始形成规模，至北齐、北周始

盛，及至隋唐仍十分勃兴，宋辽明清渐趋衰落。

这一发展历程，其间受到了诸如环境、人物、事

件、技术等等多方面的影响。有学者对其进行了

总结：“佛教刻经在其发展过程中，同其他事物

的发生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低谷；有始，亦

有终。北朝大规模的摩崖刻经，是佛教刻经史上

的第一个高潮，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等地。隋唐

时期，以北京房山刻经为代表的碑版刻经是第二

个高潮。这一时期刻经不仅数量繁多，工程浩

大，而且分布广泛，从南至北，由西向东，遍及

全国。唐以后，碑版刻经比较发达，南方的许多

寺庙和杭州孤山寺等，也有镶嵌于墙壁的刻经

（现已不存）。宋朝起，木刻佛经开始兴盛，石刻

佛经渐少。只有房山刻经仍延续着创始人静琬的

初衷，在辽金少数民族的统治下，不但没有中

止，而且蓬勃发展，进入新的高潮。元、明之

季，刻经进入尾声。此时僧人信徒的手写佛经，

包括舌血写经，金粉、银粉写经等作为对佛教虔

信和积德行善的表示，颇为流行。”②

本文选取我国摩崖石刻的典型佛教刻经遗存

予以关注和研究，对其形成原因和所具备的宗教

功能加以探究，对其艺术价值进行概括，旨在通

过对摩崖刻经的研究梳理，进一步了解我国佛教

刻石的成就和艺术风格，并从中归纳出佛教的发

展演变对佛教书法艺术样式的内在影响。

（责任编辑　杨海文）

①　耿鉴：《论佛教刻经书法的流变》， 《美术史论》１９９２

年第４期。②　耿鉴：《论佛教刻经书法的流变》，《美术史论》

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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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健

【摘要】笔者近年究心辽、金、元三代学术研究，平日研读中华书局本三 《史》 （［元］脱脱等 《辽史》，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年版；［元］脱脱等 《金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明］宋濂等 《元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觉其中有必要
辨证者，遂作札记若干，以就教于方家。诸条之排列，以在三 《史》中先后顺序为序。

【关键词】《辽史》；《金史》；《元史》；学术史；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２２－０４

一、《辽史》读札

１．《太祖纪下》：“（神册）五年春正月乙
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

诏颁行之。”（册１页１６）
按：清李有棠 《辽史纪事本末》卷 １云：

“《永乐大典》引 《纪异录》云，渤海既平，乃

制契丹大字三千余言，在天显元年。与 《纪》

异。”按，太祖神册五年为公元９２０年，天显元
年为公元９２６年，相隔六年。又，清金门诏 《补

三史艺文志·经部·小学类》著录曰： “太祖

《契丹大字》，耶律庶成制。”按，金氏所云撰者

误，耶律庶成主要生活于圣宗、兴宗朝，由其弟

耶律庶箴卒于道宗大康八年 （１０８２）推论，太祖
时庶成盖尚未出生。王仁俊 《辽史艺文志补证》

袭之，亦误。黄任恒 《补辽史艺文志》，不误。

２． 《穆宗纪上》： “天禄五年秋九月癸亥，
世宗遇害，逆臣察割等伏诛。丁卯，即皇帝位。

群臣上尊号曰天顺皇帝，改元应历。戊辰，如南

京。是月，遣刘承训告哀于汉。冬十一月，汉、

周、南唐各遣使来吊。乙亥，诏朝会依嗣圣皇帝

故事，用汉礼。”（册１页６９）又，《仪卫志四》：
“穆宗应历元年，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

礼。”（册３页９２０）
按：嗣圣皇帝，辽太宗耶律德光之尊号。

《续文献通考》卷９６《王礼考》云：“世宗天禄
五年十一月 （穆宗已即位），诏朝会依嗣圣皇帝

故事，用汉礼 （互见 ‘朝仪门’）。臣等谨按：

《仪卫志》作应历元年，误也。”按，穆宗 “应

历元年”与世宗 “天禄五年”为同年 （９５１），
十一月时世宗已崩，诏书当为穆宗所发，故应属

穆宗朝事，《续文献通考》所辨反误。

３．《景宗纪上》：“（保宁八年十二月）戊
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册１页９６）

按：是年 （公元 ９７６）诏南京复礼部贡院，
当为辽代科举正式实行 “省试”之始。然辽代正

式实行科举当在此之前， 《辽史·室窻传》载：

“会同初，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证明在太

宗时即已科举取士。故宋叶隆礼 《契丹国志》卷

２３所谓：“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偬干戈，未有
科目。数世后，承平日久，始有开辟。”实非确

论。

４．《道宗纪一》：“（清宁元年十二月）戊
戌，诏设学养士，颁 《五经》传疏，置博士、助

教各一员。”（册１页２５３）
按： 《辽史·百官志四·南面京官》载：

“五京学职名总目：道宗清宁五年，诏设学养士，

颁经及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与 《道宗

纪》所载不符。中华书局本 《辽史》卷４８校勘
记云： “清宁五年诏设学养士。按 《纪》，诏设

学养士在清宁元年十二月。”清厉鹗 《辽史拾

遗》卷１６《补选举志》亦云：“《续文献通考》
曰：‘辽太祖时，置上京国子监，设祭酒、司业、

监丞、主簿。时南京立太学，圣宗统和九年八

月，以南京太学生员蜪广，特赐水庄一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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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清宁五年，诏设学养士，颁 《五经》及 《传

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六年六月，中京置

国子监。’鹗案：南京太学赐水庄一区，《辽史

·本纪》系统和十三年九月事；诏设学，颁 《五

经》传疏，系清宁元年十二月事。王圻所引，年

月误矣。”

二、《金史》读札

１．《熙宗纪》：“（皇统元年二月）戊子，上
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

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

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

不勉。’自是颇读 《尚书》、《论语》及 《五代》、

《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册１页７６—７７）
按：熙宗祭庙时间，《金史·礼志八·宣圣

庙》亦认为在 “皇统元年二月戊子”。 《金史·

孔传》则以为在是年 “三月”： “皇统元年三

月戊午，上谒奠孔子庙，北面再拜，顾谓侍臣

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

为悔。大凡为善，不可不勉。孔子虽无位，其道

可尊，万世高仰如此。’”清徐乾学 《资治通鉴

后编》卷１１４、《续通考》卷４８《学校考》、《续
通典》卷５３《礼典》等均亦以为在 “三月”。未

知孰是。

２．《熙宗纪》：“（皇统二年正月）壬子，衍
圣公孔薨，子拯袭。”（册１页７８）

按：之卒年，元陈腏 《通鉴续编》卷１６、
清徐乾学 《资治通鉴后编》卷１１５均以为在宋高
宗绍兴十二年，即金之 “皇统二年 （１１４２）”；
而 《金史·孔传》则云： “皇统三年，卒。

子拯袭封，加文林郎。”与 《熙宗纪》所云年代

不一，《续通志》卷５３６《孔氏后裔传》与之同。
３．《海陵纪》：“（正隆元年，１１５６）二月癸

酉朔，改元正隆，大赦。庚辰，御宣华门观迎

佛，赐诸寺僧绢五百匹、彩五十段、银五百两。”

（册１页１０６）
按： 《金史·章宗纪三》载 “二月……庚

午，御宣华门，观迎佛”，事在 “承安二年

（１１９７）”，属章宗事，与海陵王 “观迎佛”事为

二事。

４．《世宗纪上》：“（大定三）七月庚戌，太

白昼见。以太子太师宗宪为平章政事，以孔总为

袭封衍圣公。”（册１页１３２）
按：元陈腏 《通鉴续编》卷１８亦以为 “金

以孔总袭封衍圣公”在 “孝宗皇帝隆兴元年

（金大定三年，１１６３）”之 “秋七月”。清徐乾学

《资治通鉴后编》卷１２１及 《续通志》卷 ４９所
载同。（日）今关寿

(

《宋元明清儒学年表》以

为 “金以孔总为衍圣公”事在宋孝宗淳熙七年

（即金大定二十年，１１８０），或误也。
５．《章宗纪一》：“（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

秋七月……辛巳，诏京、府、节镇、防御州设学

养士。初设经童科。”（册１页２１１）
按：据 《金史·选举志一·经童科》，金代

“经童科”经历了一个初设、废置、复置的过程，

云：“初，天会八年 （１１３０）时，太宗以东平童
子刘天骥，七岁能诵 《诗》、 《书》、 《易》、

《礼》、《春秋左氏传》及 《论语》、《孟子》，上

命教养之，然未有选举之制也。熙宗即位之二

年，诏辟贡举，始备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天

德间 （１１４９—１１５３），废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
上谓宰臣曰：‘经童岂遽无人，其议复置。’”故

《章宗纪》云大定二十九年 “初设”之说，盖误

也。

６．《章宗纪二》：“（明昌六年八月）己巳，
以温敦伯英言，命礼部令学官讲经。” （册１页
２３６）

按：温敦，女真姓。温敦伯英，生平无考。

《金史》曾为二 “伯英”立传，一为 《文艺传

上》所立之 《杨伯仁传》，称： “杨伯仁，字安

道，伯雄之弟也。天性孝友，读书一过成诵。登

皇统九年进士第，事亲不求调。天德二年，除应

奉翰林文字。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讳，改今

名。”一为 《循吏传》所立之 《张彀传》，称

（页２７７０—２７７１）： “张彀，字伯英，许州临颍

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宁陵县主簿……兴定

元年，以疾卒。”杨、张二 “伯英”，盖与此处

“温敦伯英”或皆非指同一人。

７．《章宗纪四》：“（泰和四年二月，１２０４）
癸丑，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

（册１页２６７）
按：清秦蕙田 《五礼通考》卷１１９、 《续通

志》卷５３等所载同。《续文献通考》卷４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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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考》则以为事在 “承安四年 （１１９９）二月”，
或误也。

８． 《选举志一·进士诸科》： “正隆元年

（１１５６），命以 《五经》、 《三史》正文内出题，

始定为三年一辟。”（册４页１１３５）
按： 《续文献通考》卷 ３４《选举考》云：

“正隆二年 （１１５７），以 《五经》、 《三史》正文

内出题。明昌二年 （１１９１），改令 《五经》、子

史内出题。”与 《金史》等所云 “正隆元年”之

说不同。

９．《选举志一·进士诸科》：“（大定）二十
八年 （１１８８），复经义科。” （册４页１１３６）又，
《选举志二·文武选》： “经义进士。皇统八年，

就燕京拟注。六年，与词赋第一人皆拟县令，第

二人当除察判，以无阙遂拟军判……大定二十八

年始复设是科，每举专主一经。”（册４页１１６３）
按：《续文献通考》卷３４《选举考》亦云：

“二十八年，复经义科，申定试期……旧制，试

女直进士在再试汉进士后，是年以复设经义科，

更定是制。” 《金史·选举志一·进士诸科》则

以为在 “二十九年”（１１８９），云：“旧制，试女
直进士在再试汉进士后，大定二十九年以复设经

义科，更定是制。”或非也。

１０．《徒单镒传》：“（大定）十五年，诏译
诸经，著作佐郎温迪罕缔达、编修官宗璧、尚书

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杨克忠译解，翰林修撰移

剌杰、应奉翰林文字移剌履讲究其义。”（册７页
２１８６）

按：所译诸经，目不可考。清金门诏 《补三

史艺文志》著录 《五经译解》一书，注曰：“大

定年诏温迪罕缔达、宗璧、阿鲁、杨克忠译解，

移剌杰、移剌履讲究其义。”又著录 《四书译

解》一书，注曰： “温迪罕缔达、宗璧、阿鲁、

张克忠等译，一作杨克忠。”龚显曾 《金艺文志

初录》亦著录此二书，均以为此次译经所成即

《五经译解》、 《四书译解》，未知所据。又，金

氏、龚氏又著录 《女直字孝经》一书，注曰

“大定年译”或 “大定间译”。按，世宗大定年

间，译经活动有明确记载者有十五年 （１１７５）和
二十三年 （１１８３）两次，二十三年译经所进
《五经》、诸子等书中不包括 《孝经》，则 《女直

字孝经》或为十五年所译。

１１．《孔元措传》：“承安二年正月，诏元措
兼曲阜县令，仍世袭。”（册７页２３１２）

按：《金史·章宗纪二》以为 “特命袭封衍

圣公孔元措世袭兼曲阜令”事在 “二月”，清秦

蕙田 《五礼通考》卷１２１、清徐乾学 《资治通鉴

后编》卷１３０、《续通志》卷５２等所载同。

三、《元史》读札

１．《文宗纪五》：“（至顺三年正月）壬午
……封孔子妻郓国夫人亓官氏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夫人。”（册３页７９９）
按：清秦蕙田 《五礼通考》卷１１９云：“至

顺三年 （１３３２），封先圣夫人，制曰： ‘我国家
典礼以弥文，本闺门以成教，乃衏素王之庙，

尚虚元
)

之封，有其举之，斯为盛矣！大成至圣

文宣王妻亓官氏，来嫔圣室，垂裕世家，笾豆出

房，因流风于殷礼；琴瑟在御，存燕乐于鲁堂。

功言邈若于遗闻，仪范俨孚其合德。作尔
*

衣之

象，称其命鼎之铭。噫！秩秩彝伦，吾欲广 《关

雎》、 《鹊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兴河图凤

鸟之祥，可特封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朝廷之

制颁布时间，各家差异较大：清孙承泽 《元朝典

故编年考》卷７及毕沅 《续资治通鉴》卷２０６以
为在 “至顺元年 （１３３０）”；明李之藻 《豊宫礼

乐疏》卷２以为在 “至顺二年 （１３３１）”，柯劭
? 《新元史·文宗纪下》与之同。

２．《祭祀志五·宣圣》： “阙里之庙，始自
太宗九年 （１２３７），令先圣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
公元措修之，官给其费。而代祠之礼，则始于武

宗。”（册６页１８９９）
按：清秦蕙田 《五礼通考》卷 １２１《祀孔

子》载：“《祭祀志》：阙里之庙，始自太宗三年

（１２３１）。”与 《元史》所载不符。

３．《杨惟中传》： “皇子阔出伐宋，命惟中
于军前行中书省事。克宋枣阳、光化等军，光、

随、郢、复等州，及襄阳、德安府，凡得名士数

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都，立宋大儒周颐

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

间，遂通圣贤学，慨然欲以道济天下。” （册１１
页３４６７）

按：关于太极书院的创建年代，侯外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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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元三 《史》读札

《宋明理学史》据明人孙承泽 《元朝典故编年

考》认为在太宗八年 （１２３６），周良霄 《赵复小

考》一文据郝经 《太极书院记》，认为太极书院

当创建于窝阔台十二、十三年 （１２４０—１２４１）
间。（日）今关寿

(

《宋元明清儒学年表》则将

“蒙古杨惟中与姚枢谋建太极书院于燕京，延赵

复为师”一条，系于 “宋理宗嘉熙二年”，即公

元１２３８年，为又一说。
４．《张文谦传》：“（至元）十九年 （１２８２），

拜枢密副使。岁余，以疾薨于位，年六十八。”

（册１２页３６９７）
按：文谦之卒年，元人虞集 《张氏新茔记》

云： “至元二十年 （１２８３）二月壬申，公薨。”
（载元苏天爵 《元文类》卷 ３０）与 《元史》所

载有异。

５．《许衡传》：“至元二年 （１２６５），帝以安
童为右丞相，欲衡辅之，复召至京师，命议事中

书省。衡乃上疏曰： ‘臣性识愚陋……’书奏，

帝嘉纳之。”（册１２页３７１８—３７２６）
按：考许衡上疏所言，与其 《时务五事》一

文所载恰合，惟文字略有差异。然 《鲁斋遗书》

卷１３《考岁略》、明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卷

６６《治道》、清孙承泽 《元朝典故编年考》卷２
《大儒时务书》等，皆以 《时务五事》之上在

“至元三年 （１２６６）”，而非如 《元史》所言在

“至元二年”。待考。

６． 《吴澄传》： “皇庆元年 （１３１２），皗司
业，用程纯公 《学校奏疏》、胡文定公 《六学教

法》、朱文公 《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

条。”（册１３页４０１２）
按：据元人危素 《临川吴文正公年谱》及虞

集 《道园学古录》卷４４《临川先生吴公行状》，
吴澄皗国子司业、定教法四条事均在武宗至大四

年 （１３１１）。《元史》本传以为在仁宗皇庆元年，
概据揭斯 《神道碑》之说：“仁宗即位，进司

业，乃损益程淳公 《学校奏疏》、胡文定公 《大

学教法》、朱文公 《学校贡举司议》，为教四条：

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

按，仁宗即位之年，即皇庆元年。

７．《袁桷传》：“泰定四年 （１３２７）卒，年
六十一。”（册１３页４０２６）

按：据元苏天爵 《滋溪文稿》卷９《袁文清
公墓志铭》：“泰定初，辞归。四年八月三日，以

疾终于家，享年六十有二。”则认定袁桷之卒年

一致，而生年较 《元史》所载要早一年。

８．《敬铉传》：“（敬俨）叔祖铉，与太原元
好问同登金进士第，国初为中都提学，著 《春秋

备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书，今行于世。”

（册１３页４０９６）
按：明朱睦 《授经图义例》卷１６，清黄

虞稷 《千顷堂书目》卷２，清倪灿、卢文? 《补

辽金元艺文志》等，皆著录 “《春秋备忘》十

卷、《续备忘遗说》三十卷”，或 《元史》所言

“四十卷”乃合二书而言。又，清金门诏 《补三

史艺文志》著录 “敬俨 《春秋备忘》四十卷，

一作敬铉”，误。清钱大昕 《补元史艺文志》作

“四十卷”，注曰： “一作四十六卷，一作三十

卷。”清朱彝尊 《经义考》卷１９３据吴澄 《春秋

备忘序》，作 “三十卷”，注曰 “佚”。

９．《张特立传》： “（宪宗三年，１２５３）癸
丑，特立卒，年七十五。中统二年，诏曰： ‘中

庸先生学有渊源，行无瑕玷，虽经丧乱，不改故

常，未遂丘园之贲，俄兴窀穸之悲。可复赐前

号，以彰宠数。’”（册１５页４４７６）
按：《金史·张特立传》云：“后卒癸丑岁，

年七十五。”与 《元史》同。柯劭? 《新元史·

张特立传》则云： “至元三年卒，年七十五。”

以为特立卒年在１２６６年，未知所据。然中统二
年 （１２６１）诏书之颁布，当在特立卒后，故其卒
年当在此前，《新元史》之说盖误也。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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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国”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马永康　谭　杰

　　２０１３年４月５－８日，由中山大学西学东渐
文献馆主办的 “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国”（Ａｒｉｓ
ｔｏｔｅｌ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国际学术会议在广州中山大
学南校区举行。这是西学东渐文献馆为推动西学

东渐领域研究而举行的第５次国际学术会议，邀
请了来自墨西哥、瑞士、加拿大和国内的二十余

名学者参加。

与会学者围绕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理论研究及

其自明末迄今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两个不同的层

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学术交流，发表论文 １６
篇①。

一、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国的

译介和传播研究

亚氏学说无疑是早期西学东渐中最重要的西

方哲学体系，这与早期西学东渐的译介主体是来

华传教士有关。当时传教士的必修课程之一是经

托马斯·阿奎那改造过的亚氏学说。在传教过程

中，传教士将它介绍到中国，内容涉及亚氏学说

的诸多论域。此次会议主要集中于探讨亚氏伦理

学、自然哲学等论域的译介、传播。

（一）伦理学

在亚氏学说中，灵魂论属于自然哲学，但由

于托马斯·阿奎那从人学、伦理学的思路讨论灵

魂，这使传教士译介的灵魂论具有了伦理学的意

义。传教士希望借亚氏的灵魂论导向基督宗教信

仰，但亚氏灵魂论迥异于中国传统思想，这使亚

氏灵魂论的传播受到较为集中的关注。多伦多大

学沈清松教授在开场报告 《亚里士多德 “实体”

概念的引进中国及其哲学省思》中，从逻辑学、

灵魂论和终极实在观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明末传

教士译介中的 “自立体”（实体）概念对中国文

化的影响，并指出 “自立体”概念虽然带来了逻

辑思维方法等新的学术方向，但因理性的神学架

构等诸多局限，未能使忽视终极他者的中国哲学

吸收其奥妙，无法促成更深入的文明交谈及彼此

的文化创新。

与沈教授的整体把握不同，有三位学者主要

通过个案来探讨这一问题。墨西哥独立学者 Ｉｓａ
ｂｅｌｌｅＤｕｃｅｕｘ博士发表的 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ｏ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ｒ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以龙华民 《灵魂道体说》为例，分

析龙华民为使中国士人理解基督宗教的终极实

在，分别用中国传统的心、道体来理解与诠释灵

魂、原初物质 （ｍａｔｅｒｉａｐｒｉｍａ）的得失，揭示译
介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语言和神学观念的复杂性。

复旦大学董少新教授发表的 《艾儒略＜性学?述
＞与明末亚里士多德灵魂学说之传入》，以艾儒
略 《性学?述》为例介绍了传教士宣传的灵魂观

念及其对中国传统 “灵魂是气”、轮回的辩驳，

并以清初王宏翰 《古今医史》元神元质说为例阐

述亚氏学说的影响。文章最后指出，耶稣会士的

译介虽然因采取了文化调适策略而加入了儒学内

容，但由于以经院哲学、神学的面貌传入中国，

使它难以对中国思想史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华

南师范大学代国庆教授也带来了以赖蒙笃 《形神

实义》为中心的研究，发表了 《清初在华多明我

会士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宣扬》，梳理了多明我

会宣扬亚氏学说的背景，重点分析了 《形神实

义》以托马斯 《神学大全》为中介，其核心在

于强调人形体高贵于禽兽的地方在于天主所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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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国”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灵魂，通过认识人的形神最终可以认知天主的存

在。此书以神学为写作目的，但推理过程多借鉴

亚氏学说。

来华传教士在介绍灵魂论的同时，对亚氏伦

理学也有介绍，其中的代表是高一志的 “义礼西

学”。此次会议，有２篇论文专门研究高一志的
伦理思想。一篇是中山大学梅谦立教授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Ｍｅｙｎａｒｄ）发表的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Ｖａｇｎｏｎｅ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以高一志的 《修身西学》

为对象，指出它是中国语境下的基督宗教版亚氏

伦理学，并就其中 “好美”、“福”、“德”等一

系列关键观念进行了细密的分析比较，展示了高

一志为适应中国思想而显现出来的创造性：创造

新词和论证、关心现世生活、区分 “习德”与

“灵德”以及用亚氏的实践智性来融合中国传统

的心学和理学。另一篇是中山大学博士生谭杰发

表的 《高一志 “义礼西学”中的 “仁”、 “义”

观》，着重分析了 《修身西学》和 《西学治平》

中如何阐述中国传统的 “仁”和 “义”观念，

通过比较分析，提出高一志用 “仁”来包容孝、

悌，并扩展到西式的 “爱”，包括爱天主和爱世

人，与中国传统的 “仁”颇多抵牾，而 “义”

虽拓宽和细化了中国传统的 “义”，但无大的冲

突。

传教士对西方伦理观念的传播，在当时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在晚明，出现了融合儒学和天主

教教理的 “儒家天主教徒”，他们对传统的爱观

所进行的改造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广东商学院

的贾未舟教授以此为研究对象，发表了 《晚明

“儒家天主教徒”爱观重构》，提出这种重构的

爱观表现在：将儒家的 “天”进行人格化改造以

体现天主对人的爱，从而使 “畏天”改变为

“爱天主”，并将儒家 “差等之爱”扩展到天主

教 “邻人之爱”。但在这重构中，亚氏友爱观虽

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算很大。

（二）政治哲学

亚氏把政治学与伦理学分开，这与中国传统

政治、伦理混而不分不同。两种不同观念的碰

撞，其情形如何？南京大学许苏民教授就此问题

发表了 《高一志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介绍及

其影响》。文章概括了高一志对亚氏关于国家起

源、政体形式、正义等的介绍，并对比明清之际

傅山、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在保护私有财

产权利、批判君主专制、主张法治、提倡君民平

等方面的新观点，指出两者基本相通。虽然没有

直接的证据表明两者的关联，但从这种相通来

看，高一志介绍的亚氏政治哲学的影响可能不能

否认或小觑。

（三）自然哲学

亚氏的自然哲学作为亚氏学说的一部分，也

被在华传教士译介到中国。此次会议有２篇文章
讨论这一领域。中国科学院韩琦教授的 《傅?

际、李之藻译＜寰有诠＞及其相关问题》分析了
亚氏宇宙论的东渐。在厘清了 《寰有诠》的译

者、刻本、底本、翻译等基本问题后，着重分析

了傅?际在新旧天文学交替的时代如何调和亚氏

宇宙论和新的天文发现，同时，探讨了 《寰有

诠》在晚明影响不大的原因在于其神学背景与新

天文发现间的冲突、被 《四库提要》贬抑、朝代

更替等因素。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则着眼于亚氏

的动物学，发表了 《利类思＜狮子说＞与亚氏动
物学》。文章从中国人对狮子认知史的角度，对

利类思的 “狮文化”百科全书 《狮子说》进行

了分析，认为 《狮子说》本于亚氏关于狮子的论

说，纠正了方豪认定其来自 《动物志》的断定，

并进而从基督宗教文化的象征角度，论述利类思

否认以往的贡狮活动是要将狮子纳入天主教的神

学体系，以开创基督宗教系统叙述狮文化的新传

统。

（四）文献学

要研究亚氏学说的东渐，文献是基本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毛瑞方教授的论文 《＜北堂书目＞
与亚里士多德》，从文献学角度考察了 《北堂书

目》著录的亚氏作品，并从中得知金尼阁是将亚

氏作品带入中国的第一人，以及亚氏作品被译介

到中国的基本情况，最后提出还有一些亚氏作品

并没有被收录进 《北堂书目》。

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理论研究

对亚氏学说本身进行理论研究，可以为其东

渐研究提供参照的理论资源，同时自身也是亚氏

学说在中国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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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氏伦理学成为此次会议较为集中的讨论

点。日内瓦大学神学系教授 ＤｅｎｉｓＭｕｌｌｅｒ提交的
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ｔｈｉｃｓ：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ｓ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ｏｇｙ，提出麦金泰尔将道德的普遍性
基础根植于生物的和属人的本性，而新教神学家

ＳｔａｎｌｅｙＨａｕｅｒｗａｓ认为角色和美德不是普世伦理
学和神学的主角，只是将基督信仰作为有限制的

伦理学的关键部分，这是放弃了构建普世伦理和

普遍神学的抱负。作者认为，尽管很难获得普世

伦理的基础，但这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必要

和可能的目标。中山大学郝亿春教授发表了 《德

性即知识？———亚里士多德对 “苏格拉底”问题

的应答及其根底》，从苏格拉底提出但没有彻底

解决的 “德性即知识”命题入手，分析亚氏

“德性即明智”的回答及其对相关问题簇的融贯

回应，并进而探寻亚氏的回答背后隐含着的 “德

性即逻各斯”的意涵，即最终由逻各斯来确定德

性。但由于正确的逻各斯从传统生活中来，这使

得其伦理学带有相对性因素。或许，将普遍的德

性植根于恻隐、仁爱之心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

择。中山大学博士生高健康发表了 《在自然与约

定之间———浅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义》，探讨

亚氏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第七章和第二卷

第一章对 “自然正义”的两个看似冲突的论述：

自然正义是自然的还是约定的？通过梳理，提出

亚氏 “自然的”具有 “对任何人都有效力”及

习惯不能改变两层含义。因此，亚氏所说的自然

正义具有自然的、约定的两种成分。这对于理解

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的理论有所帮助。

此外，亚氏的形上学、逻辑学亦引起了与会

学者的关注。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的 《论亚里士

多德范畴理论中的符号指谓问题》集中讨论亚氏

的范畴理论，提出亚氏在 《范畴论》中将个别事

物 （第一实体）及其属种 （第二实体）划入实

体范畴，忽视了指和谓的根本区别。第一实体是

专名，只指不谓，仅是特定个别事物的标识；其

他普遍性词语可指可谓，充当同类个别事物的共

同标识和范型。亚氏应将无意义的专名和有意义

的普遍性词分开，再对有意义的范畴进行划分。

中山大学曾昭式教授的论文 《基于亚里士多德逻

辑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汉传因明学研究》，从跨

文化互动的视角反观亚氏逻辑东渐与汉传因明的

复兴关系，并从中得出现代因明学研究的两个启

示和建议：一是应将逻辑视为一种说理方式，并

将逻辑的特征扩大到形式的真假与内容的对错，

明确逻辑学的论域；二是逻辑学史研究应对古人

具有 “了解之同情”，并在文本中做田野， “辩

名析理”。

由上可见，此次会议的论文主题比较丰富，

大致涉及亚氏学说的各论域，并提出了不少创新

的看法。但对于亚氏学说的东渐而言，可能还处

于阶段性的探讨中，还有很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

研究。如传教士的译介与亚氏学说的分合，亚氏

学说对明末清初中国思想的影响等问题还有待进

一步钩沉考证、分析研究。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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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获取

———恩斯特·布洛赫论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 金寿铁　１
""""""""""""

马克思思想中的古典与现代

———基于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关系的考察 郭奕鹏　７
"""""""""""""

从解释学的 “前见”看意识形态

———一种文化认识论的解读 胡　潇　罗良宏　１７
"""""""""""""""

人的天赋与社会分配的正义 孙要良　２６
"""""""""""""""""""""

评价遮蔽下的体验 王　智　３２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探论 张正光　３８
""""""""""""

生存资源供给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建勇　４５
"""""""""""""""

纵横意向

———关于胡塞尔一生从自然、逻辑之维到精神、历史之维的思想道路的再反思

倪梁康　５２
"""""""""""""""""""""""""""""""



胡塞尔的先验的目的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李云飞　５９
""""""""""""""""

胡塞尔历史现象学基本方法探析

———兼论胡塞尔现象学三种基本方法的区别和联系 潘建屯　６７
"""""""""

意向对象：从实质性的理解到现象学的理解 李忠伟　７３
""""""""""""""

本质直观是先验想象吗？ 黄　旺　８３
""""""""""""""""""""""

廖平与 “通经致用” 向　珂　９０
"""""""""""""""""""""""

世界观与人生观

———蔡元培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石 杨姿芳　９６
"""""""""""""""

朱谦之唯情哲学视野中的 “时间” 方　用　１０１
"""""""""""""""""

牟宗三后期合一论的两个理论贡献 杨泽波　１０９
"""""""""""""""""

中国古代佛教摩崖刻经略论 尚　荣　１１６
""""""""""""""""""""

辽、金、元三 《史》读札 周春健　１２２
"""""""""""""""""""""

“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国”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马永康　谭　杰　１２６
""""""""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４—１０７１／Ｂ＊１９８５＊Ｑ＊１６＊１２８＊ＺＨ＊Ｐ＊ ￥１０＊２０００＊１９＊２０１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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